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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宋洪远　1959年生，河南鹿邑人。农业农村

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二级研究员，华中农

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

特聘专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农业农村

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粮食安全政

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

60名农村人物”称号。长期从事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自1997年以来

连续参加起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40多次，近40项科研

成果获得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等课题近70项。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100多篇，作为主笔和

主编出版著作42部，研究成果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农

村发展研究奖”“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亚洲开发银行技援项

目政策推动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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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加强国家粮食供给保障

宋洪远　 　 魏佳朔

　　摘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在坚持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围绕国内粮食流通和国际粮食贸易切实加强供

应保障。 当前，我国粮食储备规模实现较高保障水平，但储备网络仍需优化完善，储存环节的损耗较大；在粮食运

输中，粮食铁路与水路调运的问题突出，跨区域运粮的线路布局有待优化，运输环节的低损耗率仍需保持；在粮食

进口中，仍需特别关注气候变化、俄乌冲突、持续通胀等风险挑战对粮食进口规模、价格和来源的影响。 为进一步

增强粮食供应保障能力，未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和贸易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络，提高

粮食储备运营管理监管水平，加大粮食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优化粮食关键物流通道节点布局，持续构建多元化

的粮食进口格局，切实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险管理。
关键词：粮食安全；供应保障；粮食流通；粮食进口；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０５－０９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头等大事。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作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等多项

部署安排。 粮食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在稳定发展生产、增强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的同时，着力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统筹做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并发挥国际贸易作用。 当

前，气候变化异常波动，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局部冲

突动荡频发，全球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国内外的不确

定因素增多，全球与我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

全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在提升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分析我国国内粮食流通和国

际粮食贸易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深化粮食流通与

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切实增强我国粮食供应保障

能力。
近年来，围绕保障粮食供应这一主题，已有文献

基于不同视角、不同背景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分析研

究。 有研究认为，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决策

部署中，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还应

继续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方面综合施

策［１－２］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有效缓解资源

环境约束、各类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

产的威胁，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３－４］ 。 同

时，全球粮食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不仅

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也会对国内粮食供需平衡带来冲击［５］ 。 一些重

大国际性事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界的粮食生产

与贸易环境，给我国保障粮食供应以及粮食安全带

来了风险和挑战［６－８］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７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２０２２ 年重点研究课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路径与对策研究”（ＣＩＲＳ２０２２－１）；中国

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战略研究”（２０２２－ＸＢＺＤ－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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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对于加强粮食供应保障，已有政策实

践和理论研究大多是从生产端展开的，而从粮食流

通和贸易视角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对此，本文

将从国内粮食流通和国际粮食贸易两个关键方面，
构建保障粮食供应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聚焦我国的

粮食储备、运输、进口、价格等环节，通过剖析国内粮

食储备物流体系和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问题

与挑战，提出深化粮食流通与贸易体制机制改革的

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粮食供应保障能力，进而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新思路

和新举措。

一、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的分析框架

基于我国现实情况，本文从国家层面、宏观视

角、供给侧出发，将保障粮食供应界定为在稳定粮食

生产的基础上，确保国内粮食流通顺畅和国际粮食

贸易稳定。 其中，国内粮食流通顺畅关系着我国能

否在正常条件下顺利连通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否在

特殊条件下充足保障粮食供应；国际粮食贸易稳定

关系着我国能否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对国

内粮食生产的有效补充。
（一）加强粮食供应保障要求国内粮食流通

顺畅

在国内粮食流通体系中，保障粮食供应视角下

的两个重要环节分别是粮食储备环节和粮食物流环

节。 前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承担着保

障数量供应和平抑价格波动的重要功能，后者是连

接粮食产地与消费市场的必经渠道。
粮食储备环节的核心包括粮食储备规模、粮食

储备网络和粮食储备质量三个方面。 通过合理确定

储备规模、完善储备网络以及提高储备质量，可以有

效应对突发情况，稳定市场供应。 第一，粮食储备规

模是指粮食储备的数量。 充足的粮食库存是确保粮

食供应稳定及其价格平稳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

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提供何种规模、何种价格的

粮食供应，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保障。 第二，粮食

储备网络是指由政府或相关机构建立和管理的粮食

储备系统。 在我国，粮食储备网络可以细分为中央

储备、地方储备和企业储备。 不同粮食储备的功能

和定位存在差异，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粮食储备网

络，是增强粮食安全韧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粮食储

备质量关注的重点是在粮食储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

损耗，减少粮食储备环节的损失浪费等同于建设无

形良田。
建立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对促进粮食产销衔接，

增强粮食供应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粮食物流的

核心问题包括物流方式、线路布局和运输损失三个

方面。 通过合理选择物流方式、优化线路布局和减

少运输损失，可以提高粮食物流的效率和安全性，确
保粮食能够及时安全抵达消费地。 第一，粮食物流

需要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水路运输

等。 不同运输方式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适用场景，打
造多式联运发展的粮食物流网络，是加强粮食物流

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 第二，粮食运输线路布局是

否合理，影响着粮食物流能否畅通无阻，能否顺利连

接粮食供给和需求。 粮食运输的线路布局应综合考

虑产地和市场地理位置、交通拥堵情况等因素，以便

更好地整合运输资源，优化物流路线。 第三，运输损

失也是粮食物流环节需要重视的问题。 粮食运输过

程中可能会发生腐败、破损、丢失等情况，导致损失

浪费。 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浪

费，也是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粮食供应保障能

力的重要举措。
（二）加强粮食供应保障要求国际粮食贸易

稳定

粮食进口在保障一国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地

位，发挥着弥补供需缺口、提供多样化选择等作用，
是对国内粮食生产的重要补充。 在加强粮食供应保

障的分析框架下，粮食进口问题的核心涉及进口规

模、进口价格和进口来源三个方面。 第一，粮食进口

规模直接影响了国内粮食供给总量，也反映了一个

国家整体的粮食对外依赖程度。 第二，进口价格是

指进口粮食的成交价格。 高进口价格可能会推高国

内相应的加工产品、食品的价格，而低进口价格可能

会对本国粮食产业构成竞争压力。 因此，过高或过

低的粮食进口价格都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
食进口价格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是否稳定。 第三，进
口来源是指进口粮食的国家或地区。 粮食进口来源

是否多元化，反映了一国粮食进口对于特定渠道的

依赖程度。 若一国的粮食进口来源于个别或少数国

家，则更容易面临该国粮食生产与贸易政策变化带

来的风险。
确保粮食进口稳定，需要特别关注全球共同面

临的各类风险挑战。 ２０２０ 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与通货膨胀交织共振，给世界粮

食生产与贸易带来了冲击。 首先，全球气候正经历

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过程，气候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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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病虫害发生范围扩大。 极

端干旱、洪涝等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出口国的粮食生

产和出口，在严重情况下还会造成粮食产业链和供

应链中断。 其次，２０２０ 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地的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 尽

管当前全球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但亟须回顾和评

价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未来仍需警惕类似世界性

突发公共事件对粮食生产与贸易造成的影响。 再

次，２０２２ 年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不仅给两国的粮食

生产和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还进一步引发了世界

性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加速颠覆了现有的粮食

贸易格局。 最后，全球通货膨胀同样是国际粮食贸

易中面临的重要风险。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到主要发达

经济体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国际粮食价格

出现新一轮上涨趋势，直接推高了粮食进口价格，不
利于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平稳运行。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保障粮食供应研究的分析

框架可以概括为图 １ 所示。

图 １　 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的分析框架

二、我国粮食国内流通体系的
发展现状及其现实问题

　 　 随着“北粮南运”格局的持续深化，粮食跨区域

流通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迫切需要重视并加强国内

粮食流通中的储备体系与物流体系建设。 因此，需
要进一步明确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与物流体系的主要

现状及其面临问题。
（一）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完

善，储备实力持续增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但同时，面对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新要求，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仍有不少优化改进

空间。
１．粮食储备规模实现较高保障水平

当前，我国的粮食仓容规模稳定增加，设施功能

不断完善，安全储粮的能力明显增强。 整体来看，我
国的粮食储备规模较大，充分具备了应对突发事件、
平抑粮价异动的扎实基础。

在原粮储备上，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

全》白皮书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

容、简易仓容分别达到 ６．７ 亿吨和 ２．４ 亿吨，有效仓

容总量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３１．９％①。 据测算，当前我国

稻谷和小麦两类口粮的库存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
粮食整体的库存消费比超过 ５０％，远高于联合国粮

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警戒线（１７％）。

在成品粮油储备上，目前，全国 ３６ 个大中城市

的主城区以及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地区都已具

备了 １５ 天以上的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 有部分

省份结合应对新冠疫情保障市场供应的经验，要求

所有地级市都要具备 １０—１５ 天或以上的成品粮油

库存保障能力。
在粮食应急供应上，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应急加工

企业、应急储运企业、应急配送中心分别有 ６５８４ 家、
４８４６ 家、３５４２ 家，应急供应网点共有 ５６４９５ 个，每天

的粮食应急加工能力能够满足全国人民两天的消费

需求②。 但值得关注的是，小麦的应急加工企业数

量占小麦成品粮加工企业总数的比重为４１．６２％，而
大米的应急加工企业数量占其成品粮加工企业总数

的比重仅为２６．２３％。 当面临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时，
以大米为口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面临口粮暂时性短

缺的问题［９］ 。
２．粮食储备网络仍需进一步优化完善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储备粮规模结构布局持续

优化，全社会储粮层次更加丰富，保障更加有力。 但

同时，中央粮食储备、地方粮食储备和企业粮食储备

仍有不少优化空间。
第一，中央粮食储备库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

从中储粮直属库的布局来看，约有 ７０％的中央储备

粮库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的中央储备粮规模过小［１０］ 。 粮食主产区、产粮大

县承担了大量中央粮食储备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加

重了当地的财政支出负担与经济发展压力。 而主销

７

全方位加强国家粮食供给保障



区、平衡区的中央粮食储备库数量相对较少，在发生

突发事件时，可能会因粮食储备规模不足而影响粮

食稳定安全供应。
第二，地方粮食的“异地储备”增加了调运难

度。 粮食主销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或城市的土地

稀缺，建库存粮的机会成本更高。 不少粮食主销区

通过产区建库、产区代储、协议储备等方式，将地方

储备粮放在主产区。 但地方粮食的异地储备使粮食

运输的距离延长，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异地储粮”
将难以及时发挥储备保障和调节功能。

第三，民营企业在粮食收储中的作用有待增强。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农户出

售粮食的最主要渠道是经纪人收购，在四类粮食作

物中的占比均超过 ５５％。 但在不同粮食作物中，民
营企业收购渠道的占比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稻谷、
小麦而言，民营企业收购的占比较高。 这主要是因

为，稻谷、小麦是最基本的口粮，其加工制成品（大
米、面粉）的市场化和品牌化程度较高，多有民营企

业参与稻谷和小麦的收储；但对于玉米、大豆而言，
民营企业收购的占比明显偏低。

３．粮食储存环节损耗较大

在我国，粮食储备和运输环节的损失浪费占全

链条的 ３３％，高于生产收获环节（２７％）、加工包装

环节（９％）和消费环节（３１％）③。 对于稻谷、小麦、
玉米、大豆这四类粮食作物而言，不当储存均会导致

明显的损失浪费。
第一，农户储粮的损耗较大。 我国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储粮比例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一

半，其中小麦约为 ５％，水稻近 ５０％，玉米高达 ７０％。
由于缺少科学适宜的粮食储备装置，农户储粮的损

耗处于较高水平。 据统计，农户储粮中，稻谷、小麦、
玉米、 大豆的损失浪费率分别为 ９． ３６％［１１］６６、
１２．０１％［１１］７５、７．２８％［１１］８４、１６．６８％［１１］９３，在农户储

粮中实现节粮减损仍有巨大的空间。
第二，粮库储藏中的忧患不容忽视。 与农户储

粮相比，粮库储藏的损耗相对较少。 但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粮食轮换倒库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损失，
因此部分粮库会主动减少轮换倒库的频率，以此保

持粮库储备总量不变。 但如果储备粮不能及时轮换

倒库，则会导致粮食陈化变质，使最终可实际用于消

费的粮食供给减少，从而给粮食安全供给带来一定

隐患。
（二）粮食物流体系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当前，我国粮食物流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

格局基本形成，粮食物流效率正在稳步提升。 但同

时，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中仍面临不少问题与

挑战。
１．粮食铁路与水路运输的调运问题突出

铁路、水运、公路是我国粮食运输的三种主要方

式。 随着粮食生产不断向少数区域集中，粮食调出

省份向外调运的体量不断扩大，实现长距离、大体量

的调运主要依靠铁路、水路以及铁水联运。
第一，粮食铁路运输的成本偏高，地位下降。 随

着全国的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北粮南运”
的平均运距不断拉长，２０２１ 年粮食铁路平均运距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６２．９３％。 不断拉长的平均运距以及

运输周期，推高了铁路运粮的成本和费用。 在运力

有限和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主要承担了

煤炭等能源以及有色金属等矿产的运输，用于粮食

运输的比重正在减少。 从粮食铁路运输的规模来

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粮食铁路运量整体增长，２００８ 年

达到 １１４７０ 万吨的峰值；但自此之后，全国铁路粮食

货运量逐渐减少，２０２１ 年下降至 ６４７５ 万吨④。
第二，粮食水路运输的设施薄弱，效率偏低。 凭

借运量大、成本低等优势，水路运输在“北粮南运”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港口的粮

食吞 吐 量 达 到 ３２７６３ 万 吨， 比 ２０１２ 年 增 长 了

６３．８７％；其中，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达到 ２１９４６ 万

吨，内河港口粮食吞吐量达到 １０８１７ 万吨，分别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５３．３８％、９０．２６％⑤，呈现“沿海港口

为主、内河港口为辅”的运输组织形态。 水路在粮

食运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港口供应能力不足、
基础设施薄弱等瓶颈与关键节点的风险也在显现。
当前，我国万吨级的码头泊位占比较少，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沿海港口码头的运粮能力缺口可能达到２．３
亿吨［１２］ ，从而影响粮食调运的时效性。 此外，适合

水路运输的是散粮运输，但在我国粮食运输方式中，
８５％采用包粮运输，这导致铁路与水路联运过程中

存在运输分割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水路运粮的体

量优势与价格优势。
２．粮食跨区域运输的线路布局有待优化

新时代以来，我国粮食运输“两横六纵”重点线

路的物流节点逐步完善，目前已初步完成在全国范

围内布点。 但同时，全国粮食跨区域运输的线路布

局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第一，东北粮食铁路外运在山海关的瓶颈问题

突出。 在全国粮食的铁路运输中，哈尔滨局和沈阳

局的发运量占比超过 ６０％，山海关几乎是东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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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铁路外运的必经之路。 但在“北粮南运”格局

下，全国粮食铁路运力不足的主要瓶颈，尤以山海关

最为明显。
第二，西部地区的物流节点布局相对较少。 从

粮食主要物流线路“两横六纵”所涉及的主要区域

和设立为一级节点的城市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粮食物流网

络，而目前仅有部分路线的中后段涉及西部地区。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加速推进，未来西部地区

的粮食需求潜力较大，但当前西南和西北通道的关

键节点较少，散粮卸货能力不足，西部地区尚未形成

完整高效的粮食物流网络体系。
３．粮食运输环节的低损耗率仍需保持

粮食装卸运输损耗主要集中在装卸“抛撒”中，
即在装卸或过驳过程，会有少部分粮食抛撒在火车

站（场）、码头或江海中。 据估算，我国粮食运输环

节的损耗率相对较低。 粮食铁路运输的损耗率约为

１． ５‰， 粮 食 水 路、 公 路 运 输 的 损 耗 率 均 约 为

０．５‰［１３］ 。 尽管当前我国粮食运输环节的损耗率

相对较低，但未来随着粮食运输体量的不断扩大，仍
需采取有效措施，维持较低的损耗比率和损耗总量。

三、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
发展现状及现实问题

　 　 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以来，我
国的粮食进口规模持续增加，是名副其实的粮食进

口大国。 进口粮食成为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缓解国内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满足

居民更高水平的食品消费需求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

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也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挑战。
（一）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现状及特点

在对于粮食国际贸易的分析中，本文重点关注

粮食进口贸易。 本部分聚焦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这四类粮食作物，重点分析我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的粮食进口规模、进口价格和进口来源变化。

１．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稻谷进口现状

第一，稻谷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我国稻谷的年进口量始

终在 １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稻谷进口总量

连年保持在 ２００ 万吨以上 ４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稻谷进口量连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 ４９２
万吨、６１６ 万吨⑥。 第二，稻谷进口价格的波动整体

较小。 在 ２０１２ 年稻谷进口规模整体达到一个高位

水平之后，稻谷进口价格虽有波动，但整体上较为平

稳。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稻谷进口价格的年均波动率

（同比变化率的绝对值）为 ５．２９％，明显低于同期小

麦、玉米和大豆进口价格的年均波动率。 特别是在

新一轮的世界粮价上涨过程中，我国的稻谷进口价

格不升反降。 第三，稻谷进口来源呈现出多元化演

进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泰国是我国最主要的稻谷

进口来源国。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越南成为最主要的进

口来源国。 在这一阶段，我国稻谷进口呈现出明显

的多元化特征，自巴基斯坦、缅甸进口的稻谷数量逐

渐增加。 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我国稻谷进口已经形成了

明显的多元化格局，特别是我国自印度进口的稻谷

数量明显增长，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印度已经连续两年

成为我国最大的稻谷进口来源国。
２．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小麦进口现状

第一，小麦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我国小麦进口量整体较

少，多数年份的进口量在 １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年，小麦进口量有所增长，连年保持在 １００ 万

吨以上 ６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２０ 年以来，小麦进口量明

显增长，２０２０ 年首次突破 ８００ 万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小麦进口量连创历史新高，均超过 ９５０ 万吨⑦。
第二，小麦进口价格明显经历了两次价格高峰。 从

我国小麦进口总量连年高于 １００ 万吨的 ２０１０ 年算

起，小麦进口价格经历的两次价格高峰分别发生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 第一个高峰发生

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旱灾危机时期，我国小麦进口

价格超过 ３００ 美元 ／吨。 第二个高峰发生时，正值近

年来新一轮粮食价格危机，小麦进口价格同样超过

３００ 美元 ／吨。 这两轮小麦进口价格的高峰与世界

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第三，小麦进口来

源的多元化特征始终相对明显。 自加入 ＷＴＯ 以

来，我国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进口的小麦

数量占小麦进口总量的 ９５％。 过去 ２０ 多年间，我国

小麦进口并未长期集中于某一个国家，最大的进口

来源国几经改变，对少数进口来源国的依赖程度相

对较低。
３．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玉米进口现状

第一，玉米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我国每年的玉米进口量

不超过 １０ 万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我国玉米进口量

连年保持在 １５０ 万吨以上，但年度进口量最高未突

破 ５５０ 万吨。 ２０２０ 年以来，玉米进口量骤增，２０２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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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更是分别达

到 ２８３５ 万吨、２０６２ 万吨⑧。 第二，玉米进口价格经

历了两次高峰。 与小麦进口价格波动规律相同，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我国的玉米进口价格

均有明显增长，其中的原因也与小麦进口价格波动

的原因相同。 第三，美国和乌克兰是我国玉米进口

的最主要来源国。 ２０１４ 年及之前，我国的玉米进口

主要来自美国；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乌克兰成为我国玉

米进口的重要来源国。 在 ２０２０ 年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定签署之后，我国自美国进口的玉米数量明显

增加，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均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 在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我国自乌克兰进口的玉米数

量减少了约 ３００ 万吨。 除美国和乌克兰之外，过去

２０ 年间，我国也从老挝、缅甸、保加利亚等国家适度

进口玉米，但总量和占比都相对较少。
４．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大豆进口现状

第一，大豆进口规模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

趋势。 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我国的大豆进口

规模持续增加。 ２０２０ 年，大豆进口规模首次超过 １
亿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的大豆进口规模虽有所回落，
但仍保持在 ９０００ 万吨的高位上。 ２０２２ 年，我国的

大豆进口规模达到 ９１０８ 万吨，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６． ５３
倍⑨。 第二， 大豆进口价格的两次高峰发生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 ２００８ 年我国的大

豆进口规模已经较大，因此在 ２００７ 年粮食价格危

机、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２０１２ 年旱灾危机的多重影响

下，我国的大豆进口价格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了

第一轮高峰。 同样，在 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受到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等多方面影响，我国的大豆进口价格也

出现了明显增长。 并且，由于我国大豆的对外依存

度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也

明显更高。 第三，巴西、美国始终是我国大豆进口的

主要来源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美国是我国最大的进

口来源国，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约占我国进

口大豆总量的 ４２．８６％，从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大豆

数量占比分别为 ３５．２４％、１９．７５％。 ２０１３ 年以来，巴
西成为我国大豆进口的最大来源国，自巴西进口的

大豆数量占比连续 １０ 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高于美

国，并接近或超过 ５０％。 其间，阿根廷在我国大豆

进口总量中的占比逐渐下降，２０２２ 年已经降至 ４％。
整体来看，我国稻谷、小麦的进口规模整体较

小，进口价格比较稳定，进口来源相对多元，在进口

端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较小。 但值得关注的是，玉
米、大豆这两类作物不仅进口总量大，而且进口来源

主要集中于美国（玉米和大豆）、巴西（大豆）和乌克

兰（玉米）这三个国家，因此特别需要关注这两类品

种和三个国家。 同时，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和贸易

政策同样不容忽视。
（二）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面临的

风险挑战

在明确了 ２００１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规模、进口

价格和进口来源变化的基础上，立足于前文的分析

框架，本部分重点选取全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俄
乌冲突和通货膨胀作为代表性事件，分析近年来特

别是 ２０２０ 年以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对我国粮食进口带来的影响。
１．全球气候变暖增加了我国粮食进口的压力

过去 ２０ 多年来，气候变暖恶化了作物的生长环

境，扰乱了作物的种植规律，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发

育，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效率。 影响全球的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气候现象对全球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作物生

产造成了较大影响，使全球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平均

产量减少 ４．３％左右［１４］ 。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遭受

极端气候事件（热浪、干旱、洪水或风暴）的国家数

量不断上升，给世界粮食稳产增产和对外出口带来

了压力和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产生了重

要影响，我国的部分粮食进口来源国受气候变化影

响较大，对我国粮食进口稳定、供给增加带来了一定

压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世界粮食安

全和营养状况》显示，我国的主要稻谷进口来源国

均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主要小麦进口来

源国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较小；在我国的

主要玉米进口来源国中，乌克兰、老挝、缅甸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严重；大豆进口来源国中，巴西、阿根

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显著。 未来，全球气候变暖

仍将持续，我国粮食进口面临的压力仍不容忽视。
２．新冠疫情一度引发世界粮食贸易摩擦

新冠疫情自 ２０２０ 年暴发以来一度波动反复，对
世界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用工产生重要影响，使化肥、
农药等农资购买渠道受到限制，造成粮食生产成本

上升甚至粮食减产等情况［６］ ，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

威胁和挑战。 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粮食主产国曾

实施了一系列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进一步加剧了

粮食供给紧张的局面。
２０２０ 年疫情暴发之初，部分小麦和稻谷出口国

集中在 ２０２０ 年 ３—４ 月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 此时

疫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且正值春耕时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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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粮食安全意识骤然提高，内顾倾向加强。 这些

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一度提升了全球对于粮食安全的

恐慌情绪，并在短期内推高了世界粮食价格。 但随

着疫情形势的改善，绝大多数国家陆续取消了严格

的粮食出口贸易措施。
结合 ２０２０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的实际情况可

以看出，新冠疫情引发的世界粮食贸易摩擦对我国

粮食进口规模和进口来源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对有

限。 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的

粮食进口价格上涨，特别是大豆进口价格上涨。 主

要原因在于，作为我国大豆最主要进口来源国的巴

西与美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较为严重，面临劳动

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使得大豆生产和运输

有所推迟。 这些因素导致我国进口大豆的到港时间

有所滞后，国内市场上的大豆供需短期失衡加

剧［１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大豆价格上

涨的作用。
尽管当前全球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但 ２０２０ 年

以来我国粮食进口规模明显增长，粮食安全对外面

临的风险敞口有所扩大，未来仍需警惕类似世界性

突发公共事件对世界粮食贸易与我国粮食进口产生

的影响。
３．俄乌冲突导致我国玉米进口减少和化肥价格

上涨

２０２２ 年，不断升级的俄乌冲突不仅给两国的粮

食生产和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引发了全球性的

粮食和能源等价格飙升，扰乱了现有的世界粮食贸

易格局。
受冲突影响，乌克兰的粮食生产与贸易遭受重

创。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农作物的春季播种面积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了 ２１％［８］ 。 乌克兰是全球五大谷物出口国

之一，每年向全球市场供应超过 ４５００ 万吨谷物。 但

由于海运受阻和运费保费上涨，２０２２ 年 ７ 月乌克兰

仍有 １８００ 万吨上年收获的谷物和油料作物被滞留，
铁路和河运路线无法弥补海运损失的出口量。 俄乌

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每月平均出口 ３５０ 万吨谷物

和油菜籽，相比冲突爆发前月均 ５００ 万吨至 ７００ 万

吨的出口量下降近 ４０％⑩。
俄乌冲突加剧了部分国家的粮食恐慌，全球粮

食出口限制政策频频出台，超过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的数量。 作为化肥生产与出口大国的俄罗斯限制化

肥出口供应，导致世界化肥短期内供应短缺，全球化

肥等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乌克兰是我国重要的玉米进口来源国，俄乌冲

突直接导致了我国玉米进口量大幅度下降。 ２０２２
年，我国自乌克兰进口的玉米数量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约

３００ 万吨。 并且，由于乌克兰玉米产量与出口量的

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玉米的进口需求增长，也导致

美国向我国出口的玉米规模缩小。 ２０２２ 年，我国自

美国进口的玉米数量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了约 ５００ 万吨。
俄乌冲突还助推了我国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

上涨，２０２２ 年、２０２３ 年，国产尿素等化肥价格明显增

长，抬高了农民的种粮成本，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
当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２０２３ 年我国自乌克

兰进口的玉米数量预计仍将减少，玉米供需缺口稍

有扩大。 国内化肥等农资价格仍将高位运行，农民

的种粮收益与种粮积极性亟待提高。
４．全球通货膨胀推高了我国的粮食进口价格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

政策的影响，全球通货膨胀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快速

上涨［１６］ 。 ２０２２ 年，国际谷物价格指数已经超过

２００７ 年粮食价格危机、２０１２ 年旱灾危机时期的水

平，创下 ２１ 世纪以来的历史新高。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对我国粮食进口贸易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进口价格上。 受到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

影响，我国的粮食进口价格在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出现

明显上涨。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同比变化和

金额同比变化的幅度大体相当，粮食进口价格并没

有明显提高。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了 １８．１％，但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 ３９．０％，粮食进口

价格明显提高。 ２０２１ 年，我国小麦、玉米、大豆的

进口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２０２２ 年，我国进口

粮食总体以及进口小麦、玉米、大豆三类作物的同比

金额变化幅度仍然高于同比数量变化，粮食进口价

格仍在上涨。 此外，受到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我国原油、成品油、肥料的进口金额

同比变化幅度也明显大于进口数量的同比变化，这
意味着全球通货膨胀还带来了相关农业生产资料进

口价格的提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的通货膨胀水平或

将在高位持续，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粮食与农资

进口价格上涨可能引致的国内粮价异动。

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和
贸易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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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既要坚持稳定发展生产，也
要提升粮食供应保障能力。 为进一步加强粮食供应

保障，新阶段必须进一步深化我国粮食流通和贸易

体制改革。
（一）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络

要解决中央、地方、企业粮食储备面临的一系列

结构性问题，重点是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

络。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储备的功能定位，增强中

央与地方储备的协同联动效果，提高储备整体效能。
综合考虑粮食国内外流通格局、加工产业布局等因

素，优化调整储备布局。 创新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

的储备合作模式，探索建立储备成本分担机制和利

益联结机制。 推动地方建立合理的企业储备，引导

粮食企业保持合理的商业库存。
（二）提高粮食储备运营管理监管水平

要管好地方粮食储备，创新粮食储备监管方式，
积极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效果，确保储

备粮在数量上充足，结构上合理，质量上良好，调用

上高效。 进一步规范政府储备粮油质量检查工作，
制定详细科学的检验方案，科学选定承检机构。 针

对不同粮食品种在储备中面临的损耗问题，要重点

优化储备轮换运营机制，积极利用国家粮食交易平

台体系、期货市场等，构建完善储备粮开展正常轮换

的公开市场竞拍机制和调控时期的定向拍卖机制，
提升储备吞吐轮换效果。 开展实施粮食收储供应安

全保障工程，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完善区

域粮食市场调控机制。
（三）加大粮食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针对“北粮南运”格局下粮食大体量、高频次的

调运需求，要加大关键粮食物流通道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重点加强山海关等关键物流节点的基础设施

建设。 布局重点粮食港口码头，提升粮食水路与铁

路运输方式转换的衔接性。 支持粮食仓储物流业采

用先进技术装备，优化不符合“四散化”要求的仓型

结构，提高粮食物流中转能力与快速发放能力，减少

粮食运输中的损耗浪费与质量安全风险等。
（四）优化粮食关键物流通道节点布局

针对粮食跨区域运输的成本与损耗增加、线路

布局有待优化等问题，应强化粮食物流网络构建的

全局意识，加强粮食物流系统专业化设施与社会物

流网络通用性设施的协同运作。 充分发挥东北流出

通道水路外运能力，提高华东、华南沿海物流通道的

粮食分拨能力，加强西南、西北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 发展区域粮食快速物流，全面提升区域内粮食

散装化对接水平。 突出节点的物流集散优势，提供

满足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的粮食物流服务。
（五）持续构建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进口仍面临气候变

化加速、地缘政治冲突、出口限制措施、粮食价格波

动等方面的影响，要确保进口粮食的稳定性和主动

权，避免过度依赖某一个进口来源，积极寻找多元化

的替代粮源。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巨大的粮

食增产潜力和明显的地缘优势，应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框架下，积极开展农业合作，提供粮食增产方

案，协助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转型升级。
探索和创新更有效率、互惠互利的粮食贸易方式。
支持龙头企业通过集群投资等形式，布局港口和关

键物流节点，确保海外物流通道的畅通。 加快培育

贸易能力，增强我国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的定价和

话语权，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粮源供应体系，加快

构建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以实现在

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六）切实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险管理

粮价是百价之基。 ２０２１ 年以来，我国粮食与农

资的进口价格快速上涨，由此可能引发的国内粮价

上涨问题不容忽视。 在坚持适度进口、保证粮食进

口数量稳定的同时，还要及时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

险管理。 特别是我国玉米、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较高，
两类作物的饲料用途占比较大，直接影响肉蛋奶类

农产品的价格变化。 一方面，要在做好国际粮食价

格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工作的同时，结合用好国际

粮食期货交易等各类金融工具，对冲国际粮食价格

波动。 另一方面，注重在国内市场供应端强化价格

风险管理，坚决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维
护粮食市场秩序和价格稳定。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

安全〉白皮书》 （全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ｗｚ．ｇｏｖ．ｃｎ ／ ｈｔｍｌ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１０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７０１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②此处数据来自《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情况》，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ｂｕｍ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５７２８３．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③此处数据来自《我国粮食全链条减损取得积极进

展　 一项项数据里看亮点》，央视网，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３０ ／ ＡＲＴＩ８Ｏ６５ｅｇｗｄｓ６ＥＢ５ｌｓＥＷｆ２Ｒ２２１１３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④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⑤此处数

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编：《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版。 ⑥⑦⑧⑨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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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贸易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⑩
此处数据来自《Ｕｋｒａｉｎｅ： ＦＡＯ ｓｃａｌｅｓ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ａｖ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ｈａｒ⁃
ｖｅｓｔ， ｅｎｓ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ｆａｏ－ｓｃａｌｅｓ－ｕｐ－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ｓａｖ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ｎｓｕｒｅ－ｅｘｐｏｒｔ － ｏｆ － ｖｉｔａｌ － ｇｒａｉｎｓ ／ ｅｎ，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
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ｓｙｘ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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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启示

高　 鸣　 　 郑兆峰

　　摘　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宜居”“宜业”和“和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剖析发现，中国在

乡村建设、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仍然突出，人居环境质量不高，三产

融合程度较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差距，乡村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借鉴“千万工程”正确处理绿色发展与协调

发展、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三大关系的经验，新阶段新征程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需要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农业农村绿色化水平；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据此，应激

发农民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意愿；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循
序渐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关键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千万工程；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１４－０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２０２４ 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

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

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集中力量抓

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是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前进方向，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１］ 。 “千万工程”从“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促进了美丽生态、美丽

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２］ ，为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提供了样板和典范。 值得深入探究的是，如
何理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容与逻辑？ 深入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如何？ 如何

有效学习并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准确完整回答这些问题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学术界展开了一

定的研究。 就其概念内涵而言，已有研究主要从物

质基础扎实、就业机会充足、精神生活丰富、生活环

境优越等方面来阐释与界定［３－４］ ；就困难挑战而

言，有研究认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还存在乡村

基础设施不尽完善、人居环境质量不高、就业和增收

缺乏支撑、精神文明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与挑

战［５］ ；也有研究指出，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投入保障上，存在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力量参与

积极性不高、人才支撑乏力的问题［６］ 。 就实现路径

而言，一些研究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优化研究”（２２ＢＪＹ２１８）。
作者简介：高鸣，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郑兆峰，男，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

展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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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稳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推进机制［７］ ；也有研究认为，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要将“和”文化融入乡村产业、乡村生态、
乡风民风、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之中［８］ 。

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

在探讨和优化空间。 一方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的发展方向有待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的具体任务优先次序需要更加明确。
相关文献尚未涉及上述内容的原因在于，中国对于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尚未完全明晰，
所积累的经验也并不充分。 浙江 ２０ 年来持之以恒

实施“千万工程”，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

径［２］ ，为中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出了一条

有别于西方“先治理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

基础，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提出新时期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
基本内涵与内在逻辑

　 　 （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本内涵

２００５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入新时代，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 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

目标，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明确要求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从“新农村建

设”到“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再
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表现出中国对乡村建

设的认识不断深化，乡村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要

求不断丰富拓展。
从农村内部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要实现“宜

居”“宜业”“和美”三大目标。 乡村“宜居”，意味着

新时期乡村要逐步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确保农村

供水、供电、道路、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基本

健全，提升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留村庄特色风貌。 乡村“宜

业”，要求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县域地区就业容量充

足，满足农村居民就近就地就业需求。 乡村 “和

美”，强调农村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乡风

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显著加强。 在上

述三大目标之间，“宜居”是基础，即乡村基础设施

完备、公共服务便利、人居环境整洁、生态环境舒适

是农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的基础，是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 “宜
业”是关键，产业兴旺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发达的乡

村产业、充足的就业岗位能够为乡村建设质量的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充足动力。 “和美”是
重要支撑。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意丰富，
“人心和善” “以和为贵”的道德观是乡村社会和谐

稳定的有力支撑。 “精神美”与“物质美”同步提升

则是“和”文化深入人心的重要保障。
从城乡关系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

在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 通

过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促进要素

自由流动，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
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差距。

（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

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

第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刻体现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 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

略，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９］ 。 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乡村

“宜居”作为首要目标，着力推动乡村发展由高消

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简单粗放发展模式转变为整治

村庄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化乡村发展方式，通
过打造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满

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
第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继承发展了城乡

融合是人类发展必然趋势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城乡关系的一般历

史进程可分为“混沌一体—分离对立—融合发展”
三个阶段，城乡关系最终趋于融合，是生产力水平高

度发达的必然结果［１０］ 。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大力帮助农民，以消除城乡对立［１１］ 。 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中国对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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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通过以工补农、以城

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

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１２］ ；另一方面，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有助于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障

碍，促进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向农村回流，
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２．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

第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不平衡，最
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１３］ 。 当前，中国农

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仍然突出；农村发展缓

慢，与城市发展差距大的问题依旧存在［１４］ 。 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

然在农村。 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和

政府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部署，是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
第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顺应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农村居民的发展状况和福祉直接关

系到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有 ４．９１ 亿人，未来即便是中

国城镇化水平达到 ７０％以上①，仍然有数亿人生活

在农村。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符合农村居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经济

发展、提供就近就业机会等，有助于实现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 此外，乡村承担着提供生态景观、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等城市不具备的功能［１５］ ，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农村文化的机会，有助

于满足其对丰富多彩生活的追求。
第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动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缩小城乡精神文明差距三

个方面推动共同富裕。 其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要求拓宽乡村发展空间，壮大乡村产业。 在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着力增加县域就业容量，带动

更多农民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有助于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１６］ 。 其二，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要求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 其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仅

要求“富口袋”，也要求“富脑袋”。 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传承农耕文明优秀遗产，有利于改善农民风

貌，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缩小城乡精神文明差距。

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部门部署了一系列重

大计划、重大行动，农村发展朝着“宜居”“宜业”“和
美”的目标不断迈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然而，从
整体来看，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态势依然存在，农
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农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整体“宜居”水

平不高

１．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健全，但公共服务短板仍

然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全面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

投入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新成效。 在饮水保障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共解决 ２．８
亿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８４％，历史性地解决了农民吃水难问题②。 在交通

设施上，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４５３ 万公里，占国家公路总里程的 ８４．６７％，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２５０． ７ 万公里；全国农村公路列养率达

１００％、优良中等路率达 ８９．３％③。 在电力供应上，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的数据显示，当前

中国农村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农
业农村电气化率达 ３５． ２％。 在住房条件上，２０２１
年，农村居民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材料结构住

房的户比重为 ７７．６％，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 ２１．９ 个百分

点。 在数字通信上，《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２０２２
年）》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光

纤和 ４Ｇ 网络的比例双双超过 ９９％。
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健全，但公共服务短板仍然

突出，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容忽视［１７］ 。 在乡

村教育方面，乡村小学专任教师不足，教师老龄化问

题严峻。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数

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全国小学平均师班比为 ２．０２ ∶ １，
其中城区为 ２． ０４ ∶ １，镇区为 ２． １１ ∶ １，乡村仅有

１．８８ ∶ １；乡村 ５５ 岁以上教师占比为 ８．８％，高出城

市 ５．５ 个百分点，在一些未实施“特岗计划”的县，５５
岁以上老龄教师占比高达 ３３．８％，最高的超过 ５０％。
在乡村医疗上，相比城市，农村卫生机构医疗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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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医疗资源紧张。 ２０２１ 年，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

术人员数为６．２７，比城市低 ３６．５％；农村每万人医疗

机构床位数为 ６０ 张，比城市少 １４．７ 张④。 相较于

城市，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但农村养

老资源明显不足［１８］ 。 在农村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

中，进入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 ０．５５％，处于“生活不

能自理”状态的老年人只有 ３．７９％住在养老机构。
此外，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整体较低，城乡社会保

障水平差距较大。 《２０２２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为 ５８２
元 ／人·月，仅为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的 ７７．３８％。

２．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但人居环境质量整

体不高

农村生态环境事关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从农业突出问题治理情况来看，逐步构建

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一张网”，布设 ４ 万个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５００ 个农膜残留、２４０ 个农田氮磷流失等

国控监测点，积极落实水、土壤污染防治。 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来看，各地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垃圾

治理、污水处理，并取得显著成效。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均不断上升，截至 ２０２１
年，分别达到 ７０％、７６％和 ６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全国

范围内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

定保持在 ９０％以上，９５％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

动，共打造 ５ 万多个美丽宜居典型示范村庄。
由于村庄发展基础各不相同，发展水平差异大，

各地农村人居环境状况还不平衡，一些地区的人居

环境和农民期盼还有较大差距。 以农村厕所革命为

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庄分布分散，且
多为缺水地区，厕所革命进程缓慢。 ２０１７ 年，西北、
西南地区农村家庭户厕普及率分别为 ６２． ４％、
７５．５％，相比华南（９３．４％）和华东（９１．４％）地区差距

较大。 同时，农村厕所革命多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

的治理体制压制了农村厕所革命的基层活力，农民

参与厕所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待提升。 此外，
部分地区农村公共厕所建成后缺乏管护机制，不少

公共厕所处于无法正常使用甚至关闭状态，影响了

农村卫生环境改善的效果。
（二）乡村一二三产业持续融合发展，但尚未达

到“宜业”要求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农业生产

持续增长。 ２０２２ 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

１５．６ 万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８０．９％。 二是农产品加

工流通业不断壮大。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全国共建设

１５．６ 万座农产品初加工设施，１６００ 个农产品加工园

区，５ 万多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⑤。 三是现代乡村

服务业稳步发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全国共建设了 １２０
个休闲农业重点县，累计推介 １９５３ 个美丽乡村。 四

是县域富民产业逐步壮大。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累计支

持 １３０９ 个镇（乡）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共建设超过

１５１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５０ 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但总体来看，中国农业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农

产品占比低，乡村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对农民非农就

业的吸纳度不足，尚未达到“宜业”要求。 ２０２２ 年，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为

２．５２ ︰ １，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 ７２％，与发达国家相

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乡村休闲旅游方面，高品质乡

村旅游产品、服务和设施供给不足，缺乏能同时满足

游客“食、住、游、购、娱”一体化消费需求的综合性

乡村旅游产品，单一的“农家乐”模式导致游客体验

较差，同时无法带动大量农民非农就业。
阻碍乡村产业融合深入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水平低。 中国

耕地的细碎化问题严重，农地流转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还面临农民认识不足、流转周期偏短等问题［１９］ 。
其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业融合的带动能力不

强。 由于资金约束和创业能力约束，多数经营主体

不具备开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能力，往往陷

入产业发展同质化的困境［２０］ 。 其三，乡村产业发

展与农民的利益联结较为松散。 目前农村地区发展

产业融合的形式主要以订单农业、农地流转为主，采
取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较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较为单一且相对松散，对农

民缺乏可持续性的激励。
（三）农村生活方式逐步转型，但距离“和美”乡

村仍有距离

１．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但与城市相比

差距明显

为夯实农村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不断加强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健全基层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精

神文明水平。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全国建成村级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 ５６．４ 万个。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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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建设农家书屋超过 ５８ 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达

１２ 亿册，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达到 １６．７ 万

家⑥。 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达到 １６８３ 元，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４９ 倍；农村居民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

１０．１２％，比 ２０１２ 年提高了近一倍。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

居民对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 但与城市相

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薄弱，农村精神文化产品

和服务供给不足。 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投

入不均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载体平台少，农民接触

到文化资源的机会稀缺。 其次，农村居民的受教育

水平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接受新知识、新
思想，导致农村精神文明水平提升较为困难。 再次，
农村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不少地区还存在天价彩礼、
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影响了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顺利推进［２１］ 。 最后，自上而下的文化供

给模式导致“水土不服”。 尽管各地有关部门积极

推动高质量文化“下沉”到农村，但供给的文化资源

与实际需求难以精准衔接，导致农村文化场所利用

率不高，农民接受文化服务的积极性较低。
２．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但治理效能有待

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逐步建立起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夯实党建根基。 ２０１８ 年，中共

中央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围绕“乡村治理”明确提出了党组织领导乡村

治理的目标、机制、任务等，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

落实加强村党组织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工作。 二

是深化村民自治。 鼓励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乡村治理，推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

务。 例如，浙江省桐乡市创新建设乡村治理载体，打
造多元化协商阵地，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

民管。 三是增强法治保障。 各地积极举办“宪法进

农村”主题活动，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组
织开展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评选，实施乡村“法律

明白人培养工程”。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共有 ６０．１ 万

个村、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 四是激发德治活力。
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
承诺践诺、志愿服务等活动；各地积极组织文明村

镇、星级文明户等评比活动，形成“有德者有所得”
的激励机制，发挥德治的激励作用。

但也要看到，中国整体的乡村治理效能仍然不

高。 究其原因，一方面，部分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

足。 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无法及时了解村庄发展

情况，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和能力不足，乡村治理中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

充分彰显。 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中，党员老龄

化严重，部分基层党员身份意识不强，难以发挥带头

作用［２２］ 。 另一方面，逐步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促

使乡村治理趋向于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这样的

治理模式能够破解政府政策落地过程中面临的“最
后一公里”困境，但也暴露出相应的问题。 在开展

乡村治理过程中，政府为村级组织制定了过多的规

范与标准，要求村级组织严格执行，办事留痕。 但不

同地区的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群众之间关系错综复

杂，统一的办事流程和程序难以解决农村存在的实

际问题，也就难以满足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２３］ 。
同时，以上问题也造成大量下乡资源无法发挥作用，
导致乡村治理效能难以快速提升。

三、浙江“千万工程”的
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２００３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着眼

应对和解决浙江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与乡村环境

“脏、乱、差”的问题，亲自部署并推动实施了“千万

工程”。 ２０ 年来，浙江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实施“千万工程”，并
与时俱进地拓展“千万工程”内涵外延。 如今，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启始的“千万工程”实现向全面

改造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迭代升级，在助力浙

江加快走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同时，也为新阶段

中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２０２３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

切入点，提高工作实效。
（一）在发展理念上处理好绿色发展与协调发

展的关系

“千万工程”以绿色发展为根本底色，从启始提

出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

化、河道净化的“六化”要求，到 ２０１０ 年提出生态人

居建设、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经济推进、生态文化培

育的“四行动”，再到 ２０１６ 年强调要实现一处美向

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外在美向内在美、环境美

向发展美、风景美向风尚美、形态美向制度美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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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转型，一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取向，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
在实施过程中，“千万工程”将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有机融合，推动全

面协调发展。 在首批乡村整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

础上，２００６ 年，浙江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的意见》，要求各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努
力实现人文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２００８ 年，浙江进

一步将“千万工程”的“示范美”推广至全省乡村，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 ２０１０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实施美

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的决策，计划到 ２０１５ 年建成一

批全国一流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千万工

程”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目标指向乡村生态、文
化、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实践证明，只有深入把握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

的关系，才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

调统一的良好局面，才能实现美丽生态、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

（二）在工作方法上处理好整治村庄与经营村

庄的关系

整治村庄是聚民心之举，为经营村庄夯实了群

众基础。 ２１ 世纪初的浙江农村，边缘化、空心化和

脏乱差的问题突出，“千万工程”适时提出撤并小型

村、缩减自然村，推动农村人口集聚，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显著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 切实关注并解决农民

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激发了农民主体意识，完成了党

政主导外生力量嵌入乡村自觉、自主、自为发展的

过渡。
经营村庄是顺规律之举，是整治村庄的必然要

求。 浙江省的城市化道路以小城镇迅猛崛起为主要

特征，小城镇成为工业发展的主阵地，村庄整治必然

造成传统高污染、高消耗行业的衰败。 “千万工程”
以经营村庄促经济发展，合理开发利用村庄的自然、
生态、文化、产业等资源并进行市场化运作，打牢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整
治村庄也需要动力支撑，通过经营村庄将“美丽乡

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是整治村庄的必然要求。
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内在统一，互为支撑。

“千万工程”持续推进，整治后的乡村不仅成为农民

的美好家园，也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世外桃源。 通

过发展景区经营、物业经营和配套服务等产业，浙江

的村庄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良好的经济收

益为政府、农民加大力度投入乡村整治、维持乡村良

好环境，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实现了乡村建

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实践证明，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相结合，能够实

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统筹处理好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有效路径。
（三）在推进机制上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

破的关系

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和资源配置方

式导致中国二元结构明显，突出表现为工农差距、城
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不断扩大。 补齐乡村发展

短板涉及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和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面对复杂局面，若分

不清主次、辨不明轻重，容易滑向均衡论，导致久推

不转。 就浙江全省而言，各村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
发展基础差异大，齐头并进式发展既不符合客观规

律，也不符合现实要求。
“千万工程”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为启始，对全

省 １００００ 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

１０００ 个左右的行政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在

政策措施上，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为启始找准了乡

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关键点；在发展进程上，通过

树立典型示范带动全局发展，这两项举措抓住了推

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两个“牛鼻子”。 在推进过

程中，“千万工程”深入研判“三农”各项工作的关联

性，注重整体推进、协调发展，适时地将村庄整治内

容逐步拓展到生态建设和文化传承上，将重点任务

调整到以休闲旅游业为引领的生态经济发展中，将
整治范围扩大到全省农村，实现了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推动浙江农村发展的巨大

合力。
实践证明，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从

整体推进的全局谋划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

体推进，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机制。

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
推进思路与重点任务

　 　 “千万工程”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

浙江万千农民群众，也为新时期国家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提供了样板。 针对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

诸多问题，借鉴“千万工程”正确处理绿色发展与协

调发展、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三大关系的经验，本部分提出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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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乡村建设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
（一）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

思路

１．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农业农村绿色

化水平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农村群众建设美

好家园的共同期盼，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 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认

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意义，贯彻落实绿

色发展理念。 一是推动形成农村绿色生活方式。 因

地制宜推行引导农村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措施，
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观念，增加农村清

洁能源、建筑节能建造技术等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

给，培养农民绿色消费的理念和习惯。 全面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抓好厕所革命、垃圾处理

和污水治理。 二是推动建立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面

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

题，要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大幅度降低能源、水
资源、耕地资源消耗强度；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

使用，强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着力推广农业清

洁生产；推动全国山林水田湖系统维护、系统恢复、
综合治理。 三是推动乡村产业生态化发展。 在农业

产业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中，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形式

等进行生态化改造，构建高效、节能、环保的农业生

产体系。
２．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

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新阶段新征程上，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要从区域和领域上把握好整体性与协调

性的关系，强化薄弱区域、薄弱领域，实现统筹兼顾，
综合平衡。 区域上，要统筹协调农村和城市发展，构
建和谐城乡关系。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领域

上，一方面，要系统摆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深刻

理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进整

治村庄和经营村庄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农村生态优

势，加快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形
成村庄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图景。 另一方

面，要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鼓了

钱袋空了脑袋的现象出现。 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和引导，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载体平台建设，增加

乡村文化服务供给，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二）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

任务

１．以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为突破口，扎实稳妥推

进乡村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是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重要抓手。 相比基础设施，中
国农村公共服务欠账更多，数量、质量上与城市差距

更大。 针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短板，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要以农村公共

服务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向

农村延伸、倾斜。 第一，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机制。 推动教师资源向乡村倾斜，通过稳步提高待

遇等措施增强乡村教师岗位吸引力；推行县域内校

长教师交流轮岗和城乡教育联合体模式，合理设置

交流轮岗期限，确保其在交流期间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强乡村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乡镇卫生院医学人才输送

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医师返聘到基层服务；推
动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偏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推进

乡镇卫生院延伸开办一体化卫生室。 第三，促进城

乡养老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镇与邻近农村之间养老

基础设施共享，在人口聚集的村庄建设养老服务设

施，加快提升农村机构养老和社区照料水平。 第四，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加快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

筹，全面实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提高托底保障

能力和服务质量。
２．以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

村庄整治与村庄经营

经营村庄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平衡

的纽带，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经营村庄的前提。 针

对农业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农产品占比低、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要以构建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村庄整治与村庄经营。
第一，要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 在保证农户确权

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因地制宜探索“小田并大田”有
效模式，推进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例如，探
索通过农户自愿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方式，实现按

户连片经营。 第二，围绕农民及新型经营主体，加强

政策扶持与配套服务。 加强信贷支持，积极探索

“去抵押化”信贷模式，对信用评级过关的农户发放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持续实施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培

育行动，通过集中授课、案例教学、现场指导、远程视

频等方式，为农村创业人员开展精准便捷培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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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推动农村产

业转型升级。 第三，培育多元化产业融合主体。 发

挥龙头企业作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联盟，
明确各类主体在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推进各类主

体一体化经营，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 第四，健
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

农民签订保护价合同，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等形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 引导工商

资本有序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与农户优势互补、
分工合作的格局，带动农户增收。

３．以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为着力点，整体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治理有效是保障整治村庄、经营村庄有序推进

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要求，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针对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的问题，首先，要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施村干部队伍整体优

化提升行动，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机关企

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等高素质人才到村任职，以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 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

展党员的力度，加强对优秀青年农民党员的培养和

管理，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储优育

强农村“两委”后备干部。 其次，要健全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 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 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人用人制度和机

制，严格按照规定的步骤讨论决定涉及群众利益的

各项工作，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进行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 最后，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方法。 充分

运用智慧治理数据资源，实现基层治理信息互联互

通，实时监测乡村民生状况，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不

断健全，乡村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农业和乡村产业融

合不断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日益完善。 但农村仍然存在公共服务短板突

出、人居环境质量不高、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乡村治理效能有待

提升等问题。 浙江“千万工程”为全国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样板。 借鉴“千万工程”正

确处理绿色发展与协调发展、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三大关系的经验，对标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涵，要坚持绿色发展、协调

发展，持续提升农业农村绿色化水平，统筹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 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以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为抓手，以健全乡村社会治

理体系为着力点，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统筹推进

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整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 为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本文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意愿。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归根到底是建设农民的美丽

家园，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才
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方面，
要从农民可感可及的实事入手，切实改变乡村面貌，
引发群众共鸣，激发群众建设家乡的热情；另一方

面，要培育和发展乡村产业，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和培训，引导农民走产业增收的道路。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相结合。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起步阶段，
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合理编制规划，率
先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打造人居环境整洁有序、生
态环境优美宜居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雏形。 在建设

过程中，逐步引入社会力量，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共建模式。 在乡村经营中，大力引入乡村运营团

队和人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要着眼于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突出问题，集中资源，加快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
要合理制定阶段性目标，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循序渐进。 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要与时

俱进，创新出台政策措施，制定解决方案。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联合国报告预测 ２０３０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

７０％》，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７５３７９．ｈｔｍ，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②此处数据来自徐佩玉：
《水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农民吃水难问题历

史性地得到解决》，《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 ③此处数

据来自《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 １１．８ 万公里》，中国政府

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ｌｉａｎｂｏ ／ ｂｕｍｅｎ ／ ２０２３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１３０
１９．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④此处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编：《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版。 ⑤此处数据来自《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０７３９ 号建议的

答复摘要》，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ＣＹ
ＪＪＸＸＳ ／ ２０２３０８ ／ ｔ２０２３０８１０＿６４３３９８８．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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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张贺：《汇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第九届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综述》，《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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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主要瓶颈、实现路径与政策优化

汪　 为　 　 万广华

　　摘　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利好举措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进一步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仍然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焦点话题，需要充分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的特征和趋势并分析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的主要瓶颈，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实现路径和政策优化。 近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农民收入总

体增速较快，但低收入家庭增速较慢；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收入差距绝对量大；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但地区发展不平衡。 农民持续增收仍存在农民务工增长乏力、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程

度偏低、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不足等主要瓶颈。 基于此，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应保障农民稳定务工就业、优化要素

配置提升农业经营收益、提升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升级，并进一步优化农民创业就业

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政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农村土地改革政策。
关键词：农民收入；持续增收；政策优化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２３－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
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１］ 同时指出：“要
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农民收入作为

重要的“三农”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历年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以及连续 ２１ 个中央一号文件均关注

了农民收入问题。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和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了“强化农民增收

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持续壮大乡村富

民产业”“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促进农民收入增

长的要求。 可见，进一步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

度、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

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质量也

逐步提升［２］ 。 确保农民收入保持稳定、持续较快增

长，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加速实现农村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收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已有文献从不同层面对农民收入问题开展了研究。
第一，中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分析方法，例如，研究农民收入的特征和趋

势［３－４］以及农民增收面临的挑战［５］ ，这类研究主

要关注国内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也有研究关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６］ 、农民增收的

实现路径［７－８］ ，这类研究侧重于理论和政策层面，
目的是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对策；还有不少文

献从中宏观层面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差异化分析，
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９］ 、不同民族［１０－１１］ 的农民

增收问题。 第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微观调

查数据，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农民收入进行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是当前定量分析农民收入问题的热点，如
数字技术、数字乡村如何赋能农民增收［１２－１４］ 、数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相对贫困多维识别和协同治理长效机制研究”（２０ＢＧＬ２４９）。
作者简介：汪为，男，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万广华，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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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农民收入增长［１５］ ，这些文献认为应该在农

村地区普及数字技术，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

经济水平，促进农民收入提升。 同时，三产融合被较

多文献关注，如农村一二三产业与农民增收的互动

机制［１６－１７］ 、门槛效应［１８］ ；也有研究以案例分析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作用［１９］ ，这类研

究的主要观点是应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已有研究对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

策指引，然而，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受国际贸易、新
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持续增收面临较大的挑

战，在新形势下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还较少，较多

文献关注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或路径，鲜有文献设

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体系或对已有政策进行

优化。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政策层面进一步探讨

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党的

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和阐述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主要瓶颈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

实现路径和优化政策。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利好

举措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进一步厘清农民收入增

长的特征和趋势，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分析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面临的发展瓶颈。
１．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

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然而，受国内国外经济

大环境影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０１３３ 元，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４ 倍①。 这得益于国家一

直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实施农村优先发展战略，
将大量资源要素转移至农村，同时城镇化带动了大

量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然

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波动较大，年增速

在 ２０１２ 年最高，为 １０．７％，而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仅分别为 ３．８％和 ４．２％，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平均增速为

７．３％②，总体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经

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加之疫情灾情

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速逐步下降。 由此可见，虽然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保持正增长，但总体来

看增速逐步放缓。
２．农民收入总体增速较快，但低收入家庭增速

较慢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

体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农民收入出现分化，低收入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中高收入家庭。 由表 １
可知，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保持了较快增长，平均增速为 ６．７％③。 然而，相比

于中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速较慢。 高收入家庭、中等偏上家庭、中等收入家

庭、中等偏下家庭、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速呈递减趋势，它们的平均增速分别为 ６． ９％、
６．５％、６．４％、６．１％、４．６％④，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平均增速明显低于其他家庭组增速和全国农村

居民平均增速，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低收入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甚至为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５．５％和

－４．４％⑤。 因此，虽然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

体增长较快，但低收入家庭增长相对较慢，可能导致

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分化。
表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按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速

年份

低收入家庭 中等偏下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中等偏上家庭 高收入家庭 总体

收入
（元）

增速
（％）

收入
（元）

增速
（％）

收入
（元）

增速
（％）

收入
（元）

增速
（％）

收入
（元）

增速
（％）

收入
（元）

增速
（％）

２０２２ ５０２５ １．５ １１９６５ １．２ １７４５１ ３．４ ２４６４６ ４．３ ４６０７５ ４．９ ２０１３３ ４．２
２０２１ ４８５６ ３．０ １１５８６ １０．７ １６５４６ １１．７ ２３１６７ １０．２ ４３０８２ １１．１ １８９３１ ９．７
２０２０ ４６８１ ６．６ １０３９２ ３．４ １４７１２ ２．１ ２０８８４ ２．８ ３８５２０ ３．７ １７１３１ ３．８
２０１９ ４２６３ １２．７ ９７５４ １１．１ １３９８４ ８．１ １９７３２ ５．９ ３６０４９ ２．６ １６０２１ ６．２
２０１８ ３６６６ ８．７ ８５０８ －０．２ １２５３０ ２．５ １８０５１ ４．３ ３４０４３ ６．５ １４６１７ ６．６
２０１７ ３３０２ ８．４ ８３４９ ５．３ １１９７８ ６．０ １６９４４ ６．４ ３１２９９ ８．６ １３４３２ ７．３
２０１６ ３００６ －４．４ ７８２８ ６．４ １１１５９ ６．２ １５７２７ ６．４ ２８４４８ ８．６ １２３６３ ６．２
２０１５ ３０８６ １０．１ ７２２１ ７．９ １０３１１ ７．１ １４５３７ ６．７ ２６０１４ ７．２ １１４２２ ７．５
２０１４ ２７６８ －５．５ ６６０４ ８．７ ９５０４ １０．６ １３４４９ １１．８ ２３９４７ １０．３ １０４８９ ９．２
２０１３ ２８７８ － ５９６６ － ８４３８ － １１８１６ － ２１３２４ － ９４３０ －
平均 ３７５３ ４．６ ８８１７ ６．１ １２６６１ ６．４ １７８９５ ６．５ ３２８８０ ６．９ １４３９６ ６．７

　 　 注：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ａｄｖ．ｈｔｍ？ ｍ＝ ａｄｖｑｕｅｒｙ＆ｃｎ ＝ Ｃ０１），增速为扣除价格因素后计

算得出的实际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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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收入绝对值差距仍然

较大

２０１２ 年以来，由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但缩小的是城乡收入倍差，而城乡收入绝对值的差

距仍然较大。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增速均超过城镇居民，平均高出 １．６ 个百分

点。 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逐年降低，
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８８ 倍缩小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４５ 倍，城乡

收入差距呈现降低的趋势。 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衡量还应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值这一指标，而
不应仅以城乡居民收入的倍差反映城乡差距［２０］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的差距仍然较大，
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０１３３ 元，与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少了 ２９１５０ 元⑥。 因

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继续保持较高的

增长速度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４．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但地

区发展不均衡

２０１２ 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保

持较快增长，“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但地区之间

发展并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情况来看，除了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略

低外，其余年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超

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其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为 ７．３％，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速（６．４％）。 然而，各地区农村发展不均衡，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１９０３１ 元、１３１２３ 元、１１０２５ 元⑦，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东部地

区，只达到了东部地区 ５８％的水平。 造成地区之间

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与自然条

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相关，也与国家宏观

政策调控、区域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关。

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主要瓶颈

进入新时代后，“三农”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农
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加

快了对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替代速度，全球粮食和能

源等多重危机不断叠加，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一

些新的瓶颈。
１．农民务工收入增长乏力

务工收入是农民收入构成的主要部分，对农民

收入的贡献较大。 然而，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外

出务工获取收入面临较大挑战。 一方面，劳动密集

型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吸纳农民务工就业能

力出现波动。 近几年，因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冲击

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业、建筑业、餐饮业以及

以外贸为主的轻纺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景

气，吸纳农民务工较多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岗

位需求减少。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２０２２ 年外出务工农

民工数量减少 ２３５ 万人，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减少

４４７ 万人⑧。 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变化，将对农

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外出

务工农民工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中高端产业就业

难度大。 受知识、视野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外部因

素制约，不少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信息搜索、专业技

能等方面存在不足，综合素质不能满足用工单位需

求，影响其获得工资性收入。 同时，因受教育程度

低、缺乏专业技术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就

业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入职门槛较低的建筑、餐
饮、快递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就业不够稳定，农民工

的工资议价能力较低，也直接影响了其务工收入。
２．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整体效益不

高，尤其是种粮效益偏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空

间受到限制。 ２０２１ 年水稻、小麦、玉米的亩均净利

润分别为 ６０．０ 元、１２９．１ 元、１６２．１ 元，三种粮食的亩

均净利润均较低，甚至 ２０２０ 年小麦亩均净利润为

负，为－１６．６ 元⑨。 究其原因，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效

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生产经营规模

小，难以实现规模经营。 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迅速，但我国农业生产仍然以小农户为主。 国家

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１．４３ 亩，不
及全球平均水平的 ４０％⑩。 同时，我国耕地主要以

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占比较少，大部分耕地的宜机

化水平较低，也限制了农业规模生产。 以小农生产

为主的分散生产形式较难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难以

实现规模经济。 第二，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经营风险

较高。 受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调控等因素影

响，农产品价格起伏不定，而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

力相对较差，导致他们难以准确预判市场价格趋势，
从而盲目跟风生产。 同时，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易
腐难运输、季节性需求变化大等特点，导致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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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影响农业经营收入的稳定性。
第三，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农产品利润上升空间有

限。 近些年来，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不断上

涨，劳动力等投入成本不断增加，土地流转成本也不

断提高，而农产品价格总体稳定或上涨不明显，导致

农产品利润上升空间有限，农民依靠传统的种植业

和养殖业增加经营性收入的难度较大。
３．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程度偏低

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增强农业生产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然而，当前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程度偏低，成为制约

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第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发
展水平较低。 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仍处在

单一产品、传统种植、粗放经营、分散生产的发展阶

段，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传统种养农

业，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水平有待提升，现代农

业经营管理模式缺乏，这些都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

和农民持续增收。 第二，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中观层面而言，农业功能大多还处于提供初级农产

品的发展阶段，农产品加工大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

段，精深加工程度不足；微观层面而言，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滞后，职业农民培育不足，涉农人才严重

稀缺，农业企业经营能力较差，联农带农机制有待完

善，对农户的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各类融合主体的

利益分配和利益联结机制尚不健全，农户提能增收

机会缺失。 第三，农业产业同质化严重。 部分地区

地理位置相近，特色资源相近，特色产业建设存在急

于求成、盲目跟风现象，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同质化严

重，产业发展缺乏特色，导致市场拥挤、进入过剩或

营销渠道开拓不畅，很容易加剧农户增收困难甚至

出现增产减收问题。
４．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不足

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是指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农资供

应、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以及农业信息、金
融、保险等服务。 这些服务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和

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的重要保障。 然而，我国农业

生产性配套服务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

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第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足。 由于推广体系不健

全、推广人员数量不足和素质不高、推广经费缺乏等

原因，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佳，农民科技素质难以提

高。 第二，农资供应服务不足。 由于农资市场发育

迟缓、农资价格起伏大、农资质量有待提升等方面的

原因，农民购买农业生产所需农资还存在较多困难，
影响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效益。 第三，农产品加工、
储存、运输、销售服务不足。 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环

节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农产品储存环

节损耗较大，农产品运输环节成本较高、效益较低，
农产品销售环节渠道不畅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农

产品价值难以实现，农民收益难以提高。 第四，农业

信息、金融、保险服务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服务

体系不健全、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农业金融服务覆

盖面窄、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农业保险服务发展滞

后、保障程度低等问题突出，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

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实现路径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的工程，应从保障农民稳定务工就业、优化农业要素

配置、提升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性

配套服务升级等方面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１．保障农民稳定务工就业

农民务工就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民充分稳定就业对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具有重

要作用。 第一，强化就业服务。 建立健全农民工就

业服务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包括

提供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帮助农民工

了解市场需求和就业形势，提高他们的就业匹配度。
第二，加强技能培训。 针对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和市

场需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和就业能力。 可以通过政府组织、社会培训机构和

企业内部培训等多种途径，为农民工提供实用、有效

的技能培训。 第三，扩大就业渠道。 积极开拓农民

工的就业渠道，鼓励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支持农民

工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同时，加强区域劳务协作，
促进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扩大就业范围和机会。

２．优化农业要素配置

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素

的影响，我国农业收益普遍偏低。 因此，优化要素配

置，提升农业收益，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一，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有序引导推进土地流转，
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至专业生产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土地整治，通过平整土

地、改良土壤等措施，提高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率；推
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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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源配置。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专业技能水平和外出务工就业能力；鼓励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获
取工资性收入；推广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降低农业劳动力成本。 第三，优化资金资源配

置。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在农业基础

设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投入；引导社会资

本进入农业领域，鼓励企业加大农业投资，推动农业

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丰富农业保险险

种，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益。 第四，优化

技术资源配置。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高产、优
质、高效农业生产技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

设，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信

息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和

管理效率。
３．提升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

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农产品质量和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

一，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 组织现代农业技术

和设备的示范推广活动，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

科研人员到农村地区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的示

范和演示，让农民亲自体验和学习；引进和推广现代

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包括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智能

化农业设备、无人机农业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第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鼓励

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小农户

结成利益共同体，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和合作关系，带
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支持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推动农业产业集群

化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第三，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

度，政府和企业应增加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比例，加
强农业科技研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信息

化、智能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加强农业科技

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

力，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从事农业科技研究，提高农

业科技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升级。
４．推动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升级

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关系农业现代化生产程

度，完善的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农业

生产经营效率，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第一，推动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升级。 进一步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增加推广人员数量，提高推广人员素质，加大农

业推广经费投入，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示范效果；加强

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的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和应用。 第二，加强农资供应服务。 提升农资

市场监管水平，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资产品质

量；完善农资储备制度，稳定农资产品价格，保障农

业生产者利益；推动农资供应与农业生产需求的有

效对接，提高农资利用效率。 第三，加强农产品加

工、储存、运输、销售服务。 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发

展，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加强农产品储存设施建

设，降低农产品损耗；优化农产品运输结构，提高农

产品运输能力；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流

通效率。 第四，加强农业信息、金融、保险服务。 建

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推
动农业金融产品创新，扩大农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加
快发展农业保险服务，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通

过加强这些服务，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

收益。

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优化

新形势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也必须充分发挥

政府的关键作用，不断优化政策供给，为农民创造更

好的增收条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１．进一步优化农民创业就业政策

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民创业就业政策，打造

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 第一，
完善农民创业扶持政策。 地方政府应鼓励农民依托

国家和地方政策开展创业，尤其是对能够带动本地

农民就业的创业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人社部门应搭

建农民创业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对满足条件

的农民按政策规定发放创业扶持专项资金；农村金

融机构应探索农民创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防范和

规避农民创业风险，增加农民创业增收的内生动力。
第二，完善农民就业服务政策。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精准识别、科学

分类农民就业需求［２１］ ，分类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服

务信息，鼓励个人和社会参与劳务输出和中介服务，
弥补农民信息搜索能力较差、社会资源储备不足的

缺陷，满足有就业意愿农民的就业需求。 第三，尝试

建立农民外出务工支持政策。 对吸纳外出务工人员

较多的中小企业，企业所在地政府给予适当的税收

优惠或财政奖励补贴；对外出跨省务工的脱贫劳动

力和低收入人口，劳务输出地所在政府按规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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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交通补贴；加强法律咨询服务，保护外出务工

人员的合法权益，鼓励农民实现本地就近就业，支持

临时性、季节性灵活就业形式，增加农民工资性

收入。
２．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发展政策

乡村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政府应

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发展政策，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第一，优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以“三大兴农”引
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就质量兴农而言，加强农产品质

量监测体系建设，探索农产品认证标准建设体系，进
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农产品安全，促进农产品

品牌建设，量质齐升，提升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益；
就绿色兴农而言，加快良田沃土工程建设，促进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农膜综合

利用，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就科技兴农而

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升农业科研经费，助推农

业科技创新，加快成果研发、成果转化、成果应用，完
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升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力度，
同时，加快耕地“宜机化”建设和山区农业机械“宜
地化”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第二，优化乡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乡村产

业结构和产业融合模式，搭建产业融合平台，降低产

业融合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的休闲旅游、观光体

验、教育研学等功能，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等

产业的融合，鼓励创新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特

色农业，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第三，优化农业

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 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服
务专业、竞争充分的原则［２２］ ，培育农业生产产前、
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探索构建农业社

会化服务联合体，增强服务能力，提升农业生产经营

效率；按照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优势，提供具

有差异化的产品服务，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３．进一步优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农业的弱质性以及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

必须进一步优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第一，优化

“黄箱” “绿箱” 政策，推动农业补贴政策 “黄转

绿” ［２３］ 。 调整“黄箱”政策，在保障农民收益基本稳

定的前提下，逐步降低或取消“黄箱”支持，将资金

更多地用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扩大“绿箱”支持范围，进一步增

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农产品流通

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质量水平。 第二，健全农业保险政策。 加大财政资

金补贴农业保险的力度，在现有农业保险险种的基

础上，进一步丰富农业保险险种类别，将因自然灾

害、疫病病害、市场风险而导致的歉收绝收纳入农业

保险覆盖范围；针对突发性、严重性、紧急性的农业

生产灾害，建立灾害援助专项基金，及时开展农业保

险理赔，减少农业生产风险。 第三，完善农村金融政

策。 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移动支付、数字金融、
大数据风控等现代技术为引领，构建方便、快捷的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业信贷

的需求，提供适合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的小额信贷，
放宽财产抵押的范围和标准，对小额信贷利息进行

适当贴息；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多元、更加专

业、更有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４．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改革政策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核心是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２４］ 。 一方面，要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以所有权、资格权、使用

权“三权分置”为原则，有序推进农村不动产确权登

记，保障农民宅基地所有权和资格权，放活宅基地使

用权，鼓励农民出租闲置宅基地，提高农民财产性收

入；优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偿转让制度，试
点将满足条件且有退出意愿的农户将宅基地转变为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在入

市后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 另一方面，
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 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整体推进、配套建设、
建管并重，逐步将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２５］ ；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对耕地改良、耕地

保护修复、耕地综合治理等项目实施补贴，提升耕地

地力水平；鼓励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条件下转

让使用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

济组织，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

转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此处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ａｄｖ．ｈｔｍ？ ｍ ＝ ａｄｖｑｕｅｒｙ＆ｃｎ ＝ Ｃ０１），增速为扣除价格

因素后计算得出的实际增速。 ⑨此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

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２２ 年版。 “宜机化”主要

指土地要适宜各类农业机械开展机耕、机播、机收等作业。 “宜地

化”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农业工程措施使农田更加适合农业机械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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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内在机理与政策展望

郭冬梅　 　 吴雨恒

　　摘　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是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部署。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战略，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

的。 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处理好县城与乡村、县城与大城市这两对关系，并加快实现劳动力、土地等

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有助于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为此，需要进一步

深化城乡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和空间布局调整，因地制宜，协同施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乡村全面振兴；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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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的重大战略举措。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

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①

这一重大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

的系统性思维。 随后，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

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

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战略，但不是相

互孤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 厘清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探讨二

者有机结合的政策路径，对于理解新型城乡关系，进
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要遵循

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文首先通过回顾我国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科学把握两大战略

的内在统一性，积极探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

兴的耦合点和结合面。 在此基础上，从发挥县城载

体作用和优化要素配置两个维度，探究推进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并由此

得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政

策建议。

一、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战略，这导致出现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中国

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尽
管城市和乡村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城乡之

间的差距长期存在。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日益紧密。
为了探讨二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机

理，有必要基于历史视角，对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

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
（一）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水平的高低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融合与新发展格局战略联动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２１＆ＺＤ０８５）。
作者简介：郭冬梅，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吴雨恒，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

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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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１９４９ 年至今的

７０ 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

探索发展阶段 （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和提质发展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今），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１０．６４％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５．２２％（见图 １）③。 如此举世瞩目的成

就，不仅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其
更是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

一个突出表现。

图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中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 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

　 　 在探索发展的第一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

略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较为缓慢，城镇化率

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１０．６４％提高到 １９７８ 年的１７．９２％［１］ ，
仅上升了 ７．２８ 个百分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为了适应重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中国逐渐建立起严格的户籍

制度。 这限制了农村居民进一步向城市迁移，造成

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从而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

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

快，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

第二阶段。 究其原因，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推

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

时，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逐步

放松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限制，为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提供了可能；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乡镇企业蓬

勃发展，新兴小城镇得以出现，城镇化速度开始加

快；在税制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分税制改革下

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导致了政府经营模式的转变，城
市用地开始急速扩张，为城镇化快速推进提供了充

足的动力［２］ 。 然而，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充分④、城乡融合程度不高、区
域间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⑤、城镇土地利用效率

偏低等一系列问题也开始逐步显现［３－４］ 。 这些问

题的存在使原先的城镇化发展路径难以为继，迫切

需要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的方向转型。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迈入第三阶段，即以人为核心、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提

质发展阶段。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

“以人为核心”，更加注重全面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

量［５］ 。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中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 ６５．２２％，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提高了近

１３ 个百分点⑥。 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水平能够保

持稳步且高质量的上升态势，不仅依赖于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户籍、土地、住房、医疗、
教育等改革措施和政策，还归结于城镇化发展模式

的转变，即推动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由政府逐渐转向

市场。 在这种新发展模式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到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更加自由地

流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
（二）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比很高的农业大国，中国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也一直致力于

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 由于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

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中国乡村的发展历

程，本文在此根据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⑦的时间

变化，将乡村建设发展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见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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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变化趋势（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
　 　 　 　 　 　 　 数据来源：《２０２３ 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乡村建设处于起步

阶段。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围绕土地产权及其使用

权制度，国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乡村开始进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 “居者

有其屋”的目标得以实现。 此外，从农业互助组发

展到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土地从

“个体私有”向“集体所有”的转变。 由此，农业的生

产组织和经营组织问题得到解决，农业生产效率得

到提升，农村也逐步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农村居

民实际消费水平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６２ 元上涨至 １９７８ 年

的 １１０ 元，翻了近两倍⑧。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建设进入探索和发展阶

段。 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各类惠农政策的落

实，使得乡村发展非常迅速。 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保障了农民收入，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 另一

方面，国家于 ２００６ 年取消了农业税，并通过实施新

农合、新农保等民生政策，保障了广大农民的权益，
并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增收。 总体而言，乡村在党和

国家的政策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快速发展，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 年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由 １１０ 元提高到 ９０３
元⑨，乡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以铺开。 然而，这
些措施并没有完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镇居民实际

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 ３．２ 倍。 相较于城镇居民和

职工，新农合、新农保的保障标准也普遍偏低［６］ 。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协调推进”，标志着中国乡村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由此，乡村建设开始向注重质量的方向发展。 党中

央鲜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因此在脱贫帮扶过程

中，政府通过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促进人才、资金、
技术从城市向贫困地区流动，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

效。 ２０２０ 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２０２２
年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达到 ２２０２ 元，比 ２０１２ 年

增加 １２９９ 元⑩。 此外，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的

居住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 国家发

改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６１％，比 ２０１７ 年提高了 ３．５％。
总体而言，从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来

看，两者的发展历程是高度契合的，城市建设离不开

农村，农村发展也离不开城市。 事实也证明，城镇化

发展与乡村发展保持同步才能相得益彰［７］ 。 当前，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同步推进的大背

景下，县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中间节点，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平台，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则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中之重。 因此，本文基于县城发展和要素

优化配置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剖析两个战略有

机结合的内在机理。

二、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动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

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需要处理好县

城与乡村、县城与大城市这两对关系。 ２０２２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

撑。”２０２３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统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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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县城作为

城市与乡村的纽带，起着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重要

作用。 其不仅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县城一方面可以通

过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辐射带动乡村，助
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城市产业和功能

转移，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

展。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县城的载体作用，处理好县

城与乡村、大城市的关系，共同推动城乡融合。
（一）发挥县城集聚优势，有助于提升县城辐射

带动乡村的能力

第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向县城集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往往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需要集聚才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效益［８］ 。 乡村地区人口密度较低，提供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本较高。 县城作为县域人

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

服务的成本相对更低。 通过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集中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道路交通

设施、教育和医疗资源、环境整治等，可以有效降低

平均成本，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９］ 。 这也有利于

提升县城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进一步促进农村人

口向县城集聚。 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有
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县城辐射带动乡村的

能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 在县城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后，还需要保障县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包容

性和可及性。 因为只有确保县城内所有居民，尤其

是贫困或弱势群体，都能够公平、平等地享受这些服

务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

县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稳定。 除了鼓励农民在

县城集中居住外，通过完善道路交通设施、推进数字

赋能等方式提高县城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村居民的可

达性［１０］ ，也有助于农村居民享受到县城的优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二）发挥县城比较优势，有助于推动县城与大

城市协调发展

推动县城和大城市协调发展，优势匹配是关键。
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产业发

展水平高于县城。 因此，县城可能会因为与周边大

城市的发展战略不够协调、政策体系不够匹配，受到

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而使自身的发展能力被严

重削弱。 此外，县城由于本身集聚人才、资本的能力

较弱，无法承接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

产业。 县城产业选择和种类的受限，进一步导致人

才吸引力下降，资金引入困难，阻碍了县城发展。
发挥县城比较优势，是县城在集聚效应不足条

件下破解发展困境，实现与大城市分工合作、协调发

展的基本原则。 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即使大城市在

地理区位、集聚规模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只要大

城市在不同经济活动上相对于县城的优势幅度不

同，其在优势较小的经济活动上的机会成本就会高

于县城，使得县城仍然可以在机会成本更低的经济

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探索和发挥县城特有

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选择重点发展方向，避免与大

城市同质化竞争，有利于县城与大城市构成优势互

补、深入参与城市群或都市圈、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

系，从而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县城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
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

县城、人口流失县城共五大类，并确定了各自的功能

定位和发展方向。 在此参照这种分类方式，分析各

类县城的比较优势及其对推动县城与大城市优势互

补、协调发展的作用。
第一，大城市周边县城的比较优势来自相比于

大城市较低的地价以及相比于其他县城较好的地理

区位和交通条件。 大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

聚推高了地价水平，相比之下县城的地价较低。 这

一方面使县城在产业用地成本方面相比于大城市有

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低的居住、通勤等生活成

本，使得县城的劳动力成本也较低。 与此同时，这些

县城到大城市距离较近、运输成本较低，具有承接大

城市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因此，大城市周边，特别

是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发挥自身的低成本

优势，有利于主动承接邻近大城市一般制造业和占

地面积较大的现代服务业转移，发展成为与邻近大

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
第二，专业功能县城的比较优势来自资源、交通

等禀赋条件。 在距离大城市较远的地区，由于运输

成本的原因，即使县城的地价较低，对大城市产业转

移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此时，县城的比较优势主

要来自独特的自然或历史文化资源禀赋。 这些县城

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培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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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业，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

功能县城。
第三，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的比较优势来自靠近

农村、农业基础良好。 农业主产区县城是连接城市

与乡村的重要节点，与大城市相比具有靠近农村、交
通运输成本较低的优势。 发挥这一比较优势，有利

于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生产性服务业等农

村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推动三次产业融合，
实现与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差异化发展。

第四，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的比较优势来自发

展绿色产业的机会成本更低。 尽管重点生态功能区

县城的产业发展受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但其在

发展生态环境友好的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方面相对

于大城市而言具有比较优势。 这类县城通过灵活运

用自身比较优势，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
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有利于引导生态地区超载

人口有序向县城转移，更好地发挥为全国提供生态

产品供给的功能。
第五，人口流失县城的比较优势在于为周边乡

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 由于距离大城市较远，又缺

乏自然资源和人文禀赋，这些县城的低成本优势不

易发挥，经济潜力比较有限，人口流出往往不可避

免。 这类县城在顺应人口流出趋势的基础上发挥自

身比较优势，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有
利于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节约集约用地，强化县

城公共服务职能，在收缩过程中实现发展质量的

提高。

三、要素优化配置推动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

　 　 加快实现城乡要素优化配置是推动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重要抓手和落脚

点［１１］ 。 加快城乡间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能在提

升要素配置效率、加快要素集聚的同时，进一步缩小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提升城乡要素一体化的水平，从
而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机结合。 本

部分重点从劳动力和土地两类要素优化配置的现状

及其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内

在机理两个方面，论述要素优化配置在推动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有助于缩小城乡发

展差距、提高城乡发展质量

当前，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入，劳动

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趋势不断增强。 但受到大城

市户籍制度改革相对缓慢、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挂

钩等的影响，当前我国仍存在城乡就业机会与公共

服务不均等的问题，导致劳动力配置失衡，限制了要

素集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劳动力要素优化配

置通过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壁垒，能充分

发挥市场在城乡劳动力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

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和集聚，同时通过减少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进而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机结合。
１．城乡劳动力市场现状

第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增速趋缓。 近

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增长率

呈下降趋势。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我
国这一增长率的减缓发生得相对较早，导致目前我

国农业就业占比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

的同期份额，“城市用工荒”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现
象并存的特征突出。 究其根源，城乡劳动力市场存

在就业市场分割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双重矛盾，
导致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错配，限制了生产效

率的提升与收入水平的提高［１２］ 。
第二，劳动力从“跨省流动”转为“省内流动”。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劳动力流动呈

现跨省流动占比持续降低的趋势［１３］ ，至 ２０２０ 年该

比例下降为 ４１．５％，与之相对应的是省内流动数量

的持续增长，劳动力开始呈现明显的就近就业趋势。
可见，户籍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域层面

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程度，有
效提升了劳动力跨区域的配置效率。 但需要关注的

是，当前我国城乡间仍存在劳动力资源错配的问题，
在收入差距的驱动下，劳动力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

中的趋势不变，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成为当

前限制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主要壁垒。
第三，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趋势增强。 党的十

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城乡间

的劳动力流动开始呈现“城—乡”与“乡—城”并存

的特征，且双向流动的趋势不断增强［１４］ 。 从“城—
乡”流动来看，为落实乡村振兴政策，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

国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政策，
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等多方面的支

持。 在政策引导下，我国返乡入乡人员数量不断上

升。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

累计达到 １２２０ 万人，进一步拓展了农村就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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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增收渠道。 从“乡—城”流动来看，随着户籍

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数量

平稳增长，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 ２． ９５ 亿

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不断提升。
２．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

第一，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农
村剩余劳动力会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城镇地区流动。
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

流动，增加了城镇劳动力供给，也促进了农村人均收

入水平的提高［１５］ 。 城镇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会因为

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拥入而提升。 另一方面，城
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 随着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

城镇流动，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调整，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承载

能力，形成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第二，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农业现

代化。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

支撑，同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 因此，通过

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助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能够实

现两者协调发展。 一方面，实现劳动力要素优化配

置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通过优化劳动力要

素配置，能够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人口

数量的逐渐减少会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为土地流转

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１６］ ，并带动农村劳

动力转向城市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推动新型城镇

化进程。 另一方面，实现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有助

于提高农业生产率。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将带动城

市大学生、科技人员、企业家等返乡入乡创业，提高

农村劳动者平均知识技能水平。 随着人才、技术等

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共享，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

升，农业技术水平也获得全面提高，进而促使乡村高

质量发展。
第三，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释放新人口

红利，使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撑，实现城乡人口融合发

展。 一方面，新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优化配

置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拥入城市，农村劳动力潜

力得到释放。 当前，老龄化、少子化带来人口红利的

加速消失，经济增长幅度继续减缓，但农村剩余劳动

力数量依然可观。 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城乡

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以及对农民工的培训和再

教育力度的加强，农村的劳动力质量得以提升，从而

实现人口的“二次红利”。 另一方面，新人口红利体

现在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后，城市大量高素质人才

流入农村，农村生产力得到提升。 相较于乡村，城市

具有高技术人才集聚的比较优势，通过鼓励引导科

技和人才要素向农村地区加速流动，为农村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

激发乡村“蛰伏的发展潜能”。
第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 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农业转移人口不仅进了城、住
下来，还要能全面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劳动力要素

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消除与户籍身份挂钩

的公共服务，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一

方面，通过提供均等化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农村居民

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及社会保

障，实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进而增强其就业竞争

力，提高其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持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市和

农村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和享受公共服务，这有助

于营造公平、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提高城乡社会

融合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存在

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由城市

外围向中心城区集中的趋势，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的深入推进对于当前我国实现城乡劳动力要素优化

配置至关重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１
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１．０８ 亿

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２８．８％。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落户没有放开，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流动人

口仍然无法享有与本地户籍人口相同水平的公共服

务。 进一步放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落户条件，有利

于一亿多在这些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平

等地共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也有利于发挥集聚效

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有助于破解城乡建设

用地资源错配难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土地是城乡发展必不可少的空间载体，实现城

乡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对于协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仍存在供给二元结构并立、建设

用地流转不畅、土地资源城乡间错配等问题。 解决

这些问题，加快实现土地要素优化配置，能有效拓展

农民收入渠道，激发乡村增长活力，缓解城镇建设用

地压力，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

中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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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城乡土地市场现状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土地市场的分割导致

了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错配。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

实行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无法像城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平等入

市。 此外，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建设用地总量受

到规划和计划指标的严格控制。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

的背景下，这样的制度设计就导致城镇特别是沿海

发达地区城市和大城市的建设用地相对短缺，而农

村建设用地闲置或低效利用。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主要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我国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中，
城市用地和建制镇用地比重分别为 １４． ７９％ 和

１４．５３％，而村庄用地比重高达 ６２．１３％，城镇建设

用地占城镇村建设用地总量的比重还不到 １ ／ ３。 为

了解决城乡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国家先后推出了包

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三块地改革试点在内的

多项政策以优化城乡土地资源空间配置。
２．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

第一，城乡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优化城乡

用地结构。 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通过推动土地要

素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地区转移，可以解决城乡建设

用地错配问题。 一方面，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可以推

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人多地少、农业经营规模小是

我国农村基本国情。 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稳定农户承包权，强化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有利于

进城农民放心转出土地、农业经营者长期投资和经

营土地，从而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更多流

向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

模经营。 另一方面，土地要素优化配置能够有效降

低城市工业用地成本，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在城市集

聚发展，从而实现更高的土地边际产出，提高工业用

地效率和产出水平。 同时，土地要素优化配置能够

增加住房及商业用地供应，优化住房及商业用地供

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城乡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增加城乡

居民福利。 一方面，通过合理配置土地要素，不仅有

利于保护和实现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利，还使得农

村居民能够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参与工业化、城
市化进程，农民也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农村的

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基

于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享受了土地增值带来的财

产性收入。 另一方面，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有助于缓

解城市住房紧缺、居住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不仅能

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吸引农村居

民向生产率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迁移，进一步促使

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而且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居住

成本，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对农民

的保障作用正在下降，无法为他们提供与城市相当

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平。 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农
民的社会保障应该更多地由城市来提供。 城市应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统筹规划把进城农民纳入城乡

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
有机结合的政策展望

　 　 面向未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一）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推动县城与大城市

协调发展

首先，科学确定功能定位。 根据县城的地理位

置、资源条件、产业基础等因素，找准县城比较优势，
确定重点发展方向。 其次，推进县城与大城市互联

互通。 强化快速交通连接，提高交通通达度和便利

性，缩短县城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 推动县城

与邻近大城市规划统筹、功能衔接、设施配套。 再

次，提升县城产业承接能力。 完善产业平台、商贸流

通、消费平台等产业配套设施，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

转移，与大城市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最后，完善大

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以城市

群、都市圈为载体，探索设立跨行政区的政策协调机

制，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供给，推动大中小

城市与小城镇体制机制对接、政策举措协同，实现协

调发展。
（二）强化县城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城乡基础设

施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推动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县城集

聚。 适度集中在县城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

施，集约利用财政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提高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效益。 其次，提
高县城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村居民的可达性。 可以通

过建设城乡道路交通设施，加快实现城乡道路客运

一体化，为乡村学生提供安全可靠校车和营养午餐

等方式，确保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

的通达度和便利性。 最后，数字赋能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依靠数字化技术，通过远程教育、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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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等方式，使得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县城的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
（三）深化户籍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促进城乡

劳动力双向自由流动

首先，继续深化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试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逐步放宽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推动具备条件

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内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

认。 鼓励人口集中流入城市区分中心城区和新区、
郊区等区域，制定差异化的落户政策。 其次，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机制，按照常

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保等

领域的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覆盖面，满足流动

人口市民化的需求。 再次，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体制机制与配套政策。 建立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奖励机制，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指

标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城市倾斜，充分考

虑对向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安排

均衡性转移支付。 最后，推动乡村向城市居民开放。
加快探索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才加入机制，并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引导城市科技人才、企
业家等返乡入乡创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活力。

（四）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优化城乡土

地资源配置

首先，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落实

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保证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公平获得承包权，享有流转承包地并获

取收益的权利，确保在土地被征收时得到合理补偿

和社会保障。 放活土地经营权，赋予经营权人完整

的处分权和抵押权，提供稳定的农地使用和投资预

期，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其次，推动实现城乡建设用

地权利平等。 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镇国有建

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在符合用途管制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抵押、出租

和转让的权利，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 再次，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充分的财

产权利。 规范宅基地取得方式，试行宅基地有偿使

用制度，以价格机制激励农民节约集约利用宅基地。
拓展宅基地抵押、收益和转让等方面产权权能，允许

农民通过自主开发、出租出让、合作入股等形式盘活

闲置低效利用宅基地和房屋，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推

动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 最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建

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 鼓励集体或者农民将集体建

设用地复垦产生的节余指标在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

交易平台跨地区交易、按照规划使用，以优化建设用

地指标空间配置，更大限度地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

收入。
（五）以全局视角统筹规划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实施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 从国家层面制定全面、系
统的政策体系，统筹推进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
土地制度等各项改革，发挥政策之间的互补性，使各

项政策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其次，协调政策实施。
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各项政策举措的推进顺序，通过

先行改革为后续改革创造条件，减少改革的阻力与

风险。 最后，完善效果评价。 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出

发，综合评估各项政策举措对大城市、县城以及乡村

的影响，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以协调推进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结　 语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重要任务，随后的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全面振兴，尤其明确要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笔者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

合，两个重要的着力点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以及优化要素在城乡间的配置。
第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有

利于发挥县城的集聚优势。 在县城与乡村的关系

中，发挥县城集聚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

县城集中配置，可以降低平均成本，提高质量和效

益；通过提高县城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村居民的可达

性，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县城与大城

市的关系中，发挥县城自身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选

择重点发展方向，有利于县城与大城市实现专业化

分工，推动城市体系协调发展。
第二，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释放经济发展潜

力，改善城乡居民福利。 一方面，推进城乡劳动力优

化配置，有利于降低农村居民迁移和市民化成本，提
高劳动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并推动城市集聚效应的

进一步发挥。 另一方面，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有
利于保护和实现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利，使得农村

居民更多享受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增值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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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福利。
第三，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

有机结合，需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强化县城公共

服务职能，深化户籍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以及农村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统筹规划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实施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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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生成逻辑与阐释路径

徐理响

　　摘　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经典表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成特点及

表达特色。 基于超越和适应的生成逻辑，既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也使其呈现

出解构与建构、拒绝与包容、特殊与普遍、阐释与叙事、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特点。 新时代，推进党的民主话语走向

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需要加强基于一般性政治语言的理论阐释和传播，处理好话语竞争与对话

的关系；需要推进基于实践的话语证成，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健康、有序运行，在持续的创新实践中证明和

展示其生命力、优越性和类型学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Ｄ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３９－０８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话语。 建党之初

提出用“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不良

政治组织［１］３５，抗日战争时期对“历史给予我们的

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 ［２］ 的清

醒认识，解放战争时期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

础上” ［３］ 实现全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人民民主专政” ［４］１４６８ 理论的形成，改革开放后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路线图的规划，及至“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

体系中从未缺席和中断过。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如何呈现，它

是基于何种逻辑而生成的，又是如何被论述和阐释

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

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建思路，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更全面地领悟中国共

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

在百余年党史中，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

的民主话语不断演进和发展。 从基于革命理想的话

语表达到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

索，从应对舶来话语的冲击到结合中国实际的理性

选择和自主创新，党的民主实践不断推进，民主话语

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民主有多种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

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

（２２ＺＤＡ０３４）。
作者简介：徐理响，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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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等经典表述，典型体现了党的民主话语的构

成特点与表达特色。
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仅体现了对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普遍认同，而且揭示

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属性和价值定位。 尽管世界

各国和地区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
它们都将民主作为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 “人民民

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内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５］７４。 同时，这一论述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民

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即
民主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广大人民真正地当

家做主。
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中，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

在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中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范围。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到，民主政治能否实

现要看政权由谁来掌握［１］３５，要想真正实现人民当

家做主， 必然要推进 “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转

移” ［６］ 。 因此，自成立之初，党便将工农群众作为革

命的重要基础，这决定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性，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中国民主建设的基本价值导向。 正如毛泽东

强调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

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４］１４８０。 １９４９ 年后，人民民主相继被

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五四宪

法”中，从宪制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民主

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

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７］ 是中国共产党的

主流民主话语表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不是为了给西方什么人看的，而是要真正维护

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８］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党的“人民”话语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的人民本色不断强化。 “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

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的权力。” ［９］２９１－２９２

综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知和实

践，人民民主无疑是始终高举的旗帜，是党的民主话

语最硬核的部分。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５］３１８ “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的生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民主

的批判反思，更展现了其对社会主义民主应然形态

的深刻把握；不仅体现为一种理想愿景，更展现为具

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与制度安排。
２．“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既

体现了对西式民主话语霸权的否定，也体现了对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论证。
实现民主方式的多样性意味着民主建设必须要

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
抄照搬别国经验、 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

功” ［１０］２。 胡锦涛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选择什么样的发

展道路和体制模式，必须要考虑“我国社会历史背

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 ［１１］ 。
我们必须要尊重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违背发展规

律的民主，或者只能是一种形式民主，或者可能带来

政治不稳定等负面影响。 江泽民强调，中国民主建

设成不成功，要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

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８］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

国家选择了错误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导致社会动荡、
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人口庞大

的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

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９］２８５，中国的民主

必须是 “ 从 中 国 的 社 会 土 壤 中 生 长 起 来 ” 的

民主［９］２８６。
民主带来的应是政治发展而不是“政治衰朽”，

是社会进步而不是社会失序，形式上看起来再好的

民主，如果不符合国情，都可能会带来诸多不利的后

果。 走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

代化能够避免出现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

程中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更是取得显著治理成就的

关键。 正是这一比较治理成就及其对中国道路正确

性、科学性的有力证明，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也成

为中国共产党构建自主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依

据和实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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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当然，“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并不意味着要降

低民主的标准。 形式民主以及重程序轻实质的现象

是当代西方民主困境的重要表现，而我国的社会主

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民主”，是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

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

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民主

反映的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因而，资
本主义民主只能是一种形式民主。 恩格斯认为，
“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

更多的东西” ［１２］ ，而列宁则将资本主义民主视为

“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 ［１３］ 。 对

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思性批判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民主

叙事的重要内容，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民主”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愿景和实践目

标。 １９５３ 年，邓小平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
案的说明”中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绝不允许人民有

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它在形式上规定一些虚伪的

看来似乎漂亮的东西，也纯系为着欺骗人民保护其

特权统治的目的” ［１４］ 。 “最广泛的民主”不仅意味

着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特定身份、教育程度、财
产状况等因素的限制，还意味着民主权利的行使贯

穿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 “最
真实的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是形式上，
而是实质性的，人民的意愿和呼声能够被真实地反

映并被纳入决策过程之中，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能够

真正得到保障和实现。 “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

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

后就 进 入 休 眠 期， 这 样 的 民 主 是 形 式 主 义

的。” ［９］２９３“最管用的民主”意味着民主不仅是程序

意义上的，而且更具实体价值，“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是要解决人民实际问题

的［９］２９６。 只有能够真正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需所

求，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和利益要求的民

主才堪称“最管用的民主”。
“广泛”“真实”“管用”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的优越性，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本然、应
然面相的理解，而“最”则直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民主信念和追求。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

主”的话语表达，既有着鲜明的比较政治指向，更有

着独特的自主风格，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初心，也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期盼。

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
民主虽然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在具体历史实

践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无论是一

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不稳定问题，还
是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
如何让民主有效地、有序地运转起来，是民主理论和

实践中的重大议题。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回答。
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

法治国”开始在同一语境中出现，而这一语境即为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应当说，这三者中首先凸显的

是“依法治国”，话语表达为推进民主的法制化。 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

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 ［１５］ 。 其后，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西方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坚持

党的领导”话语开始不断强化。 如果我们“用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
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

的” ［５］５１－５２。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话语的强化，
不是要弱化民主法治，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健康发展和人民当家做主提供根本保证。 也

正是基于此种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实现了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镜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基础上，
对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审

思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的显著区别。
上述典型表达直观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

话语及特点。 无论是“人民民主”所刻画的性质定

位，还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所强调的特

色优势；无论是“不可能千篇一律”所揭示的道路特

殊性，还是“坚持党的领导”所突显的最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蕴含着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

意涵。 所谓比较意涵，即话语背后暗含着一个比较

对象，这个对象通常是西式民主，通过与西式民主的

比较，来展现中国民主的特色和优势。 所谓自主意

涵，即话语背后表达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强调中国的

民主建设应当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自主

１４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生成逻辑与阐释路径



选择和实践。 这种自主性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建设不

能简单地模仿或移植西式民主模式，而是要在自身

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道路。 从这个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民

主话语不仅是一种政治表达，更是一种文化自信和

道路自信的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之所以蕴含着鲜明的比较

意涵和自主意涵，与基于超越和适应的民主话语生

成逻辑有着密切的关系。
超越，即是要超越西式民主。 建党之初中国共

产党就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

组织无产阶级”“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

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１］１１５，这
就提出了超越西式民主的目标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

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

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

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

和国” ［４］１４７１。 我们所发展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

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都彰显了“超越”的

特点。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最新成

果和成功实践，开创了一种全面超越西式民主的人

类政治文明新形态［１６］ 。 超越不仅意味着对西式民

主问题的反思，追寻更先进的民主制度，也意味着对

“唯西方”思维定势的破除。
适应，即是要适应中国国情。 早在 １９３８ 年，毛

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

特点相结合”，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
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要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１７］ 。 中国的民主要有

生命力，同样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土壤，适应中国的国

情。 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民主的基本原则固

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国则表

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一国的民主必然会打上一国

的国民性、政治文化的烙印” ［１８］ ，一国的民主发展

也会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完整制

度体系，都凸显了鲜明的“适应”特点。
超越必然意味着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从而形成

了话语表达的比较意蕴；而适应则意味着自主道路

的规划选择，话语表达上自然呈现为自主语境。
超越与适应及其衍生的比较与自主问题，本质

上来自现代化的宏观逻辑。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国

家的现代化。 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方面面临

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

不面对自身国情的现实境况。 后发国家的民主建

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西方化与本土化、民主

愿景与现实国情之间的关系。 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

系，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可能会因难以适

应国情而造成制度异化问题，甚至出现萨缪尔·亨

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现象；但若消极抵制民主发

展的世界潮流，政治体系或因难以适应现代化带来

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而面临危机。 因此，顺势而

为，既利用好先发国家的经验，又结合本国国情进行

自主设计和创造，是后发国家现代化战略的理性选

择。 历史实践也证明，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

道路，是那些成功走出现代化陷阱的后发国家的基

本经验。 中国的民主建设同样置身于这一背景

当中。
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建构性特征，是一个舶来

话语与中国语境、中国情境不断调适的过程。 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立宪派”与“共和派”的

论战，从“三民主义”学说到“军政、训政、宪政”的政

治路线图规划，如何看待西方、学习西方以及如何构

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等是我们一直需要面对

的问题。 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先进的中国人

直面问题， 选择了既 “师法西方”， 又 “ 超越西

方” ［１９］ ，“把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作为摆脱西方、超
越西方” ［２０］的超越与适应并行的现代化应对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 ［２１］２２。 “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仅表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适应中国国情，更表达了中国

式现代化是对西方道路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

观念正是生成于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
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中国共

产党构建超越西式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的来

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
“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
人民的自我规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

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

整体人民的环节” ［２２］ 。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民主体现的只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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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民主、精英民主成为民主的事实样貌———“‘政治

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

的部分”，“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

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２３］ 。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

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２４］ 而

这种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是“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 ［２５］ 。
从历史逻辑来看，通过超越和适应形成比较优

势与自主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

经验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并将其作为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 ［２６］ 。 中国民主建设的本色就是人民民主，这是

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基本体现。 中国共产党认识

到中国民主建设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道路”，从国

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

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

强大的前进定力。” ［２７］６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民

主健康发展，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

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 ［２７］６５

从文化逻辑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对中国

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着一定的影响。 民主政治的

成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中国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例如，中国

传统的民本思想，其倡导的“民惟邦本”“君轻民贵”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主张的“教民” “养民” “保
民”等，虽未有现代民主“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

念” ［２８］ ，但一定程度上也涵养了现代中国的民主认

知：注重民主的人民内涵和人民底色、强调“解决人

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从现实逻辑来看，特定阶段的国情民情也决定

着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民主建设的长期

性。 １９８７ 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曾指出：“像我们这

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

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

熟。” ［１０］２４２如果过度追求不符合国情的民主，其结

果可能只能是形式民主。 因此，超越必然要和适应

相结合。 同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

谈到基层直接民主建设时亦论述道，群众自己“把

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
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
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 ［２９］ 。 这即指出了中国的民

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唯有适应国情，渐进推

进，才能行稳致远。
相比于少数早发国家的社会驱动型现代化道

路，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更多由国家主导。
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选
择了一条既超越西方民主模式，又紧密结合中国国

情的民主发展道路，而这正是中国民主建设取得成

功的关键。 这一战略选择也深度融入到党的民主话

语之中，使得民主话语表达既展现出鲜明的比较视

野，又呈现出自主创新的独特意涵。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呈现特点

超越和适应的生成逻辑，既塑造了党的民主话

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也使得党的民主话语呈

现出解构与建构、拒绝与包容、特殊与普遍、阐释与

叙事、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解构与建构相结合。 解构与建构源于民

主话语的竞争。 由于历史传统和早发优势，西方确

立了在民主场域的话语霸权，并将之作为全球性经

验向非西方世界传播。 然而，西式民主也许代表着

某种“民主的原型”，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标准［３０］ ，更
不一定符合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

党民主话语的构建，首先必须要解构西式民主话语

的冲击和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话语表达的批判性语

境。 例如，“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

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

评判” ［５］３３６，这一表述就体现了“解构”的路径。 当

然，解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进一步

建构，即建构中国的民主发展理念，展现中国的民主

发展经验，从而形成话语表达的建设性语境。 例如，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
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

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 ［５］８２，这一表述就体现了解构基础上的“建构”。
解构和建构，是后发国家构建自主民主话语需要面

对的基本议题。
第二，拒绝与包容相结合。 如果说解构是为了

消解西式话语的冲击，那么拒绝则意味着摒弃不符

合中国国情的话语和制度。 例如，“我们讲民主，不
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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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１０］１９５“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 ［５］８１

等表述即体现了“拒绝”的指向。 当然，拒绝的目的

不是为了封闭，它并不排斥对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

果的借鉴和包容性吸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 ［２１］２１就表达了“包容”的话语意境。 对于

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旗帜鲜明地拒绝不符合国情

的话语与制度，维护政治安全，也要“秉持兼容并蓄

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 ［５］８１，并结合中国

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
第三，特殊与普遍相结合。 所谓特殊，即民主建

设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特

定社会政治条件，呈现为“中国特色”之话语表达。
当然，特殊是建立在普遍基础之上的，离开了普遍语

境，特殊就可能沦为“唯特殊论”。 因此，中国共产

党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基于普遍

语境的民主话语表达。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 ［５］３３５“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

家的专利” ［５］３３６等表述就凸显了这一点。 普遍语

境不仅表现为对一般民主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
也体现为对中国民主发展经验普遍意义的表达，
“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表述就彰显

了这一思维。 正是通过特殊与普遍相结合，中国共

产党实现了民主话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的内在

自洽：中国要发展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民主，是比西式民主更优越的民主形态。 但中国

的民主又不是脱离世界的民主，它不仅是世界民主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有可能“向世界提供

竞争性示范” ［３１］的民主形态。
第四，阐释与叙事相结合。 阐释，注重话语的合

理性和说服力，其核心在于严密且自洽的论证逻辑。
例如，“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

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

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
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

义民主” ［５］３３６，这一表述就展现了理论阐释的特

点。 叙事，注重话语的历史实践性，它更加强调话语

生成的历史正当性和必然性。 例如，“在中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

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

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

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

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５］７２－７３等表述，即体

现了此种历史叙事的风格。 将阐释与叙事相结合，

有助于实现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有机统一，有助

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

内在逻辑，增强党的民主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
第五，归纳与演绎相结合。 归纳，是从历史事实

和实践现象中总结出一般结论，从局部实践、个别试

验、分散化的探索中提炼出一般理论的过程，是民主

认知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例如，全过程人民民

主这一理念的提出，就是对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一系

列民主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和经验凝练。 演绎，则
是从一般性理论、原则、前提出发来推论和表达具体

观点的过程。 例如，“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２７］６８。
此即呈现了演绎式话语表达风格。 归纳与演绎相结

合，能够有效增强党的民主话语表达的逻辑性。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呈现的辩证统一特点，凸

显了党的民主话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有助于

调适超越和适应不同话语表达语径之间的关系，提
升党的民主话语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解释力。

四、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
走向世界的阐释路径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

大理念是其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过程中，经过持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所取得的重

要成果，标志着党的民主话语构建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理论升华阶段，是党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突

破。 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民主话语成为

“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 ［３２］ ，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民主话语的表达与阐

释。 这不仅要求我们加强一般性政治语言的理论阐

释和传播，妥善处理好不同话语之间的竞争与对话

关系，更需要通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健
康、有序运行，在实践中展示其生命力、优越性和类

型学价值。
第一，更加重视基于实践的话语证成。 超越是

一种政治愿景、政治规划，它既来自于社会主义民主

的理论当然，也来自于对西式民主的批判性反思，因
此，超越型话语偏重阐释和宏大叙事，理论色彩相对

较强。 而相比而言，适应型话语则更加强调民主的

特色和实践可行性。 从理论上看，超越同适应并无

内在冲突，超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适应，而适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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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超越型话语的落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所

形成的理论话语往往高于、先于适应所指向的经验

话语。 在特定阶段，要防止将两种话语简单割裂开

来，各说各话，造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异。 消解超

越和适应两种话语间可能的张力，关键在于推进理

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政治实践中持续、有序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事关国

计民生的国家立法、大政方针” “微观的乡村治理、
社区治理”的具体领域中［３３］ ，在人民群众具象化的

社会政治生活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有效

运转，以“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５］８５。 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类型学构建及其传播，不仅需要进

一步加强理论阐释，更需要加强基于实践的形象塑

造、经验展示和话语证成。
第二，更加聚焦基于对话的解构。 从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视角来看，超越和适应

都需要一个参照系。 因此，对西式民主的反思性批

判构成党的民主话语的重要表达。 长期以来，学界

对西式民主制度困境、价值危机的研究，对西方民粹

主义、反智主义、身份政治、极化政治等政治乱象的

关注，对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
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有序运转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的是，批判是为了对话，对话的基础在于对一般性价

值和事实的承认，以及对彼此差异和分歧的合理尊

重。 当前，我们不仅需要深入观察西方民主政治的

困境和危机，更需要解构以西方为样本的民主与非

民主的简约化划分方法，以及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

民主扩张、渗透策略，为中西方基于差异的民主交流

创造适宜的对话环境。
第三，更加凸显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中国的

民主话语和理论要走向世界，需要积极回应“世界

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

方案。 一方面，要强化基于本土经验的自主阐释。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特点，中国民主话语的阐释

不可避免地存在“参照”的情况，即通过一个可参照

甚或可批判的对象来表达民主理念。 “参照”的存

在，虽有助于话语的阐发，但也可能会影响话语的主

体性和自主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成就获

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和自主地基于本土

经验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证
明中国民主发展方案的世界价值。 “一个历史悠

久、文明延续的超大型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

有可能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推进提供弥足

珍贵的独特经验和可供参考的方案” ［３４］ 。 另一方

面，要拓展民主话语构建的世界视野。 从本土经验

上升为中国方案，客观上要求我们证明中国的民主

模式何以能回答世界民主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基于本土经验的比

较政治学研究，在学理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中国民

主发展经验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展示中国方案的

独特价值和优势。
第四，更加注重基于可理解性语言的理论阐释

和实践叙事。 从政治传播角度来看，一种民主话语

能否从本土走向世界，与话语本身的可对话性、可理

解性密切相关。 在基于中国故事构建民主话语时，
我们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论述和论证体系，以适

应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 政治传播是一

个涉及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环境、政治传播渠道

和政治传播语言的复杂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

信息能否被受众有效地理解和接受，需要更加科学

的传播策略。 从政治传播语言的角度来看，我们需

要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细化民主叙事的

语言风格。 既要善用一般性民主理论和话语来讲述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也要善用

生活语言讲好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故事。
总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理论表达、生

成逻辑和呈现特点的解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

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民主

观念的价值高度、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实践韧性。
当然，对党的民主话语的分析，不仅是为了诠释党的

民主发展理念，更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激烈的民

主话语竞争，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智慧和

切实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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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李传兵　 　 喻　 琳

　　摘　要：面对基层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治理主体分割、社区资源碎片化等问题，加强党建引领成为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这就需要在理论上突破源于西方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法，将政党带入国家—社会关

系的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模式。 结构性嵌入以党组织为核心，从价值、组织、功能、制度四重维

度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实现了一种多维度嵌入式赋能，是形成基层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纵向联动

与横向整合组织合力的关键。 考察全国各地案例的有效实践发现，在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结构性嵌入社区治理场

域的过程中，价值嵌入有利于实现基层党组织发挥率先垂范作用，凝聚社区共同价值；组织嵌入有利于基层党组织

联结、嵌合社区治理多元主体，赋能社区组织驱动；功能嵌入有利于实现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盘活社区

治理资源；制度嵌入有利于党组织实现统合条块的行动逻辑，强化社区政治引领。
关键词：社区治理；党建引领；嵌入性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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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基层社会的深刻转型诱发一

系列治理难题，为了应对接踵而至的挑战，发挥党组

织的领导作用成为解决治理难题的突破口。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党全面

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新征程上，强化党建引领理念，创新基层党建与基层

治理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是激活社会治理体系基

层细胞的根本举措。

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多视角分析

基层党组织是党建的关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历史一再证明党的活力和堡垒作用的发挥都根植于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领

域，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对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

义。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

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亦

面临一系列治理问题，并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

治理主体的分割，社区治理关联多个行政部门，但各

主体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配合，影响社区治理

整体效能；二是社区资源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为社

区人、财、物等资源缺乏有机整合，浪费与闲置并存，
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三是社区治理机制衔接不畅，
缺少高位统筹，导致治理空转；四是缺乏价值共识，
受社会个体化、社区居住条件等因素影响，社区内部

不同群体之间缺少共识，社区凝聚力不足，秩序混

乱。 由于缺乏有效的整合性力量，社区治理往往呈

现为一盘散沙， 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点领域。 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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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关系来看，基层党组织在组

织设置、行动指南上与社会治理形成关联，在发展方

向、内容和途径上与社会治理形成互动。 基层党组

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在优化基层治理组织

性要求和实践机制方面具有难以取代的政治优势。
因此，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现

实需要，也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内在要求。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突出党

建在社区工作格局中的作用。 党建引领治理的本质

是党对如何应对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再思考，蕴
含着党整合社会的实践与价值的统一［１］ 。 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是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的有机结合，其
关键问题是党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的路径问题。 对

于路径的探讨，当前学界的主要研究视角有嵌入视

角、组织化视角和去科层化视角。
嵌入视角认为，要将党建与社区治理两个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出现“两张皮”的情况，其关键

是实现组织嵌入。 对此，有学者指出：“党组织嵌入

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一方面依靠党

组织自身的能动性，另一方面成为连接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

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 ［２］亦有

学者认为，通过开放式党建构建“党社双向开放”的
组织结构，以“组织化嵌入”破解社会的“结构性割

裂” ［３］ ，而“组织化嵌入”是运用政党补位的方式推

动社会整合，从而达到社会建构的目标［４］ 。
组织化视角则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的快速变迁，

社会个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组织化方式在社

会治理过程中会逐渐失灵，因此，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关键在于通过党组织建设，利用政党组织将社会

再组织化。 对此，有学者就当前城市社区党建引领

治理的实践逻辑作出解释：“在城镇社区，形成党组

织转动中国社会的动员新模式，即由党组织到政工

再到社工，通过社工到义工、义工再到群众。 新形势

下的区域化党建、网格化党建、智慧党建等突出共建

共享、 资源整合， 呈现为再组织化的另一种形

式。” ［５］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途径主要

依靠党组织体系重建、优化党组织服务效能、从行动

上重塑社会秩序等方式，最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去科层化视角认为，由于社区治理过分依赖科

层化的行政力量，随着社会变迁加剧，行政化的社区

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导致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
因此，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

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 ［６］ 。 对此，有学

者进一步指出：“党作为一个行动主体，不再完全依

托科层化结构而是以超越‘科层化’运作机制实现

党组织的‘有效在场’；党也作为‘场结构’，为基层

社会中不同主体构建一个行动舞台，以柔性化方式

重新吸纳新生社会空间的组织和个体进入基层治理

场域，实现党在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动员’与‘有
效服务’，进而推动超大社区的‘有效治理’。” ［７］

上述针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值得肯

定，对党建如何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阐释也比较清

晰，但是还有一定的探讨空间。 一是没有将基层党

组织和党的整体作出有效区分，这就不能充分回答

基层党组织怎样结构性地引领社区治理的赋能机

制。 二是党组织与社区组织也并不是完全隔离的，
二者本来就天然地存在互嵌关系，社区党组织工作

开展所依赖的恰恰也是社区行政体系，所以党组织

的再次嵌入问题并不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而基于此

的去行政化只是行动的一种特征。 因此，本文根据

现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观察，在提出结构性

嵌入组织路径的基础上，分析组织赋能的具体机制，
并结合全国各个地区相关的实践创新案例对赋能机

制的内在逻辑进行回答。

二、嵌入性赋能：基层党组织引领
社区治理的新视角

　 　 基层党组织结构性嵌入社区治理，是党建引领

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和必要

条件。 从基层党组织在引领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

实践来看，政党中心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区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路径。
１．政党中心治理模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

度基础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主体，其通过自身政治、社会功能的发挥，履行国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性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政党

的执政活动即是对国家、社会的治理。 政党中心主

义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

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

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
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

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８］ 。 政党

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已得到广泛的讨论，
理论界将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看作是政党中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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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国内有学者在将中西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对比

后，基于政党在中国政治与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特殊

地位，将政党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考量，并提

出“政党—政府—社会”三分法［９］ ，以代替西方政

治学中的“国家—社会”二分法。
不管政党政治在中西方政治环境中呈现何种差

异，政党具有社会治理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可回避的

事实。 无论是从执政的角度看，还是从治理的角度

看，政党参与治理都有其必然的内在动机。 为获得

执政权力和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政党必须与社会建

立紧密的联系，唯此，政党才有动力将其组织与活动

向基层社会延伸，并保持自身对社会动员的能力，保
持组织活跃度，这是政党政治活动的一般性规律，也
是政党政治逻辑下政党活动的常态。 政党参与治理

需要一定的能力，具体包括组织行为的内在动力、相
关组织建构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等。 治理能力在以

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考察

政党治理行为及其绩效的变量。 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影响力

是通过革命活动获得的，党通过革命方式夺取政权

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引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建构社会治理体系

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在治理结构中发挥核心引领作

用，通过联结多元主体来推动治理要素与治理领域

之间的有效协调，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

机制建设优化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为此，政党需要凭借组织优势和资源禀赋深度嵌入

基层治理场域，建立与其他多元主体的组织统合关

系，达到对社区治理结构的结构性嵌入。 正如吉登

斯在结构化理论中所提出的，“结构既是人们行动

的前提和中介，同时也是人们行动的结果，结构与行

动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 一切社会行动皆包含有

结构，而一切结构皆有社会行动涉入，人类社会的实

践活动实现了行动与结构的统一” ［１０］ 。 在基层治

理中，党建以某种适宜的模式嵌入基层治理结构，有
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运行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作

用点，使传统的党建获得新的活力，从而解决传统党

建“虚”与“实”的“两张皮”现象。 在这里，可以将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具化为一种结构性嵌入赋

能的分析框架，将基层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分为价

值、组织、功能、制度四个维度，从多个层面形成结构

合力，共同形塑一种体系化的嵌入式赋能。 在这一

体系中，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和

赋能各级科层体系，让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在横向领

域做到 “横向到边”，在纵向体系做到 “纵向到

底” ［１１］ ，从而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核心主

导力量。
２．嵌入性赋能：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现代

化的必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通过政治领导，在组

织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塑造并融入中国特色的政府

体系，形成集中统一的党政结构。 在治理实践中，中
国特色党政治理结构兼具的治理“弹性”和功能机

制的复合性，成为国家治理有效的产生缘由［１２］ 。
“首先，共产党组织依赖革命建国时期打下的组织

基础结合组织嵌入和体制吸纳的双重路径，总体上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层级分明、条块

分布、意志传输畅通的组织网络；其次，行政系统内

的科层体制一方面保持着规范化的上下级关系和条

块关系，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制度下与党组织配合

形成互嵌结构。” ［１３］ 在这一党政结构下，国家治理

包括地方治理过程都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由党的

组织系统与政府的科层系统主导，辅之以市场体系

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完成。 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党
组织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历史经验看，党组

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是中国之治的关键。
当前，作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区是如何与党的

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互构的呢？ 我们知道，最先肇始

于城市的基层社区化治理是随着“单位制”治理模

式的解体而产生的，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改革开放

后全能型国家管制领域的收缩、市场化改革范围的

扩大以及基层自治的引入。 经过多轮改革调整，社
区治理体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居站结构”，即居民

委员会、社区工作站，其中社区党工委成为社区工作

的领导机构。 社区是国家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延伸

的末梢，涉及住建、消防、治安、户籍、计生、社保等行

政事务和公共服务。 在社区之下则是不同的居民小

区，居民小区实行业主自治，物业服务由市场化的物

业公司承担，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的业

主委员会代表业主权益管理和监督小区或物业的管

理和运营。 这一治理体系设置的最终目的是“让行

政的归行政、让服务的归服务、让自治的归自治，最
终实现城市基层的有效治理” ［１４］ ，但现实是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由于体制不同、分工不同、
目标不同，在涉及居民利益的问题上极易产生矛盾，
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治理合力，社区治理的难题长期

存在。 在社区之下的居民小区内部，业主、业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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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矛盾频发，自治运

行并不顺畅；同时，针对社区治理相关事务尤其是治

理难题，基层政府相关部门表现得往往力不从心，而
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能够发挥治理整合作用的

有力组织。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因其党

政科层结构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层意识，往往更倾

向于停留于社区行政层面而较少向社区的社会层面

渗透，这是导致其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一

个重要原因，使得基层党组织更多地停留于行政技

术逻辑，在纵向、横向上整合社区治理涉及的各类条

块关系的动机与能力受限，从而很难在基层治理中

发挥引领作用。
然而，从中国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看，在社

区治理空间内，社区党组织完全具有“一手托起社

区自治，一手对接街道行政”的组织引领优势，而且

这种优势是得天独厚的。 因应“政党治理”中政社

关系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基层党组织急需通过结构

性嵌入基层治理系统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利用党

组织强大的组织网络赋予各类社会主体更大的政治

支持、经济支持、文化支持和社会支持，推动政党与

多元社会主体完成相互增权，在实现各方互动增能

的基础上为治理系统整体赋能。 如此，才能更好地

构建出一个党建引领、社会积极参与、多元主体协商

共治的基层治理关系结构。

三、结构性嵌入：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赋能机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

（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在中国政党中心的治理

模式下，充分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掌舵”功能

是保证治理有效的关键。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个

“逻辑体系”，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佳效能，需
要基层党组织在价值、组织、功能、制度四个维度上

结构性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依托理念的率先垂范机

制、组织的延伸嵌合机制、功能的资源统合机制、制
度的条块整合机制四方面优势，深入推进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合作机制，构建社区治理组织网络，达到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
１．价值维度嵌入：以率先垂范机制激活社区治

理主体参与动能

公共价值是整个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它能牢牢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治理能力在一定意义

上具有心理性特征，这是因为任何政治性行为都是

人作为主体的行为，而且人的行为必然受到精神的

支配。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

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个社会保持

稳定最持久和最核心的因素是国民对社会价值的认

同程度，而政党以其鲜明价值取向，成为人们寄托价

值追求的现实载体［１５］ 。 因此，基层党组织要重视

价值维度层面的社会嵌入，通过基层党组织及其成

员将党的理念与价值使命外化于行，发挥基层党组

织党员先锋模范的精神引领作用，带动和引导群众、
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更多地参与社区治理，以成员

的积极作为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矫正基层党组织

科层化后形成的技术主义倾向。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要通过规制性、规

范性和认知性的制度建设，重构组织成员行动范式，
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我认同。 为此，基层党组

织应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的制度化行动，加强党员

的教育和培训，以政治压力传导机制，使党员偏离党

的初心使命的行为得以修正，并在党员互动以及党

组织内外的互动之中逐步形成显著的规则、规范与

意义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 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有

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１６］党员的先进理念与带头作

用将对基层群众形成示范效应，激发群众的情感认

同，从而有助于整合不同社会群体力量实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体性价值认同。 首先，基层党组

织要强化党中央相关社会治理精神的集中学习，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头脑” ［１７］ ，使
广大党员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保持思想先

进性。 其次，加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让党员干部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自身联系、服务群众的使命，从思

想上使广大党员认识到党建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在
思想上和工作上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彻底贯彻群众

路线。 最后，进一步推进“双报到、双报告、双服务”
工作优化升级，保障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一线发

挥，使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彰显共产党人价值理念的

先进性，提升党组织在社区中的价值引领力和社会

号召力，使群众、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在

“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中认可党组织在基层治理

中的威信和作用，在价值认知趋同的基础上实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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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体的协调协作。
２．组织维度嵌入：以延伸嵌合机制联结社区治

理主体组织网络

基层党组织结构性嵌入基层社区是其动员、组
织多元社会力量的前提。 党的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延

伸、嵌合与拓展程度决定了其有效组织和动员社会

的能力。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集

“政治、服务（行政）、社会需求的满足”三种功能于

一体的“复合体”。 现代化社区的有效治理既要实

现治理体系科学有效，也要使事务能够得到有效解

决。 因此，必须“要把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 ［１７］ ，即构建社区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多元主体协作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

系。 在政党中心的治理模式下，实现社会组织化的

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政党嵌入社会。 为此，社区基

层党组织要拓展党的组织体系覆盖范围，不断探索

更加灵活多样的党组织设置方式，尤其是要随着城

市发展的新情况，将党的组织不断下沉到更低层级

的治理单元，通过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楼宇、物
业、社会组织等新兴社会空间内嵌入党组织，通过搭

建完整的社区党建组织架构，打造“社区党组织—
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四级网

络，形成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网格党支部协同联

动、楼院党小组带动示范、党员中心户帮联服务的网

络型治理机制［１８］ 。 而且，要注意在传统的“基层党

建＋社会治理”模式基础上，根据不同社区发展的情

况，灵活采取单建、联建、共建等方式，形成具有不同

社会功能的基层党支部，以应对社会治理的复杂情

景以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分类治理”新格

局。 在织牢织密基层社会党建网格的组织基础上，
推动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的有机结合，从而将社会

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基层治理凝聚最大合力提供组

织条件。
３．制度维度嵌入：以条块整合机制统合社区治

理主体行动逻辑

作为“一核多元”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的领导

核心，社区基层党组织一方面在从中央到基层“纵
向到底”的治理体系中发挥上传下达的重要纽带功

能，既要向上能够对接上级党组织，反映基层群众的

基本情况，又要向下起到对基层群众发挥政治领导、
组织动员与服务功能等作用，切实保障每位社区居

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肩负巩固

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在“横
向到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起到统合多元治理

主体行动逻辑的作用，担负引导和培育社会成员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职责。 因此，社区基

层党建要打破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所带来的

“碎片化”治理格局，突破社区内不同单位、不同行

业党组织之间互不相通的组织壁垒，促进社区内各

类单位党组织全方位、多层面的直接互动和合作共

治，构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以具有强力资源聚合功

能的基层权力组织治理网络，化解原有基层社会权

力弱化甚至权力真空问题。
因此，需要加强基层党建的制度建设，切实增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效应。 一方面，要深化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推动街

道党（工）委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

理、抓服务；另一方面，要明确街道党（工）委、社区

党组织的职责分工，即街道党（工）委抓好社区党

建，统筹协调辖区内各领域党建工作，整合调动各类

党建资源，强化“龙头”带动，而社区党组织则重在

落实上级党组织部署的各项任务，兜底管理辖区内

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具体而言，一要按

照重心下移、权责一致原则，赋予街道党（工）委相

应的职责职权，探索将派驻街道工作力量的指挥调

度、考核监督等下放给街道，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地

域、居民、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等情况，调整优化

社区网格设置，整合党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
二要建立健全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以街道和社区党

组织为主导，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

建互联互动，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建立定期沟通、上
下协同的常态化机制。 三要探索“以块为主、条块

融合、条块双向用力”的具体抓手，健全双向压实责

任、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双向评价干部的

工作机制。 四要以分领域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让基层党组织的制度规范

嵌入社区自治组织、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实现基层

党组织条块整合机制的政治化逻辑对其他社会主体

行动逻辑的统合。
４．功能维度嵌入：以资源统合机制增强社区治

理主体行动能力

在实现组织嵌入的基础上，党建要实现对基层

治理的结构性赋能，就需要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的

社会治理功能，通过资源整合机制使其在功能维度

嵌入并增强社区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把为群众服务的资源和力量交给与老百

姓最贴近的基层组织去做，增强基层组织在群众中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１９］要确保社区党组织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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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就需要在加强对社区工作支持

和资源保障的过程中，以社区党组织为主渠道统筹

和落实上级部门支持社区的政策，整合资金、资源、
项目等［１７］ 。 因此，亟须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导

的整合碎片化公共资源的社区资源统合机制，加强

网格资源配置，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志
愿服务下沉到网格，精准投送到千家万户。 一方面，
在社区有关重要事项决定、资金使用等方面，要充分

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对于涉及街道的公共

事务，一般由街道党（工）委综合管理；另一方面，要
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落实社区运转经费、党建工

作经费、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

建设经费，保障基层党组织可以采取向社会组织、市
场主体、民办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丰富社

区服务供给，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增强基层党组织

社区场所阵地服务承载能力。 通过优化社会治理资

源配置方式，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由权威分配到目标

需求主导的转变，增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整

合，促进治理主体协同合作。 同时，还要以在基层集

聚人才、在一线创业成长为导向，在编制、职数、待遇

等方面加大对社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吸引政治觉悟

高、热爱社区事业、热心服务群众、具有一定专业素

养的人才到基层工作，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管理规范、素质优良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此外，
还要重视技术治理资源的整合，在广泛应用现代网

络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整合各级党建信息平台与政

务信息平台、城市管理服务平台等，实现多网合一、
互联互通，促进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

四、嵌入式赋能：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基层党建作为社区治理的引领性力量，通过结

构性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对社区治理效能提升

的赋能。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区往往因

辖域大、人口多、事务繁，使得自身治理力量不足而

处于悬浮状态，无法完成基层组织本应担负起的相

应治理职能。 而居民小区要靠业主代表组织与物业

服务企业来落实治理事务，同样容易出现机制运转

不畅的问题。 比较常见的是，物业公司在利润驱动

下，通过物业管理刻意制造业主分化格局和冲突性

邻里关系，不但加深了社区邻里关系的隔阂与冲突，
而且一些地方的物业管理出现了市场专制主义侵蚀

业主个人权利的情况［２０］ 。 对此，亟须把党的领导

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２１］ ，实现社区党组织嵌

入式赋能基层治理。
１．以基层党支部结构性嵌入引领社区治理

现代化城市社区作为一个包含各类治理要素、
容纳多元治理主体、具有多维度治理结构的复杂场

域，内在地需要基层党组织通过结构性嵌入社区治

理系统，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 因此，需要推进党

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党组织的内

部组织结构形态，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使基层党组织

设置方式因地制宜地符合基层实际情况，着力解决

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２２］ 。 结构

性嵌入赋能就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将基层党支

部结构性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完
善社区治理的组织框架。 比如，北京市朝阳区麦子

店街道将社区党委向社区楼栋、楼院延伸，将党支部

建在楼院，将党小组建在楼栋，进而形成了社区党委

（社区）—居民党支部（楼院）—居民党小组（楼栋）
三级纵向的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通过创新党建嵌

入社区治理结构的组织设置方式，更好地发挥了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巩固了党建在社区治理中

的引领性力量。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全域则是通过

构建“街道党工委—大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党

员”四级治理体系，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增

强自身行动能力，建立“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并将其

作为发挥治理引领作用的制度性平台，细化网格党

支部的职责任务，切实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和各类社

会性组织的全面领导。 此外，基层党组织结构性嵌

入社区治理还可以表现为具体的人才嵌入，即推选

出党组织培育、社会力量认可、群众信任的人作为社

区工作者。 例如，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就探索

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来培育青年“红色头雁”。 为

了加强社区书记队伍建设，该社区选聘一批优秀大

学生到社区任职，指派专人传帮带，强化实践锻炼，
建立起“大学毕业生—社区公共服务干事—社区

‘两委’成员—社区书记”的培养链条。
２．以区域化党建优化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实践中，
多元主体治理必然涉及如何有序实现公共权力、资
源向社会领域转移，特别是对社会组织的赋权与增

能的问题。 既有效引导社会活力释放，又保证秩序

的可控性，就成为衡量基层党建成功与否的关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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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而区域化党建能够很好地平衡“自由”与“秩
序”的张力，既能激发公共参与的活力，也能为基层

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构建活力释放与秩

序稳定并举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所谓区域化党建，
是指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统筹一体化的背景

下，按照区域统筹的理念，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

科技手段，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设置基层党组

织，统一管理党员队伍，通盘使用党建阵地，形成以

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其他基层党

组织为节点的网络化体系。 要做实做强做细基层党

建，就要把党建工作链条延伸到区域发展各领域，建
立各种类型的党建共同体，积极探索主题式、整合型

区域化党建模式，放大集聚效应，激发各类治理主体

活力。 其一，搭建与完善“区（县）—街道—社区—
居民”四级联动的区域化党建格局，以横向联动治

理与纵向扁平化治理为运行机制，以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全景式覆盖为基本要求，不断聚合区域化党

建的向心力。 既要有序将社会力量转化为党建的力

量，又要激发群众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其

二，将街道的居民区、驻区单位、商务楼宇融为一体，
全面统筹辖区党建服务资源，成立党建联盟，以地

缘、业缘为基础建立全覆盖网格工作架构，构建单位

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的基层党建

工作新格局。 其三，构建以网格化治理为主要形式

的区域党建平台，以街道为条、院落为块，将社区划

分为社区、片区、院落、楼栋四级网格，探索建立“社
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制定社区

工作清单，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网格化服务管理、
党员干部“大走访”等常态化、制度化地整合到社会

治理网格化联动机制之中，有效实现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
３．以基层党组织服务载体建设赋能社区治理

能力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推进基层党建的根本落

脚点，也是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实
现社会组织化的根本途径。 强化基层党建服务功

能，就需要以具体治理事务为载体，通过整合社会资

源来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以基层党组织服务载体建设赋能社

区治理能力。 一是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推动三社

（社区平台、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联动，成立社会

组织联合会，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党建引领、办公场

地、培育孵化、资金代管、人员培训等综合服务，引领

社区回归公共属性。 具体要以社区“去行政化”为

突破，在盘活原有社会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导入专业

社会组织，双向整合原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和新的专

业社工队伍，保证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专

业性。 二是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治理赋能效

应，积极搭建政策援助平台、议事治理平台、行为示

范平台、安全维稳平台、公益促进平台、科教文体平

台等基层数字化服务平台，以治理服务事项为中心

再造条块权责关系，使规范基层治理主体责任的边

界和统筹垂直管理的条线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基

层所用，推动基层条块力量的统合。 三是建设“红
色阵地”，高标准打造开放共享区域活动平台，推进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夯实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党建“轴心”作用，化整为零，精简功能，突出为民

服务主阵地、社会组织孵化器等定位，使其成为党在

城市基层的执政阵地、宣传教育群众的文化平台、联
系服务群众的便民中心。

结　 语

社区治理是党组织、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交融

的领域。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释放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发育空间，但由于其

基础较为薄弱，社会力量还很难在短期内有组织、有
序地实现自主发展。 而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

现实国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实现对社会的整

合，利用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才能破解治理碎片化等

矛盾。 基层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基层党组

织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
是带动基层发展的“红色引擎”。 在中国以政党为

中心的治理模式中，要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需
要更多地借助执政党的政党功能，推动以治理能力

提升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特别是要强化

基层党组织对于社区治理的功能结构性嵌入。 而要

想让基层党组织在价值、组织、制度和功能上真正嵌

入社区，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和社

区治理的引领者，就要对基层党组织赋予相应的组

织和资源支持，通过组织架构调整和人才培育，形成

基层党组织统一、规范、有序的工作制度。 在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政党功能的挖掘和发展既不是对社

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重走改革开放前“泛政治化”
的老路，也不是用政党的组织和功能取代政府及其

他治理主体的地位，而是通过党组织为国家的向下

治理延伸与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的向上发育扩展提

供一个现实的操作空间和平台。 未来，在激发基层

３５

嵌入性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党员积极性的同时，需要因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
断创新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的“一核多元、协同共

治”社区治理模式，以实现党的初心使命为根本目

标，以信息化数据化为发展方向，以落实党员网格责

任制为具体形式，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做实做强做细

党建引领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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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融合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维度、实现困境及推进路径

张夏恒

　　摘　要：元宇宙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进步提供了诸多可能，二者融合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各行各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元宇宙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多元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强化了元

宇宙虚实融合的新动能。 但在具体实现过程中会面临核心技术不足、缺乏融合理念、制度建设滞后、资本进入限制

等困境。 为此，应从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重视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持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框架、创
新资本来源等方面推进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元宇宙；科技创新；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５５－０７

　 　 随着科技的进步，元宇宙的热度不断攀升。 元

宇宙最初被科幻作家 Ｎｅａ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在小说 Ｓｎｏｗ
Ｃｒａｓｈ 中提出，Ｎｅａ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生动刻画了主人公所

处的完全沉浸式虚拟环境，并使用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来介绍

“超元域”。 据此，有学者将元宇宙定义为超越了现

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１］ 。 技术层面上，
元宇宙作为众多新技术的集大成者，是由各类技术

构建而成的，这些技术包括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及

各类数字技术等。 元宇宙提供了看待虚拟现实技术

构建的数据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新维度［２］ ，这种虚拟

与现实交互的空间实则是多类技术融合所产生的。
因此，有学者将元宇宙定义为吸收并融合了多种技

术而产生的一种虚实相融的新型互联网社会形态，
这些技术包括虚拟引擎、区块链、 ５Ｇ、增强现实

（ＡＲ）、虚拟现实（ＶＲ）、混合现实（ＭＲ）、扩展现实

（ＸＲ）技术等［３］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

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代

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４］ 。 新质生产力本身是科

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

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

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 形成新质生产

力，关键在培育形成新产业。 元宇宙作为虚拟现实

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等多种新兴技术的

整合会驱动许多新产业的产生，能孕育出新质生产

力。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８ 日，我国工业部、教育部和国务

院国资委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提出强化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元宇宙中的集成突破，丰富元宇宙产品供给，加快

重点行业工业元宇宙布局，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元宇

宙发展，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向元宇宙相关产业倾斜

等一系列具体措施［５］ 。 这有助于推动元宇宙发展

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同时带动自身及相关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境电商推进我国数字贸易强国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２２ＢＪＹ０１４）；陕西省科技厅软

科学计划项目“跨境电商新业态促进陕西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２０２３－ＣＸ－ＲＫＸ－１５９）；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

目、重庆社会科学院基础理论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及内陆地区实践研究”（２０２１ＷＴ４０）。
作者简介：张夏恒，男，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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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将是未来研究

和实践的重要方向，会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为
人类发展开创新的可能性。 因此元宇宙与新质生产

力的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元宇宙融合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维度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环境下，元宇宙

和新质生产力成为两个备受关注的概念。 两者融合

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因而需要对

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价值维度进行分析。
（一）元宇宙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多元发展

方向

１．元宇宙赋能新质生产力产业精益智造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通过创

新和科技进步催生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更

高价值的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

济。” ［６］元宇宙作为一种创新型产业，与其融合可以

为新质生产力产业提供丰富的机会。 首先，数字孪

生技术是元宇宙的核心技术，通过为物理实体构建

数字虚体，运用其以实映虚、虚实交互、以虚控实的

特点，推进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进一步融

合［７］ 。 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创建虚拟工厂，它们

是现实工厂的数字副本，用于监测、管理和优化生产

流程。 虚拟工厂与现实工厂之间的数据交互，可以

帮助企业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反馈，从而更好地控

制生产过程、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使制造业能

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并
减少不必要的库存和浪费。 其次，通过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技术，员工可以远程参与培训、产品设计会

议等，无需实际出席。 这减少了时间和成本，同时还

降低了对出差和面对面培训的需求。 最后，ＡＩ 技术

作为元宇宙的支撑性技术，按照应用场景可分为计

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成模型、强化学习等，能
够自动化生成和优化元宇宙中的内容。 例如，生成

模型，如生成对抗网络（ＧＡＮｓ），可用于虚拟环境和

场景的创建，以进行虚拟测试和模拟。 这可以减少

实际原型的制作次数，从而降低成本。 元宇宙技术

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行业的创新性应用，有助

于新质生产力产业实现精益智造。
２．元宇宙赋能新质生产力模式开拓创新

元宇宙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

求，使生产精准匹配符合市场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消费个性化和定制化、生产和消费的实时互动、组织

管理的变革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元宇宙作为高

度沉浸的数字形态，通过沉浸式计算、沉浸式影音、
ＸＲ、全息投影、手势交互、语音交互、脑机交互等沉

浸式技术来实现［８］ 。 元宇宙通过多种视觉、触觉等

交互技术的集成与融合，生成无限接近真实感知的

虚拟可视化环境，在为用户提供进入虚拟世界入口

的同时，赋能新质生产力模式的开拓创新。 新一代

的去中心化互联网基于区块链技术，采用不可篡改、
透明和安全的智能合约，构建了一个用户创造、用户

所有、用户控制、协议分配的可信互联网机制和协作

新模式，以确保虚拟空间中数字资产和交易的安全

性，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交易的另

一方也可能是虚拟数字人。 这些数字人可以通过虚

拟现实仿真互动替代真实人员，为用户处理业务。
这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同时通过提供

趣味性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并创造额外的潜在商

机。 例如，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南方农村

报社引入了首个农业虚拟人物，名为“小柑妹”，积
极探索建立了一个农业元宇宙。 这个虚拟人物以管

家的身份为消费者提供贡柑认养后的远程智慧管理

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互动技术实时观察认养果树

的生长情况，通过模拟环境仿佛置身其中，增加社交

互动的乐趣。 这一创新使消费者能够在虚拟农场中

体验种植的乐趣，将真实世界的信息与虚拟世界相

结合，创造了真实与虚拟互动的场景。
（二）新质生产力强化了元宇宙虚实融合新

动能

１．新质生产力利于元宇宙创建新的经济模式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
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其中关键［９］ 。 元宇宙是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元宇宙的实现关键在

于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和区块链等技术。 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这些

技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元宇宙的实现成为可

能。 元宇宙经济模式建立在虚拟世界的基础之上，
涉及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和数字拥有权等概念，允许

用户购买、出售和交换数字资产，包括虚拟土地、数
字艺术品和虚拟商品。 元宇宙中的社交和互动成为

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创造了以社交为驱动力的经济

模式。 首先是虚拟地产开发，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升

级，尤其是 ３Ｄ 建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提高，使
虚拟地产的创建和开发成为可能。 这些虚拟土地可

６５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以用于建设虚拟商店、社交场所和娱乐区域。 用户

可以购买、拥有和开发这些虚拟土地，从而构建一个

基于地产的元宇宙经济。 其次是数字艺术创作，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为艺术家、设计师和创作者提供了

创作虚拟艺术品的机会。 这些数字艺术品可以在元

宇宙内交易，使用虚拟货币进行购买和销售，从而构

建了数字艺术和创作者市场的经济模式。 接着是虚

拟商品和品牌合作，元宇宙为品牌和零售商提供了

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包括虚拟商品，如虚拟时装和虚

拟配饰。 技术创新使这些虚拟商品的设计、生产和

销售更加高效，丰富了虚拟商品市场的经济模式。
最后是在虚拟会议和活动策划方面，交互技术和数

字孪生技术使在元宇宙内举办虚拟会议、展览和活

动成为可能，这为企业和组织提供了全新的营销和

互动机会，构建了虚拟活动经济模式。
２．新质生产力助力元宇宙开拓新的商业机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元宇宙在多个领域开创了

商业机会。 一是虚拟地产开发领域。 新质生产力推

动的创新技术，如 ３Ｄ 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促

进虚拟地产的开发。 企业和个人可以购买虚拟土

地，并在元宇宙内创建虚拟商店、娱乐场所、社交聚

会地点等。 这为虚拟地产开发者和地产经纪人提供

了新的商机，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不动产业务。 二

是数字艺术和虚拟商品交易领域。 数字创作工具和

平台使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创建虚拟艺术品和虚拟

商品，这些物品可以在元宇宙内进行交易，以虚拟货

币进行购买和销售。 这为创作者和平台提供了机

会，创造了数字艺术和虚拟商品市场，类似于在线市

场和拍卖平台。 三是虚拟社交和互动服务领域。 元

宇宙为人们提供了社交互动的虚拟空间，企业可以

提供虚拟社交活动、虚拟娱乐和互动服务，如举办虚

拟音乐会、组织虚拟婚礼等。 这创造了新的娱乐和

社交商机，涉及活动策划、票务销售、虚拟活动技术

等领域。 四是广告和品牌推广领域。 元宇宙内的用

户活动为广告商和品牌提供了新的推广机会。 基于

新质生产力的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技术可以帮助企

业更好地了解用户行为和喜好，以制定有针对性的

广告活动。 五是虚拟货币和经济生态系统领域。 元

宇宙中的经济需要虚拟货币来支持交易和市场，企
业可以创建、管理和交易虚拟货币，为元宇宙经济生

态系统提供金融基础设施。 这包括虚拟银行、金融

服务和支付处理等领域。 六是虚拟会议和教育领

域。 元宇宙可以用于虚拟会议、在线教育和培训，企
业和教育机构可以开虚拟会议和提供虚拟教育服

务，为会议和学习需求提供新的虚拟解决方案。 这

包括虚拟会议平台、虚拟学校和培训模块等。 新质

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改变着商业生态和社会形态，为
不同领域带来多样的商机，这些新的商业机会将继

续在元宇宙中蓬勃发展，激发更多创新和经济增长

的机遇。

二、元宇宙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实现困境

（一）技术制约：核心技术有待夯实

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都以新兴技术为基础，元
宇宙是众多新兴技术的集成，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

新为驱动。 因此，两者融合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

的技术基础之上。 然而，由于诸如区块链、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历程相对

短暂，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多元技术的深度融合仍然

面临着挑战，尚未满足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深层次

融合的技术要求。
１．硬件设备方面的短板凸显

我国硬件设备方面的短板依旧凸显，仍无法满

足用户的体验需求。 比如虚拟现实（ＶＲ）头显和其

他相关设备目前相对较重，这影响了用户使用的舒

适性和设备的便携性。 截至 ２０２２ 年，我国这些设备

出货量仅占手机等移动终端出货量的 １％左右。 一

些硬件设备仍然需要有线连接，这限制了用户在移

动中使用的自由度。 此外，元宇宙中虚拟环境对图

形渲染性能有着较高要求，以提供更逼真的体验。
虚拟世界的逼真度对图形处理单元（ＧＰＵ）性能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这需要进一步提升 ＧＰＵ 性能，以
满足不断提高的视觉标准。 同时，实时互动和复杂

计算任务需要强大的中央处理单元（ＣＰＵ）性能，以
确保用户体验的流畅性。 但是，无论 ＧＰＵ 还是

ＣＰＵ，目前我国这些硬件设备的性能仍未完善到理

想状态，仍无法匹配用户的需求。
２．人机交互技术有待提升

在虚拟现实交互中，人机交互技术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为提升用户在虚拟现实交互中的体验效果，
人机交互方式需要更加直观和自然。 手势识别、语
音识别等技术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需

要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快的响应速度，以使用户感到

仿佛置身于虚拟环境中。 为此，元宇宙产品需要准

确地追踪用户的身体动作和表情，以实现更真实的

互动。 然而，元宇宙产品的交互性技术水平有待提

升，仍存在包括准确性不足以及敏感度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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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成为制约人机交互效果发挥的显著短板，
进而会影响到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发展。

３．技术融合能力仍存不足

不同种类的设备、数据、系统和协议之间的融合

能力有限，如产品生命周期管理（ＰＬＭ）、信息物理

系统（ＣＰＳ）、５Ｇ、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边

缘计算等多种技术的融合还有提升的空间。 在数字

孪生方面，存在对业务场景缺乏深度理解以及需求

分析不足等问题，过度专注于 ３Ｄ 细节的呈现，而忽

视了与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的契合度。 这导致数字孪

生技术的应用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

节。 受这些技术融合因素的制约，需要不断推动技

术创新和发展，建立坚实的技术融合基础，使元宇宙

和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地融合。
（二）理念阻滞：融合理念有待强化

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不仅是工具层面的技

术耦合，更是基于发展理念与数据思维的全面考虑。
从实践来看，目前大多数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产业

仍然拘泥于传统思维，智能素养较低，对创新技术的

理解和应用还远远不够，严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元宇宙产业的发展以及二者融合。
１．传统产业思维的束缚

传统产业通常依靠传统商业模式制造实体产

品，对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以

及未来产业和数字经济思维接受度不高。 新兴产业

发展依赖大数据和智能算法，通过海量数据分析为

决策提供支撑。 但是传统理念下的管理者会对这种

依赖于算法和数据的决策产生担忧，更倾向于通过

经验和直觉来做出决策，进而限制了新兴产业与未

来产业的发展。
２．数据共享思维的缺乏

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依赖于大规模的

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虚拟世界的构建、分析、决
策制定和新生产力工具的改进。 然而，数据共享在

实践中面临一系列挑战。 这些挑战不仅涉及到技术

层面，还涉及到法律、隐私、安全和文化层面。 一方

面，隐私和安全问题是数据共享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前，个人隐私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涉及

到个人身份、医疗记录和金融信息等敏感数据时，人
们担心数据过度共享导致隐私泄露和滥用。 因此，
制定更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及制度以平衡隐私

权与数据共享的需求变得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竞
争也是数据共享面临的挑战之一。 企业和组织通常

拥有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 因此，许多企业担心如果共享数据，可
能会失去竞争优势。 这种竞争意识可能导致他们不

愿意共享数据，即使这对于解决共同的挑战和推动

创新非常重要。
３．发展侧重点不同的困扰

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侧重点不同。 元宇

宙追求虚拟世界的沉浸体验、社交互动和娱乐，它为

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沉浸式环境，以满足娱乐和

社交需求。 新质生产力强调实际工作、效率和目标

实现，它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协作和达成实

际业务目标。 探索如何将元宇宙的虚拟环境与新质

生产力的实际工作工具相结合，以创造更具创新性

和协作性的工作场景。 这包括在虚拟世界中举办会

议、合作项目管理，或者将娱乐元素融入到日常工作

中，以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三）制度建设滞后：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融合依赖于现行制度环

境。 然而，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制度建设进

展相对缓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潜在融合

效应的释放。
１．制度建设滞后降低了新技术的竞争力

制度建设滞后导致法规、政策、标准和监管体系

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这会限制新的技术和业

务模式的出现，也会阻碍技术创新，进而无法充分释

放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潜力，甚至会导致国际竞

争力下降。 制度建设的滞后会导致对新兴技术的控

制和监督的缺乏，这可能会引发各种问题，如数据泄

露、数据欺诈和虚拟环境中的不当行为等，会影响企

业和用户间的信任，也会对市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元宇宙企业以及互联网巨头极易

在元宇宙技术与其他经济融合过程中形成垄断的竞

争优势，这不利于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
企业的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会损害消费者、供应

商及其他竞争者的权益，阻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
进而阻碍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

２．制度建设滞后会引发法律和隐私问题

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引发了许多法律和隐私问

题，例如虚拟财产权、数字身份验证、数据隐私和虚

拟社交互动的规范等。 由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导
致无法有效地、及时地应对这些法律与隐私问题，又
会加剧这些法律与隐私问题的扩散。 在元宇宙中，
虚拟资产如数字货币、数字物品等的所有权可能变

得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法规会引发所有权争议和法

律纠纷。 此外，数字身份验证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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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规和标准可能导致用户身份泄露和身份盗用

问题。 数据隐私同样备受关注，因为大量数据的采

集和分享可能导致数据滥用、侵犯隐私以及未经授

权的数据收集。 虚拟社交互动方面，法律和规范的

缺乏可能导致难以处理虚拟世界中的骚扰、欺凌和

不当行为，从而影响用户体验。
３．制度建设滞后会增加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

制度建设滞后会增加各种技术、监管、市场等方

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降低机构或企业对

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投资意愿，因为它们难以预

测未来的制度环境，这会对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相

关业务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元宇宙和新质

生产力会涉及大量的虚拟交互和数据传输。 制度建

设滞后使虚拟交互与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

障，可能导致数据泄露、网络攻击和其他安全威胁，
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风险增加。

（四）资本限制：资本投入有待增加

资本对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融合有着关键的

推动作用。 资本注入为初创公司提供了发展所需的

资源，供其进行研发、创新和市场推广，进而加速技

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 这些资金的流入也吸引了

更多的创新者和投资者，推动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
１．资本的短期逐利会威胁长期创新

大多数资本投资者通常寻求快速的回报，这使

得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短期盈利项目，而不太愿意投

资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回报的元宇宙和新质

生产力项目。 无论是元宇宙还是新质生产力，都伴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许多重要的技术需要

多年的研发、试验和改进才能成熟。 资本的短期逐

利趋势会对这些新技术、新产业的长期创新构成威

胁。 此外，过度关注短期回报会让企业忽视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这会对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

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也会对社会环境产生负面

影响。
２．资本集中会抬高融资的门槛

在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领域，各类项目对资本

的需求巨大，通过外部融资能够有效解决技术研发、
项目推进中的资金难题，然而，初创企业很难实现对

于新技术与新项目的融资。 风投资本及社会资本更

偏好于一些有实力、规模大的企业，这种情况导致市

场逐渐被少数大型企业垄断，因为它们能够轻松筹

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市场推广和基础设施建

设中。 这种资本集中不仅会削弱元宇宙与新质生产

力领域的技术创新与项目落地，更会限制市场良性

竞争。 资本集中在无形中会抬高元宇宙与新质生产

力领域的融资门槛，导致新的技术和创意很难获得

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市场的多样性和活力受到

损害。
３．引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资本支持者通常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但过度

的保护会对元宇宙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构成威胁。 知

识产权约束限制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阻碍了进一

步的创新，因为创新往往建立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
资本集中化和市场不平等也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进

一步加剧，只有少数人能够从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中受益，而大多数人可能会被边缘化。 这种

社会不平等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进一步加大社

会分歧。

三、元宇宙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路径

（一）技术深化：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１０］ 。 技术创新包括研发和应用前沿技

术，如 ＶＲ、ＡＲ、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这些技术在元

宇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为

虚拟环境的构建、用户体验的改进、交互的丰富性和

实时性提供了支持。 技术深化还可以提高生产力，
促进创新和创业，为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提供

基础。
１．加大对新兴技术的研发投入

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投资，特别是硬件

设备、核心软件、卡脖子产业方面。 对虚拟现实设备

进行轻量化和便携性改进，更高性能的 ＧＰＵ 和 ＣＰＵ
技术的研发都应是关注重点。 应促进用户交互性技

术的创新，提高手势识别、语音识别和人体追踪技术

的精确度和响应速度，以实现更真实的虚拟体验。
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催生新的元宇宙和新

质生产力应用，因此应重视通过资金投入引导并鼓

励技术领域的跨界合作，以促进不同技术的融合。
２．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建立统一的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标准与规范，
是确保不同设备和技术之间协调互通的基石。 在这

一进程中，政府和机构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府通过建立明确的行业标准与规范，不仅可以提

高技术互通性，还能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商机和生

产力，促使各种参与主体在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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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更加无缝协作。 企业可以加大合作，确保标准的

普及和执行，以降低技术融合的复杂性。
３．加强技术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加强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领域的教育

与培训，通过培养技术领域人才，包括工程师、软件

开发者、设计师和用户体验专家等，以满足元宇宙和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需求。 提供广泛的培训和教育资

源，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新兴技术。
此外，通过教育与培训来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

态系统，帮助新兴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为他们提供更

多商业机会。 这种培训和生态系统的完善不仅有助

于个体技能的提升，还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创新，进一

步促进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融合。
（二）理念引领：重视技术支持体系建设

促进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要坚持理念先

行，要克服传统产业思维的束缚、促进数据共享思维

的建立以及协调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１．克服传统产业思维的束缚

推动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需要开展广

泛的宣传与学习活动，提高人们的智能素养，加强对

新技术的理解与应用。 企业和组织应该鼓励员工参

与培训课程，学习与元宇宙及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知

识和技能。 同时，政府和产业界可以提供资金支持，
建立培训机构，开发在线教育平台，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便捷的学习途径。 此外，鼓励企业建立跨部门、跨
领域的团队，吸引具有新思维和创新观念的人才，促
使传统产业迅速适应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模式。
２．促进数据共享思维的建立

解决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

力。 政府颁布明确的数据保护法律，在保护个人隐

私的同时，鼓励合法的数据共享。 企业和组织之间

可以探索构建数据共享机制，例如建立数据共享平

台，制定共享数据的标准和规范。 技术创新是解决

数据共享问题的关键，应加大对数据加密和隐私保

护技术的研发力度，确保共享数据的安全性，同时提

供数据分析和挖掘工具，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共享

的数据资源。
３．协调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在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找

到两者之间的共通点，寻找出一个既满足虚拟沉浸

体验又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平衡点。 这需要加强产

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研发新的应用

场景和工作模式。 同时，鼓励企业在元宇宙中开展

创新实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为元宇宙

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创造更多可能性。
（三）制度推进：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框架

统筹推进技术监管与内容治理，逐步完善保障

良性发展的治理体系。 近年来，相继公布的《元宇

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
《郑州市元宇宙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苏州市培育元

宇宙产业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关于防范 ＮＦＴ 相关

金融风险的倡议》等文件，总体上表明了对元宇宙

发展的支持态度，但是有针对性的政策仍有待完善。
１．促进技术发展与政策完善同步

为确保元宇宙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效能

释放以及二者有序良性融合，必须确保法律制度的

完善与技术进步同步，以促进新兴技术和业务模式

的创新，同时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维护企业的竞

争力。 这不仅需要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适应

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法律制度在制定时了解、把
握元宇宙及新质生产力方面最新的技术情况及发展

趋势，确保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能够匹配技术的

发展需求。
２．建立健全明确的法规制度

明确的法规制度有助于规范虚拟财产权、验证

数字身份、保护数据隐私以及实现虚拟社交互动。
建立健全明确的制度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法律风

险，促进合法经营。 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涉及元宇

宙与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 与此同时，
要强化隐私保护，建立严格的数据隐私法规，监管数

据采集和分享的行为，以防止数据滥用和侵犯隐私。
此外，建立虚拟社交规范有助于处理虚拟社交互动

中的骚扰、欺凌和不当行为，提高虚拟社交的友好性

和安全性。
３．促进跨主体的积极沟通

针对不确定性和安全问题，政府、行业机构和企

业应积极沟通，帮助企业更好地规划投资和发展战

略。 投资安全方面需要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措施，
确保元宇宙技术的安全性，以应对数据泄露、网络攻

击和其他安全威胁。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解决

跨境问题，包括数据跨境流动、数据隐私和网络安

全，以提高整个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这些策略

将有助于解决元宇宙与新质生产力融合时所面临的

挑战，促进其健康发展，同时保护用户权益，增强市

场的稳定性。
（四）资本助力：鼓励多元资本注入

通过创新资本来源，如风险投资、创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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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责任投资（ＥＳＧ 投资），为元宇宙和新质生产

力的融合提供多元化的资本支持。 这不仅促进了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还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机会，
从而优化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１．鼓励风险投资的资本注入

风险投资是推动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

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 通过向初创企业和创新项目

提供资金，风险投资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所涉及技术

的研发和推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
还促进了元宇宙中业务模式的创新。 这些投资者不

仅带来了资金，还常常为创业者提供战略指导，丰富

其业务网络，有助于推动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

融合。
２．重视创新金融工具的使用

创新金融工具如 ＤｅＦｉ（去中心化金融）和 ＮＦＴ
（非同质化代币）等，也加速了资本注入。 ＤｅＦｉ 允许

用户在无需依赖中心化机构（如银行）的情况下，使
用借贷、交易等金融服务，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融资途径。 ＮＦＴ 作为虚拟世界中的数字资

产，已经成为元宇宙的一种独特资本来源。 艺术、媒
体和娱乐等领域的 ＮＦＴ 交易为创作者提供了资金，
并为虚拟内容的创作和交易提供了新的商业

模式［１１］ 。
３．促进 ＥＳＧ 投资作用的发展

ＥＳＧ 投资对元宇宙和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无论是元宇宙还是新质生产力，均与

ＥＳＧ 投资的理念与方向相吻合。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并愿意将资本投

向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项目。 这为元宇宙和新质

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机会，通过积极关注社会和环境

问题，吸引更多资本投入并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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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路径

李　 杨　 　 齐绍洲

　　摘　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以绿色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生态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高度统一，
并且通过绿色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绿色就业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有效提升共同“富裕度”和富裕“共同

度”。 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对绿色共富理念认识不到位，绿水青山转化不足造成“富饶的贫困”，新旧动能转换调

整导致部分地区增长乏力，结构性失业和绿色溢价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等问题。 因而需要健全生态要素保护、核
算与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与就

业政策，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提供绿色驱动路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目标协同。
关键词：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６２－０８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

标①。 这要求处理好人类社会两组最基本的关系：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 两者既

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 其中，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优先。 绿色发展注重解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问题，强调在经济发展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
重生态资源约束、生态财富积累与生态价值实现，强
调不以子孙后代、不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为

代价的代际和代内公平，与共同富裕高度统一。 在

绿色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共生、
人与人共享，对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８５ 元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８５６９８
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但也存在两个明显

的短板：一是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环境质量改善

尚未跨越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 例如，空气质量方

面，２０２２ 年全国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比重高达

３７．２％，全年 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虽下降至 ２９ 微克 ／立
方米，但仍未达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过渡目标值②。
碳排放方面，中国于 ２００６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

化碳单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比重约为

３０％。 二是贫富差距问题依旧严峻，且呈进一步加

剧之势。 近年来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

高水平，该系数值保持在 ０．４６—０．４７ 区间，高于国际

公认的 ０．４ 这一警戒线，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仍

然较大，发展成果尚未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绿色发

展和共同富裕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两个重大时代

课题。
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两大战略具有内在的逻辑

契合关系［１］ 。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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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括了多个减贫和生

态子目标，致力于协同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
２０２１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

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指出“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

明特色与本质要求，凸显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的

必要性。 当前我国踏上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脱贫攻坚战胜利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已
有研究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两大战略进行了丰

富探讨，但较少系统论证两者的兼容性。 鉴于此，论
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协同，理论解析绿色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探讨其现实困境，进而

提出在绿色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以期

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

参考。

一、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

组成，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

求。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愿景，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价值追求［２］ 。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现

阶段和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

内涵要义看，生态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绿

色发展通过夯实生态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

者协调发展，促进代内和代际公平，是更高层次、更
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从价值指向看，绿色发展旨在

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有机统

一［３］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绿色的发

展方式容易引发生态危机与贫富差距问题，与共同

富裕价值指向相悖。 从作用机理看，绿色发展促进

共同富裕是以“两山论”为理论支撑［４］ ，通过发挥

绿色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绿色就业效应和绿色

技术创新效应，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促

进共同富裕。
１．生态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传统意义的财富观局限于物质财富而忽视大自

然对财富的贡献，是导致全民共享的自然财富过度

消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根源［５］ ，是一种狭隘的

财富观。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

件，生态财富是所有财富存在和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是“金山银山”多元形式的一种，也是人类财富的重

要内容。 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离开生态财富，
物质财富将成无源之水。 当前极端气候事件多发频

发，生态财富对于人类生存和物质财富具有安全保

障作用，生态系统的水土保持与水文调节服务功能

有利于减轻气候灾害中的人身伤害和物质财富损

失。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自然是物质财富的重要

构成要素，“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

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

富” ［６］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

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绿水青山

不仅具有生态产品等货币化价值，还具有作为生态

产品给人类社会带来健康福祉、审美福利、幸福体验

等生态功用和社会功用的非货币化价值［７］ 。 伴随

着收入水平提升和生活条件改善，老百姓在满足温

饱生活之后对于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强，生
态环境质量在人民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
因此，与新型财富观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

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要提供人民美好

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生态产品。 然而，任何自然资

源都是有限的，要使生态财富生产活动持续进行，就
需要给发展方式赋以“绿色”之约束。

同样，新征程也为共同富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生态富裕是应有之义。 一方面，共同富裕立足于物

质富裕，但不能局限于物质富裕，“富裕”内涵需要

进一步拓宽。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

题，还应满足人们对生态产品的诉求、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需求，要考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因

此，优质生态环境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８］ ，生态

环境质量与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

容。 从算总账、算综合账视角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覆盖面最广、最普惠的福利，生态福利是对经济福利

和社会福利的有效补充［９］ 。 绿色发展能够实现经

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协调统一，推动高质量经济发

展与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释放更多生态

“红利”，综合福利有望实现最大化［１０］ 。 从长远意

义上看，绿色发展模式比传统粗放型模式能带来长

期平均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能提高生活质

量［１１］ ，推动财富生产的量和质均持续提升，这是更

高层次的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共同”
也并不仅限于一代人的富足，还包括子孙后代的永

续共享，体现的既是代内之间的平等，也是代际之间

的平等。 这意味着要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要

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１２］ 。 我国生态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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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区和贫困地区呈现“两区高度耦合”特征［１３］ ，
生态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普惠性，绿色发展能

补齐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短板，解决共同富裕

中生态公平性问题，有利于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拥

有公平的发展和共享机会，这是更可持续的共同

富裕。
２．非绿色发展方式与共同富裕价值指向相悖

经济增长并非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 如果经济

增长以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破坏、生态福利受损

为代价，是不符合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的。 因为自

然资源和生态空间都是有限的存在，传统粗放式增

长模式虽然在短期能推动经济高增长、改善生活水

平，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导致生态危机与贫富差距问

题，从多个维度造成经济和社会代价，会极大影响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我
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面临较为严峻的资源

环境约束，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健康代价会

显著降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１４］ ，对产出、消费、投
资、资产和福利水平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较大

冲击［１５］ 。 当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污染程度超

过生态系统容量和承受力，会使长期经济发展受限，
抑制经济增长态势。 环境质量尤其影响农作物生长

和农产品产量，环境破坏会造成产量损失和经济损

失，对粮食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二是从地区中观层

面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优势与核心资源。 当前，区域间“抢人大战”和招商

引资竞争愈演愈烈，在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与高

技能劳动群体的众多因素中，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已

经不可忽视。 严重的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

移的重要原因，其阻碍区域人力资本聚集，造成高学

历、高技能劳动力流失和“环境移民” ［１６］ ，进而影响

企业的选址和迁入，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三是从

个体和企业微观层面来看，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
增加额外医疗支出、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致使

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 以空气污染为例，长期暴露

于颗粒物浓度较大的空气环境中，会对人体呼吸系

统和心脑血管系统造成损害，是造成过早死亡的主

要致病因素。 环境污染也会损害人体心理和精神健

康［１７］ ，影响人民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
同时，劳动力是企业关键生产要素，这些最终也会通

过影响工作出勤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生产效率、
增加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１８］ ，
削减企业收入和利润，降低企业创新活力与创新

效率［１９］ 。

环境恶化经常与不平等、贫困问题交织与叠加。
忽视环境的发展模式不仅会造成经济冲击与损失，
还会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２０］ ，显然与共同富裕相

悖。 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生态危机应对能力相对不足，环境恶化造成的健康

损害和经济损失往往更为严重。 当前我国区域间、
城乡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欠发达地区环保资

金投入有限，生活污水、垃圾收运和固体废物处理等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不够完

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严峻，环境相关疾病负担沉

重［２１］ 。 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缺乏，更难

以承担环境污染带来的巨大公共卫生和经济负担，
导致贫困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和低收

入人群的财富收入更多依赖于自然生态资源，其受

环境恶化的影响最为直接。 研究表明，环境问题，尤
其是气候变暖，对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门的冲击更

大［２２］ ，使种植户或牧民收入减少和长期失业，不利

于农民就业稳定和收入增加，可能引发贫困。 可见，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排放与高污染的传

统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伴随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

问题及其代价常常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到穷人，加剧

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陷入 “低收入—生态破

坏—低收入”的内部积累循环机制，即所谓的“环境

贫困陷阱” ［２３］ 。
３．绿色发展有效提升共同“富裕度”和富裕“共

同度”
绿色发展以“绿色”作为“发展”的底线和约束

条件，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

统生产函数进行重新定义。 绿色发展将经济公平延

伸到环境公平，将环境效率融入经济效率［２４］ ，推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

革［２５］ ，不仅彰显了共同富裕的成色和质量，更是推

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动力源泉［２６］ 。 通过将欠发达地

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红利，将乡村自然资源转

化为农民增收资产，进而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
贫困地区、乡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实现跨越式发展

提供解决方案。
第一，绿色增长效应。 环境对内是重要的生产

力，对外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２７］ ，绿色发展将

绿色相关要素作为生产力的内在发展模式，丰富了

生产力的内涵，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２８］ ，为共

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绿色发展下的自然生态同

物质、人力资本类似，是资本的一种［２９］ ，是基础性

生产要素［３０］ ，能公平进行要素的初次分配。 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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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函数为切入点，将资源、生态、环境等作为经济活

动的投入要素［３１］ ，与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一起推动经济增长，体现出绿色增长点或绿

色贡献。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吸引人才、技术等要素

的聚集［３２］ ，有利于区域间的资源与要素配置。 绿

色发展的过程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自然资本

增值和挖掘自然价值潜能的过程［３３］ ，而拥有更多

“绿水青山”的广大农村和老少边穷山区可以通过

生态补偿、生态产业以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生态资

源权益等市场化交易获取更多生态环境收益和碳

收益。
第二，结构优化效应。 绿色发展有利于优化现

有的工业经济结构，在限制高碳传统产业发展的同

时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新材料等先进产业

发展，其引致的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维正

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３４］ ，加速战略性新型产业

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３５］ 。 尤其

是聚焦“双碳”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将衍生出大规

模的新产业、新业态，给汽车、能源等产业带来换道

超车的重大战略机遇，极大地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和绿色低碳竞争力形成，驱动经济高质量持续增

长［３６］ 。 绿色发展能推动分工结构的绿色转型，有
利于贫困地区和乡村充分挖掘先天生态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绿色分工，在绿色相关的产业发展中形成

新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３７］ ，收敛区域差距。
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特色

产业，盘活当地生态资源，拓宽参与发展和共享成果

的渠道与途径［３８］ 。
第三，绿色就业效应。 总体看，绿色发展引起部

分高耗能、高排放污染产业相关就业岗位减少的同

时，能创造出新的绿色低碳就业机会［３９］ ，实现工作

岗位净增加［４０］ ，扩大全社会就业容量。 绿色发展

能优化就业技能结构，进而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收

入份额［４１］ 。 西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西南丰富

的水能，为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就业增收提供巨

大空间。 况且，化石能源具有垄断属性，资本密集度

高，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就业需求少。 而可再生能源

涉及到相关设备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等就业环

节，产业链条长，蕴藏大量就业岗位，绿色发展为缩

小贫富差距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２２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绿色职业占比为 ８％左

右。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我国到乡村旅游的游客量年均增

长约 ２０％，有效激活了妇女、老人等非传统剩余劳

动力存量，形成城镇居民财富向乡村居民直接转移

的重要渠道，为落后地区和人群提供了持续稳定的

就业机会和增收来源。
第四，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波特假说”认为，

推动绿色发展的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增加创新研发

投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

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

技术创新能推动全社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促进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４２］ ，形成绿色技术创新驱

动，进而实现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我国在

过去几轮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长波中始终处于追赶

状态，绿色发展所催生的清洁和零碳技术有望重塑

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动能、新优势，在新一轮工业革

命和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技术水平低、
技术普及范围有限等基期效应，绿色技术创新能降

低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差

距，对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

更为明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二、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绿色发展战略从提出、深化到被提升到治国理

政的核心高度，是基于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层层递进，
旨在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发展与保

护之间的平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成果，对于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当前

的具体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１．对绿色共富理念认识不到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必要生产资料，绿色共富理念蕴含着绿

色发展的价值指向，体现其与共同富裕的关联性，在
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

引作用。 由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和科技文化相对落

后，欠发达地区人民对绿水青山多维价值的认识存

在一定局限性，尚未树立起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相

互促进的认识机制，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未能

得到充分解决，一些贫困地区生态资源无序开发、违
法排污问题突出，生态功能出现退化，人与自然的关

系日趋紧张，导致推进共同富裕的生态优势逐渐减

弱甚至丧失，生态权益受到挑战。 一些地区由于草

原退化、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造成优势农牧业生产

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和收入下降。 近年来，东部

发达地区率先推动绿色转型，重构绿色低碳的现代

产业体系。 然而，一些落后地区仍片面追求单纯的

经济增长，延续“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和粗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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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模式，有着大上、快上高碳项目的强烈需求，甚
至对“两高”项目给予优惠政策，将低端、高耗能行

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发达地区

淘汰的落后产业。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组通报多个中西部省份“两高”项目违规上马、未批

先建的典型案例，２０２１ 年国家发改委通报能耗“双
控”预警的省份中有三分之二为西部省份。 欠发达

地区对绿色共富理念认识不到位带来的落后产业转

移和污染泄漏问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导致福

利损失，有违环境正义，且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和隐蔽

性特征必然带来新的不公平和贫困问题。
２．绿水青山转化不足造成“富饶的贫困”
以绿色发展促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百姓致富、开放共享的金山银山，将绿色资源转

化为绿色先进生产力。 欠发达地区因开发较少、相
对保留较为良好的生态本底，生态资源是“富饶”
的，但并不必然会带来物质财富。 当前支撑“两山”
转化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量化

和交易机制不健全导致生态价值难以实现，“污染

付费、保护受益”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形成，
且受政策约束，不少贫困地区还守着绿水青山过苦

日子，丰裕的生态资源没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动

力。 以全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省份广

东省为例，粤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经济发

展滞后并且与省内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两山”
转化难题没有根本破解，部分地区因为生态保护而

陷入贫困，区域协调发展难题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短板。 欠发达地区还面临技术和资金短缺、
高素质人才外流、创新能力长期偏弱以及既定区位

劣势等问题，导致绿色资源创造、转化和实现能力不

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许多地区生产理念与方式

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且同质化严重，生产规模化、集
约化水平低，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甚至因为过

于依赖资源型产业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 因此，
绿色发展战略下绿水青山转化不足可能导致部分欠

发达地区陷入生态富足与经济落后并存的“富饶的

贫困” ［４３］陷阱。
３．新旧动能转换调整导致部分地区增长乏力

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

革③。 我国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匀、发展不平衡，绿
色转型成本差异较大［４４］ 。 转型初期推动绿色发展

的供给侧改革、环境规制和碳减排等政策措施，带来

新旧动能转换调整，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点匮乏、发展

后劲不足的区域性问题［４５］ 。 一方面，绿色发展意

味着传统资源禀赋优势难以为继，给经济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加以“绿色”新约束，传统产业

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面临压减和退出困境，可
能带来旧动能减弱、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甚至

引发市场波动、金融风险，对共同富裕形成新的阻

碍。 西部欠发达地区传统资源型产业和高耗能产业

比重相对更高，路径依赖和技术制约导致绿色变革

与转型的能动性较弱，绿色发展约束下传统支柱产

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日渐式微，经济增长乏力。
尤其是“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西部煤炭大省的产

业和能源发展承受了巨大的转型阵痛。 另一方面，
对于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东部发达地

区通常采取适度超前的发展策略。 但是欠发达地区

财政支撑能力有限，难以大规模补贴绿色低碳项目，
很难抓住新兴产业风口，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投资

不足，加之产业基础薄弱，绿色新兴产业布局明显滞

后。 如果无法及时形成新的经济支撑点，可能带来

贫富差距扩大的风险。
４．结构性失业和绿色溢价加重低收入群体负担

绿色转型过程还涉及利益再分配和社会公平公

正问题，可能导致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收入分化加

剧，给低收入、低技能人群的居民就业和家庭支出带

来双重冲击。 一方面，绿色发展既会创造新的岗位

拉动就业，也会冲击部分传统就业，带来岗位错配和

结构性失业问题。 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新增就业往往

偏向于高技能劳动群体，而低技能劳动群体因存在

技能瓶颈难以顺利实现跨行业、跨岗位流动，更容易

失业［４６］ 。 如果低技能劳动群体面临的结构性失业

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可能带来新的收入差距，加剧

社会不平等风险。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带来的环境

定价和绿色溢价会导致用能、通勤和食品等生活必

需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提升［４７］ ，这无疑增

加了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支出负担，导致贫富差距扩

大。 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例，由于能源的“不可

能三角”难题，能源的清洁低碳、供给充足、成本低

廉难以兼得。 现有技术条件下，传统化石能源的碳

减排以及提高风、光等新能源电力电量，可能会在短

期推高能源服务价格，加大终端电价上涨压力，给低

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

三、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中国经济肩负着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两大战略

任务，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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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瓶颈，同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正影响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持生态利民、绿色共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多目标协同。
１．健全生态要素保护、核算与价值实现机制，彰

显共同富裕的生态要义

生态要素是人类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人类福

祉的核心要义，要将生态价值显性于共同富裕的价

值目标中。 第一，生态本底保护是基础，通过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和保障广大群众生态权益，厚
植共同富裕生态基础。 以绿色共富理念为引领，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实施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工

程，强化欠发达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和环境监管体系

建设，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 第二，生态要素

价值的核算与量化是前提，建立与绿色共富理念相

适应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与考核制度。 全面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尽快将生态系统的各类物质和服

务功能“有价化”，及时掌握区域草地、海洋、森林等

各类生态资源的底数和流量，并将其总量变化与地

方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实现经济生产总值和生态

产品价值双核算、双考核、双提升。 第三，生态价值

实现是关键，健全反映各类生态要素稀缺性的市场

交易、市场融资和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机制，畅通生

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 ２０２２ 年印发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

场”，鼓励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有效配置稀缺生

态资源。 这要求进一步完善生态资源的价格发现机

制，积极探索政府设定限额下的指标交易和生态资

源权益交易市场，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进而促使生态优势明显但收入水平较低的

欠发达地区和乡村通过有价的生态要素市场参与分

配，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２．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打造共同富裕的活

力源泉

绿色产业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成为

当下区域竞争的新优势，为共同富裕注入不竭活力

源泉。 加快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促进低

收入群体参与绿色就业，增强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

能力，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第一，因地制宜发

展优势生态农业，注重品牌培育和附加值提升。 充

分发挥乡村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本底，选择具有

优势的主导产业，按照“一村一品”思路强化生态绿

色有机品牌效应，以良好生态环境作为产品卖点赋

予农产品更多生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就

业增收。 第二，持续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谋划布

局低碳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突

出抓好工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加快高耗能、高污

染的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升级，推动创建绿色工业

园区、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企业，同时支持培育和

发展新材料、清洁能源、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 推动欠发达地区形成多元化的绿色产业结构，
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严把产业准入关，防止生态破坏

和污染转移。 第三，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将良好

生态打造成为地区亮丽名片。 依托本地自然资源优

势推动生态保护修复、美丽乡村建设、文化遗产保护

和度假休闲等深度融合，打造旅游观光、研学旅行、
户外运动、康复疗养和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和丰富

消费场景，释放欠发达地区与乡村文旅消费潜力，使
低收入群体从绿色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３．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激发共同富

裕的内生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应立足绿色发展

和“双碳”目标要求，以创新“动力源”打造共同富裕

新引擎，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相关人才培养，切实发

挥创新在提高落后地区生产效率、驱动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强化

绿色创新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加大对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支持，积极推进面向碳中和的

变革性、颠覆性前沿科技研发，健全约束与激励并存

的绿色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

系，实现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突破以及绿色技术的研

发、推广、转化与应用。 第二，坚持以绿色产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促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有效对接，尤
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绿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支持

力度，以绿色科技手段提升绿水青山保护和转化效

率，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变革。 要加快推动欠发达地

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技术推广，充分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摆脱区位条件弊端。 将

绿色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各环节，提高农业科技含

量和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让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共

享绿色科技创新成果。 第三，伴随经济的绿色转型，
社会对绿色科技人才、技能人才、金融人才和产业人

才等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拓展了新的就业和收入

空间。 要聚焦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培育绿色低碳新

兴学科，开展绿色基础教育和绿色技能职业培训，围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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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绿色新型领域实施系统育才和精准引才。 同时，
因地制宜探索人才下乡的有效路径，大力引育更多

适应乡村绿色产业发展要求的绿色人才生力军，以
绿色人才、绿色产业和绿色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赋能

共同富裕。
４．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与就业政策，

筑牢共同富裕的支撑保障

要兼顾绿色转型中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重点

关注受影响较大的脆弱地区和弱势群体，并依此完

善再分配政策体系，采取措施应对转型中的社会成

本、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公平性挑战。 第一，科学评

估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受绿色转型冲

击较大的特定群体、部门和地区提供重点财税支持，
加大对生态功能区提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的生态转

移支付力度，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或奖补基金，用
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区位条件较差地区的产业绿色转

型、低碳技术研发和经济多元化发展，提升其绿色发

展能力。 第二，通过财政补贴、再贷款和贴息等方式

强化对绿色普惠金融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支持金融

机构绿色普惠领域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为
小微企业、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户等生产经营方

式的绿色转型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供给，引导金融

资源流向绿色产业和普惠群体。 第三，为绿色转型

引发的失业群体提供补贴、再就业培训、公共就业服

务和创业支持等，加快工人劳动技能转型以适应绿

色岗位需求，缩小绿色技能差距，为欠发达地区失业

群体和潜在未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群体提供进入新

增绿色岗位的渠道，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公平

参与绿色分工与就业，筑牢绿色共富的人力资源支

撑保障体系。

结　 语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 绿色发展

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关系我国发展

全局的重要理念，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助推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来

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释放绿色

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积极应对绿色转型可

能带来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公正问题，在推动以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特征的绿色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为实

现百姓富、生态美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提供绿色驱动

路径。

注释

①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②对于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世卫组织第二

阶段标准为年均 ２５ 微克 ／ 立方米，国标二级为 ３５ 微克 ／ 立方米。 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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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构建与实现

孙跃元　 　 许建峰

　　摘　要：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是算法私人治理中的关键一环，个体赋权的核心在于保护“人”在技

术威胁中的主体地位。 算法权利能够保护决策相对人的正当利益，捍卫人的独立性与自治，其为概念标准之满足；
具体的算法权利或被明文规定于法规中，或可用权利推定的方法从基础权利中派生出，并具有实现可能性，其为实

证标准之满足。 用“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算法权利可被视为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

个体抵御算法风险能力的权利类型，具有开放特征和规范弹性。 然而，权利理论若向实践转化，需借助算法“权利

束”中各个权利的制度化实现，从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出发，构建权利实现路径。
关键词：算法自动化决策；权利证成；算法权利束；私权构建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７０－０９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ＣＭＡ 发布

的《算法：如何减少竞争和伤害消费者》报告指出，
算法对消费者能产生直接危害。 算法个性化可能以

极其隐蔽的方式攻击弱势消费者或带来不公平的分

配效果，形成算法操纵和算法合谋，影响竞争秩

序［１］ 。 商业领域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应用风险可类

型化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有具体损害

结果，可落入侵权责任、信义义务乃至刑事责任范

畴①。 外部风险侧重算法行为端，在技术运用过程

中向多数不特定群体扩散，具有模糊性、聚合性和累

积性②。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均重点关注算法风险治

理领域，形成以欧盟为代表的严格赋权模式和以美

国为代表的算法问责模式。 但因拘囿于技术鸿沟，
这两种模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欧盟赋予个体严

格算法解释请求权的模式存在治理效率低、增加算

法服务提供者合规成本等局限性，美国算法问责制

存在治理主体单一化、实操性差等缺陷。
有鉴于此，我国应在综合考虑公民权利、技术发

展、市场活力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

情的算法治理方案。 当下，我国现行法律偏重对算

法的公共治理，对算法权利的保护则明显不足。 学

界也更多从功利主义角度考察政府涉算法公共治理

政策的功能性问题，系统论述个体赋权的研究较

少③。 本文聚焦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在澄

清权利构建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对权利定位、
性质等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对比域外方案，探寻权

利制度化路径，提炼权利建构的核心机理，为我国算

法风险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一、算法自动化决策私权构建的
正当性证成

　 　 在互联网时代，新型权利主张不断涌现，如数据

权利、被遗忘权等。新型权利的证成关涉是否存有被

强制实施的可能，故而需要审慎对待。 学界已有关

于构建算法权利的主张，但更多是一种现象或策略

性申明，并未从概念标准和实证标准予以论证。 这

里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算法自动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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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跃元，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许建峰，男，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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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构建的正当性。
（一）概念标准：被保护的合理性

１．所保护利益的正当性

权利由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所制约，是社

会关系中个体行为的自由和限度，能够激励个体积

极性、创造性的发挥［２］ 。 权利是通往利益的手段，
其目的是对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的享有［３］ 。 而享有

利益的前提是利益本身存在保护必要性和正当性，
并涉及保护目的及侵害防范等问题［４］ 。 对个体而

言，公民的正当利益包括自由、平等和尊严，当自身

合法权益受到算法自动化决策的侵犯时，有权提出

救济。 对整体社会而言，平等是社会的基本价

值［５］ 。 由此，算法自动化决策领域的基本价值是公

平和正义。
正义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算法决策的正

义价值是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目标。 根据罗尔斯正

义空间理论，正义包含正义价值和正义环境要

素［６］ 。 依靠平台扩散权力趋势的算法决策可与几

亿用户产生深度互动，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能深刻影

响用户的行为模式。 因此，算法自动化决策创造了

新的正义空间，表现为算法技术的社会意义和法律

对算法价值分析的方式［７］ 。 算法正义的要求意味

着需要从价值角度切入，解决算法决策应用中的风

险，保护公民正当利益。 算法决策内嵌于网络社会

整体架构，成为事实上的网络空间规则输出者。 个

人遵守其规则的动力并非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控制，
而是广泛而深入的算法技术统治。 此前，只有国家

主权才会有如此普遍的决策权力［８］ 。 美国管理和

预算办公室（ＯＭＢ）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发布的《人工智能

应用的监管指南》备忘录中提出了 １０ 条原则，供各

机构在考虑“人工智能应用的设计、开发、部署和操

作的监管和非监管方法”时加以权衡，其中的关键

原则之一就是“公平和不歧视” ［９］ 。 与之类似，欧
盟《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提出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发、部署和使用需要满足“多样性，非歧视和公

平”“环境和社会福祉”等 ７ 项关键要求才能成为值

得信赖的人工智能［１０］ 。
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独特性

加剧了技术与法律的冲突。 技术本质上是使事物暴

露其本质特征的解蔽手段。 技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

律和发展逻辑，服务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但
并非具有完全的客观性，而彻底独立于人类的主观

世界。 有学者认为，技术和科学都有一定的意识形

态属性［１１］ 。 在互联网世界，技术中立意味着网络

中立。 网络中立意味着网络平台等商业主体应无差

别地对待用户，保持中立的立场提供信息服务［１２］ 。
这与社会实践显然不符。 法学的使命便是监督和审

查技术可能带来的非理性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

减损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１３］ 。 当下，基于机

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决策正逐渐向基于神经网络的

超级自动化决策演进［１４］ 。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

结合，使得自动化决策主动探索规律和识别模式，替
代人类实现基础性的预测和鉴别工作。 机器学习算

法在训练数据的帮助下，可以自主学习规则并建立

决策模型。 由此，确立清晰的问责机制有极大的实

践难度。 黑箱决策的模糊性可以使恶意行为者通过

商业自动化决策有效地隐藏偏见和歧视，从而追求

非法利润或维护特殊利益，造成个人正当利益和社

会实质正义受损。 综上所述，算法自动化决策保护

的利益，如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等，具有正当性

和必要性。
２．保护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新型权利在满足利益正当性的初始条件后，个
人的独立性以及对个人自治的保护则是更为重要的

条件［７］ 。 在算法社会中，算法自动化决策替代人类

决策广泛出现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个人尊严和个人

自治正面临着严重威胁。 一方面，个人尊严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危机。 个体正逐渐丧失对其产生重要影

响的决策的理解和控制能力［１５］ 。 大型互联网平台

等算法服务提供者以难以察觉的方法，如针对行为

评分、设定奖惩制度等，持续、单向地对用户个人监

视。 有学者认为，算法机器优势和架构优势必然会

带来监控资本主义［１６］ 。 当自动化决策开始刻画勾

勒个体的品质、状况、行为举止时，人的尊严将受到

技术的重大挑战，个体成为一个个由数据组成的标

签。 商业主体便捷而低成本地获得海量数据，建立

起完整的评价体系，达到管理约束平台和利益最大

化的目的［１７］ 。 人的尊严是现代国家宪法的精神基

础，捍卫尊严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 这便要求，
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国家、社会中的任何组织

和个体都不可以将人视为工具，人是一切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算法将独立的个体视为分类节点，否认

个人的真正含义，可能会造成“自我危机” ［１８］ 。 技

术的扩张不能以侵犯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 如果

仅认为个体是技术做决策时的工具和信息源，社会

的根本价值取向会不断弱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的商业模式以个性化推

荐为主要特征，隐含着算法对个人选择的操纵，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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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治能力和主体性地位都在遭受严重侵蚀。 私法

的价值理念强调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侧重于保护

个体的意思表达自由。 当下，商业主体部署商业自

动化决策的过程中，个体纯粹的意思自治已经很难

实现。 早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白宫发布的《大数据报告：
算法系统、机会与公民权利》中便对算法影响个人

自治表示担忧，认为个性化服务难以发现的缺陷是

缩小而不是扩大用户选择④。 算法辅助商业主体预

测和调整个体的行为轨迹，以获取收益并控制市场。
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成为第三主体，以浸入型的架

构特点重塑社会关系。 通过烦琐的平台规则和流于

形式的知情同意机制，算法服务提供者实质上越来

越体现着单方意志［１９］ 。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超国

家机构、跨国集团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等私权利主体

已经拥有部分公共权力［２０］ 。 在我国《电子商务法》
起草过程中，起草组也认可“电子商务平台逐渐具

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 ［２１］ 。 鉴于此，为了防止个

体的主体性不断被算法技术所弱化和侵蚀，需要通

过赋权来保护人的个体尊严和个体自治。
（二）实证标准：可容纳性和可实现性

１．法律体系的可容纳性

新型权利除了满足权利的概念标准成为道德权

利，还必须被既有的法律体系所容纳，具备实在法意

义上的存在的基础和依据。 新型法律权利是否存

在，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被法律体系中的特定规则所

规定［２２］ 。 有两种被规定的途径：一是明文规定于

法律规则之中，二是以司法续造为基础渐进入法，也
即从包含基础权利的法律规则中推衍出新型权利。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权利已然被立法机构所认

可，或被明文规定于法律规则中，或可用权利推定的

方法从基础权利中派生出。 具体而言，算法决策拒

绝权（也称脱离自动化决策权、完全自动化决策拒

绝权）和算法解释权已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中明文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

个人针对可能对自身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

策，有要求信息处理者说明解释和予以拒绝的权利。
上述两种权利均属于事后救济的权利，能有效提高

相对弱势的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增强人的主

体性。 算法知情权（有学者称之为个人透明度权

利［２３］ ）属于事前要求处理者对特定决策进行具体

而有意义解释的权利，被认为是实现算法透明度的

高度体现，派生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中对信息处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透明度的要求。
２０２２ 年我国正式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进一步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以

告知和公示的方式向用户说明算法基本原理、目的

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⑤。 这也是国家对确立新型

算法相关权利的进一步肯定。 有学者认为算法知情

权等权利来源于隐私权、知情权、平等权等现有权

利［２４］ ，笔者认为该权利推定存在逻辑纰漏。 我国

《宪法》并没有规定知情权，它来自对附属规范的归

纳性建构，是从人民主权原则、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等

宪法规定中归纳出公民享有知悉、获取公共信息的

权利。 同理，算法知情权也可用归纳性建构的方法，
从《宪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归纳而来。 综上所述，包含算

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在内的算

法自动化决策权利体系不仅满足道德权利的条件，
也能够被证明为现有法律体系所容纳。

２．被实现的可能性

权利并非生存于真空中，若特定现实条件下没

有实现权利的可能性，则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地位，
并会减损法律的权威性。 具体影响权利能否实现的

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成本和政治现实，目前争议较大

的是算法解释权被实现的可能性。 国内外的法学学

者已逐渐达成共识，即商业自动化决策应当具备可

解释性，决策相对人有了解决策如何得出的权利⑥。
反对的观点认为，普通用户无法理解掌握算法的基

础知识和技术，即使被详细告知决策技术原理，也会

因技术鸿沟而使权利流于形式，因此算法解释权并

无实际存在的意义。 在实践中，过多地解释和披露

算法可能会泄露商业秘密，加重平台负担。 笔者认

为，算法解释权能否具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对算法

解释的对象、标准等进行细化与区分，从而将其从技

术方案转为可行的法律制度。 在现有的用户私权保

护路径中，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的功能在

于修正具体的自动化决策。 修正意味着能够以最小

的成本获得正确的决策，这对于数字经济具有极高

的制度价值。
同理，算法知情权也具有被实现的可能性和意

义。 透明度规则作为监管和系统设计的工具而非最

终目标，不是揭示算法技术的工作原理，而是确保用

户了解算法参考何种数值权重和占比而作出决定

的。 个人如果获得负面且消极的决策结果，并可能

对自身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其就应当有权知道算法

作出决策的理由。 但决策系统能公开的设计内容涉

及算法透明的边界。 公开意味着风险，商业主体一

般以防止泄露核心技术和保护商业秘密为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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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决策过程、决策目的等关键信息。 若不对用户

的算法知情权加以保护，会加剧用户对算法自动化

决策的不信任，用户可能会拒绝接受商业主体收集

其数据用于开展自动化决策运营活动，这显然不利

于数字经济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算法自动化决

策权利体系具有被实现的可能性，但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是如何将相关技术方案纳入法律规制的范

围，这便需要准确可行的制度设计作为权利的实现

路径。

二、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属性

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构建，离不开对其

法律属性的判断。 在法理学中，法律的介入意味着

将具有争议的实体问题 “转译成” 法律上的问

题［２５］ 。 因此，需要在厘清算法自动化决策法律性

质的基础上，对算法自动化决策权利进行准确定位，
探讨最合理的法律介入方式。

（一）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定位

历史演进表明，权利是用来对抗权力的。 权利

以物为客体，是所有法律关系的终极目的［２６］ 。 权

利是一种正当的价值判断，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权利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赋权增

强个体抵御和控制技术风险的能力，增强个体在技

术威胁中的主体地位。 与算法的公共治理和监管路

径不同，赋权并不是为了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

题（如算法黑箱、算法妨害）。 换言之，赋权并非通

过监管激励或引导商业主体改进算法偏见和错误等

功能性问题。 个体赋权更强调自我决定和积极防御

算法权力化的风险侵害。
韦伯认为，权力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现实的支配

力，能够影响他人。 并非只有国家机器才具有支配

力［２７］ ，在互联网社会中，头部平台、大型跨国公司

依托算法技术，以强大的组织力量对个体形成压倒

性优势，深刻影响用户行为模式，已然具备支配力。
有学者认为，算法技术统治是一种“准国家权力”性
质的公共力量［２８］ 。 不断迭代更新的算法技术所带

来的控制力甚至超越了国家。 国家制定的规则可能

会被改变和推翻，但网络基本的运算法则和运行逻

辑拘囿于商业最大化利益目标却很难改变。 算法权

力随着商业主体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而有被异化

的风险，从而削弱主体对数字的信任，弱化人的主体

性地位。 以算法权利体系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为例

证，算法决策拒绝权的理论可追溯至“个人信息自

决权”，最早由德国学者施泰姆勒提出［２９］ 。 自决权

属于人类自由发展权的范畴，以自主决定个体的行

为并有权选择是否由他人知悉为核心，对世界范围

内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影响深远。 我国现行法律虽未

将自决权规定为公民的法定权利，但从《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４ 章构建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中可推衍

出法律对个人自决利益的保护。 在算法自动化决策

领域，自决权更多指向对算法决策的使用和控制，要
求应遵循个人的自由意志。 为了实现自决，个人有

权知悉决策的流程和原理。 同样，个人获得不公正

或者错误的决策结果时，应当被赋予允许拒绝的权

利和获得合理的救济途径。 是故，算法权利的核心

目的在于防范算法权力对人的客体化和异化，增强

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和自决力。
（二）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性质：基于“权利

束”的构想

算法权利是指算法决策相对人在算法决策过程

中享有的正当利益，它是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主要包

括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 由

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未来可能有更多元的权利诉

求，而权利之间的差异化必然导致冲突。 如何在平

衡各权利的利益冲突的同时，确保各权利从整体上

保持统一的范式和一贯的价值内涵，需要寻求新的

研究范式。 笔者认为可以“权利束”为观察视角，分
析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属性。

“权利束”是指将一宗财产上发生的基于共同

利益束点的多重权利关系集合在一起，像花束一样

捆绑成束体［３０］ 。 “权利束”理论来自于制度经济

学，最初应用于无形财产权的保护问题，目的是对产

权下的多项民事权利进行统合收纳［３１］ 。 然而，制
度经济学以效率优先和经济理性人为价值标准，与
法学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不相融合。 霍菲尔德提出

的 ４ 种权利元形式，即主张 （ ｃｌａｉｍ）、自由 （ ｐｒｉｖｉ⁃
ｌｅｇｅ）、权利（ｐｏｗｅｒ）、豁免（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增加类推适用

的前提，补强了“权利束”理论的合理性。 作为新的

权利理论研究范式，“权利束”能有效平衡权利间的

冲突，主张权利的完整和独立。 同时，可根据具体的

场景对权利间的位阶进行动态调整［３２］ 。 过去“权
利束”主要描述财产权，前提是同一资源上存在多

元的利益可能，且权利间具有利益性、享有性、排他

性的特点。 当下，学界引入“权利束”理论构建个人

信息权益和数据权益，个人信息和数据之上存有复

杂交织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完全是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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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尽管算法权利不完全是财产权，同样可

以“权利束”理论为考察视角⑦。 “权利束”理论有

助于解释不具有物理排他性的各种权益的集合，算
法“权利束”高度涵盖多元权利，这些权利都趋向于

促成“权利束”的中心价值，即“权利束”的束点。 有

学者认为，算法“权利束”的束点在于对算法权力的

规制，属于功能相似性的经验描述［３３］ 。 笔者认为

该论点失之偏颇。 算法权利的中心价值在于通过约

束算法行为，增强个人抵御算法决策风险的能力。
算法知情权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事前提供决策的一

般信息，算法解释权要求运营商针对具体决策进行

具体且有意义的解释，算法决策拒绝权赋予个人拒

绝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

响的决定。 这些权利从对个人的人格保护出发，其
共同目标价值都是通过赋予个人采取必要措施以对

抗算法风险，保护人的主体性地位。 这与个人信息

“权利束”相类似，其束点在于保证主体个人信息自

决。 综上所述，从“权利束”理论角度考察，算法权

利是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个人对算法

决策控制力的权利类型，具有开放结构和规范弹性。
引入“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既能

够为算法权利中的各具体权利提供中心价值，同时

也可以为具体权利的制度设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三、算法权利的制度化实现

算法权利是用户启动的算法治理路径，私权利

保护路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３４］ 。 我国《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通过权利路径，针
对算法决策应用的不同场景配置相应的行为规则，
赋予个人对抗算法决策的权利⑧。 这里拟从私人治

理的视角，针对技术应用中的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

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提出相对可行的体系化的制

度设计。
（一）算法知情权的制度实现：以利益平衡为原则

１．算法解释权的独立价值与逻辑定位

学界有观点认为，算法解释不仅包括事后的解

释、异议、更正等权利，也包含事前的告知。 换言之，
算法知情权可以被以算法系统功能为中心的解释权

所吸收［３５］ 。 算法知情权和算法解释权容易存在概

念混淆，已有域外立法例将事前告知义务作为解释

权的实现路径⑨。 笔者认为，从触发权利义务的时

间节点、权利内容及价值导向等方面考量，算法知情

权与算法解释权有一定功能暗合，但总体有逻辑分

殊的特点。
算法知情权属于传统上获取信息事实的知情权

体系，是公民知情权在算法决策领域的自然延伸。
法律约束以义务履行为支点，算法知情权也首先通

过算法服务提供者的告知义务来体现。 告知义务履

行具体的时间节点是在算法自动化决策处理前，个
体行使算法知情权对可能的风险及后果作出预判。
实践中，算法服务提供者主要以用户协议的方式履

行告知义务。 这意味着告知对象是某类服务的受众

群体，内容涉及系统的一般性信息等。 《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提出特殊的算法推荐服

务告知义务，告知内容包括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

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⑩。 与之不同的是，算法

解释权属于事后解释，行使时间点在自动化决策完

成后。 决策相对人有权要求对某项特定决策提供具

体的信息，权利行使更像是“个案分析”的后果。 解

释涉及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包括解释算法结果是否

公平不歧视、数据比重是否需校准等主观性评价，还
需对算法模型与特定决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

论证［３６］ 。 由是观之，算法知情权有独立价值和功

用，无法被算法解释权所吸收，为了算法自动化决策

权利体系的完整，有必要将其独立成权。
２．算法知情权的实践应用维度

实践中，应当将对决策相对人的算法知情权保

护定位于提高算法透明度的要求中。 算法透明度在

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透明度在可行性

和必要性上存在缺陷，是算法治理的必要而不充分

的手段［３７］ 。 也有学者认为，过于依赖透明处理原

则会陷入“透明陷阱”（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ａｌｌａｃｙ），公民缺

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有意义地行使算法知情权。
笔者认为，个体通过行使算法知情权了解决策内部

程序和关键信息，以便数据主体后续提出质疑或发

表意见，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对算法服务提

供者来说，知情权可以督促和规范其内部算法运作

规则的标准化。 有学者甚至将算法知情权称为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 如果自动化决策会对个体产生

法律影响或近似重大影响，那么个体可以通过行使

算法知情权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提供三方面的信

息：算法活动的引入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数据处理

的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和设想的后续结果（ ｅｎｖｉ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告知引入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的信

息，意味着算法服务提供者应通过简单的方式，提供

决策原理或标准、数据来源、处理逻辑等必要背景信

息。 例如，使用信用评分评估贷款申请时，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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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相关数据或由信用咨询机构直接提供，无论哪

种来源，都必须告知相对人决策时所依据的表现特

征、数据来源和相关性。 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设

想结果（ｅｎｖｉｓａｇ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表明个体有权知悉

决策可能会对自身产生的影响。 欧盟出台的《关于

保护与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有关的个人的惯例》对
其进行解释，要求实践中信息主体有权了解“数据

处理的内在原理和后续结果（即可以导出的任何结

论）”。 算法服务提供者须重点告知算法对个人可

能的不利影响，使得个人能够决定是否允许算法处

理个人信息［３８］ 。
此外，为了便于个体在权益遭受侵害后及时获

得救济，告知的内容需要包含用户的行为指引。 例

如实践中自动化决策算法应用场景有金融领域的信

用评分等，算法决策直接决定相对人的财产利益。
为了使用户可以预测到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模式及后

果，告知内容中应当具备行为指引。 若经查明不当

的决策结果产生原因是数据错误，则可以指引用户

进行数据修改。
（二）算法解释权的实现路径

算法技术黑箱使得决策相对人和决策部署者之

间的技术障碍逐渐加大。 许多监管政策的协调中心

是要求完善算法解释权的实现路径，以提高决策透

明度。 被誉为“算法治理制度的核心”的算法解释

权作为商业自动化决策事后问责体系中的重要环

节，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１．明确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内容

笔者认为，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内容的确定应

首先依据算法分级分类将决策纵向分为一般影响和

重大影响，再横向分为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 纵向

方面，对于个案影响轻微的算法决策，应允许运营商

自行设定个案解释的规则，避免公权力过多的强制

性监管；对个体造成重大影响的算法决策，应设置更

高的解释标准，以保护个人的核心权益［３９］ 。 横向

方面，内部解释主要负责向内部工作人员解释技术

类问题；外部解释是从系统设计层面向用户和监管

部门解释其运行机制，而非披露源代码［４０］ 。
总的来说，决策输出结果由算法和输入数据决

定。 因此，可解释性应当包括算法和数据两个方面。
决策的内在逻辑、决策树、预测模型和标的权重等，
属于算法层面；解释数据是否准确、完整且具有时效

性，则属于数据层面。 美国《平等信贷机会法》（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也同样做了规定，如果

申请人的信贷申请被拒绝，信贷局必须提供作出决

定的关键理由。 此时算法解释的内容不仅指法律

和计算机科学的内部逻辑，而且意味着披露数据的

收集方式、数据的清理和规范化、分析中使用的方

法、超参数的选择和其他阈值等。 当解释内容涉及

商业秘密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算法

解释权制度建构应以道义论权利哲学为基本遵循，
应坚持个人数据基本权利优先于商业秘密保护的原

则［４１］ 。 笔者则认为，为了促进行业发展和技术创

新，若解释内容涉及商业秘密，应优先保护企业合法

的竞争利益。
２．规范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权的行使程序

为了避免个人滥用解释权而给平台造成过重负

担，需要明确算法解释权的适用前提，即对用户具有

法律效力或重大影响。 是否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

直接影响，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判定。 重大影响包括

信用评分、就业申请、订立合同等。 关于算法解释的

标准，需要满足程序性要求和实质理性的要求。 算

法解释的提供程序也须满足程序标准与实质标准，
包括解释的客体完整［４０］ 。 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

解释应是一种要式行为，以书面形式作出。 实践中，
可以由监管部门统一提供格式解释文本，保证解释

客体完整，为用户提供解释留存证据。 在举证责任

方面，决策相对人应举证商业自动化决策对自身有

法律效力或重大影响，自动化决策部署者应承担该

决策结果正确的证明责任。 若证明决策结果错误，
需收集大量自动化决策结果统计，对决策相对人的

举证难度过高，造成维权成本过大，不利于权利的行

使。 有学者认为，应组织建立“算法安全委员会”，
统一代替请求人接受算法解释，并对算法集中审查

和问责［４２］ 。 笔者认为，算法解释权作为事后问责

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不可让渡于其他组织。 但考

虑到我国目前并无对算法决策监管和审查的专门机

构，可由具备掌握算法验证原理的专业人员组成第

三方机构，设立行业标准和准入制度等，负责对算法

决策的运行进行监管。
（三）算法决策拒绝权的理论构建

１．算法决策拒绝权的权利性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明确了

算法决策拒绝权的请求权基础。 算法决策拒绝权

赋予个体对完全自动化决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和拒绝

接受的权利，达到“人在环路”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ｐ）
的混合决策效果。 算法决策拒绝权在欧盟一直存有

“权利”还是“禁令”的争议。 若将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下文简称 ＧＤＰＲ）第 ２２ 条解释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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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只要不属于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的三种例外情形

时，完全的自动化决策被一般性禁止。 解释为权利

意味着符合该条第 ２ 款的三种例外情形，则请求权

不适用。 显然权利路线对数据主体要求更多，禁令

解释更能保护个体的数据权益［４３］ 。 但 ＧＤＰＲ 以义

务为本位，倾向于对数据权利的严格保护，同时也阻

碍欧盟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行业发

展［４４］ 。 与之相反，英国采取了“一般允许、特殊禁

止”的权利模式。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定的

反自动化决策明确表示为一项权利，这意味着采取

了与欧盟相反的价值立场，包含着对完全的自动化

决策的默认允许。 故而，该法权的理论构造应体现

出我国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和刺激数字经济发展的政

策立场。
２．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范围与适用主体

若算法决策拒绝权的范围不明确，个体在任何

情况下均可提出算法决策拒绝权，会使企业不堪承

受数据合规的成本，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对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范围

进行限定：一是该决策必须是完全的自动化决策系

统的输出结果，而非人工干预的结果。 若在最终输

出结果时有人为发表评论或采取产生实质影响的措

施，则不属于完全的自动化处理。 但需警惕商业主

体为了避免适用算法决策拒绝权，伪造人为干预的

事实。 例如，某惯常的人工行为对自动生成的主体

画像结果未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则仍应被视作完全

自动化处理。 因此，商业主体必须确保对决策的

干预是有实质意义的，并非象征性干预。 具体表现

为信息处理者在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及决策选择三

个环节中有人工干预的义务。 二是需要对决策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中的“重大影响”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需要

进行个案衡量［４５］ 。 欧盟 ＧＤＰＲ 提出的“法律意义”
和“近似重大意义”是指具有长期影响，或导致对个

人的排斥或歧视。 并在“序言”７１ 中提供了构成

近似重大影响的典型示例：“在线申请信用卡时被

自动拒绝”或“无任何人为干预的在线招聘活动”。
类似场景化的分析方法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针对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主体，笔者认为，应
仅限于自然人。 从保护对象来看，主要保护自然人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主体理应是自然人。 我国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
明确， “信息主体指被识别出的特定生存自然

人”，并且特别强调“特定生存自然人”，即意味着

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主体是有出生事实的自然

人，没有生命的死者自然不属于信息主体。 根据国

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的规

定，“个人信息主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是

个人信息所标识的自然人”。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
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其主体自然是自然人。
法人是否可以成为算法决策拒绝权的主体，虽然目

前各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但根据上述我国立法和

国家标准，法人成为该权利的主体缺乏立法目的和

价值的支撑。
３．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

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包括决策相对人有权不

受对其自身产生法律或重大影响的商业自动化决策

的限制，并自主决定是否从自动化处理中退出。 行

使拒绝权意味着允许决策相对人查阅算法、提出质

疑和要求人工介入。 因此，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

包括上述三个环节。 拒绝一旦作出，对决策部署者

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若该处理尚未开始，则不应

开始；若已经开始自动化处理，应立即停止，并经决

策相对人的要求进行人工干预，形成新的混合决策。
综上所述，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制度化实现路径

可遵循上述权利本体论的规范构造而展开，并且以

平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个人权益保护为立场。 尽

管该法权来源于欧盟，但中国化的构建不可一味照

抄欧盟禁令式立法，需要立足我国独特国情采取符

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建构模式。

结　 语

商业平台利用自动化决策系统处理数据和管理

资源，属于生产环节，需要适当的顶层法律设计介入

规范和调整。 我国现行法偏重对算法的公共治理，
对算法权利的关注度明显不足。 学界也更多从功利

主义角度考察政府涉算法公共治理政策的功能性问

题。 在泛权利化表述的时代背景下，本文聚焦算法

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系统论述个体赋权的理论

证成、权利属性和制度实现。 算法权利作为一种新

型权利，满足权利的概念标准和实证标准。 该新型

权利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算法权力对人的客体化和

异化，增强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和自决力。 引

入“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算法权

利可被视为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个人

控制力的“权利束”。 针对具体权利的制度设计，本
文从目前技术应用中的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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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决策拒绝权出发，体系化提出相对可行的权利

实现路径。 法律蕴含着最低的道德尺度和价值判

断，能够通过价值指引作用，弱化技术治理中过度技

术化带来的非理性和非人道的问题。 算法“权利

束”具有开放结构和规范弹性，可以用温和的态度

容纳更多新兴权利，以正确的立场来应对新技术带

来的风险。

注释

①内部风险如因样本偏见、程序错误等原因致使算法系统输出错误

结果等，可直接落入传统部门法既定的权益保护框架。 ②外部风险

如社交媒体利用推荐算法造成受众“信息茧房”，征信评分体系用算

法决策进行贷款、投资等金融方面的信用状况评估，隐含算法歧视，
造成对公众群体的危害。 ③系统化论述算法权利的文献较少，主要

有如下论文：谢琳、曾俊森：《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
《法治社会》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宋保振：《数字技术差异赋权风险的法律

规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范玉吉、
李宇昕：《从权力到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④Ｓｅ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ｎｔｏｎ． ｏｒｇ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 － ｒｉｇｈｔｓ．⑤⑩参见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１６ 条。 ⑥Ｓｅ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Ｕｓａｃｍ）：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ｎ．１２，２０１７．⑦认同此类

观点的文献有：苏宇：《算法规制的谱系》，《中国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范玉吉：《基于“权力—权利”二元结构的算法治理研究》，《青年

记者》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温昱：《算法权利的本质与出路———基于算法

权利与个人信息权的理论分疏与功能暗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⑧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第 １９ 条至第 ２１ 条。 ⑨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Ｖａｎｄｅｒｚａｎｄｅ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ｃ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Ｉ
Ｓｔａｔｕｔｅ，ｈｔｔｐｓ： ／ ／ ｏｇｌｅｔｒｅｅ．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ｃｔ － ｐｒｉｖａｃｙ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ｆ －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 － ａｉ － ｓｔａｔｕｔｅ ／ ．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ｐｐ． ７５－７６．
Ｓｅｅ Ｆｅｌｚｍａｎｎ Ｈ．， Ｆｏｓｃｈ－Ｖｉｌｌａｒｏｎｇａ Ｅ．， Ｌｕｔｚ Ｃ． 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６ ／ ２０２０， ｐ． ３３３４．ＧＤＰＲ 第 １４ 条第（２）款 ｆ 项规定：“个人信

息尚未从数据主体处取得的，关于数据来源的信息必须提供给数据

主体。”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 ／
ｃｒｔ ／ ｅｑｕ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３．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

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欧盟 ＧＤＰＲ 第 ２２
条规定：“数据主体有权反对此类决策：完全依靠自动化处理（包括

用户画像等）；三是自动化处理的决策结果应当对个人有法律效果

或其他类似重大影响。”Ｓｅｅ Ｓａｎｄｒａ Ｗａｃｈｔｅｒ、Ｂｒｅｎｔ 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ｄ、Ｌｕ⁃
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Ｗｈｙ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ａｗ， ２０１７， Ｎｏ． ２， ｐ． ９５．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９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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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董事法律地位及其信义义务构想

———基于强人工智能视角

刘成杰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应用场景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董事已从理论迈入现实。 我

国的相关发展规划已提出“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保障措施。 在强人

工智能语境下，应摒弃客体说观点，通过法律拟制赋予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 基于人工智能董事的特殊性，
传统董事忠实义务趋于消解，注意义务“理性人”标准适用性也将存疑。 以前瞻性视角审视和革新人工智能董事的

信义义务，忠实义务需因应特殊情形，注意义务的范围则呈窄域化倾向，合规监督义务的内涵和边界将实质扩展。
关键词：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信义义务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７９－０８

　 　 人工智能通常是指由机器或其他智能系统执行

本由自然人方可完成的智能行为，本质在于“让计

算机系统完成人类心智能完成的各类事情” ［１］ 。 一

般认为其有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之分，强人工智能已具备自主认知、决策和行为的能

力，不仅能产生相应的数据以支持其持续的行为，还
拥有自我辨认和控制能力［２］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未

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人工智能时代总时间应不足

百年，而今已行将过半；ＣｈａｔＧＰＴ（一款聊天机器人

程序）的出现及快速迭代已成为“强人工智能时代

的里程碑” ［３］ ，人类即将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４］ 。
基于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特

别是其在战略规划与市场预测方面的优异表现，一
些公司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引入决策层，用于辅助

甚至替代传统董事会的某些职能。 在这一背景下，
“人工智能董事”的概念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 ２０１４
年香港一家名为“深度知识创业”的风险投资基金，
曾任命一唤作“ＶＩＴＡＬ”的人工智能体参与公司投资

决策，赋予其“投票决定公司是否投资特定公司”等

决策权利，被称为“世界首个机器人公司董事” ［５］ 。
人工智能董事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司治理场景的具

体呈现，这种新兴的治理模式不仅仅是技术和模式

的革新，同时也在法律和伦理上带来诸多问题和挑

战。 如人工智能董事是否应承担与自然人董事相同

的信义义务？ 如是，其义务内涵和构成内容是什么？
若否，又该如何防止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或可能

的滥用？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公司的决策效力和责

任归属，更影响到其自身在公司治理场景中的良性

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度。
有研究预测，再经过 ２５ 年左右的发展，非生物

“智能”将会 １０ 亿倍于人类的“智慧” ［６］ 。 ２０１７ 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

知》，提出把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国家战略层面系统

布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并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法律

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加快研究制定相

关法规，为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奠定法律基础［７］ 。
２０１９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

的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出“敏捷治理”等８项基本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刘成杰，男，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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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我国颁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成为全球首部该领域的法规。 其

实，世界范围内各方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和认识

均在不断深化，立法行动也在提速，号称全球首部人

工智能综合治理立法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于

２０２４ 年初生效并于 ２０２６ 年正式实施［８］ 。
而今，人工智能体，将越来越像一个集合了“工

具”和“心智”的“生灵” ［９］ 。 在人工智能改变传统

边界的强大创新趋势之下，人工智能董事作为一种

具有未来意义的新生事物，基于强人工智能的视角

对其法律层面合理定位及其信义义务的前瞻性探

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司

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人工智能董事的法律地位界定

对于弱人工智能体的“工具”定性与法律客体

定位，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 当前，“有意义的是去

思考已经露出端倪的强人工智能体的法律地位问

题” ［１０］ 。 从本质而言，人工智能董事属于人工智能

体之一种［１１］ ，梳理分析关于强人工智能体的学说

观点，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和界定人工智能

董事的法律地位。
（一）强人工智能定性的主体化趋势

“就发展趋势而言，对于精巧的自主性人工智

能体，应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的观点，其实已不再

是纯粹的学术上讨论，已经体现于域外法案①。 “强
人工智能”概念，来源于数学家 Ｉｒｖｉｎｇ Ｊｏｈｎ Ｇｏｏｄ 在

１９６５ 年提出的“智能爆炸”概念，其中提到“超智能

机器” ［１２］ 。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比较法视野下，
域外除智能爆炸说，围绕强人工智能还存在智能融

合说、加速进化说等学说。 各学说虽然观点、主张各

异，但强人工智能体不应再被视为客体之“物”，而
应确立其主体地位，并赋予其权利、义务等社会属

性，成为共识性的意见［１３］ 。
当前，国内学术界则有不少学者持客体说，认为

人工智能体虽具有高度智性，却不具“心性”和“灵
性”，其“智性”仅为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尚不足以

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１４］ 。 部分持此学说的

学者虽认可“强人工智能乃人类级”，但认为其终究

受人类“终极管控”，因而仍应被视为客体［１５］ 。 还

有持此观点的学者以新的研究范式论证，认为强人

工智能体或与“理性”法律主体的预设相契合，但基

于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人工智能仅是人类技术

理性的延伸，并不具备欲望的机制，因而很难成为适

格的法律主体［１６］ 。 与客体说观点相对，主体说的

支持者认为，“物”具有“被支配性”特征是共识性观

点［１７］ ，但人工智能是基于复杂神经网络进化路径

而实现的，这意味着开发者虽然开发和设计了人工

智能体，但随着不断的“数据训练”和“深度学习”，
其优化过程其实更多是“进化”而不是“设计”，开发

者本人可能也无法清楚解释人工智能的完整决策思

路［１８］ 。 当初，“法人人格制度”的出现源于经济发

展需要，促进了立法技术的进步。 那么，对于强人工

智能体，是否也可以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赋予

其一种类似于人类或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支持者

还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及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强人

工智能将越来越具备“自主性”的行为能力，因而应

将其纳入法律范畴来规范其行为并保护其权益，超
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借鉴“法人人格制度”解决

当前人工智能相关法理与法律适用的困境［１９］ 。
关于对客体说的回应，尤其是基于“心性” “灵

性”以及“终极管控”等否定强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

地位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从民法对于胎儿和无民事

权利能力人的“权利主体”确认中获得启示。 虽然

强人工智能体可能并不具备与人类完全相同的“心
性”和“灵性”，但其作为高度智能化和自主性的存

在，应借鉴民法中对于特殊实体的处理方式，对强人

工智能体的法律地位进行更为理性的审视。 其实，
强人工智能体与公司法人“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

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 ［２０］ 的定位并

无本质不同。 有研究提出，强人工智能语境下，无论

从主体性层面还是法理层面，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

的条件均已成熟［２１］ 。 因而，结合上述主体说的说

理，我们应该持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基于“法律

拟制”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和相应行为能力。 这样

既可以为其自身和第三人提供必要的权益保护，在
宏观上也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的合理应用和良性发

展［２２］ ，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对人类未来社会发

展的负责与担当。
（二）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辩明

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自动驾驶，以及医疗和金

融领域的应用，已逐渐为人所熟知和接受。 但人工

智能进入企业并参与决策，尤其实质替代董事的新

兴现象，挑战了我们对传统公司治理的认知。 其实，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工智能董事“ＶＩＴＡＬ”的出现，
距今已近 １０ 年。 在这期间，人工智能技术已取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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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发展和跃升，尤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已
远非 １０ 年前可以想象。 世界经济组织发布的《深
度转变：技术转折点与社会影响》报告显示，近一半

受访者预计第一台真正能胜任董事职能的人工智能

体将在２０２５年之前加入公司董事会［２３］ 。 的确，即
便弱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有效促进公司治理，特别

是在复杂数据分析以及财务重述治理等方面展现强

大能力［２４］ 。 鉴于此，基于上述强人工智能主体地

位的探讨，我们或许应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界定其法律主体定位，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公

司治理中的价值发挥。
１．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定位的可行性

探讨人工智能董事的法律主体定位，无法回避

两个根本性问题②：一是人工智能董事是否具有基

于理性的“自主性”，二是实践中人工智能董事违反

义务时如何“担责”。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

技术可行性、实践可行性以及人工智能担责路径三

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第一，技术可行性。 基于现行法律体系及法学

理论，一般认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律拟制的法

人，成为法律主体的基础和前提，是具有“人性”特

征的自主理性。 其实，人工智能“弱－强－超”的发展

路径，已经清晰预示了未来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
总体发展趋势。 就本质而言，人工智能董事是在强

人工智能与商业智能决策系统（ＢＩ）结合的基础上，
实现决策自主性且具备智能交互功能的智能体，其
“自主”实现的关键在于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技术

的提升。 中国科学院张钹院士的研究成果显示，
“安全、可信、可靠与可扩展”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将
第一代与第二代人工智能的“知识驱动”和“数据驱

动”实现优势互补和结合，更进一步同时运用“知
识、数据、算法和算力”４ 个要素，具有远超前两代人

工智能的强大性能，第三代人工智能在决策中会

“选择最优的策略，使得预期的累计奖励最大，即值

函数取得最优值” ［２５］ 。 可见，相关技术当前已实现

一定程度的突破。
第二，实践可行性。 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董

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核心，其决策往往代表着公司的

战略方向和未来发展。 但这些决策并不是由某一位

董事单独作出，而是基于董事会成员集体的智慧、经
验和判断。 每位董事，根据其独特的知识背景、专业

领域、与各种资源的联系以及个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均为决策过程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客观而

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多样性，不同董事之间可能存

在认知上的偏见或差异。 这些认知上的偏差，无论

是个人的经验、文化背景还是心理因素所造成，都有

可能影响到最终决策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基于董事

会成员的多元化和决策的多维性，即便人工智能董

事偶尔存在疏漏和出现偏差，也不会在本质上或持

续地影响公司的整体决策或长远利益，人工智能董

事的引入，或许能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一个相对客观

且实用的平衡机制。 人工智能董事凭借其强大的数

据分析能力、模式识别技能，以及对庞杂、多元信息

的快速处理能力，更易于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拓
展决策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因而，这种结合人工智

能与人类智慧的决策，更加有助于促进董事会决策

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稳健性。
第三，责任承担问题。 人工智能董事具有特定

法律人格时，确实还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如其决策失

误或违法行为导致公司或第三方受损，如何担责。
其实，在公司治理之外的领域，这可能难以解决，但
在公司治理领域，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

碍。 关于董事责任问题，国内外公司治理实践已经

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首先，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作为

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保险，旨在为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决策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

中，因实际或被指控的疏忽、错误、误导性陈述、遗
漏、违反职责或其他不当行为导致的个人及公司损

失提供经济保障。 例如，“康美药业案”中的独立董

事追责判决，促使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逐渐得

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某公司年投保保额已达

７．５亿元［２６］ 。 可以预见，相关制度嵌入公司治理会

逐渐趋于成熟［２７］ 。 此制度的完善，无疑为人工智

能董事的法律主体地位确立奠定了较好的现实基

础。 此外，欧洲人工智能领域通过构建“一项基金

来补充保险机制，以确保在没有保险覆盖的情况下

可以对损害进行赔偿”③的制度理念，也为我们提供

了人工智能董事责任问题解决的视角及可行路径。
例如，可以针对用于人工智能董事的智能体设计专

门机制，要求人工智能体生产商或相关主体在将其

投放市场时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以创建一种此类

智能体的专用补偿基金。
总体而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可

预期的一段时期，强人工智能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中迅速响应并作出决策；而且，已有的实践

应用，也显示出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巨大潜力。 同时，
如能合理设计和架构董事责任险机制及补偿基金制

度等机制，人工智能董事的责任归属难题和法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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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困境也将得到化解。 最为重要的是，当前人工智

能董事即将甚至已经走上台前，顺应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迭代的趋势，赋予强人工智能之人工智能董事

法律主体地位，似更为务实和开明。
２．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的逻辑自洽性

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属性的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

体地位，还需充分考虑公司场景的特殊性，以及人工

智能董事这一新兴事物可能带来法学理论与常识方

面的挑战。 强人工智能体在公司的“任命－解聘”流
程中，可能会经历从客体到主体再到客体的身份转

变，且在任职期间还可能存在主客体身份的双维度

并存现象。 为确保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的逻

辑自洽性，需要借助相关法学理念或理论进行合理

阐释。
第一，关于客体到主体再到客体的身份转变问

题。 罗马法上存在“位格减等”制度，或可以对问题

解决提供启示与合理解释路径。 罗马法上“位格减

等”通常译为“人格减等”，即具有完整法律人格的

罗马公民，若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类身份权其

一或其二丧失，则其会成为法律位格不完整者；当三

项皆失，则“人格大减等”而沦为奴隶，法律意义上

等同死亡。 该“生物机体与其法律位格相分离”理

论，为现代法人的法律拟制逻辑提供了关键技术支

持，现代法人制度恰似“位格减等”的逆向机制，运
用“位格加等”逻辑赋予了公司法律主体地位。 可

见，当法律位格的赋予仅为法律技术运用的产物，与
主体是否为生命体无必然联系时，无生命体获得法

律位格的可能性便得以出现［２８］ 。
循此法理，强人工智能体在公司的“任命－解

聘”流程中，并无实质障碍。 人工智能董事的法律

主体地位，是从其获得公司任命之时开始成立，获得

任命之前，其本质上仅属于特定法律关系的客体。
自公司正式任命时起，类似“位格加等”，人工智能

董事始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部分，成为具有法

律主体地位的“董事”，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相应权利和承担特定的义务。 但当公司决定解

聘人工智能董事时，“位格减等”，其法律主体地位

也随之结束回复客体身份。
第二，关于主客体身份的双维度并存现象的理

论纾解。 所谓“双维度并存”，是指强人工智能体获

公司任命至解聘之间，其存在“公司董事”维度法律

主体地位的同时，作为“实在物所有权”维度还属于

客体；作为人工智能体之“实在物”，所有权归属而

言，或属于公司所有或是自第三方专业主体租赁而

来。 这种看似主客体兼而有之的并存现象，显然有

违理论常识。 但实质上，或许如公司股权，到底属于

所有权、 社员权之争一样， “可能是一个 ‘伪命

题’” ［２９］ 。 自通过法律拟制赋予公司法律主体地位

以来，关于股权之法律性质的定性，各种学说纷呈，
虽然公司法人制度的巨大社会价值早已毋庸置疑，
但定性争议至今未熄［３０］ 。

其实，人工智能董事的法律主体地位问题，与公

司通过法律拟制获得法人资格，本质上并无二致，都
是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对法律技术运用

的诉求和督促。 例如索菲亚机器人的出现，有研究

成果即提出智能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频繁涉及权利

义务分配以及责任承担，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迫
使”人们必须着眼考量赋予其合适的法律身份，以
便厘清法律和伦理上的权益关系［３１］ 。 就公司应用

场景而言，强人工智能体作为“具有法律主体地位

的公司董事”维度，用于解决公司治理层面的权利

义务问题；而其作为“客体”的维度，则在于表征权

利主体的所有权；赋予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
并不影响其所有权人基于特定规则行使转让等权

利，犹如公司股东基于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进行

股权转让的权利行使行为，与公司本身作为法律主

体并不存在逻辑矛盾。

二、人工智能董事对
传统信义义务的冲击

　 　 董事的信义义务是公司董事制度的支撑性制

度，不仅确立了司法对公司经营行为的干预边界，还
在平衡董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３２］ 。 从理论上看，以忠实义务和注意义

务为核心的信义义务体系规制董事，要求董事最大

程度上维护公司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并为

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佳利益服务。 但是，人工

智能董事自身的特殊性将会对董事传统信义义务带

来一系列冲击。
（一）传统忠实义务的消解

从本原意义上看，科学技术性与客观中立性应

是人工智能的天然特质。 然而，当前弱人工智能的

实践证明，由于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等原

因，算法歧视及大数据偏见等有违其客观中立性的

现象普遍存在。 但是，在强人工智能阶段，我们有理

由相信客观中立的问题将得到更好解决。 一方面，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将能够开发出更加先进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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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算法，这些算法将能够更好地处理不完美的数

据并减少偏误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人工

智能伦理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算法设计的公正性

和公平性将得到更多关注，人工智能之思考与行为

的理性、客观性和中立性将会得到更为完备的保障。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对具有“自主性”
人工智能体的监管会趋向严格，以确保其客观中立

性。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布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
“基于风险”强化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监管［８］ ，
即是明确且具有趋向性的信号。 因而，可以断定，正
在形成中的强人工智能，其算法设计和实施必定受

到超乎当前水平的更为严格的监管与审查，此趋势

下，设计者必须更加注重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中立

性。 然而，此中立性似乎否定了人工智能董事与公

司利益冲突的可能［３３］ 。 按照传统理论，公司董事

的忠实义务主要源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
董事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必须保持

诚实和忠诚，不得利用自身地位谋取私利或损害公

司利益。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董事而言，传统自然人

董事所伴随的“自身利益”已丧失基础，至少，从实

质上淡化了其履行忠实义务的必要性④。 某种意义

上，强人工智能董事或将成为最忠于“职守”的存

在，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而构建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或将发生巨大改变。
（二）注意义务“理性人”标准适用性存疑

董事承担注意义务，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原则之

一。 这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秉持合理注意和

谨慎，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依归，合理管理风险，并
遵守相关的法律、伦理标准［３４］ 。 董事注意义务，是
确保公司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公

司法上称之为“勤勉义务”，体现于新《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 在公司治理领域，英美法上“理性人”标准，
大陆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通常被用作评估董

事行为是否符合注意义务的规则［３５］ 。 其本质在于

衡量董事在行使职责时应展示出一般理性人在相似

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注意和谨慎程度，以确保公司的

决策和行动是基于充分的信息和理性的分析。 然

而，对于人工智能董事而言，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

杂性和不可解释性，如何判断人工智能董事是否尽

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评估董事行为的“理性人”标
准可否适用存在一定困难。 “理性人”标准是基于

人类长期经验积累的判断能力和情感的伦理观念而

设计的，但人工智能基于算法“黑箱”，其数百万个

参数［３６］如何发生作用和相互协作，客观上难以明

确［３７］ ，因而带来所谓决策逻辑的不透明。 人工智

能董事的决策或许是正确而明智的，但其很难向自

然人董事和利益相关者清晰解释其决策过程或决策

逻辑⑤，使得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理解其如

何平衡不同利益并作出决策。 因此，对于人工智能

董事作出的决策，界定其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时，还能

否适用“理性人”标准，目前存在疑问。

三、人工智能董事信义义务的意蕴革新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董事的出现，对董事传统信

义义务体系带来了新挑战。 那么，人工智能董事是

否还是信义义务的适格主体？ 这一问题的根本在

于：公司法为自然人董事制定的代理规则是否也适

用于人工智能代理。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在特

定的决策中，人工智能董事与自然人董事的地位和

代理关系并无本质不同。 因此，人工智能董事也应

承担信义义务。 但是，基于人工智能董事的特殊性，
其信义义务内容必定呈现新的变化。

董事信义义务，本质上是董事担负的一种基于

最大善意、忠实、信用及公平的义务，要求其以最高

程度的忠诚和正直为公司和股东最佳利益而行为。
不过，虽然在具体案情或特定关系中，法庭不难把握

是否对当事人科以“信义义务”，但判定“信义义务”
的具体内容却并不确定和清晰；以至于英美法上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一词，已经被界定为“不是英美法上最易

误解的词汇，也至少是最难界定的词汇之一” ［３８］ 。
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信义义务的适用尚停留

在松散的“义务束”状态，且缺乏逻辑主线，其具体

内涵也并不清晰［３９］ 。 因此，信义义务及其所涵盖

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与合规监督义务等，本身就具

有较高的可塑性，使得人工智能董事基于自身特性

带来义务内涵的个性化成为可能。
（一）忠实义务之特例因应

忠实义务的本质在于规制“不得为而为之”的

利益冲突行为。 但基于强人工智能的中立性特质，
人工智能董事本身并无自利的主观意图，客观上，正
常运行的智能体也不可能利用职务便利，作出为自

身或第三人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的行为。 因此，传
统董事忠实义务趋于消解，包括“不得利用职务之

便挪用、侵占公司资产”“不得利用公司机会为个人

谋利”“进行关联交易”等传统忠实义务内容已不复

存在。 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随着强人工智能时代

即将到来，未来人工智能董事逐步获得认可，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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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用的过程中，仍有可能出现违反忠实义务的特

别情形。
现代商业环境中，董事同时服务于多家公司的

情况并不罕见，人工智能普及化过程中，使用效果较

好、信誉较高的强人工智能体，也可能会出现服务于

多家公司的情形。 然而，人工智能董事在一家公司

任职期间接触到的数据，尤其是商业秘密，一旦泄露

或为其他公司所用，可能触发对忠实义务的违反。
此时，对前公司而言，较为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对人

工智能董事进行全面重置和重新训练。 但这显然不

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人工智能董事在

履职过程中累积的经验和技能属于社会的宝贵财

富，全面重置将导致这些经验和技能丧失，这无疑是

对资源的浪费和对技术进步的阻碍。 但如果仅删除

相关数据和商业秘密，新公司利用人工智能董事在

前公司获得的经验和技能时，尤其是当这些经验和

技能涉及前公司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方法等个性化内

容时，就可能会对前公司业务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伤

害。 人工智能董事可能会将在前公司积累的经营策

略或方法等信息披露或应用于新公司，从而与前公

司形成利益冲突，此时，即便是关联公司而不是竞争

对手，也可能导致违反忠实义务的问题。
因此，为了确保人工智能董事在多公司任职场

景中能够妥善履行忠实义务，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研

究，构建相应的监管机制、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 例

如，必须从技术和机制上确保所服务公司之间的个

性化信息和非公开性内容不会发生调用或披露。 若

技术和机制上无法确保，从公平角度出发，应限制同

一人工智能董事同时在两个或更多不同公司担任董

事职位，否则人工智能董事将可能承担违反忠实义

务的责任。
（二）注意义务之范围窄化

董事注意义务主要涵盖决策注意与监督注意两

个方面。 近年来，随着董事监督义务日益成为一种

相对独立的董事义务类型［４０］ ，决策注意成为注意

义务中较为核心的内容。 通常情况下，董事决策注

意的范围主要涵盖信息收集、信息评估以及谨慎决

策三个层次［４１］ 。 具体而言，首先，董事在作出任何

决策之前，需要积极获取和更新与公司业务相关的

信息，并充分了解相关的情况和背景信息；其次，董
事应基于上述信息，参照相关规定与公司章程等规

范和要求，并结合商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对综合信息

进行整体评估；最后，董事应关注和考虑公司最佳利

益并谨慎决策。 因此，自然人董事履职期间，必须投

入足够的时间、精力熟悉和掌握公司情况，以理性人

标准充分利用自身商业经验和技巧评估综合信息，
并秉持善意和谨慎原则进行决策［３４］ 。

然而，强人工智能体语境下，人工智能董事的注

意义务无疑会发生重大变化。 强人工智能体在获得

任命并成为人工智能董事之前，已接受相对完备的

专门“训练”和“培训”，应当具备胜任董事的商业专

业知识和经营判断技能。 当其履职时间和工作精力

不存在限制，并且完全满足胜任性标准，基于“理性

智能体”的法律本质定位［４２］ ，人工智能董事在信息

收集以及信息评估层面的能力，无疑远超自然人董

事。 如无外在因素影响和干涉，人工智能董事完全

可以满足信息收集与信息评估的注意要求，且不会

导致注意义务违反问题。 因此，人工智能董事的注

意义务范围将收窄，且主要集中于“谨慎决策”层

面。 同时，基于人工智能决策更注重程序化和标准

化的特质，以及实践上注意义务“重在关注决策程

序及其过程中瑕疵”的判断标准［４３］ ，可以预见，人
工智能董事虽有违反决策注意的可能⑥，但其注意

范围相较自然人董事将明显呈现出窄域化倾向。
（三）合规监督义务之内涵新解

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性质属于忠实义务还是注

意义务，学界观点不一［４４］ 。 但董事合规监督义务

日渐成为董事的一种独立义务类型，已成为共识。
董事合规监督义务既包括督促公司依法依规完善信

息披露，也涵盖董事检查督促公司行为的合规性，还
包括及时发现并督促改正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以及

必要时的监督举报。 人工智能董事无法从主观上实

施积极合规监督和主动举报行为，似乎其并不存在

违反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问题。 但是，结合违反董

事合规监督义务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当前过错认

定基本持“客观化”原则。 当人工智能董事参与公

司治理后，基于庞大的数据与算力支持，以及“客观

中立”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董事理应能够更好地

促进董事会及公司行为的合规性，但如果其未能有

效履行该职责，则涉嫌违反合规监督义务。
同时，人工智能董事介入董事会决策后，势必导

致董事会决策环境的改变，这一方面“可能引发自

然人董事义务回避的道德风险”，但另一方面“更会

抬升自然人董事的注意义务履行标准” ［４５］ 。 因而，
人工智能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不仅引入了新的决

策维度，还会对董事会现行决策生态产生类似“鲇
鱼效应”的影响。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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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基于人工智能董事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所具

有的明显优势，它能够迅速、全面地掌握相关资料。
人工智能董事高效的信息处理方式不仅会提升信息

披露的合规性，还会对其他自然人董事的决策过程

施加积极影响，进而对公司的整体决策和运营产生

合规监督效果。 另一方面，基于强人工智能的中立

性，人工智能董事的决策意见和报告具有较高的客

观性。 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董事会决策的整体合规质

量，也会对其他自然人董事产生正向效应，促使他们

在决策时更加客观透明、合法合规，客观上也实现了

另一层面的监督。 因此，人工智能董事虽无法实现

积极的监督与举报功能，但实质上其一定程度扩展

了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内容和边界。

结　 语

马克思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

判》中指出：“社会以法律为基础，只是法学家的幻

想。 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面对人工智能时

代急速变迁的社会，我们秉持更为包容和开明的姿

态，对强人工智能语境下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

位及其信义义务进行探讨，尤其对人工智能董事忠

实义务、注意义务与董事监督义务进行构想式理论

分析和展望，更易于避免法律的滞后性，促进未来社

会发展的多样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应用场景的

不断扩大，人工智能参与公司治理将会逐渐普及，人
工智能董事也将由理论构想迈入现实。 这一变革不

仅将重塑董事会的结构和生态，也对现有的法律体

系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 前瞻性地对人工智能董事

核心制度进行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我

国的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已居于世界前列，为人

工智能董事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空

间。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也给法律监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我们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做好提前因应，及早研究和规划，制定出更加具体和

可操作的规范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董事的应用能

够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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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面观”视角下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分析

张必春

　　摘　要：居民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障，而居民参与不足是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 在实践中，“脸面”是动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 然而，学界已有的关于居民参与的基层治理研究大

多从宏观视角展开，少有从“脸面”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视角切入。 探究“脸面”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进而构建“脸面治理”框架，对于动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脸面；居民参与；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Ｄ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８７－０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治理

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 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

键一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２１〕１６ 号）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政治参与主要在基层，其最

直观的当家做主感受也主要在基层。 发展基层民主

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形

成基层治理强大合力的重要举措，还是推进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如何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

总结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规律是近年来学界关

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对此，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聚

焦以下几个解释视角。
第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该视角从群众

参与理论切入，强调政府应开放治理边界，吸收普通

群众参与治理，以此扩大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参

与机会，维护平等公正的政治秩序。 如有学者认为，
充分的居民参与是“国家动员和群众参与同步实现

的” ［１］ 。 理想的基层治理既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也
不是社区自生自灭，而是政府适当“放手”，由“行政

干预”向“服务型指导” ［２］转变。
第二，赋权增能的视角。 该视角依据赋能理论，

强调要赋予或充实个体的权利，增强其应对环境变

化的能力，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相关研究认为，在
基层治理中，社区居民作为治理主体的主体性长期

缺失是导致社区公共参与不足的重要原因。 而扩充

基层权利、赋能社区民众，能够充实民众能量，为居

民主体性实现提供保障［３］ 。 赋权增能使基层群众

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由此开始步入

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的发

展状态［４］ 。
第三，社会资本的视角。 该视角将社会资本的

构成要素主要归结为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５］ 。 相

关研究者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公共参与行为

具有正向影响，加强社区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是破解

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困境的必要举措［６］ ；并认为社会

资本是一种资源，其本质属性与功能可以为居民带

来增值或收益［７］ 。 而且，网络资源和制度供给同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建引领视域下‘双报到’制度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研究”（２３ＢＤＪ０１７）。
作者简介：张必春，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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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居民社区参与，邻里之间熟悉程度越高、互动程

度越频繁，居民的社区参与率往往亦越高［８］ 。
以上视角均从宏观角度出发，指出了国家和社

会作为外在因素的重要性，但忽视了社会心理这一

微观的内在视角；同时，上述视角基本沿袭西方政治

学的固有研究套路，没有深入结合中国具体语境进

行研究。 笔者认为，“脸面”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概

念，用“脸面”解释社区居民公共参与问题，有利于

彰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因此，本文基

于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从内在心理因素入

手，分析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群众参与机制，以期通过

使居民获得“脸面”的方式提升居民公共参与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促进行动自觉。

一、“脸面”：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脸面”原指面庞、面孔，是一种人体外部器官，
也是人在特定情绪下所具有的生理性外部反应。 自

古以来，“脸面”就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交规则而存

在，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心理

与行为导向。
（一）“脸”：遵守规范的社会形象

“脸”是个体（或群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层

的共同要求，通过一系列有利于自己或相关者的行

为或话语，在一定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符合他人期

待的形象［９］９２－９３。 在社会生活中，关于“脸”的主

要说法有“有脸”“长脸”“丢脸”等，由此，我们能够

感知“脸”的基本含义。 “有脸”是指一个人十分在

乎自己向外界展示出来的社会形象，并采取行动维

持或延续这一形象。 比如，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代表着维持读书人形象的“脸”。 “长脸”是指自己

向外界展示的社会形象得到正向增强。 例如，高考

状元举办升学宴，其父母在亲戚朋友间“长了脸”。
“丢脸”是指一个人做了为世人所不耻的事情，丢失

或折损了个人的社会形象。 例如，家庭中孩子犯罪

入狱，双亲在街坊中抬不起头；孩子在学校被罚站，
家长觉得“丢脸”。

“脸”和规范是一对重要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画等号，遵循社会主流价值和规范往往即意味

着“有脸”。 规范有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两个类

型。 前者是明文规定的，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

守的社会规则，如国家法律法规、行业制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后者是虽没有明文规定但

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要求的隐性规范，如

勤劳简朴、正直善良的个人品行。 社会成员遵守规

范也存在三种层次（如图 １ 所示）。 第一层，有规则

知识，无规则行为意识；第二层，有规则知识，且有规

则行为意识，不过这种知识和意识尚属于强制性遵

守阶段；第三层，有规则知识和规则行为意识，且这

种知识和意识已然被内化为行动者的道德本能。 处

于第一层的行动者是被大众认为没有“脸”的，而第

二、三层的社会成员则可通过社会交往获得“脸”的
递增。

图 １　 关于遵守规范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模型

从根源上讲，“有脸”是社会成员因遵守规范而

具有的正面社会形象，反之亦然。 对于遵守社会规

范的三种认识层次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形象的高低和

“脸”的大小：处于第一层认知的行为主体了解规则

知识，但毫无规则行为意识。 比如，“乱扔垃圾”“随
地吐痰”等社会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即是因为有

人并不遵守文明规范。 处于第二层认知的行为主体

具有遵守规则的意愿和习惯。 比如，小学生在课堂

上因被严格禁止交头接耳，而专心听课。 处于第三

层认知的行为主体则是将规则的知识和意识主动内

化为个人道德意识，外化为行动的本能。 比如，退役

军人程华俊救下落水老人的举动来自他内心乐于助

人、不怕苦难的品德修养。
（二）“面子”：依赖他人评价的社会地位

“面子”是具有某种形象的个体（或群体）判断

他人的评价与自我期待是否一致的心理过程及其结

果，其基本目的是获得或维持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

地位序列，简称心理地位，其外在效果一般体现为社

会赞许的程度［９］９３。
在社会生活中，关于面子的主要说法有“有面

子”“给面子” “没面子”等。 “有面子”是指一个人

在他人的心目中获得了地位序列，引起重视。 比如，
飞天英雄聂海胜身患重病的妈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接到武汉进行免费治疗，就是

因其儿子对于国家具有突出贡献而“有面子”。 “给
面子”，一般指借用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向对方

提出相应的请求。 例如，村干部在处理居民纠纷时，
往往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我个面子”以平息

矛盾双方或某一方的怒火。 “没面子”则指降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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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自己在他人或社会公众心中的地位或形象。
比如，某澳洲议员开会时抠鼻屎的动作被拍照上传

网络，本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 ［１０］ 。
“面子”的生成依靠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衡

量（如图 ２ 所示）。 若他人评价等于或高于自我期

待，那么个体就会感到“有面子”；若他人评价低于

自我期待，那么个体就会觉得“没面子” ［９］２０８。 “面
子”是个体所具有的来自外界的认同投射到社会交

往过程中的个人身份感。 因此，在社会中被人们所

广泛认同的权力、财富、荣誉、正面评价等能够体现

主流社会价值的各种载体都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

“面子”。

图 ２　 “面子”的生成流程

（三）“脸面”连续体：“脸”和“面子”的统一

“脸”和“面”有着不同的侧重。 “脸”更强调其

原始意义所具有的主观意味，即体现自我认同的各

种心理状态，如羞耻、惭愧、骄傲、欣慰。 “面子”则

更强调因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基于他人认同而使个体

所产生的自我心理认知，如个体因被他人认可、抬举

等而产生的比较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虽然“脸”和

“面子”各有不同，但“脸面”具有不可分割性，可以

构成“脸面”的连续统一体。 “脸”和“面子”都是由

其本意———“面容”引申而来，在一定场合下，二者

表达的意思相似，同一件事也可以使个体同时拥有

“脸”和“面子”，因而，“脸面”具有不可分割性。 可

以将这种“脸”和“面”同时存在的情况称之为“脸
面”连续体（如图 ３ 所示）。 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就是一种由己到人、由内而外的个体“脸面”
连续体的行为表现。 由于社会关系这一复杂变量的

介入，“脸面”可以分开，可以统一，当其作为一个连

续体出现时，就可以成为激发社区群众参与公共活

动的动力。

图 ３　 “脸面”连续体生成机制图

二、“脸面”治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将“脸面”与居民参与分别进行类型学划分后，
能够发现居民参与和“脸面”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

联系。 “脸面”的有无影响着居民参与的强度和力

度，具体是如何影响的，需要将二者的关系类型构建

为以下四种情况，分别进行解释（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中国人“脸面”类型四分图

（一）“脸面”与居民参与的类型划分

１．无耻：无“脸”无“面”的居民不参与

在基层治理中，存在一小部分不在乎“脸面”的
居民，无“脸”无“面”使得他们不关心集体，不参与

公共事务，利用各种机会“搭便车”。 一方面，不遵

守公共规则意味着他们不在乎“脸”，即使了解规则

内容，也缺乏遵守规则的主动意识和意愿，故没有参

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另一方面，不在乎“脸面”的人

一般也缺乏在某一群体中的社会声望，也就不在意

“面”的有无或存在羞耻感［１１］ ，其内心没有要“脸
面”的心理诉求。 “脸面”分析可以赋予基层治理以

新的认识。 比如，在脱贫攻坚中长期存在的部分

“等靠要”贫困户，将种猪、种羊、经济作物种子等政

府给予的生产资料直接消费或卖掉，抑或是种出的

农产品要求政府收购兜底，更有甚者故意将自己年

迈的父母单独成户，让老人争当贫困户钻“政策空

子”以获取经济补助。 此类群体由于长期好吃懒

做，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无着，在村中没有威信或声

望可言，因而也没有“脸面”，对于脱贫攻坚行动表

现出消极参与乃至不参与状态，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做出破坏性的无耻行为。
２．被动：有“脸”无“面”的居民弱参与

在意“脸”、有“脸”使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中必要

的公共活动，而“面子”的缺乏导致这种参与往往是

浅层的弱参与［１２］ 。 一方面，有“脸”意味着居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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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则知识和规则意识，在意自己和家人遵纪守法

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禀赋

有限，社会威信不高，不太容易在参与公共活动中获

得“面子”，所以其参与往往是不完全的、程度较弱

的被动性参与。 不可否认，大多数居民都处于弱参

与状态，以遵纪守法或服从组织安排的行为保证个

人形象不出错，但也不会因此获得以权力、财富、名
声等代表的社会地位，即“面子”，因而对于他们而

言也就缺乏更深层次参与的动力，始终处于弱参与

状态。 在不少地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居

民弱参与问题。 例如，在村民代表大会、村干部选举

或民主协商时，“意思意思，走个过场得了，只要人

到了，举了手、投了票就行” ［１３］ 是相当一部分群众

的参与心态。 在这种弱参与状态下，居民看似完成

了参与行为，但他们的这种参与只是为了保全自己

守规矩的“脸”，同时由于没有“面子”的获得，无法

产生更强的参与动力，所以弱参与成为其常态。
３．虚荣：有“面”无“脸”的居民虚假参与

有“面子”而没有“脸”的居民在基层治理中的

参与是一种假参与。 一方面，他们由于规则意识层

次偏低，往往因不守规则而得不到正面的社会形象，
即没有“脸”；另一方面，他们渴望“面子”，想尽一切

办法争“面子”，甚至不顾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约束争

取自己眼中的“面子”。 然而，他们获得的“面子”并
没有经过由“脸”到“面”这一“脸面”连续体建立的

过程，而是抛开“脸”，直接建立“面子”，其本质是一

种虚假参与。 社会上存在部分有“面”无“脸”的公

共活动虚假参与者。 例如，在基层治理倡导婚丧嫁

娶简办并在一些地区形成村规民约的今天，部分家

庭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为了满足其虚荣之心仍极

尽排场，追求奢靡，力图通过一次夸张的婚礼或丧礼

彰显自己的财力或排场，从而获得社会地位或声望，
即赢得“面子”。 这种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

价值观导向的社会行为，虽然争得了“面子”，但丢

了“脸”，而且这种“面子”只是虚假的风光，并非大

众认可的“面子”，其社会行为只是有“面”无“脸”
的虚假参与。

４．成功：有“脸”有“面”的居民强参与

有“脸”有“面”的指向是强参与类型，这也是最

充分的参与状态。 一方面，行为主体处于规则意识

的第三层次，能够将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内化为个

人本能；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或拥有财富，或掌握丰

富的社会资本，或具有社会声望，即有“面子”。 这

类居民能够通过积极且有益于大众的社会参与获得

“脸”和“面子”，而“脸”和“面子”又反过来进一步

激发主体社会公共行为的参与积极性。 比如，乡贤

精英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

通过组建乡贤理事会、邻里矛盾调节组织或自身就

在村“两委”承担干部职位，能够依据自身的学识和

经验对基层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建言献策［１４］ 。 他们

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身的德行，积攒了“德高望重”
的正面形象，获得了“脸”；同时，他们的德行又因受

到群体的认可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

禀赋，使其拥有很大的“面子”。 很多乡贤或社会精

英正是因为既有“脸”也有“面”，而被推选为各级人

大代表，进而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

主体性价值，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亦得到增强。
一般而言，有“脸”有“面”之人都是经过了由“脸”
再到“面”的统一过程，实现了“脸面”连续体。

（二）“脸面”治理：以“脸面”动员居民参与的

治理方式

“脸面”治理是指在中国基层社会场域内，将人

的“脸”“面”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动员和引导居民参

与基层治理的治理方式。 建立起“脸面”与居民参

与的关系模型，通过赋予或削弱参与主体“脸”或

“面子”的奖惩方式，增强人们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

意愿及其主体能动性，使其逐步实现由不参与到假

参与、弱参与再到持续强参与的发展和进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７〕１３ 号）指出，要不断提升

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脸
面”治理作为动员居民参与的治理工具，摒弃了以

往的宏观视角，转而从个体社会心理的微观视角探

讨基层治理中的群众参与问题，即让居民以“脸面”
的获取作为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使其能够

通过一系列社会参与活动获得“脸面”，从而不断唤

醒和强化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筑牢基层民主的

群众基础，提升社区自治水平。
在“脸面”治理的运行过程中，只有保证参与主

体通过有效而积极的主动参与能够获得 “脸” 和

“面”，才能使其实现完全的、充分的参与状态；而
且，还需要针对不同的“脸面”类型，采取不同的措

施，使其获得“脸面”，分步骤、有计划地扩大居民参

与。 对于无“脸”无“面”者，可以通过给“脸”的方

式，让其获得“脸” 的满足，引导他们从无“脸” 无

“面”进步为有“脸”无“面”，具备一定的参与意愿

和参与行为，成为弱参与者；对于有“脸”无“面”者，
可以赋予其“面子”，让其在参与中感觉到脸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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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从而产生内发性的参与动力，逐步成为有“脸”
有“面”者，由弱参与发展为强参与；对于有“面”无
“脸”者，应增强其遵守社会规范的自觉意识，引导

他们在遵守规则的主动作为中获得“脸”，使其从有

“面”无“脸”转向有“脸”有“面”，由假参与转向强

参与。

三、“脸面”治理的运行逻辑

使群众都能在基层治理中通过积极主动的社会

参与获得“脸面”，是“脸面”治理的基本逻辑。 秉承

“对症下药”的运作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类型剖

析，判断其 “脸” “面” 的有无或盈缺：若是缺少

“脸”，就采取措施使其有“脸”；若是缺少“面子”，
就采取措施使其获得“面子”。

（一）“脸”或“面”的单向获取：无“脸”无“面”
者从不参与走向参与

１．参与有“面”：尊重的给予与需求的满足

为了使无“脸”无“面”者感到“有面子”，从而

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就要通过给予他们最基本

的尊重和基本需求的满足，唤醒其内心的良知［１１］

和荣辱感。 给予尊重和满足需求都能够体现出政府

和基层治理组织对他们的重视与接纳，使他们的内

心因他人的关注和关心而不再麻木，并意识到自己

在他人心中具有一定的平等地位。 比如，城市中的

无“脸”无“面”者在公共事务中表现为不参与，最为

明显的是外来租户群体。 身在异乡的外来租户，对
于当地的风俗文化、风土人情不熟悉，加之基层政府

对外来人口户籍管理、居住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工作机制尚不健全，往往使初来乍到的外来务工人

员群体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感受不到认可与尊重，
故面对公共事务极易产生不配合、不参与的行为。

针对上述现象，首先，要给予外来流动人口以充

分的尊重。 比如，在各种场合都要求将外来群体的

称呼由“外地人”“租户”等转变为本市新居民，认可

其在所属村、街道的正式居民身份，给予他们同本地

人口在户籍管理、子女上学等方面一视同仁的管理

和服务。 如此，新居民们才会感受到自己与本地市

民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性，即有了“面子”，并进

而产生城市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 其次，要满足他

们的需求，通过需求满足使之对于公共事务产生认

同感。 例如，推动成立村级社会组织———新老居民

融合互促共同体，对接新居民需求，解决其具体的生

活难题；针对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寒暑假儿

童看护难等普遍性需求，组织开展公益教学活动，引
进“助梦课堂” 项目，积极改善新居民子女教育

环境。
２．参与有“脸”：规则意识的增强与内化

无“面”无“脸”者往往亦没有归属感，因“脸”
的缺失而缺乏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事务的主动性。
他们一般处于遵守规范的第一层认知，不熟悉或不

在意制度规范，有规则知识而无规则意识，不在意自

身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以致极易发生越轨行为。 因

此，要形塑无“面”无“脸”者的“脸”，不仅需要从规

则和制度的外在约束入手，强化其规则意识，还需要

重视道德与价值的内在引领，增强其行动自觉。
首先，要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 比如，地方政府

出台文明市风、乡风整治实施意见，对各种文明行为

进行正式的明文约定与倡导，以正式规范引导个人

塑造自身良好的公民形象。 其次，要发挥道德与价

值观的教化作用。 全社会共同崇尚的道德标准是一

种非正式规范，而道德和价值的培养与引领则有利

于强化人们对“有脸”重要性的认知，使处于遵守规

范意识第一层次认知的人向第二、三层次转型升级，
进而实现从浅层、被动社会参与向深度、主动社会参

与的发展。
（二）“面”与荣誉：有“脸”无“面”者从弱参与

走向强参与

“面子”心理是中国人内心普遍存在的持续寻

求进步和突破的内动力，其潜藏于内心深处，会不自

觉地让人们产生“我要比别人更好，更有面子”的心

态［１５］ ，进而使群体内部形成一种自愿的“竞争发展

锦标赛”。 对此，在基层治理中，要正确引导“面子

竞争”，把“面子”转化为动员居民的强大动力。
１．何为“有面”：“面子”观念的重塑和转移

一般情况下，提到“面子”，人们自然而然地就

会联想到乡村讲排场、比阔气的传统“面子观”。 乡

村传统“面子观”认为，越是讲排场、比阔气，就越

“有面”。 比如，就婚丧事宜来说，一些富裕家庭认

为，大操大办是其财力、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彰

显，只要能够在乡亲当中“有面子”，花费再多也值

得；普通家庭甚至是贫困家庭为了不“丢面子”，往
往需要倾尽财力办一场酒席，甚至不惜借钱跟风。
因此，亟须对传统的“面子观”进行重塑和转化，即
将以比阔斗富为核心的传统“面子观”重塑转化为

以崇俭尚德为核心的新式“面子观”，在思想观念上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赋予“面子”新的精

神内涵，倡导社会新风尚。 对此，地方基层政府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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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台一系列刚性的规范性文件。 比如，发布有关

婚丧事宜简约操办的正式性文件，倡导按规定操办

才是“有面子”、不按照规定操办才是“没面子”的社

会风气。 另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移风易俗

的良好舆论氛围，使移风易俗、文明婚丧嫁娶的新观

念入脑入心、家喻户晓，树立新式“面子观”，即人人

不以排场、铺张、浪费为“面子”，而以守法守规、讲
文明、讲节俭为“面子”。

２．怎样“有面”：“面子”行为的正向比较与竞争

“面子”具有竞争性，“有无面子” “面子大小”
决定了一个人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话语权。 对于

普通农民而言，“做一个有面子的人”才能在乡村社

会立足，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乡村社会，进而体现个体

的社会价值［１６］ 。 生活在关系圈中，人们为了获得

更大的“面子”以及更强的心理优越感，会不断经营

自身的社会资源，形成一种“恶性竞争生态” ［１５］ ，不
利于正确社会价值观的传播和文明乡风的建设。
“面子”可以攀比和竞争，但这种攀比和竞争必须是

积极的、正向的。 因此，在基层治理中，亟须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正确价值观矫正传统、狭
隘的“面子观”以及异化的“面子”获取方式，以增强

居民的自治能力和公共参与积极性。
要“面子”、争“面子”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心理与

行为，关键在于获取“面子”的方法。 如果能够对其

加以正确引导，就可以起到正向激励的积极作用。
比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移风易俗

整治行动中定了三条规矩：不比铺张比节约、不炫财

富炫荣誉、不争排面争贡献，以此重新定义了“怎样

才能获得面子”的行为方式。 而且，还对在移风易

俗整治行动中表现优秀者颁发“文明家庭”荣誉称

号，为捐款捐物的富裕家庭或企业颁发荣誉证书，真
正赋予规范遵守者以荣誉的“面”。 这种比节约、炫
荣誉、争贡献的正向“面子”竞争方式，不仅使规范

遵守者获得了“面子”，而且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

的内在动力和主体意识。
（三）“脸”的形塑：有“面”无“脸”者从假参与

走向真参与

在基层治理中，有“面”无“脸”是一种“虚伪”
的存在，这种“虚伪”体现为居民虚假的社会参与状

态。 要推动居民的社会参与由“虚”变“实”，就需要

唤醒居民的社会主体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社

会形象。
１．以失范为“丢脸”，约束参与主体的越轨行为

依靠羞耻感维系社会秩序是“脸”的重要功能，

居民的行为若不符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就会因

“丢脸” 而无法立足［１５］ 。 羞耻感具有有效约束

性［１７］ ，“丢脸”能够使居民感到羞耻，进而约束其今

后的越轨行为。 不遵守社会基本规范即为“失范”，
通过采取行动营造“失范即丢脸”的意识，能够有效

约束居民的不良风俗习惯，整治基层治理中的越轨

行为。 现行法律法规对犯罪行为具有强制性，但对

于道德层面的个人越轨、失范行为则不具备强制力，
执法机关无法做出行政处罚。 因此，只有运用“脸
面”治理的思路，采取公示、扣分等使其“丢脸”的反

向惩戒方式，发挥“脸面”的警示功能，才能达到治

理目的。
有“面”无“脸”的假参与者主要表现为“面子”

至上，为了赢得“面子”甚至可以牺牲个人形象，不
顾及“脸”。 比如，一些家庭为了大办丧礼，显示排

场，甚至邀请草台班子在本该庄严肃穆的葬礼上大

唱艳歌，大跳艳舞，不顾社会良俗。 针对这种基层乱

象，地方基层政府应采取措施让有“面”无“脸”的假

参与者找回缺失的“脸”。 比如，组织开展执法检

查，发布情况通报，张贴于公告栏，甚至采用短信群

发、微信群公开的形式，将具体住户的违规情况面向

社会公示。 已经因违规被巡查的村民看到自己的

“事迹”作为反面教材在村内公示，受到通报，自觉

“丢脸”，甚至连“面子”也丢了，便不再尝试越轨行

为，反而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以求尽快恢复自己

的“脸面”。 就像笔者在调研中所了解的，一些因越

轨行为而“丢脸”的人说，“一发短信全村人都知道

了，我的脸还往哪搁啊”，“那段时间在村里都抬不

起头来”。 而其他村民看到了违规村民的公示，在
给予其负面评价的同时，也会自我提醒今后一定要

积极参与社区整治行动，以免有损自己的颜面。
２．以好形象为“有脸”，突出参与主体的印象

整饰

公民形象是由公民的行为所树立的评价和观

感［１８］ 。 “脸”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人的言行符合其

所处社会圈层共同期待的形象，希望自己能给他人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因此，在基层治理中，居民的印

象整饰十分重要，可以通过选树典型、塑造榜样的做

法，让居民获得“脸”，激发其社会参与积极性。 人

人都想给他人留下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印象，正所谓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正面的社会形象能够

使居民感到“有脸”。
荣誉激励是一种情感激励，是对组织成员高级

心理需求的满足［１９］ 。 “好公民”形象的塑造其实就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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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了这种情感激励机制，这一机制的最终奖励

是好形象———“脸”的获取。 在基层治理中，居民获

取“好公民”的正面社会形象，能够使其拥有“脸”，
更有动力参与公共事务。 为此，地方政府可以在基

层社区广泛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动，针对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推选工作，
加大挖掘培育力度，通过村（社区）、镇（街道）层层

筛选上报，定期选出一批能力突出、品行优秀的公民

示范榜样。 选树的“好公民”在全社会拥有正能量

的形象，不仅使个人有“脸”，也激发了普通群众向

榜样学习、争得正向“脸面”的动力。

四、“脸面”治理的社会影响

人们身处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环境时，自然而

然地就会在乎自己的“脸面”。 因此，在微观的心理

层面，“脸面”是左右居民公共行为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内在因素，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影响。
（一）“脸面”是提升社区居民社会参与的重要

内生动力

在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论很容易被

广泛传播和评论。 如果某个人的行为破坏了规范，
便会被其他人说闲话，遭到负面评论，在村庄或社区

中失去“脸面”。 因此，人们会格外注重自己在所处

群体中的“脸面”。 例如，社区中的本地居民因为在

社区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或亲缘关系，在参加社

区公共活动尤其是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时，就会受到

较多的来自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赞赏，从而产生自

豪感。 当通过各种社区居民联谊活动，让本地居民

与外来居民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交关系，实现群

体相融，就会使外来居民在切身的生活场景中感受

到流动社会中难得的熟人关系和邻里之情，从而获

得在社区社会生活中的“脸面”，并逐步形成对所在

城市和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此，在个体日益

原子化的流动社会中，积极发挥“脸面”的治理功

效，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区居民力量，形成

基层治理合力。
（二）“脸面”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普遍受到“脸面”的影响，
在意“镜中我”，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声誉，成为“向
善”的重要推动力。 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从
选举到志愿服务，再到慈善捐赠，“脸面”都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笔者调研 Ｓ 市 ＨＬ 社区活动

参与情况时，一位访谈者说：“我比较老实，在投票

结果中是靠前的，不仅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得到了

社区‘两委’的认可，那当然要主动为居民服务，支
持社区的工作嘛。”此外，还有访谈者说：“捐款名单

贴在小区公告栏，看到别人都捐，自己就想着也要

捐。”观察人们微观“向善”心理向宏观“向善”行为

的变化过程，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脸
面”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

原则。
（三）“脸面”是应对 ２１ 世纪全球社会资本衰落

的中国密码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指出，自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人们渐渐疏离了亲友圈和社区生

活，全球都出现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衰落的态

势［２０］ 。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资本是维护社会

稳定和增加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可

以量化。 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

量一直呈波浪式发展，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因其正处

于波谷，就袖手旁观，被动等待波峰的到来，而应积

极行动起来，寻求新的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方案。
例如，积极探索导致社会资本衰减的各种因素，从客

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入手，在吸取人类优秀道德文明

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扩大社会资本存量的各种契机。
从本研究来看，“脸面”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中发挥重要功效，由“脸面”驱动的居民参与行动

模式是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全球社会资本

衰落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密码。

结　 语

“脸面”治理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理论上，“脸面”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贯彻“四个自

信”的重要体现，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解释视角。 一

方面，“脸面”治理理论有利于促进基层治理的内外

动力相融合。 已有的基层治理研究更多地强调居民

参与的外在动力支持，而进入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不

仅要关注外在动力，还要充分调动“脸面”这一内在

动力，并有必要将其作为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脸面”治理理论有利于推动理论研究宏

观视角与微观视角有机结合。 研究“脸面”这样一

个独特的、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概念在基层治理场

域发挥作用的运行逻辑，可以让宏观理论研究与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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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实践行为耦合起来，弥合社会科学研究中宏观研

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鸿沟。
在实践层面，“脸面”治理能够有效推动居民参

与，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实现中国式治

理模式创新。 一方面，它使治理的“硬”与“软”相结

合，既有常态化执法这种刚性约束手段，也有“脸
面”作为软抓手的重要补充，有利于实现治理的德

法兼施。 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正式制

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融合。 在基层治理中，已经

有诸多制度性文件发挥作用，但不少基于文件的制

度性要求尚未延伸到人们的日常交往层面和具体的

社会生活场景中。 在具体实践中，正式制度要落地

基层，就需要与“脸面”这种非正式制度互相配合，
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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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社会二重性：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环境社会工作新方向

罗　 桥　 　 顾海娥

　　摘　要：社会工作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需要回应现代性的矛盾。 生态环境保护与

人类社会发展是现代性的一对重要矛盾体，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当回应这个问题。 为此，需要将生态环境和

人类社会两个主体的调适与融合作为驱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新的开端和

指引，对环境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所遵循的价值观、工作法则做出新的解释，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环境社会工作实践

的新取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环境社会工作；生态—社会复合型正义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９５－０９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

大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之一。 这是党对

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提出的新使命和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

不同于传统现代性的一种自主发展的新路径，着重

强调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历史性

问题。
传统现代性路径一直强调“人类”这个概念区

别于自然的特殊性，将人类抽离于自然环境的束缚，
同时也强调人所组成的“社会”的特殊性。 在环境

社会学研究中，卡顿（Ｃａｔｔｏｎ）和邓拉普（Ｄｕｎｌａｐ）将

其称作“人类例外范式”，并认为环境问题实际上是

一个社会问题，其根源是“人类将自身豁免于生态

环境之外”，而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是重新审视人

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让人类重

归于自然的范畴［１］ 。 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类将自身

豁免于生态环境之外”的区隔性认知是人类中心主

义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

哲学问题［２］ 。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认知下，

人类获取福祉要么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和

分配问题，要么被认为是将自然当作“资源库”并从

中获取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物品的过程。 人类所强调

的自身特殊性原则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深刻影响

着现代人的行动方式。 当然，环境伦理学仍以如何

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学科基本立场，而著名北

欧学者纳斯则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走向

深层生态学［３］ ，即将生态环境的问题进行优先考

虑，这就极易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走向生态中心

主义的另一个极端［４］ 。
产生于工业社会现代性逻辑之下的社会工作不

管是作为一门学科或是一个职业，数十年来都是将

自然环境拒之门外的。 可以说，社会工作从一开始

便专注于人与社会的研究和实践，坚定地只从这两

个方面寻找自身价值归宿［５］ 。 尽管社会工作的一

些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如“人在环境中” “生态系

统理论”）借用了生态环境的概念，但反而更强调了

这些概念、理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区隔。 然而，这种

区隔是无法回应现代性逻辑之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福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高原湿地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２０ＸＳＨ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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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需求与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固有矛盾的，从而导

致社会工作这个将 “人” 作为核心概念的职业在处

理人的问题时，时常陷入一定的狭隘境地。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回应社会问题的学科和职

业，同时也需要在相应的伦理范畴中做出行动。 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指引下，中
国的社会工作需要在社会、伦理与技术行动三个传

统层面对自身进行反思［６］ ，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

社会发展作为自身变革的双重驱动力，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中国自身的环境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以区别

于西方以人类福祉获得为单一导向的绿色社会工

作，以深度生态学为伦理基础的环境社会工作以及

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范畴的生态社会工作等模

式［７］ 。 本文将以环境社会工作作为基本概念，尝试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框架下对环境社会工作的概

念进行重释，以构建新的环境社会工作伦理与实践

范畴，探索中国本土环境社会工作的新方向。

一、生态与社会二重性———环境
社会工作的概念重释

　 　 西方环境社会工作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
２１ 世纪近十年内其研究和实践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不管是以环境社会工作作为基本概念，还是以

绿色社会工作、生态社会工作作为基本概念的著述，
都始终未对这个分支方向给予确切的定义。 虽然如

多米内利（Ｄｏｍｉｎｅｌｌｉ）和约翰·科茨（Ｊｏｈｎ Ｃｏａｔｅｓ）这
样的知名学者认为这个分支方向已经向传统社会工

作提出了挑战，甚至发起了范式攻击［８］ ，但其研究

一直回避针对这个基本概念的明确解释，这也是诸

如环境社会工作、绿色社会工作与生态社会工作出

现在不同的研究和实践中常常并用或各执一词的关

键原因所在。
虽然笔者曾对环境社会工作、绿色社会工作与

生态社会工作之间的区别做过专门的分析，但过多

讨论三者区别的现实意义不大。 对于中国相关学科

建设而言，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
文化背景和具体实践中，重新对上述三个学科概念

进行整合，进而建构一个适合中国语境的学科概念。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出发，环境社会工作在

中国的兴起与发展，需要从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

间的矛盾关系中寻求相应解释。
１．生态与社会作为一对矛盾

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 从那时以来，人们就在

不断地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９］ 。 巴特尔（Ｂｕｔ⁃
ｔｌｅ）曾经描述了两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
被哈珀（Ｈａｒｐｅｒ）称为人类—环境的两重性问题。 巴

特尔认为，一方面，人类存在于生物圈这个更为广泛

的生命网络中，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这是由人

类自身的生物构成，或者说是由人类对地球资源和

其他物种的依赖所限定的；另一方面，人类的技术及

其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改变、复制和破坏，甚至超

越自然环境限制［１０］ 。 哈珀认为这两种假设作为不

同的指南和原则，对于人类行为选择的影响是天差

地别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行为选择明显趋向于

后者［１１］ 。
不管是哪一种假设，其所昭示的都是生态环境

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而环境问题则是在这

个矛盾之中产生的。 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

题，是因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发生了关系。
一是生态环境与人类福祉的相关性，具体包括生态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原动力及其为人类

审美所提供的基础性材料，并由此使人类对生态环

境产生依赖，以至于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福

祉和审美获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这是人类关注环

境问题的基本动因。 在这里，环境问题被看作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是人类活动使得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从而激起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希
望能够对因自身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改良

和修复，这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产生的直接

矛盾。 在这里，环境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已经发生的

事实上，如水体、大气、土壤等污染和破坏。 三是由

于自然环境正在或将要发生的变化，人类社会需要

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应对或适应自然环境的各种可能

变化，让自身得以繁衍生存。 在这里，环境问题被看

作是一个正在或将要面对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
生态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造就了人类的行为

选择，为环境问题提供了人类行为的动因。 哈珀的

两重性问题实际上为认识生态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

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认知。 一方面，两重性问题给

出了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根

源，这个根源在于人类到底怎样看待自身在整个生

态系统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这也为人类解决环境问

题给出了两个基本方向，即人类的行为到底是以自

身生存和发展逻辑为起点，还是将自身看作是生态

环境中的一个部分，最终选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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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制度设计、发展模式方面，还是在行动选择上几

乎都与生态环境保护处于一种动态的、矛盾的发展

关系中。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亟须重新理解人类社会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将人类重新放到生态环境的

系统中审思，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动因寻求新的

方向。 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

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需要

建立在这个基本任务之上，而非简单地将生态环境

当作一种资源依赖或福利获取来源，而要将环境和

社会作为一个复合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去思考环境

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向。
２．环境社会工作的概念重释

西方环境社会工作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在这个时期，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开始在

处理复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重点加入环境要素的分

析［１２］ 。 其实，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初衷与传统社

会工作导向并无二致，仍然是以关注人类福祉的获

取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核心问题。 不同的是，在全

球环境危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环境社

会工作逐渐开始思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变

量如何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
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思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

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统一关系。 以约翰·科茨与米

尔·格雷（Ｍｅｌ Ｇｒａｙ）为代表的西方环境社会工作学

者基于对传统社会工作的范式变革，提出了环境社

会工作（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的概念［１３］４，这个

概念主要流行于北美和澳洲，并被彼得斯（Ｐｅｅｔｅｒｓ）
引入欧洲大陆［１４］１０。 与此同时，英国的多米内利则

用绿色社会工作（ｇｒ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阐释相关内容，
而北欧及部分西欧学者则更倾向于将生态社会工作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作为他们致力于解决相似问

题的核心概念。
西方关于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在概念上

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共识，学科概念上的不统一所

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术对话上的不一致，这是

导致环境社会工作这一研究方向在传入中国本土后

呈现分崩离析的学科发展状态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

外，虽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社会工作研究一直致力

于范式变革，但鲜有学者对这些概念做出明确的界

定，以至于在这些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

是含糊不清的，以致使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内核遭

到不该有的质疑。
近些年，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上述相关议题

的讨论趋向于显性化，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结构层面，国家政策取向的变革使得生态环

境议题成为一个更加受到各个领域关注的公共话

题，各个学科也将生态环境议题作为自身变革的一

个重要方向。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改善人类社会发

展为己任的学科，在结构性的影响之下同样需要对

自身的学科范式进行反思。 二是在实践层面，传统

社会工作的工作法则、伦理和技巧虽然始终是围绕

人本身展开的，但并不能解决在生态环境恶化与环

境危机到来中的人的问题，而灾害社会工作虽致力

于解决环境灾害带来的影响，但只能处理现有的、棘
手的问题，并不能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作进

一步的思考。 三是国外环境社会工作研究的传入，
使得国内学者和实务界逐渐注意到社会工作研究领

域出现的新的认知，从而倒逼研究者关注环境社会

工作的实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环境社会工作

领域，特别是环境公益领域，实务界的行动是远远早

于学术界的，这与社会工作其他传统领域的情况恰

恰相反。
基于生态和社会矛盾的统一性问题及上述原

因，笔者融合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将环境社会工作

的概念进行界定。 环境社会工作是指政府、组织和

个人依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以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运用社会工作的理

论和方法，秉持相应的价值伦理和法则，对生态环境

保护和人类社会福祉所实施的一系列实务活动，以
及寻求个人、社会和生态环境改变策略的过程。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

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同时也需要对人类社会生存和

发展问题保持关切。 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是重

新构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生态

环境的结构之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５］ ，
其基本任务是从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两

个方面进行实务选择，将传统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新

时代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相结合，对传统社会工作的

方法进行继承和修正，革新社会工作的相关实务法

则和伦理范畴，拓展自身的实务领域，柔性链接生态

环境与人类社会。

二、环境社会工作的
伦理与法则重构

　 　 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

对环境危机的反思之上的，这个反思过程要求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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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断革新传统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法则［１４］４１。 环境社会工作学

者之所以急于理清新的伦理观念和法则，最主要的

原因在于，环境社会工作者面对的社会与以往的社

会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因而社会工作者需要

改变自身的行动来回应结构性变迁。 在这里，首要

任务是弄清环境问题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此做简单

的回答，即我们周遭的要素受到了破坏。 然而，这并

不仅仅指的是自然之物，而是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

一切，深层生态学家纳斯（Ｎａｅｓｓ）将其称为我们自己

所有的格式塔［１５］１２。 在纳斯的语境当中，自然和生

命就是两个相关的格式塔，二者交互存在，并且呈现

出互构的特征，而环境问题的存在就是自然和生命

之间的互构遭受到了破坏和阻碍。 因此，纳斯认为，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然的法则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

系，构建一套适应自然运行的伦理与法则，唯此，才
能重新平衡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１．环境社会工作的伦理新论

传统社会工作的伦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

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几乎人为地忽略了自然环境对

于人的影响，即便是众所周知的“人在环境中”这样

的概念，也只关注到了“社会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

基础环境要素［１３］８８。 然而，西方环境社会工作在伦

理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以多米内利为主要代表的

学者更看重环境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特别是环境弱

势与社会弱势叠加的群体，及其福祉获取的机会和

能力问题；而以柏斯仁恩（Ｂｅｔｈｏｒｎ）、科茨和格雷为

代表的学者则将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将人类社会的

生存和发展放在了次席。 多米内利所代表的环境社

会工作学者虽然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但仍坚持人类生存发展导向，因此，其实质仍是人类

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柏斯仁恩等则将深层生态学中

所昭示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指导环境社会工

作行动的基本价值原则［７］ 。
从生态—社会的二重性出发，可以看出这两种

价值观都在试图忽略彼此的内在意义，其中的原因

在于，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在

一种主客二元论的范畴之下构建自身对于生态环境

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他

们都将“价值”作为了伦理的出发点。 一方面，以多

米内利为代表的学者更强调自然环境的“使用价

值”，并认为环境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如何让弱势群

体能够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理念之下，获得自

然环境的使用价值，从而获取自身的福祉，对此，多

米内利将其称为“环境正义” ［１６］３８；另一方面，柏斯

仁恩等学者更加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就是

“自有的价值”，认为这些价值统领着人类的道德，
人类应该在遵循自然“内在价值”的过程中向自然

法则让步，这种观念被称为“生态正义” ［１５］２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作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

念，而本研究所提出的生态—社会的二重性矛盾正

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 “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实际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

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价值观的超越，其目的在于通过

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最终实现二者和谐共生。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出发，我们需要构建

一种新的伦理观念，既要遵从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
也要考虑人类对其的使用价值，同时还要兼顾人类

社会内部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而且这种价值观

念需要符合生态—社会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在此

可以把这种伦理称为生态—社会复合型正义。
生态—社会复合型正义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生

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约翰·德赖泽

克（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认为，环境议题的复杂性来自于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双重交织，
而处理这种复杂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弄清在环境议

题上的权力问题［１７］ 。 笔者曾用生态权力来解释这

一关系，生态权力被看作是自然环境与生俱来的一

种主体权力，而非人类将其当作客体的权力赋予，然
而，这种权力只有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时才会被人

类所感知。 生态权力是生态—社会发生关系的基

础，也是生态—社会主体互构关系的出发点［４］ 。 在

这里，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

的权力关系，两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交融，正是因

为这种权力关系的发生，才出现了人类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对抗与融合。 因此，任何一方的权力偏移都

会造成对各自主体的伤害，从而毁坏二者和谐共生

的基础。 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平衡两种主体的权力关

系以及在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之下社会系统内部

的权力关系，从而超越人类与生态各自为中心的范

式，理解主体间复合交融的特征，整合生态环境的使

用价值与内在价值，同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之

下关照人类社会内部的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
在柏斯仁恩看来，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正义在于

如何平衡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格局问题［１３］３５。 然

而，生态—社会复合型正义并不是单纯地平衡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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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是要求哪一个主体妥协让步，
也不是要求哪一个主体强势进攻，而是力求人类社

会在建立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与生态环境之间达成真

正意义上的和解。 这种和解并不只是理性利益的诉

求，更多的是从感性认同到理性平衡的过程，既要将

生态环境法则作为自身发展的规训，又要满足人类

福祉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最终实现和谐共生

的目标。
２．环境社会工作的工作法则

多米内利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工作在灾难和气

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干预在不断加强，这一行为本身

给社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需要构建

新的理论和实务方法来提高其专业能力［１６］３０。 新

的社会工作伦理可以被看作是构建新的理论和实务

方法的一项基础工作，而新的工作法则则是对伦理

的一种回应，即更加强调新的工作法则的“整体性”
问题，关注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人类与动植物之间

建立的社会组织关系、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危机的

交互作用以及破坏地球整体福祉的个人行为

等［１６］３０。 在多米内利看来，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和将

要经历的危机是因为人类行为忽略了其与其他生物

以及环境之间的联系，而重新审视这种联系才是建

立新的工作法则的关键所在。 生态—社会复合型正

义要求环境社会工作在具体的工作法则上关照人类

社会与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同时，社会工作本身的任

务也需要对生态环境的结构性约束做出思考和

回应。
在这里，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环境社会工作

所理解的“环境”与传统社会工作所涉及的“环境”
究竟有何不同。 其实，传统社会工作并未完全忽略

环境问题，甚至还将其较为深刻地嵌入学科专业基

础［１４］１２。 传统社会工作一直强调“人在环境中”，
然而，在很长时间内这个“环境”强调的都是个人所

处的社会系统，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部分学者才意

识到物理环境也应该被社会工作所关注［１４］１２，“人
在环境中”的内涵应该逐渐被扩大为社会＋生态环

境。 对此，多米内利比较直接地指出，认识这种物理

环境需要更广泛地重视整体性问题，环境社会工作

需要基于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进行整体性认知的

同时，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经验构建环境社会工作

的基本法则［１４］１２。
在中国语境下，环境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

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目标导向下进行

实践，这也就对环境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

不仅要熟悉传统社会工作的运行法则，还要掌握生

态环境的运行法则，并且要运用跨学科思维对环境

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交织部分做出回应。 在这里，本
研究对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法则概括如下。

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应以环境恶化为代价，
也不应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存权。 这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环境社会

工作不仅要像传统社会工作那样面对人的世界，也
需要面对“无人”的纯粹的自然。

二是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基本

关系，拓展“人在环境中”这个概念的“环境”要素，
构建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规则。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
“人在情景中”到“人在环境中”实际上是这个关系

重建的重要路径。
三是深刻认识环境议题本身的复杂性，运用跨

学科的思维，深入了解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

交织部分，构建环境议题的整体性思考，进而平衡各

个主体间的权力关系。 环境议题的复杂性来自于人

类社会的复杂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内部

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对此，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在平衡

这种权力关系的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的主体权力与

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四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福祉来源于生态环境，我

们在关注人类福祉获取能力和获取方式的时候，需
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影响，决不能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 环境社会工作不仅要考虑行动层面的

问题，还应更加关注作为福祉的生态环境的结构性

影响。
五是理解全球性和地方性环境问题之间的区别

和联系，从而判断不同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与社会

影响。 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海洋污染、大
气污染、人口压力等问题，而地方性环境问题包括了

局部污染、局部生态退化、局部资源等，全球性环境

问题与地方性环境问题在成因和影响上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对此，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判断其区别和

联系，找到建构环境问题的社会性逻辑。
六是关注在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之下人类社

会福祉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充分

考虑生态资源在社会关系中的分配，并通过社会工

作的介入，重新分配作为福祉的生态资源，解决其分

配不公和排斥的问题。
七是实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

良性运行目标。 环境友好、可持续的良性运行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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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环境社会工作的发端

即包括了对可持续社会工作的继承和批判。
八是不能忽略微观的个体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关系，关注个体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平台的建立。
环境社会工作包含了传统社会工作的心理取向和社

会取向两个方面；在人的个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构建方面，不仅包含生态环境对人的心理干预和

治疗的过程，还包含个人的环境行为改善和环境意

识提升。
九是环境社会工作者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

性互动是环境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基础。 环境社会

工作者作为传递环境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人、方法的

具体实施者，其自身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是其开展环

境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基础。
十是环境社会工作者需要尝试建立微观社会行

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既要重视生态环境

的政策、法规、文化和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也要重视实践活动对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 环境

社会工作的实践不仅是对宏观结构的微观实践，还
需要通过微观实践影响宏观结构，这是一个互构的

过程。 例如，一个优秀的环境社会工作者既需要在

法律范围内行使自身职责，同时其本身也可能是环

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参与制定者。
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基于对生态与社会、宏观与

微观、整体与系统、群体与个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整体

性思考，从而构建起自身的一套工作法则。 然而，环
境社会工作仍属于社会工作之列，故不应摒弃传统

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法则。 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法

则应是在传统社会工作基础之上的拓展和延伸，是
在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基本二重性关系反思之后

的结果。

三、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双向的，
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到的基本作

用，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对人类文明进

一步推动的障碍。 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路径在于实

现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 “两个和

解” ［１８］ 。 工业文明最重要的悖论在于人类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调和问题，西方现代

化在极大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水平的同时，
也造成了这种物质变换的严重断裂［１９］ 。

传统社会工作的实践是在西方现代化的浪潮中

逐步形成和推广开来的，天然地忽略了生态环境问

题。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导向

下，我们需要重新探索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类型与

取向，寻求本土环境社会工作的新方向。
１．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类型

在传统社会工作的理论选择上，无论社会工作

者选取何种理论视角，都需要区分清楚分析问题和

开展介入活动的焦点到底是个人、社会环境，还是二

者的互动关系。 在传统社会工作看来，关注个人而

寻求改变的过程被看作是关注个人心理状况，与之

相匹配的是心理学理论；如果关注影响案主的社会

环境，则需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对此，社会学理论

则更有解释力；而关注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

程，则应选取互动关系为基本取向的理论范式，这里

包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

互动关系，也就自然涉及人际交往的理论和系统交

往理论［２０］ 。
环境社会工作要求重释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

间的关系，以及在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之下，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伦理上则需要遵循生

态—社会复合型正义的原则。 因此，环境社会工作

的实践取向必须在生态和社会的矛盾二重性基础之

上，综合考虑个人、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问题，其实践类型更趋向于关注互动与结构性问题，
即便是解决个人的问题，也需要将其纳入与自然环

境互动的范畴。
一方面，在寻求个人改变策略的过程中，环境社

会工作者可以是干预个体心理的行动者。 他们与传

统社会工作者的不同在于，更加关注个体心理形成

过程中的自然环境因素。 任何心理问题的产生都不

应被看作是个人的独立要素。 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
Ｍｅａｄ）曾经对美的产生做出过精彩的阐释。 他认为

对于美的反应源于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称为标

识刺激，每个人都能够对这种标识做出复杂反应，如
果一个人能够产生反应且在多重反应之后其态度趋

于和谐，那么就被认为这是对美的审美反应［２１］ 。
可见，人的心理问题来自对外在事物的某种反应，而
环境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区分案主的某些行为是

否是因为受到某种自然环境的影响或是与自然环境

的互动缺失所导致的。 比如，一位长期在山村生活

且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年长者随子女迁居城市后，
就可能出现心理问题，这时，对他的介入过程就需要

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 再如，一位在职场上长期

加班奋战的白领，可能因为生活的社会环境压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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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心理发生改变，而此时短暂改变其生活的环境，使
之能够得到来自广阔大自然的慰藉，就可能舒缓他

的心理障碍。 这种通过将案主心灵与自然界进行沟

通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环境社会工作的心理疗愈，
它通过将个人心理与自然进行链接、建构或重组，让
个人的心理与生态环境之间发生互动，从而改善个

人心理状态。
另一个方面，环境社会工作需要考虑的是生态

环境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是如何与人类社会之间发

生联系的。 在这里，环境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的是

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和反

馈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生态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之

下，人类福祉的生产和分配问题。 在面对人类对生

态环境的索取和回馈时，环境社会学家曾批判人类

例外范式将自然环境看作是人类的资源获得地和废

弃物处理场［１］ ，因此，才会引发诸多生态环境问题。
而环境社会工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参与生态环境问

题的治理过程，将自身的实践融入人类获取自然资

源和废弃物处理的合理性考量，从而影响环境问题

发生的社会成因。 在人类福祉的获取问题上，往往

需要环境社会工作者考量环境弱势群体的福祉获取

问题，例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生态移民等问题

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环境社会工作的目标是通

过行动改善因这些自然环境改变而造成的福祉获取

困难，寻求社会资源的供给以及协助弱势群体通过

提升自身能力获取福祉；又如通过与城市和乡村居

民的共建，改善城市社区生态环境面貌与社区居民

关系的过程，或是通过与乡村居民的共同努力，实现

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运行的

目标。
在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被划入七个范畴，

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破坏、全球气候变化、有毒物质

处置、水土空气污染、物种灭绝、可持续发展与食品

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的伤害等方面［１３］１３－１６。 而我们

认为，环境社会工作应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理念，整合生态与社会、个人之间的关

系。 因此，环境社会工作实践更应集中在连接个人、
社会和生态环境三个层面的和谐互动上，不应只停

留在对环境议题或人类发展议题某单一层面的关

注，而应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交织的部

分。 基于此，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类型可以划分为

以下八个范畴。
一是个人心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连接。 环境社

会工作的实践主要是通过实现案主内心与自然环境

的沟通，让其产生交互感，从而让案主在与自然的互

动中获得心理疗愈的过程。
二是个人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 通过自

然教育和环保参与等方式，让服务对象与自然环境

接触，从而提升服务对象的环境意识，增强服务对象

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增强服务对象的环保能力。
三是自然资源破坏、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污染等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及社会影响研究。 环境

社会工作应参与到相关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和社会

影响的判断和干预过程中，从而促进环境社会工作

者理解环境问题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四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良性互动。 环境社

会工作者需要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这其中最主

要的是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沟通，让人类认识其

他物种及其处境，从而逐步改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

间的关系，并使之参与生态系统维护。
五是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 环境社会工作

者作为环境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扮演沟通协

调者的角色，并在政府、企业、公众等其他主体面对

环境治理问题时作为行动主体发挥“润滑剂”功能。
六是人类福祉获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协

调。 环境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受到环境危机伤害的弱

势群体和遭遇自然资源分配不公的群体时，应承担

起资源链接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功能，为生态弱势群

体提供相应的福祉获取帮助。
七是城乡社区生态环境改善。 环境社会工作者

可以在致力于城乡社区环境改善、美化的过程中，引
导公众参与环境改善和美化的实践，发挥政策倡导

者、资源链接者和公众活动参与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功能。
八是推动城乡社区生态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

关系之间的互构和影响。 环境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

致力于城乡生态环境和社区面貌的改善，还需要协

助相关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在改善或保护生态环

境的同时增加当地人的收入，保护当地优秀传统文

化，维护当地社会关系。
２．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取向

从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模式来看，社会

工作的基本工作取向分为治疗取向与社会取向两个

部分。 治疗取向主要关注个人的心理修复，而社会

取向则更注重群体福祉的提升。 作为社会工作的一

个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亦需要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

治疗取向和社会取向。 环境社会工作上述八种实践

类型，实际上是在传统社会工作治疗取向和社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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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加入了生态环境要素。 因此，我们需要在生态

与社会的互动中理解环境社会工作与传统社会工作

的区别和联系。
就实践类型而言，环境社会工作与传统社会工

作的主要区别在于，环境社会工作更加关注通过改

变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达成目标。 在此基础

上，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取向可以具体分为生态治疗

取向、环境治理取向、人类福祉取向和社区动力

取向。
在社会工作治疗理论中，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暗

含着人的心理问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它吸纳

了精神病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诸多

学科的原理，将个人心理治疗放置于人类社会的整

体性中加以理解，重点关注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之

间的互动关系和力量平衡，特别是互助关系的形成，
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认知“人在环境中”这个概念的

意义［２０］ 。 而环境社会工作的生态治疗取向则对

“人在环境中”这个概念更为重视，除却传统社会工

作所包含的社会环境意义，环境社会工作更加重视

生态环境的意涵。 这里的“人在环境中”不仅体现

的是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简单互动关系，
更体现的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联系。 理解“人
在环境中”，需要将人置于社会与生态两种环境，不
仅注重构成社会环境的家庭、亲属、朋友、单位等社

会关系，还需要更加重视组成生态环境的植物、动
物、山川、湖泊、河流、大海、土壤等不同的环境要素。
它们作为生态治疗的基本要素，是连接人与生态环

境的具体元素。 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共同构成了

“人在环境中”的环境，从而为深入理解人的心理过

程和治理过程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环境治理取向要求环境社会工作者介入环境治

理，并成为环境治理的社会力量。 环境社会工作的

诞生即源于环境危机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
在此，将环境治理纳入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取向，实
际上也是对环境危机所造成的各种伤害的一种社会

回应。 环境社会工作者需要主动参与到诸如气候变

化、资源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物种保护、环境污染等

诸多议题上来，并对这些问题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

响进行回应。 环境社会工作介入环境治理，需要与

其他行动主体进行良性沟通和互动，充当生态环境

与其他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结者，并在共识的基础上

达成行动一致性。 经验丰富的环境社会工作者还可

以作为政策实践者参与环境政策、法律和条文的制

定，成为影响结构性因素的实践者。

环境社会工作的人类福祉取向更加关注社会工

作的传统对象———弱势群体作为环境危机和环境灾

害的受害者，将如何在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下实

现合理的福利获取与福利分配。 多米内利认为资本

主义的罪责在于将生态环境的福利不合理地分配给

了公众，从而导致人类应对环境危机手段的不公

平［１６］７－８。 环境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过程需要通过赋

权和增能的方式，对相关政策做出柔性回应，就生态

环境结构性影响下的人类社会基本公共议题（如医

疗、卫生、教育和住房）方面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

利益。
环境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关注社区的建设问题。

社区作为构成社会的重要单元，承载了社会发展的

各种要素。 环境社会工作者亦应是合格的社区工作

者，其目标在于通过社会生态环境的营造，激发社区

居民的公共参与动力。 在城市社区，环境社会工作

者可以通过社区环境改善、社区垃圾处理、社区花园

营造、社区生态空间修复等，调动居民公共参与的积

极性，共建社区美好环境；在农村社区，环境社会工

作者不仅需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作用，还可通

过互助小组的形式，调动村民中愿参与和能参与的

人参与到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村民生计转型等

议题中来，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药和化肥使用、
农村垃圾问题处理、生态农业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

结　 语

生态与社会的矛盾二重性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动力。 中国

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广泛参与到这个时代议题中来。
在理解生态与社会矛盾二重性基础上，我们需要对

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价值系统以及实践

方式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

况和语境，认识环境社会工作的前进方向，构建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模式和实践取向。 中国环境社会

工作起步较晚，对环境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伦理价

值和实践方向还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接下

来还需要在对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实践不断反思的基

础上进行更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为中国环境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做出更深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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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伦 理 学 的 方 法 论

张　 霄

　　摘　要：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种

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 应用伦理学的早期范式是一种原

则主义，即运用普遍原则判断特殊事例的道德推理。 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则是一个“转化”和“应用”多元

知识解决道德困境的综合判断决策系统，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路径：权衡伦理原则和细化伦理规则。 规则的权衡

和细化是应用伦理学对道德推理不断开发的过程，是两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应用伦理学分析方法。 应用伦理学不仅

打开了一个可适度无限开放的问题域，也催生着一个开放的学科知识交互系统和一个综合判断决策系统。 但也应

认识到，应用伦理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因此不能对它抱有不合理的预期。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方法论；道德推理；反思平衡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０４－０７

　 　 应用伦理学是研究解决道德困境的方法体系。
这些方法既涉及伦理理论的应用，也涉及哲学理论

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 一般而言，理论无法直接

用于解决应用伦理问题，它们只有被转化为指导行

为的原则和具体规范才能投入使用并发挥作用。 这

种“转化”和“使用”是应用伦理学特有的工作方式。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转化”和“使用”的
知识，才是应用伦理学相对独立的知识主体，是应用

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理论知识的主要特征。 除

了“转化”和“使用”既有知识外，应用伦理学还可能

在解决道德困境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理论知识，如生

命医学伦理学中对知情同意的讨论。 这也是应用伦

理学未来知识生长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第一，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

种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第
二，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 应用伦理学

从伦理学“母体”中脱胎出来，逐渐成为一种对传统

伦理学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范式。 应用伦理学

不应再被理解为隶属于伦理学的三级学科，而是一

种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做伦理学方式。 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讲，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①。 要

深入理解运用“方法组合”做伦理学的应用伦理学

研究范式，首先要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作为方法

的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区别。

一、作为方法的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

自应用伦理学这一术语出现后，如何区分伦理

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就一直存在争议。 一些著名

伦理学家、哲学家也反对使用应用伦理学这一称谓。
如麦金太尔（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就认为，应用伦理学这一术

语有“标题党”之嫌。 在他看来，只要我们正确理解

伦理和道德概念，应用伦理学概念就会失去所有用

处。 伦理学本身就是运用道德原则和规则研究解决

道德问题的实践哲学。 如果在伦理学之外再划分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２２＆ＺＤ０４２）。
作者简介：张霄，男，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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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所谓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实际上就割裂了伦理学，
好像伦理学可以分为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两个

部分，且只有应用伦理学才研究现实道德问题［１］ 。
正因为如此，包括彼得·辛格（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在内的

一些研究现实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更愿意使用“实
践伦理学”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而非应用伦理学来表

述。 而据有些学者考证，实践伦理学这一概念早在

１７ 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２］ 。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
应用伦理学这一术语会对伦理道德概念的理解产生

误导，但或许是使用习惯的缘故，应用伦理学这一术

语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应用伦理学”和“实践伦理

学”都是国际上惯常使用的术语。 只要不把应用伦

理学理解为早期的原则主义模式，这两个术语所表

达的含义就是一致的。
其实，应用伦理学也好，实践伦理学也罢，它们

在术语上的区分只是对现代伦理学研究范式的不同

理解。 在具体的、实际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很少有

专门研究一般应用伦理学问题的。 应用伦理学的

“现身方式”主要以讨论各类具体应用伦理问题为

主，如商业伦理、生命医学伦理、技术伦理、环境伦

理、人工智能伦理等。 不过，除了在特定领域讨论的

一些专门的理念、原则和规则外，一些道德推理和哲

学分析方法也被普遍运用于各部门的应用伦理研究

中，只不过，当它们与具体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相结

合的时候，这些理论和方法将会呈现不同的要素

形态。
实际上，应用伦理学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我们今天谈论的应用伦理学概念已与它的早期特征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对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之关

系的研究也处在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中。 有些学者

倾向于把两者看作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在笔者看

来，厘清两者关系，实际上是在讨论两种不同的“做
伦理学”方法。 澄清两者关系，并不是要离间伦理

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关系，让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要

研究一种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互惠合作方式。
在早期的时候，应用伦理学从伦理学中获益良

多。 应用伦理学（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ｔｈｉｃｓ）这一术语中的“应
用”（ａｐｐｌｉｅｄ）一词，一开始就是指伦理理论（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的应用。 正因为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后一批

伦理学家、哲学家用伦理理论分析社会道德问题的

学术事件，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 应用

伦理学“脱胎于”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家们公认

的事实［３］ 。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用伦理学这一术语

的确形象地刻画了这个专业研究领域的早期历史特

征。 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
然而，应用伦理学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调整着应用伦理学与伦理学的关

系。 在应用伦理学的当今概念中，“伦理”已经不是

“伦理理论”的含义了，而是指“伦理问题”，即应用

伦理学最终要解决的是伦理问题。 被“应用”的也

不仅仅是伦理理论，而是所有有助于解决伦理问题

的原则、规范和方法。 传统的伦理理论只是各类

“被应用的理论”的一部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还不是最多的一部分。 应用伦理学的早期概念的确

很难应付传统伦理学对应用伦理学的批评，但是，随
着应用伦理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伦理学与应用伦

理学的区分已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笔者更倾向

于把这一区分理解为两种“做伦理学”的不同方式，
具体分析如下。

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研究不同类型的伦理问

题，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可

以说，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属性不同，因此伦理

学与应用伦理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导向和工作机制。
问题是区别两种研究范式最根本的区别。 比较而

言，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的、现实的伦理问题，
其工作模式主要是把各种可应用理论转化为分析判

断问题的原则和规则，其最终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解

决道德困境的实际方案。 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
虽然也是从“实践”问题出发，但其关注的实践问题

其实是“脱离现实的现实问题”。 因为伦理学家们

更关心的是一种解决所有实践问题的一般伦理理

论，例如，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要研究的问题是“必须

先天地仅仅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自身具有

绝对必然性的道德法则”的方法［４］３－４。 在康德看

来，只有道德形而上学才是伦理学真正的基础。 康

德认为：“先把道德的学说确立在形而上学上，在它

站稳后，再通过通俗性使它易于接受。 但是，在原理

的一切正确性所取决的最初研究中就已经想顺从通

俗性，这却是极其荒唐的事情。” ［４］２６－２７为此，康德

还区分了“纯粹的道德哲学（形而上学）”与“应用的

（亦即应用于人的本性的）道德哲学” ［４］２７。 显然，
康德认为，只有先行确立了绝对必然的道德法则，才
有可能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有了这个先决条件，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就会迎刃而

解。 所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讲到普

遍立法原则时举了四个义务例子（不能自杀、不能

背弃诺言、不能沉迷享乐、不能躺平），用以说明无

矛盾性可以验证普遍原则的有效性。 很显然，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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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从这些例子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形

而上学的，他的目的是制定绝对必然之道德法则的

理论方法。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只不过是用来验

证这一理论方法的举例素材而已。 因为康德不会在

试验“形成普遍法则之理论方法”时使用不成功的

案例，因此，对于这些只是作为验证理论方法时才出

现的案例，我才将其解释为 “脱离现实的现实问

题”②。
之所以拿康德伦理学举例子，是因为这种传统

伦理学方法也是早期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 如

今，应用伦理学家都反对这种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式。
他们普遍认为，康德这种仿照纯粹数学和纯粹逻辑

学做伦理学的方式根本不适用于应用伦理学［２］ 。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关注不同类型的道

德问题。 传统伦理学关注的是如何为解决一般性实

践问题提供具有一元论（ｍｏｎｉｓｔ）色彩的行为对错标

准。 其出发点是一般性实践问题，落脚点是推定最

高道德原则或行为标准制定规则的纯理论问题，现
实问题在其中只不过是理论论证过程中的一个经验

材料验证环节，而对这些材料的取舍完全取决于理

论证成的有效性。 但应用伦理学方法就与之不同。
如果说传统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前提—理论

论证（以经验性实践问题为检验案例）—理论结

论”，那么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式则是“具体的实践

问题—（基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解决实

践问题的方案”。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实践问题。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问题不会是“行为对错的普遍标

准”“绝对必然的道德法则” “作为至善的幸福如何

实现”等这些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是否可以进行

基因编辑”“是否可以停止对绝症病人的救治措施”
“研究者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的时间为什么不得超

过 １４ 天”“如何对某项医疗资源进行公平分配”“职
业经理人的责任对象是股东还是公众” “企业应该

承担哪些具体的社会责任”等发生在职业活动和社

会生活场景中的现实伦理问题。 应用伦理学的最终

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道德困境”。 应用伦理学虽

然未必能提供绝佳的问题解决方案，但至少会有一

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是研究者应用

各种理论支撑的概念、原则、规则去分析、判断、处理

问题的过程。 理论活动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只是一

个中介环节。 这并不是说应用伦理学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理论活动，也不是说应用伦理学就是对现成理

论的“操作”而不涉及理论部分。 应用伦理学当然

有自身独特的理论研究范式。 与传统伦理学研究范

式相比，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目的不是理论本身的逻

辑周延性或最高道德原则的推理证成，而是通过权

衡原则和细化规则的“理论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用伦理学中也有描述伦理学、规
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部分，但这些部分在应用伦理

学研究范式中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５］ 。
当今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已经成为驱动传统伦理

学研究的强大动力，而动力源则来自层出不穷的应

用伦理问题。 任何一种单一的传统伦理理论都无法

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它们需要联合起来形成

具有综合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当它们触及这些现实问题时，会根据这些

问题反思既有的理论体系，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理

念、概念、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反过来为应用伦理

学所用［６］ 。 但作为伦理学，它的兴趣还是落脚在纯

粹理论问题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应
用伦理学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二、权衡与细化：应用伦理学的
方法模型

　 　 谈论应用伦理学方法一般不能脱离具体的应用

伦理领域。 这不是说不存在可以在多个应用伦理领

域使用的理论方法，正如功利主义、义务论、社会契

约论、美德伦理学、原则主义、决疑法、实用主义、女
性主义伦理学、道德叙事学、反思平衡等，都可以在

生命医学伦理学、商业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等专业领

域应用。 只不过在不同的应用伦理研究领域，它们

处理的内容不同，相应的呈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汤

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在合著的《生命医学

伦理原则》（第 ８ 版）中提到了三种应用伦理学方法

模型：“自上而下模式：理论与应用”，“自下而上模

式：案 例 与 类 比 推 理 ” 和 “ 整 合 模 式： 反 思 平

衡” ［７］４５９－４７７。 他们认为，自上而下模式和自下而

上模式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应用伦理学方

法论的正确打开方式应是“整合模式”，因为“应用

伦理学语言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了从伦理

理论、原则和规则到具体案例判断的单向流动。 事

实上，个案判断与理论、原则、规则之间存在着辩证

的相互作用，并可能导致理论、原则、规则的修

正” ［７］２６。 笔者认同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

思对“整合模式”的理解，并认为“整合模式”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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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两个方法论要素莫过于对伦理原则的权衡和细

化伦理规则。 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集中围绕这

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１．权衡伦理原则

每个应用伦理领域都有相应的核心原则，例如，
生命医学伦理学中的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

等［７］１０９－３５４，商业伦理学中的效用、权利、正义、关
怀等［８］ ，工程伦理学中的责任、诚实、可靠等［９］ ，科
学伦理学中的诚实、谨慎、公开性、自由、信誉、教育、
社会责任等［１０］ ，科技伦理中的增进人类福祉、尊重

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

透明等［１１］ ，环境伦理学中的自卫、均衡、失误最小、
正义、和谐等［１２］ 。 虽然有些原则在各个应用伦理

领域都可能出现，如公正，但它们在各应用伦理领域

规定的内容和细节是不同的。 这些核心原则在各自

领域对相关研究和职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们同时也是那些在适用过程中被细化的具体规则

的权威指导意见。 这些核心原则虽用于具体应用伦

理领域，但它们并不违背一定社会文化传统和公序

良俗，是对一定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在特定社会生活

领域和职业生活领域的体现。 这些核心原则的形成

往往是经年累月的职业实践和学术研究相互作用的

结果，是现阶段在现有情况下可能达成的业界共识。
当然，这样的共识和核心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
的变化发展理所当然地包括对这些原则的批评和对

大量例外情况的讨论。
关于这些原则的使用，学者和职业实践者有不

同的看法。 这些看法归结起来看，主要有三种立场：
一是坚持一元论，要在每个领域寻求唯一的最高原

则。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认为，应该有一种统摄所

有原则的最高原则，它可以在根本上最终解决价值

冲突。 二是承认多个有效原则，但有一个理论体系

对这些原则进行价值排序③。 三是承认多个平行有

效原则，没有一种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价值优

先性。 原则的排序使用情况，应根据不同情境在审

慎权衡中确定。 当今大多数应用伦理学家都是第三

种意义上的道德多元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这些核

心原则都是一定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强调

这些原则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背离一定社会的文化价

值体系和公序良俗，不会违背人们的道德直觉。 因

此，对这些原则的使用应当以解决问题为中心，根据

特定情境和条件寻求各方都能达成的共识，这样一

来，就不会有一个“一言堂”的核心原则，而是会在

不同的情境中出现不同的“一把手”原则。

我们在处理道德困境时难免会遇到在相互冲突

的核心原则之间进行取舍的问题，这是一个权衡过

程，而这个权衡过程就是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工作场

景。 绝大多数有理论支撑的可应用方法都不是源自

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并没有创造多少新的理论

和方法。 对应用伦理学来说，就特定内容使用权衡

方法，就是其特有的研究范式。 一开始，我们可以通

过道德直觉权衡这些原则。 实际上，当我们觉察到

一个两难境地是“道德”困境时，我们已经在一定

“道德知性”的基础上有了道德直觉。 道德直觉是

对被感知事件道德属性的知觉。 当我们对某件事情

有了道德直觉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件事有了一

个基于第一印象的基本价值判断，或是认识到这件

事会在哪两个或多个道德原则之间产生冲突。 道德

直觉是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出发点。 道德直觉的敏

锐程度和人们对道德事件的敏感程度呈正相关的

关系。
罗斯认为，当我们对某件事产生道德直觉的时

候，就可能出现显见义务。 他把这些义务概括为七

种，分别是忠诚、补偿、感恩、公正、慈善、自我改善和

不害人［１３］２１－２２。 当这些具有初始印象的显见义务

之间发生冲突时，罗斯提出了两种权衡的办法：一是

始终根据更强烈的显见义务去行动，二是始终采取

可压倒显见恶的最大显见善的行动［１３］２１－２２。 通过

对显见义务的权衡，我们最终得到指导我们行为的

实际义务。 然而，道德直觉的模糊性很强，且带有强

烈的主观色彩。 显见义务之间的权衡过程更像是一

个不透明的“黑箱”，同时也因人而异。 因此，如果

仅仅凭借道德直觉去权衡判断一些复杂的事情，显
然会力不从心。 不过，道德直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

我们觉察到事物道德属性先入为主的“道德印象”。
无论是沿着道德直觉一开始指引的基本道德判断的

路径前行，还是在更为细致的审慎推理过程中修订

甚至推翻“道德印象”，道德直觉都是一个起点和出

发点。 无论最终被接受的道德结论是否符合或背离

一开始就出现的道德直觉，这一道德结论都会成为

一种被存储的道德意识，或许会在下一次感知事件

的道德直觉中出现。
正因为道德直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罗尔斯

提出要通过审慎推理与道德直觉进行权衡。 他把这

种在道德直觉和审慎推理之间的权衡方法叫作反思

平衡［１４］ 。 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很多专业领域都在使

用这一方法，学者们在使用不同的道德推理方法进

行审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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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平衡的要义在于：把基于直觉的道德判断

和基于理性的道德推理平衡起来做权衡。 在这个权

衡过程中，直觉判断和道德推理结论都可以进行反

复调整，直到最终得出可接受的实际结果④。 汤

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在《生命医学伦理原

则》中提出了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生命医学伦理学的

原则权衡方法。 这个方法由六个条件组成：一是根

据压倒性的规范而不是根据被违反的规范行事，必
须提供更好的理由；二是用于论证违法规范是合理

的道德目标必须有现实的获得成功的希望；三是没

有道德上更好的其他行为可以取而代之；四是违反

规范的行为必须是最小可能的违反，必须与实现该

行为的主要目标相称；五是违反规范的所有负面影

响已被最小化；六是所有受影响的各方都得到了公

正对待［７］２３。 这些权衡条件是框架性的，还可以在

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不断细化它们。 例如，什么是

“更好的理由”？ 如何制定备选方案？ 什么是“最小

可能的违反”？ 如何衡量“所有负面影响已被最小

化”？ 在“公正对待”中采用何种公正概念？ 这些更

为具体的问题不断细化着权衡条件的使用方法，构
成了一种开放式的道德决策系统。 不难看出，从道

德实践中研究提炼核心原则并设计充满道德想象力

的权衡方法，将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主业和充满希望

的未来发展方向。
２．细化伦理规则

一般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将伦理理论运用于

判断和解决特殊事例的方法。 这一方法被称作“原
则主义”。 但研究事实表面，伦理理论和相应的伦

理原则是不能直接拿来使用的。 因为它们过于抽

象，根本用不起来。 为了批评这种对应用伦理学方

法不切实际的理解，格特（Ｇｅｒｔ）、克劳泽（Ｃｌｏｕｓｅｒ）等
人创造了“原则主义”这一术语，用来指称汤姆·比

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在《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一

书中使用的方法［１５］ 。 在他们看来，原则主义方法

就像是在罗列原则清单，缺乏一个内在的理论体系。
而且，这些原则过于抽象，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反而会产生一个不良后果：人们可以在这些抽象原

则的模糊背景下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地做出判断或

决策［１６］ 。 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认为，
格特等人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他们自己：“任何规范、
原则或规则如果未经具体细化都会存在这个问

题。” ［７］４６３他们的争论引出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法路径：规则的细化。
在研究解决具体的应用伦理问题时，各种理论

和原则往往是不能直接拿来应用的。 除了理论要转

化为可供用来指导实践的原则外，原则还需要根据

具体的情境细化成规则或是更细致的规则。 “渐进

的细化永无止境，但在细化的过程中也要一直与最

初的一般规范有着清晰的联系，这种联系赋予了一

系列规范的道德权威。 这个过程是将一般原则转化

为道德推理的使用工具。” ［７］１８汤姆·比彻姆和詹

姆士·邱卓思在原则、规则细化的部分分析了两个

案例，其中第二个案例比较复杂，而且和权衡方法相

互交织，具有代表性。 案例指出，在一些国家，有些

医生为了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会在医疗保险

表格上伪造检查信息，让患者可以从保险公司报销

检查费用。 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嫌欺骗。 这就

在“患者优先”和“不欺骗”这两个规则之间产生了

冲突。 假设两个规则都不是绝对命令，那么对冲突

的解决方法就既要涉及权衡，又要涉及细化，即权衡

的方式就是患者优先规则和不欺骗规则通过各自的

细化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进行权衡。 案例指出，某项

调查数据显示，在问卷调查类似案例中的医生时，
７０％的医生会采取患者优先规则，且其中 ８５％的医

生并不认为自己违反了不欺骗规则。 这些医生可以

对患者优先规则进行如下细化：“医生应当把患者

的利益放在首位，允许其隐瞒或误导没有信息权限

的个体，包括通过不公正的保险政策丧失获得准确

信息权利的保险公司。” ［７］１９调查问卷中对不欺骗

规则的细化是：“欺骗是让另一个人相信不真实的

东西，是误导。” ［７］１９但医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不欺

骗规则，他们会认为，对人不合理的误导才是欺骗，
而对保险公司的误导并非不合理。

不难发现，细化的过程也是道德原则不断增加

限定条件的过程。 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推理

过程，涉及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相互冲突的原则需要在细化过程中考虑

其与对立原则的关系。 这意味着，细化是在某种权

衡关系中进行的。 它一开始就预设了一种在规则之

间可以通过理性的审慎对话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第二，相互冲突的原则要在对自身原则的解释

中包含对对立原则的细化解释。 这一细化解释既是

对自身原则的限定和进一步细化，也是在内容上融

贯解释对立原则的有效途径。 因此，原则的细化过

程和原则的权衡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三，对不同原则所使用的概念解释方式至关

重要。 在选择不同概念解释方式的情况下，相同的

原则甚至可能被刻画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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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对原则的概念化解释是元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

中的现身方式。 构建可相互理解的概念化图景，在
很大程度上是促成道德推理不断深入的有效方式。

第四，规则的细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但

对相互冲突规则的任何一方来说，任何细化条件都

要与第一层级的抽象规则（如案例中的患者优先规

则与不欺骗规则）之间保持价值隶属关系。 抽象规

则是细化规则的上位规则，而在抽象规则下细化的

规则体系将构成一个复杂的解释系统。 这一道德解

释系统可能衍生出一些特殊的道德规则。
第五，通过规则的细化和权衡解决道德困境的

最终结果是一种“相互妥协的平衡”。 最终形成的

具有规范力量的规则体系已经不完全是原有的抽象

原则概念的简单复合体，而是以一方为主体吸纳对

方相关因素的规则综合体。 这一规则综合体将形成

一个处理特殊情境的问题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为处

理相似情境中的道德问题提供案例，也为相关公共

政策的制定打下基础。
第六，即便规则的细化和权衡可以永无止境，但

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也可能最终无法达成一致。 因

此，从结果上看，我们不能苛求规则的细化和权衡总

是可以解决道德困境，我们也不能认为所有的道德

困境只能依靠道德解决或最终可依靠道德解决。 在

很多情况下，或许我们细化和权衡的策略并不那么

高明，或许细化和权衡的结果是双方僵持不下，或许

规则的细化和权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从这个意义

上讲，规则的细化和权衡总是有限度和边界的。
虽然规则的细化和权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一

个道德推理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但也不能

把细化和权衡混为一谈。 比较而言，细化是对某个

原则之价值管辖权的限定和确认，而权衡是两个或

多个原则明确各自价值属性和边界的过程。 权衡是

通过细化不断演进的，而细化的目的是在两个或多

个原则之间做出权衡。 总的来说，规则的权衡和细

化是应用伦理学对道德推理不断开发的过程，是两

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应用伦理学分析方法。

结　 论

应用伦理问题具有复杂的本土化特征。 这意味

着，研究解决应用伦理问题的理念、原则、规则等应

与一定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相适应。 应用伦理学使

用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应是一定社会公共道德体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背离作为公序良俗的社会

公共道德和历史文化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用

伦理或职业伦理应是促进社会公共道德发展的重要

环节，而非脱离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独立王国。 一

些公共道德的内容虽然不会出现在专业的应用伦理

学领域，但它们的确切含义、范围和权重会以不同的

方式被变相讨论。 如不能杀人或不能自杀是公共道

德要求，应用伦理学虽然不研究这些宽泛的道德问

题，但这些问题显然和生命医学伦理学中讨论的安

乐死有变相关系。 所以，应用伦理学通过研究公共

政策可以影响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进而可以影响

一定社会的公共道德。 但是，如果职业伦理为了维

护行业集团利益违背了公共道德，那么职业伦理就

应该做出调整。 麦金太尔对应用伦理学的批评中就

带有这一观点［１］ 。 其实，这也是黑格尔在《法哲学

原理》中的观点。 黑格尔虽然认为同业公会伦理

（职业伦理）可以有效克服一定社会基于分工差异

的分配不平等，但同业公会伦理（职业伦理）也可能

成为维护本行业利益的意识形态。 因此，伦理法要

从市民社会阶段上升到国家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讲，应用伦理学的确可以通过职业伦理治理这一

环节发挥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功能。
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属性是应用伦理学分析研究

的对象，而社会关系是多维度和复调式的。 它在客

观上会把对社会关系的各种理解维度融入对社会关

系的道德理解之中。 这是应用伦理学跨学科研究范

式存在的社会基础。 当代应用伦理学使用的诸多方

法可能来自法学（如对道德地位的讨论）、政治学、
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 从这个意义

上讲，应用伦理学不仅打开了一个可适度无限开放

的问题域，也催生着一个开放的学科知识交互系统

和一个综合判断决策系统。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应
用伦理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 即便它最终提

供了一个方案，有时也不意味着困境得到了真正解

决。 在很多情况下，道德遗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我们不能对应用伦理学抱有不合理的预期。 应用伦

理学虽前途光明，但依然要谨慎前行。

注释

①这是赵敦华教授在 ２００２ 年的一篇文章《道德哲学的应用伦理学转

向》中提出的论断。 赵敦华：《道德哲学的应用伦理学转向》，《江海

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②密尔在《功利主义》的开篇即讲：“行为对

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争议不断，却始终没有取得多少

实质性的进展。”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绪论第 １ 页。 很显然，作为一种传统的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家

的问题意识都是从一般性道德理论问题开始的。 ③雅克·蒂洛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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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拉斯曼在《伦理学与生活》中就论证了其人道主义伦理学体

系的五项原则排序：生命价值原则、善良原则、公正原则、诚实原则、
个人自由原则。 雅克·蒂洛、基斯·克拉斯曼：《伦理学与生活》（第
９ 版），程立显、刘建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５８—１５９
页。 ④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还提到一种“广义反思平

衡”，意思就是：“确定相关的特定判断、规则、概念、数据和理论作为

道德反思的资源，并使它们达到平衡，或者修正或者摈弃其中一些与

信仰体系不一致的内容。”汤姆·比彻姆、詹姆士·邱卓思：《生命医

学伦理原则》（第 ８ 版），刘星等译，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４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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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

杨宇辰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伟大思想转化为成功的实践，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

价值和重大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实践的过程，有利于推动人的道德自我的发展，在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伦理构建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厚土壤。 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从“自主的人”的价值原点出发，推动“现实的人”在新公共空间的成长，落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发展

主体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自由的超越性，增加人民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和观念现代

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伦理支持，注入道德力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公民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人学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１１－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１］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现代化的

历程是从物的现代化开始，经过制度现代化而实现

人的现代化。 但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来看，物的现

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虽然在人类历史

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始终是共时性存在、相互推

动、密不可分的，并且归根到底“现代化的本质是人

的现代化” ［２］ 。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之

一，它指明了人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源，现代化是

人本身能力、天赋等内在财富的外化。 现代化发展

的水平和质量，最终要用人的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

加以衡量，现代化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一个国家国

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西方现代化基于资本主义的理

性精神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围绕物的现代化展

开［３］ ；而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伟大思

想转化为成功的实践，构筑了明显不同于西方的现

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回归，是其

全方位超越西方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

辑起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伟力。 当前，
我国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意蕴、主要特征、
内在动力、发展历程、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了创新性

的研究，也关注到了人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关系，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阐释还有待充分展开，
需要从人的现实存在与发展的视野深化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阐释。
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手段有多种，公民道德建设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可以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伦理支持，注入道德力量。 从

马克思主义人学出发，围绕人的发展这一中国式现

代化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命题，从人的发展规律的视

角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是一

种新的研究尝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网络泛娱乐主义对‘Ｚ 世代’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策

略研究”（２２ＶＳＺ１５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池英才”（领军人才）引进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杨宇辰，女，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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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的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原点

　 　 “斯芬克斯之谜”激发了人类反观自我的极大

兴趣，然而人的自我领悟不能沿袭经验性的、思辨的

思路，人脱胎于自然，生成于历史，人对于自身的理

解要依赖于人的科学的发展与人的哲学的深入。
１．“自主的人”的迷失：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困境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用指导性的语言描述其

人学思想，但对人的探讨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各

部分内容，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发展与价值的一般规

律认识的人学思想，完成了人学的革命。 马克思从

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进入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劳动出

发，将劳动过程与人的自我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他
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

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４］１６３马克思还指出，人的

主体地位与本质力量的发挥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

的，由此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 人的实践活

动成为对象性的活动，从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处

于主体地位，在与人的关系中，虽然可能成为他人的

客体，但是即使作为社会关系的客体存在，人仍然表

现为具有一般主体特征的客体性，与自然界客体有

着根本区别。 然而，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天然生成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处于强大的自然力量的

统治之下，对于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也受到了压制。
随着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提升，人与自然的隶

属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人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

也逐渐增强。 因而主体性不是人作为自然体而存在

的属性，而是人在主体—客体关系与主体—主体关

系中生成和彰显出来的特征。
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寻找自我的历史。 然

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回归人自身上

所作的努力，却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幻

灭，人摆脱了众神的控制，又陷入物的牢笼，愈加远

离“真正的人”的世界。 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造成

了不同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分离与对

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进一步加深并出现

异化。 原本人具有能够创造价值的特殊价值，但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却使

人成为物的附庸，生产成为交换的附庸。 “资本具

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

个性” ［５］ ，人只能通过物来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确

证。 伴随着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人自身亦被商品

化，在生产和交换之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

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６］ ，物的价值

（交换价值）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中介，“我们彼

此在这个社会中交往的语言是物的语言，而不是人

的语言” ［７］ ，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

贬值成正比” ［４］１５６。 人日益沦为精神荒芜的“单向

度的人” ［８］ ，作为主体的尊严、幸福、情感、道德等精

神利益变得模糊不清，困在了“非人”的世界。 只有

消灭私有制，人才能找回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下，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

本质性回归，并创造出属人的历史和属人的生活。
２．道德自我的回归：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指向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生活同样

围绕人的主体性展开。 道德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自主

的人的活动领域，任何道德原则都基于对人的自由

与尊严的尊重。 资本主义社会从劳动的异化到人的

类本质的异化，最终导致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人同他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构成了对抗，这种对

抗最终必然表现为道德的萎缩和异化。 而中国式现

代化为道德活动回归人的主体性提供了保障。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为道德自我的成长创造物

质和精神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新发展理念，紧
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创造出比资

本主义更高的物质财富，并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

排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

风险，为道德自我的成长建构了公平正义的制度环

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实

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公平、正义、友善等社会主义

价值原则也随之深入人心。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道德自我的发展。 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公民道德所要求的

自主意识、效率意识、责任意识日益增长的过程，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实践的内

容，是一种社会建设的方式。 其间，社会成员在参与

道德建设、发展技能、贡献社会中提升了对道德自我

的主体地位以及能动性的认知，增强了道德信念和

道德意志，强化了道德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通过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实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公民多元化的社会参与

渠道，主体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道德选择空间。
空前的意志自由需要主体具有更高的道德自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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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道德选择和道

德判断的能力、适应复杂道德情境的能力也相应提

升，作为主体的道德理性获得了极大发展。
３．主体价值的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民

道德建设的原点

公民道德建设以自主的人为价值起点，将自由、
平等、诚信、友善等价值原则贯彻到人的现代化过程

中，帮助人们树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格品质和价

值取向，为现代化发展提供道德支持和伦理基石。
第一，公民道德建设增强主体自为的自律性。

人成为主体本质上体现了世界属人的价值关系，而
这种价值关系实现的基本条件是人具有独立自主

性，能够以自我为依据行使自由意志。 中国式现代

化对人的解放赋予了人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从而使

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获得了依据和条件。 人享受了独

立自主、自我决定的自由，必然要为因此产生的结果

承担责任，因此自由与自律相伴相生。 而道德是主

体自律的内在力量，道德自由与其他领域的自由相

比，更具有自主自律的特征。 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包

括道德规范的传承、道德实践的展开，更是触及内心

的主体自由自律意识的激发，通过道德传承唤起社

会成员的自律精神和自觉行动，使人成为能自主进

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意义

上的人。
第二，公民道德建设提升主体自觉的能动性。

能动性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本特征，正是源于能动性

特点，人的实践活动才具有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

伟力，而创新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正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活动内容。 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人对于社会责

任与义务的认知，增强人改造世界的内在自觉，作为

内在激励要素推动人将德性外化为德行，推动主体

的能动性转化为创新性的实践活动。
第三，公民道德建设发展主体自由的超越性。

人的主体性的终极表现和最高形式就是人的自由。
自由是一种自觉和自为的状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核心价值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作为目的而非

手段，体现了自由所具有的主体与客体统一、自觉与

自为统一、真善美统一的特性。 这就决定了中国式

现代化所追求的自由与超越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就
历史过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

性；就主体价值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超越感性必

然将人自身作为活动目的的特点。 道德是最能体现

自由性与超越性统一的人类精神活动，它将人们的

活动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进行审视，

用超越实然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在应然与实然、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推动主体向上向善发展。 由

此，自由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超越过程中获得自身的

价值，而自由性使得人成为真正自主活动的主体，推
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过程的持续发展。

二、“现实的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点

　 　 人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才能创造属人的真正

的历史，但是人的主体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作

为“现实的人”在实践中形成的。 “现实的人”是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点。
１．“现实的人”的道德异化：西方现代化的“反

文明”面
“现实的人”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

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的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
所谓“现实的人”，指处于一定历史过程并从事一定

物质生产活动的人。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哲学受

“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制约，惯于抽象地理解人，对
人的历史发展性视而不见。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视

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思考人的本质及人的

发展的规律，指出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

展的，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４］５０１。
“现实性”与旧哲学的“抽象性”相对，“总和”揭示

了人的社会关系具有整合性和互动性。 社会历史的

发展性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发展性，由社会关系所决

定的人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历史

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４］２９５，而
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的科学” ［９］ ，其实现了能动的人与受动的人、自然的

人与社会的人、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民族的人与世

界的人的辩证统一。
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对于道德的理解也

突破了旧唯物主义的悬置的、抽象的概念。 马克思

指出道德形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具有社会历

史性。 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的实践规

定性和历史规定性，“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

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

们怎样生产一致” ［４］５２０。 由此，“道德、宗教、形而

上学和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

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 ［４］５２５。 同人类

的一切社会活动一样，道德受到特定的经济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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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实践使得人从一个“自然的人”
成长为一个“道德的人”，道德也必然随着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发展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

会，人与物的主体地位的颠倒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

系逻辑，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人
与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由此引

发道德的异化。 异化后的道德“与一个纯粹实践理

性的原则、因而同时也与德性的意向相对立” ［１０］ ，
呈现出诸多道德冲突：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资本主

义“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 ［１１］ ，
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个人

本位的价值理念造成了个人主义的膨胀，追逐个人

利益最大化成为一般规则，人的精神世界日益陷入

狭隘和平面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们不断追

逐短期利益而造成的对自然界的过度攫取，破坏了

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良性交换。 资本主义制造的一系

列“文明的粗暴” ［１２］１３３，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的“反
文明”面［１３］ ，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言，
西方世界“成功在物质上，失败在道德上” ［１２］１２０。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要依靠生

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社会主义通过建立公有制而消

除了道德冲突产生的根源，人的道德境界获得了极

大提升。
２．新公共空间的生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型

公民道德的实践历程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历史的探索和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基于“现实的人”的新公

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型的公民道德。 近代

以来，“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们对公德与私德之分

野进行了反思，梁启超就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

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１４］ 梁启超认

识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道德领域存在的差

异，并提倡通过公德建设来塑造新国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发端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序幕。 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再构运

动，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道德变迁：一方面

社会快速变迁要求人们按照新的时代标准去发展公

民道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对

公民道德的要求也在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基于

新的发展理念及新的社会关系，在一种全新性质的

公共空间中构建了新的道德范式。 新的公共空间既

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公”领域，又不同于西方社

会的“公共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领域是专

属于皇权和统治阶级的活动领域，“公”多与“国”的

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广大民众无法进入“公”领域；
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点之

上，生发于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其结果是造成国家

与社会的分离、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冲突。
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推进

中形成了日益广阔的公共空间。 这一空间既是物质

的又是精神的：作为物质空间，它是人们生产和生活

的公共空间；作为精神空间，它是人们价值和道德的

公共空间。 这一公共空间发展的基础不是来自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而是来自人民共同体的推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全体人民共同

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共同享受社会发

展成果，形成了由人民主导、以集体主义为伦理基础

的人民共同体。 在人民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中，人
民群众凸显了其历史主体地位，而公民道德建设能

够进一步增强他们的集体意识、利他意识、公平意

识、爱国意识、友善意识等为他、为公的道德品质，一
种群体的善因此得以扩展与延伸，形成了中国式现

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３．和谐伦理关系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社会和谐、公平、公正的基

本伦理导向和实践指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道德

规范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和践行，人们的道德学习

和实践获得了丰厚的土壤。
第一，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将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核心要义，在防止两极分

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以“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解放了在西方现代

化中被桎梏的人的公平需求，在此基础上，追求自由

全面发展就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为公民道德建

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

持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以

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分割社会的困境，不仅人民共

同体日益巩固和发展，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以人类视野和世界格局促进

了人的合作共赢的发展，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顺利开

展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
第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

念，在绿色发展理念下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消除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推进了工业文明

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构建了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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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伦理。
４．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生成：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公民道德建设的优势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要有序运行，必然要求社会成员

遵循体现社会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的道德准则，形
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诚实互信的社会氛围。 公

民道德建设促进“现实的人”在社会关系维度的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具体

来说，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公民道德建设通过社会舆论、教育感化等

方式发挥调节功能，深化人们对自身作为公民的义

务和责任的认识，养成符合社会核心价值的善恶标

准和是非观念并指导日常行动，提高人们参与公共

事务的能力，强化人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合作属

性的发展。
第二，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增长中国式现代化

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

本而言的某种社会结构为主体所带来的社会增益，
与历史文化、伦理传统、精神传承等密切相关，具有

不易转移、不易流动、不可模仿等特征。 社会资本很

难通过外部干预产生，社会资本的产生需要形成增

进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伴随着传统

社会资本向新社会资本转变的过程，更多的关系进

入了公共领域。 公民道德建设是增进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其能发挥社会成员“黏
合剂”和“润滑剂”的作用，将个人嵌入一种相互信

任的共同体中，推动互惠性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社会

共识的凝聚，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降低社会运

行的风险和成本，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效率。
第三，公民道德建设将生态伦理作为重要内容，

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
明确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应当负有的道德责任，构建

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道德品格，在实践中产生对自

然的情感寄托和审美体验，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自

我超越。 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主客体的价值

关系蕴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
始终是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与自然相对。 公民道德

建设通过调整社会关系可以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

系，从而推动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和谐。

三、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旨趣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理解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对人的深切关怀和深刻思考。 “现实的人”在生

产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生产着人自身，因而社会发

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的发展史。 马克思将人的发展

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

关系阶段） 和第二个历史阶段 （物的依赖关系阶

段），人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生存而被迫进行的，人生

活在“必然王国”之中，被外在力量所奴役的不合理

状况始终存在。 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

阶段，人才逐渐消除压迫自身的异化本质，劳动不再

是奴役的手段，而成为互利合作的方式和全面发展

其才能的手段，较为普遍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个人

能力逐渐形成，“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

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

展” ［１５］ 。 人在充分认识了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必然

性后成为自己的主人，走进了“自由王国”的领地。
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指向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

个实践问题。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是其实

现的条件如何具备。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共产主义

为最高理想，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要求。 当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可能彻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的持续推进和历史运动过程，并从三个

伦理维度构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实现形式。
第一，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伦理统一。 生产

力高度发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 人必

须不断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新的历史条件，才能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偶然性，实现对自身的扬弃。
西方现代化，一方面创造了更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人成为资本

的人间傀儡，人只能以畸形、片面、被动的形式存在，
谈不上真正的自由与发展。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成为

社会财富、人完全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

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中

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具有推

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显著优势，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高速发展的现实就是有力佐证。 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旧式分工和异化劳动走向瓦解，劳动

逐步成为社会合作的手段，社会财富不再来自劳动

的消耗，而是来自人民共同体中个人素质的全面提

升，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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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

动力。
第二，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伦理统一。 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是所有人的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的

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内

部，只能促进少数人和某些方面的发展，占社会大多

数的无产阶级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他们只

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的生活资料，作
为机器的附件而机械地参与生产，承受着日复一日

的精神摧残，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上，而且体现在这些财富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造福

上。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

内容，能够将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相

统一，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
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 共同

富裕不仅包含促进人的物质生活发展的内涵，而且

包含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平

衡社会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

人的需要、能力、社会关系、个性等的全面发展。
第三，自身发展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伦理统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就是构

建超越国家的“真正的共同体” ［４］５７１、“自由人联合

体” ［１６］５３。 西方现代化伴生的政治、经济全球化，
本质上是资本、商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

置，仍然是遵循资本逻辑，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

的需要，因而无法带来世界的共同发展，反而拉大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 “它使未开化

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

从属 于 资 产 阶 级 的 民 族， 使 东 方 从 属 于 西

方” ［１６］３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不公平、不平衡与

不合理的伦理冲突。 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

多极化的趋势下，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等

问题仍然困扰着世界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

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致力于打

破西方霸权主义、竞争对抗的国际秩序，避免世界陷

入大国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谋求自身发展的

同时推进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既植根于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美美

与共”的价值传统，又发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

会真正的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在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观、全球观、义利观的指引下，以合作共赢为新型国

际关系的价值基础，提倡在尊重各国人民发展诉求

的基础上谋求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２．人的素质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民

道德建设的发展旨趣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逻辑，
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为培育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开辟了

道路。 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而公民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

程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

核心问题，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不仅能够在推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良好的道

德品质、高尚的道德人格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重要内涵，道德境界的提升是人全面发展的重

要标志。
第一，公民道德建设指向人的自我完善与自我

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要想避免

陷入依附于西方的被动地位，就必须增强发展的内

源动力。 道德体现着人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追

求，能够对人发挥促进和激励功能。 人的道德需要

是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要

达到由精神生活指引物质生活的自觉自为阶段，就
需要在精神生活中发挥道德的作用，使人们的行为

合乎德行、精神合乎德性。 正是在处理人与人关系

的道德实践中，人体验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本质力

量与社会需求，萌生出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

待，强化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愿望。 道德还能对人

发挥约束作用。 道德生活不同于其他精神生活，不
是用来娱乐、享受的，而是用来审视、批判的，人们通

过道德自律克服阻碍自由全面发展的利己主义、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并

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品质。 公民道德建设着眼于社

会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及共同规范，通过充分肯定善

的价值来协调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凝聚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
第二，公民道德建设指向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

化。 人的现代化，就人的个体性存在而言，是人的各

方面素质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过程，体现

为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就人的社会性存在而言，是人

对现代社会的一般规范、价值和文化的体认和应用

过程，体现为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道德品质是

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观是人的思想观念

系统中的基础部分，因此无论从个体性存在层面，还
是从社会性存在层面，道德发展都是人的现代化的

核心内容。 现代化观念包括正确的义利观、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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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社会观等丰富的内容，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

人们对于自身与他者关系的道德反思，受到道德价

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道德观

在内的人类观念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对现实世界产生

真正的影响。 公民道德建设是以改造人的思想观念

为目标的实践活动之一，它能够塑造符合现代化发

展要求的道德之“知”，推动由“道德之知”到“道德

之行”的转变，发挥对现实的超越性引领作用。
第三，公民道德建设指向人格的完善。 道德人

格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 ［１７］ ，内
在地包含了人的思想品质、道德境界、情操格调等诸

多心理特征。 健全的人格是人获得发展的基础性条

件。 塑造社会成员的道德人格，是公民道德建设的

重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社会意

识摆脱了对外界的一切依附，道德人格的完善具备

了自由意志的基础。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

诸多风险挑战、矛盾冲突、利益诱惑，对人们的道德

意识、价值观念产生冲击，导致一些人产生人格扭

曲。 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

人”的弊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中

促进人格的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人的现代化的

持续推进，使公民道德建设真正成为知行合一的实

践活动，人们在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仰的过程中

不断磨炼意志、增长才能、完善人格。
第四，公民道德建设指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美好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

重要目标，体现了立足于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旨趣。
精神生活的富裕不仅包括精神生活途径和精神生活

方式的极大丰富，还包括精神生活质量的极大提升。

真善美的事物会增加人们的精神愉悦和情感共鸣，
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弘扬真善美、抨
击假恶丑来提升公民的道德境界，促使人们将更道

德的生活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地提升德性和德

行，使人在权利意识与自律意识、法治意识与公共意

识、专业能力与健全人格方面获得全面发展，塑造一

个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完整、立体、生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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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国 学

吴天明

　　摘　要：国学是中国古代教化官员的学堂而非其他学堂，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非中国之学。 国学与阶级、私
有制和国家同源，五帝及其王官在明堂上分别教化现任、候任官员如何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利，国学学堂和治国学问

即同时产生。 周末至清末各级政府举办公办国学，春秋末至清末有识之士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均对候任官员进

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理论的教育，具有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的双重属性。 治国学问，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

为先王之道，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就是春秋中晚期周天子王官定型传世的《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六经文本；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系统研究先王陈迹，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了新王之道；战国至清

朝后九代，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后九代的

治国之学。 治国之学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 五千多年来，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
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亘古未变；但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论功行赏，后九代按位取酬；国学的学术外延，因时空环境

变化而屡有变化。
关键词：先王之道；新王之道；子学；经学；国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１８－１４

　 　 笔者一直想用某种简便的办法，把中国古代思

想文化理出头绪，但一者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思想文

化现象无比复杂，无数问题互相缠绕，经常叫人糊

涂；二者笔者长期受西学教育，而西学分科太细且壁

垒森严，按西学范式琢磨几十年，虽略有所得，但始

终不得要领。 所以最近十年回归中国治学传统，同
时借鉴西学长处，从定义国学概念入手，遂有本文。

一、国学问题的由来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生产力水平总会不断提高，
社会剩余财富迟早会出现。 当剩余财富积累到足以

扰乱世人的正常心智和行为时，祭司酋长就会利用

权势占有剩余财富，社会就会出现贫富、贵贱、贤愚

的层级分化，逐步出现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社会的

利益争夺就会激烈复杂，国家治理就会非常困难，所

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为了维护贵族和公众双方的

利益，大祭司大酋长即周人所谓“先王”就会在庙堂

朝堂礼堂上，利用祭祀朝会行礼的机会，教育现任官

员，也会让王官在学堂里教育候任官员，让他们都知

道应该如何治国富民，同时合理获取私利，以满足自

己的衣食之需①。 这类教育活动就是中国最早的国

学教育活动。 先王和王官教育现任、候任官员的庙

堂、朝堂、礼堂、学堂是同一间草棚子，远古均称“明
堂”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学学堂。 他们教化官员

的各种形式的口传史，就是周代文献所谓的“先王

陈迹”，就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兼治国教材③。 “先王

陈迹”总结的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君子小人共同富

裕的一系列规则④和规律，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学理

论，就是晚周《论语》 《庄子》等文献所谓的“先王之

道”，近现代刘师培、章太炎、胡适、李泽厚所谓的

“王官之学”了⑤。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９
作者简介：吴天明，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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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已反复证实，早在距今

９０００—７８００ 年的舞阳文明时代，中国就已出现了许

多大型的聚落，聚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贵贱贤

愚的阶级分化，出现了祭司酋长用骨笛教育子嗣的

诗书礼乐混在一起的教化活动，即五帝时代至清朝

末期国学教育的前身。 但舞阳文明时代只有大型聚

落，尚未出现典型的“国”即城市⑥，说明那时的阶

级、私有制和国家尚在发育之中。 在距今大约 ５８００
年出现了二里头都邑，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王

朝文明⑦，是“古国时代”的最早期，但二里头“古
国”的治理情况，只有出土文物可供推测，没有传世

文献加以佐证，证明力似乎尚嫌薄弱。 在距今

５５００—４５００ 年的“古国时代”，不仅有黄帝古城等辉

煌的城市，而且有《大司乐》《虞书》等传世文献记录

当时的国家治理情况，甚至创造了治国理论，文物和

文献可以互证，故本文仍然将国学的起点定在距今

大约 ５５００ 年的黄帝古城时代。 古国时代约当历史

学上的五帝时代，其社会性质并不是孔子至今的历

史学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而
是阶级时代⑧。 这就是说，“古国时代”的利益争夺

已经非常激烈，人际关系相当紧张，国家治理非常麻

烦，治国之学已经产生。
笔者曾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划分为两个时

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为九代时期，人神混杂，天
人交通，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至今为后九代

时期，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
春秋战国之交为九代、后九代之交，即孔子师徒祖孙

创造孔学的这一时期，可以兼属两个时代，非常特

殊。 九代国学学问始于黄帝时代，最终成果就是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 九代、
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继承发展了 “先王之

道”，形成孔学，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称为“新
王之道”，与“先王之道”相对而言。 后九代的国学

学问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

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长处。 总之，国学

始终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大纲，也是整个思

想文化的理论渊薮，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西方

思想文化本质不同的根本所在⑨。
国学如此重要，但国学是什么学堂、什么学问，

其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学术外延又如何，这些问题

让最近百年的中国学术界伤透了脑筋。 五千多年来

的国学教育活动，五帝三代时期的，考古资料和历史

文献均有助于我们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周末至清

朝的，传世文献均有详细的记载。 国学理论的本质

属性一直是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一直是仁

学和礼学。 其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尧舜均称为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⑩，周公《周礼》称为“礼”，
孔子称“仁”“礼”，战国称子学，汉唐称经学、儒学，
宋明称理学、新儒学、心性之学，清朝称朴学、汉学。
宋明治国理论变化虽大，但尧、舜、周公、孔子治国富

民、利人利己、共同富裕、公道公平的治国之道，始终

是其主要内核。 至于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春秋时

代至今的，文献均有记载；春秋时代以前的，传世文

献虽记载不详，但可借助西周春秋史料做出符合逻

辑的逆向推论。 古代学者研究国学唯一的不足是，
几千年中始终无人将国学学堂的历史沿革、办学目

的、培养对象、教育活动，国学学问的本质属性、理论

体系、学术外延，一并讲清楚，这可能与古代国学问

答式的教学方式密切相关。 这让中国近现代学者

颇感迷惑，故学者们界说国学有“国粹说”“国故说”
“中国之学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说”“中国传统学

术说”“经典说”“本国之学说”等许多理论，除了马

一浮先生的“六艺即国学说”以外，几乎全都给国学

划了一个宽泛无边的学术外延，而且大都用这些无

边无际的学术外延代替对国学学堂教育情况、国学

学问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探讨，遂使国学与

西方之“中国学”“汉学”含义相同，国学于是陷入了

理论困境。
本文认为，国学含义有二：一指中国古代的国学

学堂，即五千多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举办，春秋晚期至清朝末期亦有部分官员自费举办、
政府资助，以培养治国官员，使之最终治国富民的

学堂，简称国学，没有这一特殊政治功能的所有学

堂均不是国学学堂。 二指中国的“治国之学”，而绝

非“中国之学”，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概

念。 国学是候任官员学习研究、现任官员躬亲实践、
卸任官员评价评说的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

平、共同富裕之学，亦可简称国学，但不包含国学学

问衍生、细化、分化、专门化的治国之学。 借用庄子

“道技之辨”的话来说，国学是道，其余是技，更不包

括其他学科和学问。 总之，国学既指古代专门培

养治国官员的学堂，也指学堂和政府传授、践行、评
说、继承、发展的治国学问。 下文展开，略作说明。

二、国学学堂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说：“百工居肆成其

事，君子学政致其道。”子夏提醒我们，中国远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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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各自独立的教育体系。
一是手工技艺兼商业经营传承创新的教育体

系，由手工业氏族家族自主举办，可能由官方负责管

理手工业的王官负责统筹协调，培养本氏族家族子

弟，旨在传承创新手工技艺，争取商业利益最大化，
但并不传授识字读书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富民的

道德学问。 因为识字读书最终都是为了当官治国，
而当官治国则是祭司酋长、帝王诸侯卿大夫家族的

专利，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下人

即平民百姓无关。 故孔子说他们“困而不学（治国

之道），民斯为下矣”，这是实话，无关褒贬。 《诗

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描
述的就是这类手工业学校兼作坊（肆）的教学生产

场景。 太史公《五帝本纪》记载，舜帝时代就有主管

天下手工业的长官名“垂” （亦作倕）；《左传》记载

周初天王分封时，会给每个诸侯五至七个不等的手

工业氏族，以帮助诸侯发展本国经济；周代列国均

有主管手工业的长官，职务名称，华夏列国称“工
正”，楚国称“工尹”；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中国

科技史》说，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长期世界第一，明清

时代突然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经济史家说，过去

几千年，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强国，经济

总量占比极大，最少也要占全球三成多，最多占八成

多，近代开始明显衰弱。 如果中国古代没有这一教

育体系，上述所有史实就全都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
１９０４ 年废除科举制度，自然也同时废除了国学教育

体系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

系，重视现代科技教育，逐步对国民进行文化基础知

识和现代科技教育，古代手工业教育遂被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与西方现代科学融合，逐步发展成为今天

的理科工科，仍与培养治国官员的国学教育无关。
如今许多官员都有国民教育理工科的学科背景，那
是另外一回事。

古代农耕从未形成教育体系。 狩猎技艺很早就

融入战争，成为战争谋略的一部分。 据《左传》 《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师徒都会打仗，似乎

狩猎活动与国学教育有关。
二是文化基础知识兼治国之道的教育体系即国

学教育体系，也就是子夏所谓的“君子学政致其道”
的教育体系，五帝夏商周时代由中央政府举办。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国家服务职能亦增加，周
末至清末由中央政府、方国郡县、卿大夫采邑三级政

府举办，春秋末至清末亦有学者官员个人自费举

办、政府资助者，旨在重点培养有文化基础知识、

有坚定报国志向、熟悉治国之道、愿意造福苍生、按
政治制度能够当官、未来能够治国富民的候任官

员，也培养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员，以提高治国水

平和苍生福祉，同时也让君子合理获取有限的私利。
国学的教育对象，五帝时代均为现任官员、候任官

员，后者是培养重点，即《舜典》所谓的“教胄子”。
晚周至清末教育对象则为候任、现任、卸任官员，现
任官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在明堂上的随机短训，重
点培养候任官员则均另设专门的国学学堂。 礼遇

卸任官员的主要形式是国学的养老礼，中国敬老传

统即由此而来，本与平民无关，如今多有误会，舆论

沸沸扬扬。 周末至清末国学教育规范化，加上商末

周初至清末一直实行宗法制，卿大夫的宗子才能嗣

位，余子全部下降为士，春秋中期土地兼并以后士无

世禄，所以国学学堂除了短训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

员以外，主要教化候任官员，包括：第一，天子、诸侯

的宗子和余子，卿大夫的宗子，这些人迟早都会自动

嗣位或下降一等（天子、诸侯的余子）做官，学习未

必用功，除了天王、诸侯的宗子储君因为未来责任特

别重大，必须认真学习以外，其余弟子很难真正成为

国学的培养重点；第二，卿大夫的余子即低级的儒

士，春秋中期土地兼并导致士无世禄，必须“读书做

官”，所以学习最用功，将来才能成为治国专家，他
们才是国学序列的培养重点。 《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师徒就全都是卿

大夫的余子，而且全都学有所成，只要愿意做官，就
全都能做卿大夫。

清末废除科举同时废除了国学教育，中国于是

效仿西方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周末至清末的正

规国学教育体系遂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

教育系统：文化基础知识和现代科技教育由精英教

育逐步扩大为平民教育，由国民教育序列负责，毕业

生成为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亦有经过选

拔考试而成为官员者；拟任、现任官员治国能力的短

期培训教育则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具体负责；礼
遇卸任官员的职责则交还给各级政府。

以上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国学教育、国学学堂

的简史。 下文稍稍展开，略作说明。
考古学证实，舞阳文明时代的祭司酋长就开始

用骨笛教化嗣君，这是迄今为止所知国学最早的

雏形。 二里头都邑，２０２３ 年底刚刚被确定为“古国

时代”最早期，但无传世文献佐证治国情况，证据稍

显薄弱。 所以本文仍然将国学的起点定在距今大约

５５００ 年的黄帝古城时代，因为那时不仅出现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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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原始意义上的“国”，而且传世文献《周礼·大司

乐》亦记载了黄帝治国情况。 《虞书》记载舜帝时代

就已出现了祭司酋长“四凶”侵占社会剩余财富的

现象，可见古国治理已很复杂。 为了治国富民并让

君子合理获利，五帝会经常利用祭祀朝会行礼的机

会，在明堂上教育下级祭司酋长如何治国富民、适当

获私。 除了五帝亲自做国学教官以外，他们还任命

职业教官，如舜帝任命夔做乐官，负责教“胄子”，让
其学习先王诗乐，如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和
尧舜时代的许多古乐，这些古乐甚至传至春秋战国

时代，旨在教化君子，使之养成端正持中的人格和

行为习惯，避免偏激促狭，以便将来公道治国。 这

就是五帝时代混杂在一起、主要口耳相传的乐教、诗
教、书教、礼教，而诸教一直是古代国学教育的重要

内容。 五帝三代的国学教育只可能与庙堂祭祀、朝
堂议政、礼堂行礼结合在一起，教育内容只能主要与

口传史教育融为一体，只能采取随机短训的形式，
还不可能有学制规范、层级分明、文本教材、升学考

试的正规国学学校，更不可能建成完备的国学教育

体系。 那种有专门的老师和学生，有专业的文本教

材和教学规范，有严格的学制和升学制度，家学（相
当于小学）乡学（中学）国学（大学）层级分明、体系

完备，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又学习治国之道，既有

学历教育性质，又有官员岗前培训性质，只要乡学、
国学毕业，按照政治制度就能当官治国的正规国学

学校，要到西周末春秋初才可能出现。
中国大约在西周末春秋初进入铁器文明时代，

铁制工具锋利坚韧廉价，于是先人利用铁制工具预

先制作大量“方策”，推动工农业发展；亦记录大

量成文史，经过周天王的王官（史官、乐官、卜官等）
对这些成文史进行反复编辑整理，这就有了成文教

材，于是除了短训现任官员以外，那种重点培养候

任官员，具有学历教育性质和官员岗前培训性质的

正规国学在西周末春秋初应运而生，并延续到清末。
周末至清末的正规国学学堂具有两种职能，既像五

帝三代那样经常利用朝会祭祀行礼的机会，短训现

任官员，也通过养老礼的形式礼遇卸任官员，更确立

了学制、学校层级和升学考试制度，确立了教材和教

学规范，确立了专门的老师和学生，系统规范地培养

各级候任官员，主要是卿大夫的余子即儒士。 孔

子称那些没有完成规范学业就根据宗法制直接嗣位

当官、以后只能上短训班的现任官员为“后进于礼

乐者”，称那些根据宗法制不能直接当官、只有先

系统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富民的道德学问、完

成规范的学业、国学或乡学毕业、的确学有所成、受
到诸侯公卿的赏识，然后才当官治国者为“先进于

礼乐者”，孔子的“先进后进说”就是对周末至清

末这一历史时期正规国学教育情况的精炼总结。
《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除“君子曰”云云大多

是编著者自己的议论以外，采用的史料都是春秋

列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相当可靠。 《左传》记载，周
末春秋时代华夏列国公卿大夫均有家学，教育本氏

族家族的贵族子弟识字断句、初知礼义，其内容以文

化基础知识教育为主，为进一步深造并最终当官治

国做准备。 如孔子就上了孔氏家学，但他出身卑

微，不可能上鲁国乡学、天王国学，所以既不能直

接嗣位做官，也不能完成中高等学业后做官，为了

生存，年轻时多做“鄙事”，孔子学历类似如今小学

毕业。 诸侯办乡学，主要学习历史文献和治国学

问，文化知识教育不再是重点，毕业生或经考试升学

读周王的国学，或直接给诸侯做大臣，给公卿做家

臣。 周王办国学，毕业生或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

做大臣。 《礼记·学记第十八》《大戴礼记·保傅

第四十八》均详细记录了周代贵族子弟八岁上学、
升学考试、乡学或国学毕业即当官治国的情况，尽管

这些文献成篇较晚，但谅不至于向壁虚构。
国学教材，形式均为史书，故周人称为“先王陈

迹”。 国学内容均为先王治国之道，故周公《周礼》
称“礼”，孔子称“仁”“礼”，子夏称“道”，《论语》《庄
子》称“先王之道”。 五帝三代“先王陈迹”多为口传

史，而且诗书礼乐混杂在一起，当时的乐教即包含了

诗教（歌词）、书教（述说圣王历史）、礼教（治国者的

宗教政治规矩、世俗政治规矩）的内容。 周末至鲁

襄公时代为已经细分并文本化的《诗》 《书》 《礼》
《乐》，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增加《易》 《春秋》为

六艺，战国《庄子》始称六艺为六经。 由于汉朝至今

学者均误以为《乐》无经文，只有乐曲歌词，乐曲歌

词又多亡佚（《诗经》除外），故六经亦称五经，汉代

还设置了 “五经博士”。 但最近王齐洲先生考证

《乐》有经文，就是《周礼·大司乐》，那么六经就不

应再称五经了。
总之，国学学堂的教育对象，一是现任、卸任官

员，二是贵族官员的子嗣储君即候任官员，后者才是

国学的培养重点。 国学教育活动和短训班性质的国

学学堂，均起源于距今五千多年的黄帝古城时代；有
文本教材，有专职教官，家学、乡学、国学层级清晰，
有学制，有升学考试制度，有毕业生做官安排的正规

国学学校和完善的国学教育体系，最早应建成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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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期春秋初期即铁器文明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

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为止。
国学学堂后来的变化情况，传世史料较多，似乎

不必仔细描述，要紧的应有以下几条。
第一，春秋末期的鲁昭公时代，天王国学应已停

办，华夏列国的年轻贵族们因此失去了进一步深

造的机会，于是在鲁国孟孙氏的政治经济支持下，孔
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创办私立国学，开创了民办公

助国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 不过，古今寒士

为了生计而举办的以识字为主的私塾不在此列。
第二，战国时代官办国学情况不详，情理上应

该举办，诸子百家普遍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其主要

成果就是如今传世的战国诸子。 汉初司马谈《论六

家之要指》指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然言

人人殊，但本质上都是治国之学，见识非常了不起。
司马谈只举了六家的例子，并不表示其余各家不是

治国之学。 《汉书·艺文志》之六艺部将《诗》 《书》
《礼》《乐》《易》《春秋》 《论语》 《孝经》 《小学》并称

（新）“六艺”，列为第一等治国之学的经典读物，而
将诸子十家列为第二等，做治国之学的扩展读物，与
司马谈见识相同。 此后《隋书·经籍志》 《四库全

书》之经部，均著录治国之书，六艺、《论语》始终都

是经典。
第三，汉代至清代的官办国学，仍然主要是一个

候任治国官员的教化体系，兼有文化基础知识教育

和治国之道培养的双重职能，由各级政府公费举办，
包括卿大夫的家学，诸侯或郡县的乡学，中央政府的

国学。 国学或叫太学、国子监等等，名称时有变化。
第四，中国王朝兴替，均为“逆取顺守”，故春秋

以后王朝更替期间，官办国学照例暂停，时间或长或

短；新朝大势稳定，治国者准备长期执政，需要培养

人才、提高治国水平和人民福祉时，国学就照例开

办。 上述官办、民办公助国学，均至清末废除科举时

而终止。
第五，最近百年中国效仿西学建成现代国民教

育序列的大中小学，均与国学教育序列无关，培养官

员不是国民教育的任务。 如今少数大学设置了国学

院、经学院，设置了国学硕士点、博士点，部分民间机

构设置了书院，但都不是为了研究治国之道、培养治

国官员，而只是为了研究古代文献，其学问可称“古
典学”，其成果形式也仿照西学分为政教文史哲法

等，也不是国学。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单

位纷纷创办国学刊物，笔者浏览了一下这些刊物的

目录和部分文章，发现所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东

西都有，国学俨然成了一个大杂烩。 国学基本理论

问题不解决，就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
上文简单介绍了国学的第一个含义，国学是中

国五千多年来重点培养候任官员，也短训现任官员、
礼遇卸任官员的学堂。 本章的初步结论是，零零星

星短训班性质的国学教育活动始于五千多年前的黄

帝时代，最晚舜帝时代就有专门的教官，三代逐步复

杂，但国学仍然是现任、候任官员的短训班。 西周春

秋之交，完全革除旧礼俗，国学学堂开始礼遇卸任官

员。 周末至清末，中国建成家学、乡学、国学层级清

晰的国学教育体系，不仅有专门的老师和学生，还有

文本教材，有规范的学制，有升学考试制度，既传授

文化基础知识，又传授治国之道，只要乡学、国学毕

业，学有所成，经过选拔，就能够当官治国。

三、国学学问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

五千多年的国学学堂、国学教育概况大致如上，
下文谈谈国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 简单地说，国
学是中国古代的“治国之学”，而绝对不是最近百年

无数学者所谓的“中国之学”，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

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和学术外延

都完全不同。
要知道国学是什么样的“治国之学”，需要借鉴

西学的长处，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具体讨论国学的本

质属性、理论体系和学术外延。 本章讨论国学的本

质属性和理论体系。
国学是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共同富

裕之学。 五千多年来君子治国富民，也按公认的

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以满足衣食之需，这始终都是

国学的根本目的和亘古不变的主旨。 当然许多学

问都研究治国富民，但国学从不研究具体的富民技

术、政策、法律、措施和办法，只告诉官员治国富民的

基本原理，让他们为国家营造公道公平公正的环境，
国民就会创造海量的财富，人民就生活富裕，君子亦

可获取衣食之需。 借用庄子“道技之辨”的话来说，
国学是治国富民之 “道”，就是上文子夏所言的

“道”，战国诸子、汉至清代经学、现代政教文史哲法

等学科都是治国富民之“技”，这就是国学与关联学

问的根本区别，也是最近百年中国学者始终不明白

的地方。
《舜典》记载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

困穷，天禄永终。”由此即可推知，五帝早就坦然承

认人性自私自利且无法改变。 既然人性如此，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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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君子治国富民，这个根本矛盾如何解决？ 这就涉

及国学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特别强调君子治国

富民，务求公道公平公正，即让芸芸苍生和治国君子

双方都公平受益，共同富裕。 君子治国人民获利，君
子亦可适当获利，这就是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公正，
而尧舜禅让的这两句话正是国学亘古不变的本质属

性。 中国传世文献均称治国之道为“政”，“政”即

“正”，即公道公平公正。 “政”即“文”，五帝以来治

国之“文”均要求君子利人利己，这就是公道公平公

正。 五千多年来所有仁德君子都想“修齐治平”，
“平”就是公道公平公正。 天下公道公平公正了，人
民和君子心里就都舒坦了，天下就和平安宁、安心发

展了，这是另一种“平”，两种“平”都与平均主义无

关。 人人利己，天经地义，但君子不事产业，唯以治

国为务，故君子利己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平民越富

裕，国家越强大，君子所获私利就越大。 把利人与利

己完美统一起来，这就是公道公平公正，就是国学的

本质属性。
国学治国富民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国学利人利

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又决定了

国学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则决定了国学

的学术外延。 这就是国学的全部学问。 不过这样从

理论到理论的论证，必有空疏之嫌；引经据典，又颇

嫌烦琐。 五千年多来国学理论发展有四个关键的历

史节点，我们可以据此将国学理论分为四个历史阶

段。 这样讨论国学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不仅能

有效避免论证时的烦琐和空疏，还可以让五千多年

的国学理论发展史呈现得非常具体而又思路清晰，
所有读者都能过目不忘。

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五帝夏商时代，关
键治国理论为尧舜总结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八
个字。 这说明君子治国旨在富民，这就是国学的根

本目的；芸芸苍生衣食富足，官员方有禄位，治国者

真诚利人，方可同时利己，故治国者与苍生本是利益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利人方可利己———这就是国

学的本质属性。 这是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的

历史节点。 后世治国学问不管发展得多么复杂高

深，但其理论起点和核心，始终都在这八个字里。
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西周春秋战

国时代，关键治国理论为周公“礼学”。 周初周公摄

政时，亲自作的《周礼》，就是对五帝夏商先周时代

治国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他把这一理论体系概括为

“礼”。 周公认为，君子应该“则以观德，德以处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即君子要完全根据圣王的

行事准则观察当下君子的道德，根据君子的道德学

问命之以治国之事，根据君子的治国富民的实际情

况来论定他的功劳，根据君子治国富民的功劳让他

适当获取衣食。 这几句话最要紧的是 “功以食

民”四个字，与尧舜叮嘱受禅者的八个字一样，都有

论功行赏的意思。
周公“功以食民”理论对国学的最大贡献是，淡

化了天地众神的作用，强化了芸芸苍生的地位，其民

本思想更加清晰。 与后世孔子的治国之学相比，周
公并不特别在意君臣父子的政治、宗教、伦理秩序，
这是周公《周礼》对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大贡献。
传世文献大多传说五帝毫不染指天下公利，这类传

闻对人性特点和君子私利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国家治理规律，也不符合人

性，不符合尧舜总结的五帝“天禄”之论。 无视君子

的衣食之需，必然先伤君子，最终伤及平民。 周公坦

然公开承认，君子只要有功于国，有利于民，就应根

据功劳大小获取衣食之需，故周公“功以食民”的理

论，即最近三千年所谓“礼”“周礼”“周公之礼”，就
成为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西周至春秋早期，君子治国基本实行了周公

《周礼》。 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代，君子大多采取王

道霸道兼用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很少遵守《周礼》，
但他们至少还言必称《周礼》，所以大体而论，西周

春秋战国八百年，中国治国之学的核心理论就是周

公《周礼》。
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汉至大唐，关键

治国理论为孔子的“仁学”和“礼学”。 孔子是继尧

舜周公之后，九代国学理论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创造

者。 西周春秋之交，中国进入铁器文明时代，随着铁

制工具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列国经济无不飞速发

展，剩余财富无不海量暴增，私有制度无不进一步深

入人心，贵族无不将自己的封地视作自己世代相传

的产业，生活无不极度奢侈，于是税收大增，民生大

受影响。 加上西周灭亡，华夏无主，于是大国灭小

国，甚至同姓兄弟国家之间互相吞并，臣弑君，子
弑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都成为天

下的常态。 故孔子将九代以“论功行赏”为核心的

“礼学”改造为“仁学”和“礼学”，仁学要求公道治

国，这与九代治国理论完全一致；礼学要求公正分

配———根据君子的政治、宗教身份，分配政治经济利

益，即“按位取酬”，这就与九代理论大为不同了。
孔子要求“按位取酬”的本意，是想彻底纠正春

秋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错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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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要求君子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恢复天下

的政治、宗教秩序，虽然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初

衷和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汉至清代延续几千年的身

份固化、社会活力不足的问题亦由此出现。 孔子的

治国理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积极意义是

主要的。 孔子治国理论是对尧舜周公治国理论的创

造性发展，是治国理论发展的第三个历史节点。 春

秋末期战国时代孔学虽然寂寞，但大汉至唐朝，君子

治国即主要采用孔学。
国学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宋元明清时代，其

关键治国理论为宋明异化了的孔孟之道，即所谓宋

明“新儒学”“理学”“心性之学”。 宋明理学主要来

源有二：一是孔子注重君子身份等级的礼学思想，二
是孟子的“良知良能说”。 宋明理学的所有问题即

由此而产生。
孔子国学理论要点本来有二，曰仁学、礼学。 宋

明理学基本舍弃了孔子仁学。 孔子礼学理论要点本

来有二：一是君子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合理分配有

限的利益；二是君子无论贵贱，都要终身服务国家，
造福苍生，没有任何限制。 这两条就是孔子礼学即

最近几千年所称“周礼” “周公之礼”的全部要点。
宋明理学更多地继承了孔子礼学的要点之一，而基

本忽略了要点之二，遂使孔子原本既要按位取酬，又
要责任满满、活力满满的礼学，变成了宋元明清禁锢

君子，进而禁锢平民的理学。 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

一次大退步，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经
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

响。 明末清初学者即痛感宋明理学空疏误国，清代

学术界虽然恢复了汉学传统（朴学），但可惜宋明理

学浸润已久，社会风气已成，亦无可如何了。
孟学核心是恢复井田制，让耕者有其田，平民有

衣食，君子按位取酬，就是“劳心者”有世禄，“劳力

者”有衣食，社会共同富裕，“性善论”“王道论”均不

足道。 宋明儒者完全忽略了孟学的精华，反而在其

“良知良能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不重视外

部世界繁复、芸芸苍生生死，只顾及君子个人内心感

受的所谓心性之学。
最近很多年还有很多中国学者经常吹捧宋明理

学，片面强调宋明理学的所谓哲学意义，似乎中国也

像西方那样，哲学为王，无哲学就无学问，居然不知

世界上的任何学问，最终都要经世致用、造福苍生。
这些学者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宋明

理学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它片面强调固化世人

的身份，忽略了君子终身报国的基本要求，遂使国学

理论走上了歧途。 宋明经济虽然极其发达，其经济

总量甚至占到全球的八成之多，但已埋下了后世中

国衰败的祸根。 中国最近几百年大大落后于世界强

国，清朝末期几乎灭种灭国，原因固然非常复杂，宋
明理学肯定脱不了干系。 故五四运动先驱要“打倒

孔家店”，其实是要打倒宋明理学。 这是中国古代

国学理论发展的第四个关键历史节点。
根据上述古代国学理论发展的四个关键节点，

可把中国古代国学理论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历史发

展阶段：第一阶段，古国五帝夏商时代，主要按尧舜

总结的五帝之道治国；第二阶段，西周春秋战国时

代，主要按周公之礼治国；第三阶段，西汉至唐代，主
要按孔子之道治国；第四阶段，宋元明清时代，国
学理论出现重大偏差，国家治理出现重大问题，但孔

子治国理论仍然是其内核之一，这一历史阶段主要

按宋明理学治国。
五千多年来中国的治国理论无论怎样发展变

化，有三个理论始终未变：其一，治国富民、利人利

己、共同富裕、公道公平的本质属性始终未变，也永

远不会改变。 其二，君子终生致力于治理国家，造
福苍生的伟大事业，自己亦可适当获取私利，但君子

获利的方法和尺度必须完全符合天下公认的行为准

则和规范，这一基本原则也亘古未变。 其三，国学理

论体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尧舜的“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周公的“功以食民”，孔子的“仁学”
“礼学”，宋明的“理学”，理论体系其实始终都是公

道治国，公正分配。 公道治国、造福苍生谓之“仁”，
公正分配、君子适当获利谓之“礼”。

但五千多年来的治国理论也有三个方面发生了

重大变化。
其一，决定治国君子私利的人，实际上从未改

变，但名义有变化。 具体由谁决定君子的私利，尧舜

说要由“天”来决定，“天”就是祖先神和自然神的混

合体，甲骨文中的“天”字还像人之形状，尚保存了

五帝时代人、神、自然混为一体的古意。 周公虽未明

言由谁决定，结合周史即可推知，自然由“君”决定。
周代特称天王、诸侯为“君”，称公卿大夫、士为“君
子”，“君子”的私利自然由“君”来决定，诸侯的私

利自然由天王太君来决定。 孔子在这一点上与周公

的见解完全相同。 九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

杂，天人不分，故实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所以周

公孔子认为，应该由政教合一的“君”来决定治国

“君子”的私利。 后九代中国完全世俗化，决定君子

私利的当然是世俗上级。 “天”具有神秘色彩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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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君”政教合一也多少有点神秘色彩，实际决定

君子私利的从来都是君子的世俗上级，而不是所谓

宗教鬼神。 这是因为宗教政治在春秋战国之交发生

千年巨变，使决定君子私利者的名义发生了变化，而
实际上并未变化。

其二，君子获取私利的依据发生了重大变化。
九代主张论功行赏，说明那时剩余财富还没有完全

影响君子的正常心智和行为方式，为了私利僭越礼

制、弑君弑父的情况并不多见，那时对治国君子论功

行赏，标准简单，执行方便，对治国富民有利，对君子

获利亦有利，公道公平。 但中国进入铁器文明时代

以后，社会剩余财富积累之多，已经足以扰乱几乎所

有君子的心智和行为，为了私利，弑父弑君者比比皆

是，何况兄弟朋友？ 于是从春秋晚期开始，孔子等君

子大多主张，要根据君子的宗教地位、政治地位，赋
予君子经济利益，只是需要适当参考君子的治国富

民的功劳而已，不能完全论功行赏。 按位取酬的缺

陷不言自明。 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所以按

位取酬对保持天下政治稳定，保护平民和君子双方

的根本利益有帮助，的确有其合理性。 加上中国商

末周初实行宗法制以后，历代卿大夫的大量余子均

不能直接嗣位为官，而他们又无不着急做官，就必须

走“读书做官”这条路。 这对保持中国社会的流动

性和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所以孔子的按位

取酬理论，后世一直实行。
其三，国学的学术外延，随着国家时空环境的变

化而随之发生变化，下文专门讨论。

四、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及其演变规律

根据办学初衷和培养目标，国学学堂不可能什

么书都读、什么课都开。 国学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

系，都要由具体的课程和书籍来体现，不可能有超越

学术外延的所谓国学理论。
汉代以前没有目录学，具体考察先汉时代国学

学堂的课程设置、国学书目，的确麻烦，但并非毫无

办法。 周末春秋时代大规模记录了历代先王的口传

史，汉初学者又抢救性地汇编了许多周代文献，而
周代文献并非全部源自周代，我们可以据此初步推

测然后具体论证远古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并以传

授课程的异同为划分依据，把远古国学教育分为如

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五帝三代即周末以前，口
传史教育为主阶段；第二个阶段，周末至鲁襄公时

代，成文四艺教育阶段；第三个阶段，春秋末期鲁昭

公定公哀公时代，成文六艺教育阶段。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列国政府应该会继续举办

公办国学，但文献阙如。 民办公助国学，据《荀子·
天论》所述，其课程内容即国学学术外延与春秋末

期相同，仍然是六经，不过诸子百家对六经均另有解

读而已，其解读成果就是如今传世的战国诸子。 那

么战国时代的国学外延，也应并入上述第三个阶段。
汉代始有目录学并传承至今，故汉至清代国学

的课程设置和具体书目，文献均有详细记载。 大汉

至今的图书分类法尽管多有差异，但有一点始终完

全相同，就是始终都把治国经典作为最重要的第一

类图书。 我们只需要把历朝历代官方认可的书目文

献的第一类图书的目录找到，就可知道当时国学的

课程设置和具体书目，当个文抄公就可以了。
下文将按上述思路对五千多年来国学的学术外

延及其变化规律，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描述。
远古第一个历史阶段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即

五帝夏商周时代国学学堂的教育内容，主要应是以

口传史为主的诗书乐礼。 当时诗书礼乐不分，乐之

歌词就是诗，诗乐记录的古史就是书，诗乐书记录的

“先王陈迹”就是如何利人利己的礼，如《舜典》记录

当时的乐教同时也包含诗教书教礼教。 五帝三代如

无《大卷》《云门》之类先周古诗，周代华夏诗选《诗
经》就不可能突然成为千古诗歌典范。 西周是否将

周《诗》纳入国学教材，证据不足，难以确定。 传世

之《易》为《周易》，《易》之前身为八卦，本由东夷太

皞氏发明，用来记事，黄帝族等借以占卜，故远古各

氏族各有其《易》以占卜决疑，如《连山易》 《归藏

易》之类，但五帝三代是否将《易》纳入国学课程，
文献不足，阙如可也。 《周易》《春秋》成为国学教材

和治国指南，都晚至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
下文会引用文献加以证明。

传世之《书》最早的是《虞书》，记录尧舜古史，
此前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不再追溯。 这很可能是因

为尧舜时代的礼俗已经非常接近夏商周三代，而更

早时代的礼俗则与三代相去甚远，故周人都习惯

于从尧舜时代开始讨论治国问题，西周、春秋君子言

必称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虞书》传世五篇，
一看就知道原本是口耳相传千百年的口传史，前四

篇开头都说“若曰稽古，某帝”，证明这些口传史在

被记录为成文史时，仍然保存了口传史的一些痕迹。
本文开篇即根据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和马克思主

义原理推断，由于剩余财富增加，五帝时代的国家治

理已很艰难，大祭司大酋长都会对下级祭司酋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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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嗣进行氏族部落史与治国理论的国学教育，教导

他们如何造福苍生，同时自己亦适当获利。 古国时

代早中期的历史教育即国学教育，当然不可能讲述

尧舜治国故事和理论，那时尧舜还没有登上历史舞

台，而只会讲述黄帝、颛顼、帝喾之类更早古帝的治

国富民故事，这就是更加古老的口耳相传的《书》。
“书”的本意是口述，转指口述史；有文字后引申指

书写，转指成文史。 许慎《说文》对“书”的解释并不

正确。 不过周汉君子认为这些《书》所讲的五帝早

中期的口传史“不雅驯”，西周末期春秋初期记录文

本或最后组装成定本《书》时，周家史官将其剔除

了。 故尧舜以前的口传史，后世只有零零星星的记

载，孔子《五帝德》、司马迁《五帝本纪》即据此记录。
但九代乐教始终有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可知

五帝三代口耳相传的《书》绝非始于尧舜时代，春秋

君子虽然言必称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实际上

应称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
《乐》，周代文献亦称《周乐》 《古乐》，即周代官

方认可，并在王朝和列国庙堂、朝堂、礼堂、学堂上演

唱、演奏或伴有舞蹈的古代治国的宗教政治音乐。
九代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有治国文

献均有政教合一的特点。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详细记录了春秋末期周天子乐官最终确定的《周
乐》，不过春秋早中期的《乐》《周乐》《古乐》还包括

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等音乐作品，具体曲目

各个时代均有调整。 五帝三代庙堂、朝堂、礼堂、学
堂均用乐教作品和理论教化国学弟子即候任官员，
也教育现任官员。 根据周代文献可以推论，五帝三

代的国学教育均采用当时和前代圣王的部分宗教政

治音乐，具体作品不尽一致。 乐教除了曲目以外

还有《乐经》即乐教理论。 汉朝至今学者均以为乐

教无经，以至汉代至今一直有“五经”说，汉代设有

“五经博士”，但王齐洲先生最近考证传世《周礼·
大司乐》为孔子所用教材。 孔子教材与周代官方国

学完全相同，可见孔子以前即有《乐经》，六经并非

五经。
《礼》，最近三千年亦称《周礼》，民间称“周公之

礼”，这是因为周公《周礼》影响深远。 成文《礼》
开始一定是习惯礼制礼法，有了文字且有必要，才会

逐步形成成文礼法。 周公《周礼》不可能凭空写作，
必然是对五帝、夏、商、先周时代大量习惯礼法和少

量成文礼法的系统总结和发展。 五帝、夏、商、先周

时代的“礼”几乎还是习惯礼法，随着文字的成熟会

有少量成文礼法，西周至今的《礼》则是大量习惯礼

法和少量正文礼法的混合体。
周文王著《周易》，应是对他族先人、周人祖

先长期占卜经验的总结。 先周、西周、春秋君子常用

《周易》占卜吉凶，但《周易》作为国学教材和治国指

南，始于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 西周列

国即有《春秋》，但开始纳入国学教材亦晚至春秋时

代末期。
远古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周末至鲁襄公时代的国

学教材， 为文本化并已分类的 《诗》 《书》 《礼》
《乐》，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一次扩大，远古的

《诗》被周代王官选编部分为周 《诗》，《书》 《礼》
《乐》的具体内容也做了调整和扩大。 远古第三个

阶段国学的学术外延，即春秋末期鲁昭公、定公、哀
公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国学教材，增加《易》《春秋》而
为六艺。 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二次扩大。 为节约

文字，这两个阶段的学术外延扩大问题一并讨论。
《诗》本指一切有韵律的歌词，可歌可诵，五帝

夏商时代的歌词都是《诗》，可能周代乐官为了在政

治上统一天下，将先周古诗都删除，或让先周古

《诗》单独保存在《乐》中，仅仅以周代华夏地区的

《诗》为《诗》，故专指《二雅》《二南》，春秋中晚期含

义逐步扩大。 《周颂》 早先地位高于 《二雅》 《二

南》，故称《颂》而不称《诗》，有了《鲁颂》 《商颂》后
改称《周颂》；《鲁颂》 《商颂》和《二南》以外的《国
风》大多创作于春秋时代早中期，后被纳入《诗》中。
传世周诗选本《诗经》应定型于鲁襄公时代或以前，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确切记载。 五帝夏商周

具体时代不同，《诗》所包含的具体作品就不同。 西

周时代《诗》是否被列入国学教材，难以确定，西周

末期春秋时代 《诗》 肯定是国学教材之一。 而且

《诗》的外延不断扩大，具体作品不断增加，一直到

周天子乐官在鲁襄公时代或以前定型时为止。
《礼》，西周时代和齐桓公以前的春秋时代，应

指成文礼法周公《周礼》和大量的习惯礼制礼法。
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实际处在华夏共主周天子

的地位，代替天子制定礼乐、决定征伐，所以开始出

现许多新的“周礼”，其例甚多，最早最有名的例子

是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他给华夏诸侯定了五个

规矩即五条盟约。 这些规矩表面上与周公 《周

礼》相同，但是华夏联盟成员都要像朝觐天王一样

地朝觐盟主，像给天王进贡那样给盟主进贡，像服从

天王号令那样随时跟随盟主征伐，这肯定不是周公

《周礼》的规制，而是春秋霸主的新规制。 《左传》所
引春秋史料记载，如果华夏联盟成员完全服从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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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春秋君子就会评价说“礼也”，否则就会说

“非礼也”，这证明周公《周礼》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易》，本有先周古《易》，当被周天子卜官有意

删除，周代华夏列国均用《周易》，此举也应是为了

政治统一。 《左传》记载遇到大事则用《周易》占卜，
但鲁襄公以前并未将其列为国学教材，国学没有培

养《易》学人才，故《易》仍然采取父子相传的原始方

式。
《春秋》是西周春秋列国史书的通名，当时亦

有其他书名者。 列国《春秋》原含西周春秋两部分，
西周部分多与《周书》重复，如武王伐纣、周初分封

之类，而《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是西周春秋

时代的国学教材之一，当时并称《书》，故列国《春
秋》的西周史部分的重要性下降，遂被长期忽略，久
而久之而亡佚。 列国《春秋》的春秋史部分为列国

的当代史，积累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已达两百

年左右，已经相当厚重，终于引起官方重视，遂分别

成为各国乡学、家学的教材。
上文推测鲁襄公以前国学教材只有四艺，没有

六艺，最典型的史料就是下文所引：
　 　 《诗》 《书》，义之府也；《礼》 《乐》，德之则

也；德义，利之本也。 （《左传·僖公二十七

年》）
到了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乡学、家

学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官员们治理国家时的评价

标准，很可能就已经增加了《易》 《春秋》，这样四艺

就变成六艺了：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

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

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 故

《诗》 之失，愚；《书》 之失，诬；《乐》 之失，奢；
《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

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
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
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礼记·经解》）
这一史料说明，春秋末期华夏列国的乡学、家

学已经普遍开设了六艺课程，官员行政已普遍执行

六艺标准。 后世至今无数学者经常以这一文献为

依据，断定孔子首先开创了六艺之教的传统，但这是

倒果为因。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

大过矣。”（《论语·述而》７·１７）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７·１８）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８·８）
将上引孔子语录合并一看就明白，孔子鲁昭公

二十四年 ３５ 岁时设帐，５０ 岁以后才可能以六艺授

徒，５０ 岁以前至少不能传授《易经》，因为那时连他

自己都没有学过。 孔子在鲁襄公三十年至鲁昭公五

年之间接受家学教育，那时的国学教材很可能只有

四艺。 孔子出生卑微，比平民百姓高不了多少，不可

能上乡学、国学，所以只能终身自学六艺。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
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无所钩用。 甚矣夫！ 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夫

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

言，犹迹也。”（《庄子·天运篇》）

《庄子》所引老子孔子的话与上引孔子的话可

互证，不能视作战国辩士之论。 孔子设帐后期开始

效仿春秋末期官学和官场的做法，将国学教材、国学

课程由四艺扩大为六艺。 四艺变六艺，是国学课

程、教材的增加，国学学术内容的增加，自然也是国

学学术外延的扩大。
战国时代国学教材应该仍然是六经，故与春秋

末期同属第三阶段，上文已做简要说明，恕不重复。
先汉国学的学术外延，大约有上述三个历史发

展节点、两次扩大。
西汉天下一统，国力强大，所谓“盛世修书”，故

官方学者抢救性地汇编了许多先秦古籍。 东汉改进

了造纸术，图书出版和学问积累更加便捷，汉朝皇家

藏书于是越来越多。 加上春秋以来又过了几百年，
国家的时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国学的课

程设置、教材选用需要调整，历史学家要对皇家图书

新的分类情况加以记录，否则读书人就难以入门，官
场行政亦会茫然。 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当时

皇家藏书分为六大类 ３８ 种，第一大类自然是治理国

家的国学经典，除了春秋六艺以外，新增《论语》《孝
经》《小学》为九种，仍称“六艺”。 这是继春秋末期

战国时代四艺扩大为六艺后，第三次给国学的学术

外延扩容。
魏晋之后历史文献增多，文学作品大增，翻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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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亦多，汉人的图书分类法需要调整。 魏晋学者郑

默《魏中经簿》、荀勖《中经新簿》，均将天下藏书分

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为国学经典、诸子、史记、诗
赋，中国图书 “经史子集” 四部分类法初步形成。
《隋书·经籍志》采用此法，记录国家图书分类情

况，第一类自然是治理国家的国学典籍：在汉代新六

艺九种的基础上，新增《纬书》为十种，这是国学学

术外延的第四次扩大。
宋朝发明活字印刷，图书出版更加便捷，大名鼎

鼎的南宋书棚本典籍更多，而明清时代中国的图书

出版业更加繁荣，故至清代，古代图书浩如烟海。
《四库全书》大体沿用《隋书·经籍志》记录的四部

分类法，经部十种，除春秋六艺以外，另有《孝经》
《五经总义》 《四书》 《小学》四种，明显受到宋明理

学的影响。 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五次调整扩大。
近代以来，梁启超先生提出 “国学入门书要

目”，有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将
国学图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马
一浮先生主张“六艺即国学”；张岱年先生《国学丛

书序》则将中国古代所有文理学科的所有学术著作

统统列入国学。 除了马一浮先生回归春秋末期战国

时代国学六经传统之外，所有学者都几乎无限扩大

了国学的学术外延，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六次扩

大，而且是最没有道理的一次任意扩大。
从国学理论学术外延的上述七个历史阶段、六

次重大扩容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发展特征。
其一，九代的国学外延，就是“先王陈迹”“先王

之道”“王官之学”，春秋晚期最终形成六经。 后九

代的国学外延，先后融入孔子儒学、战国诸子、汉至

清代经学。
其二，五帝以后官方的国学教育、官场的治国实

践，因为改朝换代而经常短暂中断，但总体上能够坚

持不懈，所以大汉至清朝中央政府给图书分类，作
为国家治理之学的经学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第一大

类。 今天国家图书分类仍然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
１９０４ 年中国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开始实施现代教

育，国家治理干部的培养教育体系长期空缺，近代以

来学者多无从政经历，而有西学背景，故望文生义，
认为“国”即中国，“国学”自然就是“中国之学”，遂
将中国“治国之学”的学术外延，无限扩大为“中国

之学”。
其三，国家时空环境总在不断变化，故国学的学

术外延不得不相应调整。
其四，要正确界定国学的学术外延，防止其学术

外延随意扩大或缩小，需要首先科学严谨地界说国

学学校的性质、治国学问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然
后弄明白与“国家治理之学”直接相关的教材和课

程，才可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延中去。 因为时代在

不断变化，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国家

面临的环境也在经常发生变化，国学的学术外延自

然也会经常有所调整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文学、
艺术、宗教（战国至今世俗化时代）、科技等相关知

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至少没有直接的或比较

密切的关系，恐怕都不应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延里

去。 那些没有学术含量，只有一般文学意义、文化娱

乐意义的图书和课程，更不应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

延里去。
其五，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不管怎么变，国学作

为治国富民之学，其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

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几千年来始终都没有发

生实质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结　 语

我们现在需要按照现代学术规范，简单地给国

学下一个定义了。
国学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指中国古代的国学

学堂，即重点培养候任官员，也教育现任官员、礼遇

卸任官员的学校。 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五千多年，
国学始终都是培养治国官员、传授治国学问的学堂，
其他所有形式和性质的古今学校都不是国学学堂。
二指中国古代的治国学问，即古代君子治国富民、利
人利己、公道公平、共同富裕的道德学问。 国学是中

国的“治国之学”，而绝对不是最近百年中国学者所

谓的“中国之学”。
五千多年来，国家面临的时空环境常有变化，学

术不断发展，治国方略亦需要随时调整，故国学理论

的学术外延随之常有变化。 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
国学的学术外延大体可以分为七个历史阶段，发生

了六次重大调整，其中宋明理学的调整出现重大偏

差。 国学的学术外延虽常有调整，但其治理国家、造
福苍生、庇荫子孙的根本目的，利人利己、共同富裕

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却从来没有改

变，也不需要、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行文至此，读者自然要问，古今无数伟大学者，

为何均未全面总结、科学界说国学？ 先秦君子认为

国学是教化官员的学堂而不是别的什么学校，是
“治国之学”而不是“中国之学”，这并不是一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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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问题，而只是君子的常识，故一直无人做系统

总结，致使国学常识长期散落在茫茫文海中。 汉至

清代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先秦经典，经文不言，
后世学者亦不敢言，久而久之，终于无人把国学基本

理论问题说清楚。
近现代学者没有正确界说国学，则很可能与以

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与西方强盗反复入侵，
中国思想文化、中华民族的确需要救亡图存有关。
近现代西方强盗的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像潮水一样

反复冲击中国，中国确有灭种灭族之虞，灭种灭族必

然先灭思想文化，于是中国近现代先贤大多将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一并打包，称为“国学”，以求传承。
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又大多学贯中西，其漫长学术

生涯中一直习惯于做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又对中华

民族中国文化感情至深，所以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将

“国学”理解为“中国之学”，遂与“西学”相对而言，
与西方之“汉学”“中国学”同义。 其略有不同者，史
家更强调史学，小学家更强调小学，思想家更强调思

想理论等，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可能与中国人客观上一向不喜欢严谨科学地

界说概念的治学习惯有关。 古代国学教育以学生自

学、弟子互助、师生问答式教学方式为主，弟子不懂

才问，弟子问什么先生就答什么，随侍弟子就记什

么，这一教学习惯亦深刻影响后世学者，非常不利于

讨论复杂的理论问题。 其三，可能与汉唐以来的治

学习惯有关。 汉代以来，很多学者深受汉学影响，习
惯以经解经，经文不言便不敢言，否则很容易被视为

离经叛道，这已成为两千年来学者的职业习惯。 其

四，可能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伟大学者的崇高学术地

位有关。 清代朴学注重师门，一直影响至今。 中国

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师的徒子徒孙，如今也都是学术

大师，即使其他学者偶然有不同意见，也很难被在世

的大师们认可。
我们应该摒弃门户之见，“当仁不让于师”，实

事求是，科学界说国学，如此国学的理论困境才能解

脱，所谓“文化自信” “理论自信”才有可靠的着落，
“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

的研究，政教文史哲法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才可望再

上层楼。

注释

①嗣君需要特别教化，以备未来接班治国。 《舜典》记载舜帝命夔

“教胄子”，即教育祭司酋长之子。 ②合考《左传》 《孟子》 《礼记·明

堂位第十四》可知，周公明堂仍是庙堂、朝堂、礼堂、学堂四堂合一的

草棚子。 由此推知五帝夏商时代也应四堂合一，也称明堂。 伯禽首

先将周公太庙与鲁国朝堂分开，后为定制。 周末春秋卿大夫有家学，
诸侯有乡学，天子有国学，后为定制至清末。 后世学堂、庙堂、朝堂均

可兼做礼堂。 ③六经文献为先王历史，故《荀子·天论》称为“书”
（“万物之怪，书不说”），章学诚称“六经皆史”，认为“先王之道”在
“先王陈迹”中。 其实也可以说“六史皆经”，即“先王陈迹”均体现

了“先王之道”。 ④周公《周礼》简称为“则”，见《左传·文公十八

年》引文。 ⑤刘师培《释儒》 《古学出于官守论》、章太炎《原儒》、胡
适《说儒》、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等，或明言，或虽未明言但实际上认

为，中国学术源于“王官之学”，即晚周君子所谓“先王陈迹”“先王之

道”，可从。 ⑥“国”本指一个个孤立的城邦，进入铁器文明时代，大
量土地被逐步开垦，“国”遂由“点”变成“面”。 ⑦国家文物局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宣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成果，宣布二里头都邑

文明属于王朝文明。 ⑧《虞书》《左传·文公十八年》均记载，舜放逐

侵占他人财富的四个氏族的酋长“四凶”，重用公平公正的十六族酋

长即“八元”“八恺”，说明古国五帝时代并非真正“天下为公”，君子

并非完全“大公无私”。 ⑨西方思想文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中国思

想文化以治国之学为基础，这是中西方文化根本的不同之处。 ⑩
《论语·尧曰》多有孔子弟子抄录以备记诵的古《虞书》（春秋时代鲁

国的传写本）片段，被曾参弟子或被他人错误地收入《论语》，一直传

承至今。 详见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中州学刊》２０２１ 年

第 ５ 期；吴天明：《论语本意·尧曰篇》，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 
周公继尧舜之后，总结先王治国实践而作《周礼》，主旨是“功以食

民”。 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古代国学授课主要依靠弟子在

学堂上自学、互学，仍然不懂则由优秀弟子入室请教，老师只负责答

疑，师生均没有一次性说清相关所有问题的习惯，因为当时根本不需

要。 这给后世带来了许多麻烦。 卿大夫办家学（学历类似小学），
诸侯郡县办乡学（中学），天王办国学（大学），为国学序列。 孔子

最早举办私立公助（先后得到鲁国孟孙氏、齐国高氏的资助）的国

学，类似如今的民办大学，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 后世张之洞等所办

大学为国民教育序列的大学，与古代培养官员的国学序列完全不同。
上古天下、国、家含义不同；汉至清代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兼行郡

县制、封建制，但是治理之道相同，故本文统称国家治理，其学问概称

治国之学。 中国现代学者常把无数无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

科，甚至把全部自然科学均纳入中国国学体系。 这些手工业氏族，
周人均称“殷民”，即原归殷商王国管理的手工业平民氏族，而不是

近百年学者理解的殷商奴隶。 详见《左传·定公四年》。 中国除西

藏地区以外，远古奴隶均为异族战俘、本族罪犯及其后裔。 如《左
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齐桓公任命陈公子完担任工正；《左传·
昭公十二年》记载，楚有工尹，名路。 李约瑟不明白为何长期野蛮

落后、刚刚形成国家的欧洲列国居然创造了近现代科学，而一向文明

先进的中国却没有，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左传》称诸侯

所办国学为“乡学” “乡校”。 “学”远古亦作“敩” （ ｘｉàｏ），取效仿先

王治国富民之意；“校”（ｊｉàｏ）者，务除偏狭，使之效法先王，具有子夏

所谓大仁大德之“道”，治国富民之谓也。 五帝夏商时代“天下”很
小，故中央政府办学即可。 周初“天下”很大，但人口很少，故中央政

府办学亦可。 中央办国学，诸侯郡县办乡学，卿大夫办家学，应是西

周春秋之交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以后的事。 古代官办、民办公助国

学均实行免费教育，而且办学者均要“养弟子”。 天王宗子嗣位，
余子做诸侯；诸侯宗子嗣位，余子做大夫；大夫宗子嗣位，余子为士。
春秋中期开始土地兼并以后，士无世禄。 有世禄者无论教育状况如

何均当官，士必须学有所成方可当官，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性即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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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 五帝时代残存杀死衰老君父的野蛮礼俗，可参阅吴天

明：《原始文化的生存竞争和生殖竞争主题———论原始先民贵壮贱

弱弃杀老弱的野蛮习俗》，《中国文化》２０２２ 年合刊。 礼遇卸任官员

的礼俗应始于西周晚期。 例如《左传》记载，春秋时代郑国有专门

的“乡校”，鲁国有专门的“乡学”等等。 《左传》记载，孟僖子做鲁

相，随鲁昭公出访楚国，出尽洋相。 孟僖子嗣位之前自然接受了一定

程度的国学教育，却并无什么学问可言。 其庶子南容地位为士，学习

十分用功，《论语》有记载。 这类案例很多。 《论语》记载，孔子有

一次说，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弟子子贡着急道，老师不再说什么，“则
小子何述焉”，可见卿大夫之余子学习都很用功，他们记录孔子语

录，连语气词都记录得很清楚。 周代惯例，乡学国学毕业即可做

官，故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当官拿禄米），不易得也”。 但战国

开始读书人太多，大部分人都做不了官。 详见吴天明：《孟子师徒表

字失传的原因———兼考〈孟子〉五十五章语录的具体记录者》，《长江

学术》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考古学家发现，舞阳骨笛只是聚落祭司酋

长的殉葬物，一般民众无此殉葬品，故作此推测。 详见：吴天明《乐
教论》，《中州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春秋战国文献均称九代官方

音乐作品为“古乐”“先王之乐”“德音” “周乐”，但把春秋时代郑卫

宋齐四国的官方音乐作品排除在外，并称后者为“新乐”“亡国之音”
“郑声”“郑卫之音”。 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录来看，四国新

乐也是“周乐”的一部分，不过不是典型的“周乐”罢了。 详见吴天

明：《乐教论》，《中州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详见《周礼·大司

乐》。 亦可参阅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孔子称“中庸”“折中”，即按先王常道治国富民，合理获取私利。 现

代学者不必把这些概念说得很玄乎。 据《论语·尧曰》摘录《虞
书》，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就是历史

教育兼国学理论教育，后世之六艺乃至当今史书均莫不如此。 
“方”即木板，发布文告，存档即为治国文件；“策”即木简、竹简，记录

历史、君子言论等。 在孔子儒学出现之前，九代国学就是王官之

学，文献最终形成六经文本，后来国学内容才复杂起来。 可参阅吴天

明：《“孔子成六经说”考辨》，《学术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天子、诸
侯之子，卿大夫之宗子，也会接受相应的教育，但他们均有世禄，只要

他们的君父去世，丧期届满，就会立即去做官治国———天子、诸侯、卿
大夫宗子直接嗣位，余子下降一档分封，只有卿大夫的余子，春秋中

期开始土地兼并以后无法下降一档分封，几乎变成平民，所以必须

“读书做官”。 礼乐：借代六经，泛指治国之道。 周人语言习惯如

此，旨在简洁而活泼。 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争夺王位兵败，裹
挟王朝典籍和王官逃到楚国，周天王遂无法继续举办国学。 周礼

规制，诸侯乡学毕业者做诸侯之大臣或公卿之家臣，天王国学毕业者

做天王之王臣或诸侯之大臣。 未毕业即先做官者，只能一边治国一

边学习。 孔子“先进”“后进”说，即总结此类现象。 打开《论语》
即可发现，孔子弟子有两类：帐下弟子为卿大夫余子，候任官员；帐外

弟子为诸侯卿大夫，现任官员。 候任官员学制为三年（“三年学，不
至于谷，不易得也”），现任官员没有学制，随机短训。 《左传》编著

者应为子夏，详见吴天明：《“孔子成六经说”考辩》，《学术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左传》引用他人议论往往直接点名，而不笼统称“君子

曰”云云，如引孔子、子贡议论共 ３８ 处，均点名。 详见《史记·孔

子世家》。 孔子自学多年，相当有学问，而且拒绝了阳虎的拉拢，
无意之中赢得了“三桓”的信任，所以才做官。 如《左传·襄公三

十一年》称郑国有“乡校”，《左传·哀公八年》称鲁国有“乡学”。 
华夏列国卿大夫办家学，诸侯办乡学，天王办国学。 家学多乡学少，
乡学多国学仅一所，故从周末举办正规国学序列开始，即有升学考

试。 此外卿大夫的宗子、余子均可接受国学教育，但如君父去世，宗
子必然放弃学业嗣位做官，再边工作边接受教育，即孔子所谓“后进

于礼乐者”。 卿大夫的余子则必须完成学业，学有所成，受到诸侯公

卿的赏识，方可做官，孔子称后者为“先进于礼乐者”。 王齐洲考

证《大司乐》乃孔子所传。 王齐洲：《〈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
《南开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考虑到孔子私学完全仿照公办国学开

设课程，可推测官办国学序列也教《乐经》。 结合《舜典》记录夔“教
胄子”以及孔子的乐教论述，则五帝至今本有《乐经》，汉朝至今的五

经说需要修正。 据《春秋》《左传》记载，主要原因有四：第一，王朝

实在太穷，办不起国学；第二，王国土地人民太少，不再需要培养太多

王臣；第三，诸侯藐视天王，故王朝也不再愿意为他们培养大臣；第
四，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景王驾崩，庶子王子朝争夺王位，四年后兵

败，遂裹挟王官和王室典籍逃到楚国，王朝再也不是天下的思想文化

中心，鲁宋楚才是思想文化中心。 王朝缺乏教官和教材，亦无法继续

办国学。 故春秋末期战国时代，鲁国孔丘创造了儒学，宋国墨翟创造

了墨学，楚国李耳创造了道学，而周王朝思想文化再无新的创造。 
司马迁误读《春秋》《左传》，故其《孔子世家》将孔子开始设帐的时

间确定为鲁昭公七年。 详见吴天明：《论语记录的六个节点》，《理论

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古人或称卿大夫家学为私塾。 本文仅称以

教人识字以谋生者为私塾，不含国学序列的家学，以便区别。 《荀
子·天论》称“万物之怪，书不说”，古今学者均认为，“书”在此概指

六经。 中国治国之道一直要求共同富裕，不过古今具体含义不同。
古人讲利人利己，是指利于芸芸苍生与治国君子。 中国国学这一

亘古不变的伟大精神，与中华民族很早实行而且很成功的民族融合，
关系十分密切。 这是另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大大超出了

本文主旨，故只能存而不论。 现代学者均称中国人性哲学始于孔

子“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不确。 详见吴天明：《人性哲学的起

点》，《文史知识》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古人言必称圣王，原因简单又

重要，就是圣王办事公道公平公正，让芸芸苍生、治国君子双方都受

益。 参阅《左传·文公十八年》。 食：官俸。 远古、中古官员俸禄

均以粮食计算。 食民：食之于民（的税收）。 周公《周礼》大约在战

国时代早中期亡佚，传世《周礼》乃战国末期的私人著作。 例如春

秋时代战车达到四千乘的唯一超级大国晋国，就是灭了十几个姬姓

兄弟之国以后形成的。 而根据鲁《春秋》的惯例和《左传》的解释，灭
同姓国是违反周礼的重罪。 汉武帝之前孔孟之道很少有人认可，
儒学气若游丝。 详见吴天明：《孟子师徒表字失传的原因———兼考

孟子五十五章语录的具体记录者》，《长江学术》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中华民族融合很早很深，华蛮之间，血
缘、地缘、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均有深厚联系，本质上是一家人；第
二，历代君子聪明智慧，深谙真诚利人才能同时利己的道理。 春秋

文献亦有笼统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即所有贵族为君子者。 春秋

中晚期发生土地兼并后，士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极大地下降。 恕不

展开论证。 黄帝、颛顼、帝喾历史“不雅驯”，或未被记录为成文

史，或记录为成文史但未被编入《书》，遂仅残存片段。 见《周礼·
太卜》。 如周代至今“君子重孙不重子”，但无人知道原因。 母系

父系时代之交，男子出嫁，女子娶夫，孙子随儿媳姓，外孙随女儿姓，
孙子出嫁给外孙女，回归父亲家，故儿子是外人，“归孙子”才是自家

人。 五帝时代早中期这类礼俗应该不少，周汉至今学者已经不懂了。
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炎黄古史“不雅驯”。 虽然记录，但在最

终组装成书时将其剔除。 先记录单篇文献，然后组装成典册，这是周

人编书的基本方法。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庄公二十年》参
考《周礼·大司乐》等文献后，认为《周乐》本包括黄帝之《云门》《大

０３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卷》、尧之《大咸》、舜之《大韶》、汤之《大濩》、周武之《大武》。 《大司

乐》：“以乐舞教国子（即国学弟子），舞《云门》、《大卷》、《大咸》、
《大罄》（即《韶》）、《大夏》（禹乐）、《大濩》、《大武》。”说明五帝三代

音乐歌词至战国末期尚存，并用来教育国学弟子（候任官员）和在任

官员、卸任官员。 汉至清朝均误以为《乐经》 （《大司乐》）失传。 
《论语》《左传》 《礼记》记载孔子等春秋战国君子对“古乐”大加赞

赏，对春秋时代郑卫宋齐世俗之音即“新乐”则多有指责，这是因为

国家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导致君子对古今音乐的评价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 可参阅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即使是今天，官员和公众仍然依据

习惯礼法（法律上称为“公序良俗”）和成文礼法行事，故作此推测。
详见吴天明《论周礼的本质》，《理论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近有

学者发现传世《周易》有战国时代才有的语言现象，故推定该书成书

于战国时代。 不可取。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后人经常会有意无意加

以增饰，案例比比皆是。 《礼》有成文礼法、习惯礼法，后者今称

“公序良俗”，不可能也无必要全部文本化。 汉代至今学者以为《乐》
无经文，故六经亦称五经，古代并设有五经博士。 最近王齐洲先生发

现《大司乐》即《乐经》，则乐教本有经文。 详见王齐洲：《〈周礼·大

司乐〉即〈乐经〉辨》，《南开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古人编书有此

做法，如曾子弟子编《论语》就未收孔子的长篇大论。 详见《周礼·
大司乐》。 参考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详见《春秋》、《左传》之《僖公九年》、《国语·齐语》，《孟子·告子

下》记录最为翔实。 《左传·昭公十三年》：“臣之先，佐开卜。”其
子遂任楚国卜尹，这说明用《易》占卜仍然是父子相传，当时尚未纳

入国学教育体系。 《春秋》书名，详见吴天明：《春秋书名语源考》，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周王朝

史官删定《书》以后，列国会有不同的传写本，加上古人读书全靠背

诵，而背诵不可能一字不易，故《左传》记载春秋君子所引之《书》，与
传世《尚书》经常大同小异。 列国乡学家学自然学习本国《春秋》，
类似当今“乡土教材” “校本教材”，没有学习他国《春秋》的道理。
恐怕主要是指东部华夏列国。 孔子一生主要在齐鲁宋卫等国活

动，偶到楚国。 华夏列国通用《诗》《书》《礼》《乐》《易》，各用本国

《春秋》。 楚等蛮夷戎狄之国差异较大，恕不赘述。 孔子发蒙时，
国学系统很可能只开设了《诗》 《书》 《礼》 《乐》四课，因此他只是粗

浅地学习了四艺。 官学在春秋末期增开《易》《春秋》时，孔子早已离

开了学校，就只能完全依靠自学了。 道家假托老子为名称始祖

“老子”。 道家始创于战国末期，与春秋老子无关。 详见《史记·太

史公自序》所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论语》记载孔子说自己

“五十以学《易》”，故本文认为孔子自学和授徒，逐步将四艺扩大为

六艺。 今之学者认为图书分类只是学者的事情，其实不然。 《汉
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经部（六艺部），史官

记录的图书分类情况，就是中央政府的图书分类结果，而不是学者还

在讨论的预案。 当今中国所有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也是中央政府认

可的图书分类结果，汉朝至今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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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沈　 刚

　　摘　要：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 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

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

辨识发文者为原则。 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

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 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 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

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关键词：汉代；简牍；印文；地方行政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３２－０９

　 　 印章是官府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公文

真实性的凭证。 在简牍书写时代，它钤盖在封泥上，
因而流传下来很多秦汉印章与封泥等实物资料。 这

些材料很早就受到金石学家的关注，他们也归纳出

一些特点［１］ 。 除此以外，秦汉文书简牍是当时实际

运行的公文，目前发现与之匹配的印章和封泥实物

极少，但是在公文流传程序的一些环节需要留下印

文记录，这成为观察汉代用印制度的另一条路径。
学界对此从多角度作了深入研究。 一方面对这些材

料进行整体观察①，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居延汉简

用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②。 此外，邢义田在考察汉

代简牍公文书签署问题［２］１９１－２９９、角谷常子在讨论

汉简背书问题［３］时，也涉及本文讨论的主题。 我们

从文书流转环节出发，对其进行分类，并观察印文抄

录特征，以印文誊录为基础，观察汉代日常行政的一

些特点。 因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也抄

录了印文，所以也将其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反观西北

汉简印文抄录的一般特征。

一、文书传行记录中的印文誊录

汉代文书作业分为发文、传行和接收。 发文记

录包括发文内容与收文者、发文事类的多少和封缄

数、封装方式，以及封缄时间和经手人［４］ 。 发文钤

押本机构印章是必要的程序，因而这个环节并不涉

及印章誊录。 但是在传行和接收环节，为了厘清责

任，需要客观记录封印内容或实际状况。 我们以出

土数量较多的西北汉简为例，讨论文书传行过程中

的印文誊录现象。
在出土几批大宗西北汉简的遗址中，悬泉置是

驿站遗址；肩水金关是汉代信息和人员传送孔道；甲
渠候官也肩负着一定的文书传行职能。 这些遗址留

下了大量文书传行样本，相关机构对经过此处的文

书会誊录印文。 比如：
　 　 西书三封檄三皆诣大守府

其二封檄一渊泉长印　 一檄效谷左尉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 “秦至晋简牍所见地方行政史料汇编与研究”

（２０ＶＪＸＴ０２０）。
作者简介：沈刚，男，吉林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吉林长

春　 １３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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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檄一冥安令印

一封张奉德私印

　 　 三月丁亥定昏时西门亭长望来付乐望亭长

充世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０８②：５［５］３０６

□书四封皆居延都尉章

一诣□□□　 □□□□蚤食时付沙头亭卒

应

一诣敦煌大守府

一诣河东大守府 ７３ＥＪＴ２８：８２［６］８６

同一职官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赵平安分

析其原因如下。
　 　 譬如说，“大将军章”和“大将军印章”，“张

掖甲渠塞尉”和“甲渠塞尉”，“张掖广地候印”
和“广地候印”，同一官印印文字数多少不同。
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时期，是前后继替的关系，
也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官署有两枚以上的官

印， 或 者 可 能 是 录 印 文 时 添 字 减 字 造 成

的。［７］１１９

不过，这些机构在誊抄文书信息时，也存在着未

照录印章原文的现象。 黄艳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她将之分成四类。

　 　 居延汉简中一些印章的抄写较为随意。 表

现为：一为省写，六字印省抄写作四字印、五字

印，如“张掖肩水候印”省作“张掖肩候印”、“张

掖广地候印”省作“广地候印”等。 二是抄写印

文顺序倒乱，“福禄狱丞印”抄写作“禄福狱丞

印”，“甲渠塞尉印”抄写作“渠甲塞尉印”。 三

是虚词的应用。
四是抄写同印异字，如“荥阳令印” 又作

“荧阳令印”，“荥阳丞印”又作“荧阳丞印”和

“营阳丞印”。 “荥阳”“荧阳”“营阳”实为同一

地名。［８］

不过前三种情况可能原印文如此（详下），不好

遽然判定是误写。 第四种情况或为书吏笔误。 我们

将誊写非原印文现象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简写印文。 简写印文的第一种情况是

简写为官职＋章（印），官职前省略了具体的机构③，
这是最常见的形式，如：

　 　 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 四封太守

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

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 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

候。 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 一封杨建私印，诣
冥安。 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

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 一杨

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 一杨檄郭尊印，诣广

至。 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 九月丁亥

下餔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 １６１１③：３０８［９］

悬泉置发向东方各官府机构的 １５ 份文书中，有
８ 份以“太守章”封缄，当是本地敦煌太守章的省写。
如果印章原文是“太守章”，文件出了敦煌地界，比
如到了其中目的地之一的“河东太守府”，仅看封印

就无法知晓文书来源。 类似的还有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２
①：２、肩水金关汉简 ７３ＥＪＨ２：４９ 等。 此外出现较多

仅写官称的还有“都尉”，如：
　 　 南书二封皆都尉章丿诣张掖大守府丿甲校

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执胡卒常受不侵卒乐

己酉平旦一分付诚北卒良 １８５·３ ＋ ４９·
２２［１０］１５９

该简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它隶属居延都尉府，
因而这个都尉是指居延都尉。 此外还有地湾（即肩

水候官所在地）出土汉简也有都尉印，当是肩水都

尉。 按照汉代用印规则，二千石以上官员，印章称

“章”，此处称“印” ［１１］ ，说明汉简仅录其大概，并不

严格遵循相应的规制。 都尉之下的候也同样可以只

写官称，如：
　 　 　 　 南书二封

　 　 其一封候印诣肩水府二月辛亥起

一封 肩 候 印 诣 肩 水 府 二 月 壬 子 起

７３ＥＪＴ２６：５８［６］５２

因为出土在肩水金关，所以“肩候印”就是肩水

候之印，而“候印”更是承接肩候印的省写，这种省

写亦不会引起歧义。
简写印文的第二种情况是省写官称而保留机构

名称。
　 　 南书五封柳檄一

其一封周曾一封张谭一封齐襃皆诣府

一封居延章诣大守府九月乙酉起　 柯付

柳檄一周曾诣府 　 十月四日夜过半受充

７３ＥＪＤ：３５［１２］５６

书五封　 □封居延都尉肩水都尉章　 正

月丁未平旦

二封广地肩水章北檄二诣广地肩水都尉章

７３ＥＪＦ３：４１Ｂ［１２］６

简中的“居延章”当为居延都尉章的简写。 以

居延为名的机构有居延令和居延都尉，但居延令非

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所以这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往太

守府的文书。 由“北檄二诣广地肩水都尉章”看，这
枚简中的文书发出者和接受者抄写顺序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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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肩水都尉章送达广地候官，同理“肩水章”就是肩

水都尉章，送达广地候官的文书。
简写印文的第三种情况是对印文内容的描述。

简 ７３ＥＪＴ２３：５８６：“一封肩关小印诣昭武 。” ［１３］９７

“肩关小印”这种形式是描述，并非原文照录。 小印

指半通印，肩关是肩水金关的缩写，其长官为啬夫，
不过是百石小吏，使用半通印。 “肩关小印”显然不

是印文，杂糅了印文和形制。
此外还有一种近似印文的简写形式：
　 　 居令延印一封诣酒泉会水一封诣张掖大

守府一封诣氐池一封居延甲候诣姑臧二封张掖

广地候印一封诣

尉府一封诣肩水城尉府一封郭全私印诣

肩水城官檄二居延令印诣昭武

□□卒高宗受橐他莫隧卒赵人即行日蚤

食时付沙头亭卒充 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３８［１３］１２４

南书二封合檄一

其一封居延都尉章诣张掖大守府 十二月

戊申人定五分骍北亭卒寿受莫当

一封 张 肩 塞 尉 诣 昭 武 　 隧 长 同 夜 半

□□□□□
７３ＥＪＴ２８：６２［６］８４

这两枚简中的“居延甲候”“张肩塞尉”，是居延

甲渠候和张掖肩水候官塞尉的省写，但这种省写不

能简单地视为非印文誊录。 赵平安曾经发现汉印中

省略的规律：
　 　 秦西汉官印省略的特点：省略是以不至于

混淆、能正常交流为前提的。 关键的、带特征意

义的文字留下了，非关键的、特征性不强的字省

掉了。 具体地说，地名也罢，官名和人名称号也

罢，省去的往往是后半截。
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是因为关键的、具有

特征意义的在前面部分。 当前面部分是非关键

字眼或不具备特征意义时，就省去了前面部分，
留下后面部分。［７］６９

上述两枚誊抄的印文与此相似。
第二类是对印章责任人做描述性誊录。 这是比

印文本身更为详细的一种形式。 如下简：
　 　 三月一日北书十一封

一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都尉二月乙巳起

一封张掖长史行大守事诣居延都尉二月己

酉起·□□兑恩□
九封肩水都尉诣三官 ＝ 三封其三诏书 　

□□

一 封 角 得 丞 印 诣 广 地 　 ７３ＥＪＴ３１：
１１４Ａ［６］１３４

二张掖守部司马行大守事诣居延都尉七

月丁未起　 七月

一安定大守府章诣居延都尉六月己丑起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０８［１４］７７

某官行太守事，在官印中是没有这种形式的文

字，并且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０８“张掖守部司马行太守事”，
部司马本身也是临时代理的官职，它通常会出现在

正文的呈文部分。 而在同简中，这个位置和其他具

体印文并列，这当是从文书正文中截出来。 或者这

个文书并未封缄，是板檄之类④。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未照实誊录印文的现

象并不多，更可能是邮件经手者的个人行为。 甚至

在同一枚汉简之中，也存在着原文誊抄和简省并存

的现象：
　 　 北书廿四封

五封都尉章其二诣橐他三诣广地　 一封表

是丞印诣居

一封□□□□诣居延　 七月戊寅日食时□

三封大守章其二诣居延都尉一居延　 二封

□
三封大司农□章其一封破诣居延农都尉

一封乐官丞印诣居延 ７３ＥＪＨ２：４９［１４］１３５

尽管邮书传行记录的印文可以省写，但还要以

遵循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 这是通过两条途径

实现的：一是省略的机构名仅限于传送机构所属辖

区。 如前揭简 ４９·２２、１８５·３，文书经过甲渠候官，
封印简写作“都尉章”，不言自明是居延都尉府。 二

是可以通过同简的其他信息推断。 前面所列简

７３ＥＪＴ２６：５８，“候印”可以通过同简“肩候印”推断出

来。 不过还有两枚简存疑：
　 　 檄一张掖候印诣将漕候长□ ７３ＥＪＴ２６：
１０９［６］５６

丁卯南书八封

张掖候印肩水都尉府

十二月戊子……肩水塞尉其一封诣都尉府

莫当隧卒柱以来

十二月

正月壬辰南书六封其四檄二书莫当以来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９［１３］１１

从边地机构吏员设置看，并无张掖候这一职官。
张掖郡下辖多个候官，这就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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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候。 考虑到两枚简均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或许

是关吏约定俗成某个候官的专称。
减省抄录印文是官吏个人的习惯，之所以如此，

和传行记录的功能有关。 传行记录的作用是备案供

查询，如果邮书出现迟误或丢失，要提供倒查责任的

依据，成为邮书刺编制的基础。 因而在传行环节，只
要本机构能够留下可辨识的记录即可。 如果邮书传

递无误，这些记录也就完成了使命，因庋藏条件有

限，这些记录或许很快会被销毁或重新转做他用。
传行记录中简写目的地也很常见，如：
　 　 月六日北书七封

三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府其二封诏书六月

□□辛丑起

二枚角□塞尉诣广地□肩水

一枚杨成掾□诣肩水

一封都尉诣肩水

七月辛亥东中时永受沙头吏赵

卿八分付莫当 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０４Ｂ［１３］１１３

这枚简中“居延府”是居延都尉府的省称，肩水

为名的机构除了肩水金关外，尚有肩水都尉府、肩水

候官。 考虑到肩水候官毗邻肩水金关，是肩水金关

传递的下一站，并且有“都尉诣肩水”，都尉是肩水

都尉，那么后一“肩水”就是肩水候官。 此外，简写

目的地还有将都尉府或太守府简写为“府”⑤的情

况，这也反观不严格照录印文并非违制。 但无论如

何简写，印章是文书途经此地时的必要记录，所以如

果印章损毁，也需要忠实记录下来，比如：
　 　 出西书三封置记二

二封诣府　 一封冥安长印

一封酒泉大守章一封毋印章诣敦煌十二月

癸酉大农付乐□卒印卩 １２９１［１５］

□书六封其一封遝居延丞印诣觻得破印

颇可知蚤食 ７３ＥＪＣ：３１１［１２］１０４

这两枚简对损毁印章的状况均做了描述：或者

无印章，或者印破的形态。 这也说明，未原样照录印

文并不意味着在传送过程誊抄印文是无关紧要的具

文，相反，誊抄印文是记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照实

誊写的底线是不影响辨识信息。

二、收文记录中的印文誊写

西北汉简中出现的收文记录有书写在封检和简

背两种形式。 对此李均明认为写在函封上的是收文

记录，写在简背的是启封记录。 但有时收文和启封

记录一并写于收文原简背面［４］ 。 角谷常子认为，如
果文书有单独的封检，收文记录写在封检上，如果没

有单独的封检（封检没有收文记录是因为附属于书

囊），收文则写在末简的背面［３］ 。 我们处理收文记

录，还是将二者分开讨论。
书写在封检上的收文记录格式和内容相对整

齐。 举例如下：
　 　 居延都尉章

甲渠鄣候以亭行

七月乙巳卒以来 ＥＰＦ２２：４６６［１６］

印曰赵安汉

甲渠候官

十 二 月 辛 丑 第 七 卒 陈 广 以 ＥＰＴ５６：
３１４［１７］４５７

居延司马印

肩水金关 　 八月丁酉槐累候长年以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０［１４］６６

目前所见封检拆封时皆照录印文，没有例外。
这是因为在拆封时忠实誊抄印文，与文书正文内容

可以比照，起到防伪作用。 而且收件方会收到来自

各地的邮件，如果抄写印章不规范，则不容易辨识具

体机构或官名。
书写于简背的收文记录，和封检相比只缺少了

收文者，保留了印文和传递者，印文也多照录。 如下

列两枚简文。
　 　 三月己酉效谷守长疾去下两置邮书令史广

承书从事

下当用者如诏书 　 守令史辅佐步 　 Ⅰ
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②：２６Ａ

效谷长印

三 月 辛 亥 卒 充 以 来 Ⅰ 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 ②：
２６Ｂ［５］９１

建平元年十二月己未朔辛酉橐他塞尉立移

肩水金关候长宋敞自言

与葆之觻得名县里年姓如牒书到出入如律

令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６１Ａ
张掖橐他候印　 即日啬夫丰发

十二月壬戌令史义以来门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０６１Ｂ［１４］８７

简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②：２６Ｂ 是标准的收文记录，内
容和封检一致。 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６１Ｂ 则稍复杂，一是

多了开启记录“啬夫丰发”，二是正文“橐他塞尉”发
文，封缄使用了“张掖橐他候印”。 塞尉有自己的印

信，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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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甲渠塞尉印

甲渠官亭次行 ＥＰＴ６５：３２８［１８］

塞尉立未使用本人的官印而使用其长吏的印

章，但是收件人照录印文。 这样，如果文书出现问

题，便可以追查发生在文书发送和传行的哪一个环

节。 这也是由接收文书环节与传行环节不同的职责

所决定的。
此外还有几条需要说明的简文：
　 　 神爵二年五月乙巳朔乙巳甲渠候官尉史胜

之谨移

衣钱财物及毋责爰书一编敢言之 ＥＰＴ５６：
２８３Ａ

印曰尉史胜之印

五 月 乙 巳 尉 史 胜 之 以 来 ＥＰＴ５６：
２８３Ｂ［１７］４４９

按赵平安的意见，“尉史胜之”这类小官，为数

很大，然而官印却十分罕见，也许本来就不给他们颁

发官印，为了行事方便，他们自刻印章，“官名＋私

名”的形式也许就是这样出现的［７］１２０。 赵先生的

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赵文之后刊布的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另一个

例证：
　 　 地节五年正月丙子朔戊寅肩水候房以私印

行事谓士吏平候行塞书到平行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４２Ａ

印曰候房印

正 月 戊 寅 鄣 卒 福 以 来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４２Ｂ［１３］１３

正文“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收文环节需要照

录印文，则“候房印”就是印文原文，这是房的私印，
采用“官名＋私名”的形式。 赵平安认为，这种形式

的印是私刻私用，从本质上说应是私印。 因其带有

官名，研究官印时也可以参考。 把它理解为使用的

自制私印，应是比较接近事实的［７］７９－８０。
还有一枚特殊的简需要说明。
　 　 谓甲渠候官写移书到会五月旦毋失期如律

令 ／ 掾云守属延书佐定世 ４２·２０Ａ
章曰居延　 □□以来 ４２·２０Ｂ［１０］１４１

“居延”只有机构没有官称。 虽然这枚简缺失

了左半部分最关键的发件人，但从“谓”“如律令”等
语词能够判断出是甲渠候官的上级居延都尉府。 仅

书“居延”二字，是特例或有脱文⑥。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亦有简背收文记录的

简牍，其记录形式与西北汉简不同，兹举数例说明。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东部劝农贼

捕掾迁游徼尚驷朢亭长范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书曰言男子吴辅斗伤弟妻爢亡逐捕有书

辅以微辨贼伤爢所犯无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②：１２４Ａ
东部劝农贼捕掾黄迁名印

正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②：１２４Ｂ［１９］２２０

永初二年五月丙寅朔十八日癸未直符右仓

曹史豫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书曰女子雷旦自言夫良前为广亭长他坐

毄狱书佐张董从良少夏防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Ａ
兼右仓曹史谢豫名印

五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③：１７４Ｂ［１９］２４２

六月十七日辛亥临湘令守丞宫叩头死罪敢

言之中部督邮

掾费掾治所谨写言官惶恐叩头叩头死罪死

罪敢言之兼掾陈晖兼令史陈昭王贤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③：２６３－３２Ａ

临　 湘　 丞　 印

六月 　 日 　 邮 人 以 来 　 待 吏 　 白 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３－３２Ｂ［２０］

永初四年七月癸未 朔 四 日丙戌，临沩乡

啬夫范，助佐朗、崇敢言之。 廷下

诏书曰：大司农□言，东园掾翔、护漕掾洛

（？）、守 大 仓 令 给 事 谒 者 郎 中 兴、 领 官 令

ＣＷＪ１③：３１５Ａ
临沩乡小官印。
七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ＣＷＪ１

③：３１５Ｂ［２１］１４４－１４５

永初元年八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广成乡

有秩 、佐种、助佐赐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移府记曰：男子王石自言，女子溏贞以永

元十四年中从石母列贷钱二万，未 ＣＷＪ１③：
３２５－１－４５Ａ

广成乡印。
八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ＣＷＪ１

③：３２５－１－４５Ｂ［２１］１９５

首先，从字迹看，这些简正面和简背收文记录的

笔迹相同，如果不是收件人誊录副本，那么就是由发

文者所写。 但考虑“某月　 日 邮人以来”这种送达

日期，以及“史 　 白开”这一开启人部分也留空待

填，因而这不可能是收件人所为，否则没法备查。 所

以这就是发件人在发出文书同时写就的收文开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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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半成品。
其次，就印文而言，根据需要将照录和描述相结

合。 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３－３２Ｂ“临湘丞印”就是照录

印文，但是五一广场汉简所属的临湘县接收文书多

是属吏发来，以自己名章钤盖。 这样抄录印文部分

就是官名＋人名，比如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②：１２４Ｂ“东部劝

农贼捕掾黄迁名印”。 并且官名部分有时还会比正

文记录更为翔实，如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Ａ“直符右仓

曹史豫”，简背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Ｂ“兼右仓曹史谢豫

名印”，两条官职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谢豫是以兼右

仓曹史身份直符，身份信息互为补充。 乡印也表现

出这种弹性：有时直录乡印，如简 ＣＷＪ１③：３２５－１－
４５Ｂ“广成乡印”；但也有特别的写法，如简 ＣＷＪ１③：
３１５Ｂ 是临沩乡啬夫发出的文书，印文为“临沩乡小

官印”。 西汉的乡使用半通印，也称小官印。 东汉

时期乡印出现了四字印，但从《秦汉南北朝官印征

存》收录的几方乡官印看，形制略小于通官印，且并

不都是正方形［２２］ ，但亦没有自命名为小官印，所以

收文部分的“临沩乡小官印”自然不是印文的原文。
印章由收件人誊录变成发件人发文时直接写就

是两汉时期印文誊录的重要区别。 从文书防伪角度

看，文书封缄后外人无从得知发件人如何描述当时

钤印文字。 如果封泥与简背所描述情况不符，则说

明传递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就两汉而言，无论是由收件人或发件人哪一方

誊抄印文，都会如实照录或准确地描述印文内容，这
和传文过程中的各种省写有很大差别。 这是因为文

书到了接收机构后，除了照章执行，其后还要存档备

查，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⑦，并且收文来自内外各类

机构，因此务求誊抄印文信息的准确，这样才能不至

引起政务活动的混乱。

三、传致印文誊写

汉代人出行外地，因私出行需要经过基层乡里

调查，之后，由县级机构出具“无官狱征事”的证明，
以此作为通行凭证才可以外出，此即私传。 与此相

对，也有因公事出差由相关机构签发的公传。 在经

过关隘时，关吏将私传或公传的内容以及印文誊抄

下来。 这在西北汉简，特别是肩水金关汉简中留下

了很多材料。 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
正常情况下印文和签发者完全对应，如：
　 　 甘露四年二月己酉朔癸丑西乡守有秩世守

佐真敢告尉史宛东……

掖居延界中案毋官狱征事当为传谒移过所

县邑侯国毋苛留……
言之谨案张斗年爵如书毋征事敢言之 ／ 二

月癸丑宛丞傰移…… 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５Ａ
宛丞印　 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５Ｂ［２３］１５０

这是由宛丞傰签发的传，所以印章原文和封缄

的官印相同。 但是这些传由守官等非主官签发亦非

罕见。 鹰取祐司考察过汉代的守官，针对它与本官

及“传”的封印关系认为：守官者要兼理本职和主官

职务。 在封印时，使用的不是本职官印，而是主官官

印［２４］ 。 具体例证如下：
　 　 五凤四年六月庚子朔甲寅中乡啬夫广佐敢

言之嚣陵里男子习万自言欲取传为家私使张掖

居延界中谨案万年

五十一毋官狱征事当得为传父不尊证谒言

移过所县邑毋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六月己未长安守右丞世移过所县邑毋苛留

如律令　 掾　 令史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７６Ａ
章曰长安右丞印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７６Ｂ［１４］８９

传的签发者也有“行某事”之官，鹰取祐司认

为，行事始终是代理职务，不应看成是兼任他官。 行

事者发送文书的职衔始终只是本职，而且在封印时

使用本职官印［２４］ 。 具体的例证有：
　 　 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

近次兼行大守事丞步迁谓过所县河津马

田［闸］守卒史解悉与大司农部丞从事

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乘家所占畜马二匹当

传舍从者如律令 ／ 掾胜胡卒史广　 ３０３·
１２Ａ

十月壬辰卒史解悉以来

章曰酒泉库令印 ３０３·１２Ｂ［２５］

这是一份公传，签发者使用的是本职的印章，而
非所兼行太守的印章。

不过也有例外，如肩水金关汉简 ７３ＥＪＴ９：２９：
　 　 甘露元年闰月乙未朔乙卯中乡守啬夫辅敢

告□　
案去疾非亡人命者毋官狱征遣□　
敢告尉史主　
闰月丙辰尉史武敢言之谨案去疾□　
闰月戊午长陵令　 狱守丞建行丞事　 　

７３ＥＪＴ９：２９Ａ
长丞陵印

□□己卯男子吕去疾 □□ 　 ７３ＥＪＴ９：
２９Ｂ［２３］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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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狱守丞建行丞事”应使用本职印章，但这

里却使用了县丞印章。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关吏对传的印文会忠实、准

确地抄录下来，并非行礼如仪的具文。 其中原因和

收文类似，传的发出者来自各地，甚至非常遥远。 汉

代国家对人口控制严格，若想有效掌握跨地区流动

人口，就需要准确记录批准机构与相关责任人。 同

时传的有效期较长［２６］ ，因此准确照录印文、内容，
也有利于对出现的问题追责。

四、印文誊录反映的汉代
地方行政特点

　 　 我们梳理了两汉文书流转的不同环节对封印誊

录的要求，其中反映出了汉代地方行政的一些具体

特点。 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文书印文的誊录和描述，反映了行政事

务处理需要责任落实到人。 在文书传递过程中，每
一个环节都要记录印文，强调印文和正文内容对应。
这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保密的功能，即印文与文书发

出者要对应，防止某一环节伪造。 二是责任制度，文
书的发起者需要对其提出的事务负责。 文书的提出

者和印章一致，封印起到了落实责任人的作用。
邢义田认为汉代印章表现出其权威性和真实

性。 他说：
　 　 从秦汉到三国魏晋，正是公私文书由简帛

向纸张发展的关键时期。 整体来说，在简帛的

时代，保证公私文书真实性和权威性的方式主

要在于印章。 印章是权力和身份的重要象征。
从可考的封泥和简牍公文记录的印文看，

凡所钤之印皆属单位长官，至少也是丞或尉之

类，低层之吏仅用所谓的半通印。 有权用印的

官吏既然将印章佩在自己的腰上，则很可能不

得不亲为文书加封。 当然实际上一定也有将印

解下，交属下代为用印加封的情形。 无论如何

这需由主官授权，用印加封才是展示主官权力，
保证文书权威和真实性的关键。［２］２９４－２９５

真实性大约是和保密功能相关。 如果就权威性

而言，从简牍所书发文机构已经足够体现出其权威

性。 简牍加盖封泥的时代，在流动过程中封泥容易

碎裂。 发出者开头自报家门并在封泥上钤盖印章，
是发挥了汉代印章的“以印为信”的功能。 居延汉

简中有：
　 　 十二月辛巳第十候　 长辅敢言之负令史

范卿钱千二百愿以十　 二月奉偿以印为信

敢言之 ＥＰＴ５１：２２５Ａ
官 ＥＰＴ５１：２２５Ｂ［２７］４７４

林素清据此认为：居延汉简“以印为信”的偿债

保证书，显示了汉代印章之用途，除了封书检、封物，
在日常生活中，又可以用来作为个人信用凭证［２８］ 。
其实“以印为信”也可以拓展到官府行政领域。 在

后出的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也有“以 印为信”的
字样：

　 　 左仓曹史薛憙诣曹愿保 任 □ 守史张普

不逃亡征召可得以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８３－２０Ａ
印为信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８３－２０Ｂ［２９］

都亭长李宗不召自诣曹愿保任男子刘胡不

兆亡以 印为信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５－２０［３０］

以 印为信虽然不是指封印，但也提示我们在

政府行政事务中，印可以起到信用保证的作用。 反

观文书的封印记录强调与文书发出者统一，从其信

用保证角度来理解，发出者是以个人的信用来保证

其承担政务的责任。 特别是对基层政府日常行政来

说，这方面的意义或许更为突出。
其次，从文书制作、流转和接收各环节印文抄录

的差异看，汉代行政秉承灵活务实的原则。 在文书

流转和接收时，根据这些环节的功能和需求，按需抄

录印文。 传送环节允许减省抄写印文，保证能够确

定公文封缄的基本信息即可。 公文安全、准时送达

后，这些记录即失效，故而对印文信息要求并不严

格。 而在接收环节则相反，要忠实地抄写印文。 这

是因为收件人需要执行公文提出的要求，而文书发

出的责任人则以印章为凭证，作为备查的底案。 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均是以保证信息安全、能准确地

传达并不折不扣地被执行为目标。 这从一个方面反

映出汉代地方日常行政务实的一面，即以结果管理

为导向。
最后，两汉相比较，从印文誊录角度看，行政流

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 秦汉公文在各个时期

都有标准的式样，同类公文表现出的不同程序，应是

时代的变化而非地域的差异，因而两汉公文相比较

可以看出其间的变化。 前揭五一广场汉简，印文由

收件人誊录变成发件人发文时直接写就，同样起到

了防伪作用。 我们再对比这两批汉简中使用的私

印。 西北汉简中，以私印行事很普遍，包括以私印行

本职事和以私印行他官职事。 这两种类型下，又分

为很多种情况［３１］ ，但这在文书开头需要特别说明

“某官职某人以私印行某事”，同时也有以“小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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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某事”。 通常来说，候长、士吏、隧长、亭长因为没

有自己的官署印，因而以私印行事。 关啬夫则因为

有小官印而使用小官印，如：建始元年（公元前 ３２
年）七月癸酉肩水关啬夫赏以小官印行候事移橐他

广地（７３ＥＪＣ：５８９） ［１２］１２３。 以私印行本官事的例子

如下。
　 　 年六月己巳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

事敢言之谨移戍卒朱宽等五人

贳卖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论□□名籍一

编敢言之 ＥＰＴ５１：１９９［２７］４６３

这一情况也不少见，其原因诸家解说亦各不相

同⑧。 但无论如何，以私印行事要标注出来。
我们再看五一广场汉简的相关记录：在文书正

文中不提及用印情况，事先写就的简背文字详细描

述印文内容。 无官署的属吏使用个人私印，有官署

的乡啬夫则私印和小官印兼用。 接收文书时，通过

简背印文记录就可以了解其详细信息。 相比西汉而

言，这样的书写与操作更为简洁，说明东汉时期的行

政流程更为成熟，已形成规制，只要按流程办事，文
书发出方信息不言自明，表现出了文书制度的改进

之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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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罗启龙

　　摘　要：走马楼西汉简中“非纵火时擅纵火”的辞例为汉武帝时期的案例，该案所焚烧的“梅材”“茭草”属于

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经济作物，而汉代律令对仓 、私人田园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

规定。 “纵火”应当指代火田开荒，而“时”则代表时禁，但“纵火时”可能因地貌不同，要求各异。 生长于河谷地区

的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乔木植被茂密的山林地区自七月砍伐后，很可能十月才允许烧山。 走马

楼西汉简另一辞例“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误脱案”中所输药材应为地方上贡之“献”，而中央政府通过文书与校券

等方式对“四时献”的物品进行严格监管。
关键词：走马楼；汉简；经济作物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４１－１０

　 　 经济作物涉及面甚广，除蚕桑、果蔬外，亦包含

苜蓿、茭草以及药材等，其在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

古代都是朝廷及民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经
济作物的贮藏、运输以及相关的耕地等各环节的安

全管理被历朝历代政府所重视。 关于此话题，学界

或从仓 安全，或从虎患等角度，有一定的讨论①，
但走马楼西汉简中两则案例的公布，为我们进一步

了解西汉时期政府对梅材、茭草等野生经济作物，以
及药材等运输等方面的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珍贵材

料。 故此，笔者不揣谫陋，对此问题试作蠡测。 不当

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一、走马楼西汉简中对焚烧野生
经济作物的规定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所载“禁伐山

林”条可知，西汉时期，统治者对山林川泽中经济作

物保护问题较为重视。 但因为归属权的不同，西汉

政府对经济作物的焚毁损坏者的惩罚力度是否一

致，史无明载。 而走马楼西汉简中的部分内容对该

问题有所涉及，故对此类简牍的解读，有利于我们进

一步了解西汉政府针对经济作物是如何进行多元化

管理的。
走马楼西汉简中涉及一批关于“茭草”与“梅

材”的辞例，关于梅材，里耶秦简 ８－１６６４ 号简载有

迁陵县有芋、芹、韭、析与梅等经济作物［１］３５７。 关于

茭，《说文·艹部》说：“茭，干刍。” ［２］清人朱骏声说

茭为牛马所喜食的干刍［３］ ，在古代社会，茭是家畜

喂养的重要饲料。 据《汉书·沟洫志》所载：
　 　 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
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

颜师古曰：“茭，干草也。谓收茭草及牧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９６）；２０１８ 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秦汉时期生态资源变迁问题研究”（１８ＹＢＱ０２１）；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秦汉生态环境变迁若干

问题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ＧＤＱＮ２０２１０２２）。
作者信息：罗启龙，男，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先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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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于其中。 茭音交。” ［４］１６８０

按《汉书》所载，茭生于“故尽河堧弃地”，可知

汉代民间饲养牲畜所用的茭草为野生茭草， 并非人

工种植。 茭具体为何种植物，学界已有较多讨

论［５］ ，但该问题并非本文研究主旨，不赘。 从《汉
书》记载来看，我们认为，茭很可能为汉代牛马等牲

畜所需粗饲料的泛称，并非单指某一种草类，因此，
茭草属于重要的刍槁原料。

该批简经整理小组缀合后，定名为“非纵火时

擅纵火案”，为西汉武帝时期涉及“茭草”的律令简。
通过对该批简的释读分析，可窥知汉代对不同性质

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有不同的管理规定，为便于讨论，
现将简文移录于下：

　 　 （１）七年正月戊寅朔戊子库啬夫繇行丞事

告尉，谓南乡，不智何人非从 （纵） 火时擅从

（纵）火，烻燔梅材、茭草，书到， 益关 吏卒徒求

（０１３８） 死 （捕？）。 有物故，亡满卅日不得、出，

具报毋留，若律令　 　 ·即徒后行。 　 ０１３９
（２）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尉史充国敢言

之：狱书曰：不智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
火，烻燔梅材、茭草，书到，益关吏徒求捕。 亡满

卅日不得，报。 今（０１９４）谨求捕不智何人非从

（纵）火时擅从（纵）火者，亡满卅日不得，谒报。
敢言之。 （０１９２）

（３）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临湘令寅谓南

乡，告尉、别治长赖、醴陵，敢告寿陵、西山主，不
智何人非从（０１７６）火时擅纵火，烻燔梅材、茭

草。 不智何人亡满卅日不得、出，驾论命不智何

人耐为隶臣。 得、出，有 后请 □□（０１８１）

０４５１
何人非纵火时擅纵

１１４８
□□□能智□
□诚非从火时擅从火烻

１５１７
非从火时

人？ 七十食以令

１２７５
朔乙未□□
陵西山主不智 ②

文中所指的“七年”为长沙王刘庸纪年，时为武

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１２２ 年）。 该年正月因有人于

南乡“擅纵火”焚烧茭草与梅材后潜逃，由库啬夫发

文于县尉，要求其派遣关吏卒徒对纵火者进行抓捕。
是年三月，县尉史充国向县廷汇报，称追捕已超过三

十日，仍未抓捕纵火者。 临湘县令当天随即下发文

书于尉、别治长赖等人，称抓捕逃匿者后将罪名改为

耐为隶臣。 对于事件本身，我们不必过多关注，本文

所要重点关注的是“擅纵火”时焚烧的茭草和梅材。
梅材和茭草是喂养牛马等家畜的饲料，但是野生茭

草是否具有经济作物属性，需要进一步说明。 我们

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茭草是否可以作为赋税方式上缴朝廷，是

否可以以钱币代替实物。 据《二年律令·田律》载：
　 　 入顷刍槁，顷入刍三石

收入刍槁，县各度一岁用刍槁，足其县用，
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槁。 刍一石当十五

钱，槁一石当五钱。［６］４１

汉初刍槁税征收方式承袭秦朝，采用钱与实物

并征的方式，即当所收刍槁足够县廷使用时，剩余部

分则通过官方折价方式以货币来代替。 另《走马楼

西汉简》０８５９ 号简载有另一种情况：
　 　 输七年同里□□六石□

□□百卌六石三钧十斤，毋刍茭以钱六千

六百七十五□钱九千五百卅九予庙厨啬夫援约

为。
该简“七年”所指仍为武帝元狩元年，从文意

看，该简似为向某官署缴纳物资，需要将茭草输送给

庙厨啬夫，没有茭草的就输钱代替。 无论茭是特指

某一种植物还是对干刍的泛称，其可以用钱替代则

是确定无疑的，但其折价是否如《田律》所载“刍一

石当十五钱”，则需要更多材料加以印证。
第二，目前所出土的西北汉简当中记载有“茭

钱”，且有民间以钱买茭的记载，谢桂华先生认为茭

在市场之中均按束来计价，但其价格因质量与地域

不同有所差异，大致在每束一钱至一点五钱之

间［７］ 。 汉代西北边陲地区刍槁消耗量大，但内地是

否存在茭草买卖，目前还没有直接材料可以印证，但
据相关学者研究，汉代刍税分为“田刍”与“户刍”两
种，前者以田亩面积征收，以实物缴纳，后者按户征

收，缴纳钱［８］ 。 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来看，长
沙国内输入“庙厨啬夫”的刍茭尚存在较大的缺口，
推测存在与邻县或邻郡交易的情况，以满足日常上

缴实物赋税所需。 即茭草无论是野生抑或人工种

植，对汉朝各级政府而言属于重要的经济物资，且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是一种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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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茭草可以用钱币充当赋

税收入，也可以进行买卖，应当具有一定的经济作物

属性。
明确了茭草的经济作物属性，我们再来看秦汉

时期对焚烧损毁经济作物的惩罚规定。
秦汉时涉及失火、纵火与防火的律令处罚条例

极多，但我们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

出，对于纵火焚烧不同地区的经济作物，政府的惩罚

力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秦简中常见有“水火败亡”的相关辞例，徐世虹

先生认为“水火败亡”除不可抗力外，也包含人为纵

火、溺水等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９］ 。 “水火败

亡”作为秦时课志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所惩戒的对

象主要为相关吏员。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

种·内史杂》１９６ 号简载：
　 　 有实官高其垣墙。

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
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

夫、丞任之。［１０］１３９

对于造成“失火”者的相关官吏，律法规定是直

接处以重罪，且“大啬夫、丞”等相关人员也需要承

担一定罪责。
但其罪具体为何，该简并未言及，而《效律》当

中有因管理不善，致使漏水导致禾粟“败之”的记

载，虽然根据损失程度不同其处罚程度也不尽相同，
但均为“赀甲”。 秦汉时期“水火败亡”常常并称，因
此，如果徐氏的观点成立，则失火或纵火后对相关官

吏的处罚为“赀甲”。
上述情况均为对仓 的管理，西北诸多汉代简

牍均见有关于茭的出入簿，且存在大量属大司农所

直管茭地［１１］ ，即无论仓 抑或茭地，均要对茭的情

况进行考课，如遇失火，官吏很可能受到惩处。 最新

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三三六号墓《汉律十六章·贼

律》载：
　 　 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 （聚），弃市。 燔

寺舍、民室 屋 、 庐 舍、积 （聚），黥为城旦舂。

其【失】（四六）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所

【燔】。 乡部 、 官啬夫 、 吏 主者弗得，罚金各

二两。 （四七）
失火延燔宫周卫、中殿、屋及亶（擅）观林

（台）者，皆赎死，责（债）所燔；直（值）其行在

所宫也，耐之；官啬夫吏（四八）主者皆免，戍各

二岁。 （四九）

贼伐、燔、毁伤人树木、稼穑它物、冢树及县

官擅伐取之，直（值）其贾（价）与盗同法。 （五

〇） ［１２］

简文对纵火者与官吏的处罚均有明确规定，根
据“失火延燔”的区域不同，处罚也有所不同，该律

令显然承袭秦代而来。 据简四七中的规定来看，如
纵火者“弗得”，相关官吏均要罚金，但走马楼西汉

简的内容并未言及对官吏的处罚，除资料阙如的因

素外，还存在一种可能，即所焚烧的“梅材”与“茭
草”很可能为未开垦的荒地。

而对纵火者的处罚可作为另一佐证：简四七与

四九主要是对焚烧官府房屋、宫殿等的刑罚，罪重者

的惩罚是弃市；简五〇则是针对焚烧私人所种“树
木、稼穑它物、冢树”等的刑罚，主要是按“盗”罪比

附处罚。
走马楼西汉简中对纵火者的处罚究竟如何，需

要进一步分析。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载：
　 　 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

舂。 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 不盈

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 不盈百一十

钱到廿二钱，罚金四两。 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
金一两。［６］１６

按汉代刑罚体系，刑罚由重到轻依次为“死”
“刑”“耐”“赎”“赀” “谇”等几个级别，盗赃根据价

值不等，对盗者处罚由“赀”刑的罚金到“刑”刑的黥

为城旦舂多个等级，范围较广，但当时针对”非纵火

时擅纵火”者的处罚却与上述处罚有很大的不同。
据《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中亦见有“非纵火时

擅纵火，烧山林□司寇” ［１３］ 的记载，该条为法律条

文的摘抄。 另据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简 ８“司寇

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论？ 当耐为隶臣，或曰

赀二甲” ［１０］１８６。 “耐隶臣” 的处罚显然重于 “司

寇”，现有的研究结论认为“耐司寇”与“耐为隶臣

妾”实际区别为身份差异，庶人犯耐罪先“耐司寇”，
若再犯耐罪，则改其为“耐隶臣妾” ［１４］２６３。 从前揭

西汉简中县廷曾两次下发追捕文书，并在其逃亡三

十日后将罪行定为“耐隶臣”可以看出，这是对其惩

罚力度加重了，将原本的“司寇”进行了加罪处理。
尚德街简与走马楼西汉简针对“非纵火时擅纵

火”者的处罚并未遵从《汉律十六章·贼律》进行

“盗”罪比附，而是直接以“耐”刑中最轻刑罚处置

的，加罪也并未升格至“刑”刑，即刑罚相对固定。
且上文已述及，秦汉时期需缴纳田刍，又据《齐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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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养羊》引崔寔“七月七日刈蒭茭”的记载以及同

卷“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 八九月

中，刈作青茭”，“凡秋刈草，非直为羊然，大凡悉皆

倍胜” ［１５］５５４的记载来看，民间私人耕地当种有茭

草，倘若此处纵火所焚烧的为私人田地中的茭草，则
刑罚与《汉律十六章·贼律》不合。 故，我们认为，
西汉简中所记载的纵火很大可能性是纵火者所烧之

地为无主荒地，因此管理者无法对具有经济价值的

“梅材”与“茭草”损失进行估量。 如果焚烧私人的

经济作物，因为估算损失比较方便，所以可以按“盗
罪”对纵火者处以“赀”到“刑”四种等级的刑罚，但
对于无主荒地，无法估算经济损失，则其惩罚仅仅是

“耐”刑。
有汉一代，虽然农耕业发展迅速，但是野生植物

无须进行田间劳作便能果腹，尤其在灾荒之际，属于

重要的生存资源。 据《史记·平准书》所载武帝诏

书言：“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
留，留处。” ［１６］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农耕生产开发

尚较落后，甚至东晋南朝时期，相关区域的平原区耕

地也仍然尚未达到饱和的状态［１７］ 。
秦汉时期，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野生生态资

源更为丰富，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资来源。
但出于对时令的考量，以及承袭秦“壹山泽”政策的

影响，汉政府对野生资源亦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如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载：

　 　 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

〈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 ；毋杀其绳

重者，毋毒鱼。［６］４２－４３

简文中仅对采伐林木的时节与幼兽保护有所规

定，难窥见汉代山林保护政策的全貌，而前揭走马楼

西汉简虽然仅针对“梅材”与“茭草”有所涉及，但从

尚德街简的律文来看，“非纵火时擅纵火”条例应是

指的包含“梅材”与“茭草”在内的整个天然林木区。
如果此观点成立，则表明汉代律令对仓 、私人田园

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

规定。 即针对损坏或纵火焚烧贮存于官府仓 的经

济作物，除犯案者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外，管理官员也

须承担相应的罪责，甚至可达“重罪”的程度。 而对

于损坏私人耕种或储存的经济作物的行为，需要根

据物主的损失来对犯案者量刑，最重惩罚为黥为城

旦舂。 如果有人未按规定在不能焚烧的时节焚烧自

然区中的野生经济作物同样也要受到惩处，但仅为

“耐”罪中最轻一档。

二、走马楼西汉简中对野生经济作物
焚烧时间的规定

　 　 先秦时期，人们依据天文与物候，融合阴阳五行

说，形成了一套万物四时节律的理论。 至汉代，《月
令》被视为经学，是汉代政府实施军事活动、祭祀、
生产生活等诸多政令的重要参考依据。 我们从睡虎

地秦简《田律》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所
载内容可知，秦汉政府通过时令理论法律化的方式，
将其广泛推广并践行于域内的生产生活之中。 在时

令理论法律化的管控之中，朝廷对农作物及经济作

物的焚烧时间进行限制是当时政府保护经济作物的

重要方式之一。 但汉代地域广阔，经济作物种类繁

多，朝廷对不同类型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是否依据同

一时令进行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上文所引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中

的“时”，具体为何时，该简未能明载，但可以理解

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纵火”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且
被纳入律法当中，应属于一种常态行为，而在其他时

间，则是不被允许的，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

律的制裁。 “纵火”行为违法与否，需要从纵火目的

和纵火时间来分析。
１．纵火的目的

简文中“纵火”所指为何事，因汉简中资料阙

如，未见明指，但龙岗秦简有纵火的相关记载：
　 　 殹（也），纵火而□（７１·３）
张金光先生认为“纵火”或与火耕有涉，陈伟先

生认为其指行猎时放火［１０］１８。 两种观点虽可资借

鉴，但或与西汉简所指并不相同。
第一，火耕。 《汉书·武帝纪》应劭注对火耕有

所阐述：
　 　 烧草下水种稻。 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
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

耨也。［４］１８３

从应劭注所载内容来看，火耕与水耨往往连贯

而行，并非简单地将杂草烧掉了之，而是需要先将杂

草割除后，再行焚烧，而后播种，在水稻与杂草并生

的时候，还要以水淹灌土地，将又长成的杂草淹死，
使稻苗独活。 《礼记·月令》明确记载了火耕技术

的步骤：
　 　 季夏之月。

是月也，土润溽暑。 大雨时行，烧薙行水，
利以杀草，如以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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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薙谓迫地芟草也。 此谓欲稼莱

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

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 薙人

‘掌杀草’职，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

化也，则以水火变之’。” ［１８］５１３

火耕的目的并非单独去除杂草，而在于以水淹

灌之后使所烧杂草变为肥料，且使之不会再生。 但

依照文义，水耨并非依靠水利工程方法进行灌溉，而
是需要等到“季夏”时节雨季到来。 汉代同样如此，
如《淮南子·时则训》载：

　 　 季夏之月。
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 不可以合诸

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 土润溽暑，大
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１９］４０９－４１０

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淮南子·时则训》与

《礼记·月令》所记载的水耨内容和时间大致相同，
即在武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水耨对时节有严格的

要求，大约是在夏季末，而上揭走马楼西汉简库啬夫

于“七年正月戊寅朔戊子”，即正月十一日向县廷报

告，纵火者大致于十二月底至元月初纵火，如果真是

这个时间施行的纵火行为，则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

“火耕”。
而且秦汉律属于稳定且成熟的律法文书，既涵

盖了刑事犯罪，亦包含行政犯罪［１４］９７。 即汉律适用

于汉朝广泛的疆域之内，且能长期保持稳定不变。
而汉代的令虽具有律法作用，但更相当于行政文书。
这也说明，“非纵火时擅纵火”的律文应从西汉延及

尚德街简文所涉及的东汉，且应颁行于全国。
火耕水耨是耕作水稻时采用的一种方式，汉代

稻作农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

仍以麦、粟、黍等作物为主。 当时在黄河流域水稻虽

已有广泛耕种，但已采用移栽、稻田精耕技术［２０］ ，
所以，火耕技术并不适用于汉朝全境，仅在南方一些

水稻栽种区使用，如果“非纵火时擅纵火”这一律令

是颁布行于全国的法令，则将“纵火”释为“火耕”，
仅从耕作方式与栽培作物来看，似于理不合，不符合

实际情况，所以，走马楼西汉简中所记载的纵火目

的，并非为了火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第二，行猎。 对于古代社会的纵火行猎，却有案

可稽，孟世凯等学者据甲骨卜辞，认为殷商时有火田

习俗，即纵火焚林，以驱赶林中动物，且所焚之林难

以再生，第二年可以开垦为田地［２１］ 。 敦煌悬泉置

《四时月令诏条》中有载：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
［正］月尽……［２２］５

整理小组认为“正”前应有“从”字，毋焚山林应

从正月始，尽于八月。 并注引张虙《月令解》：
　 　 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此惟蒐时为然

耳，常时固有禁也，亦所以遂生物之性也。［２２］１９

又孙希旦《集解》：
　 　 《周礼》春田用火，此国家大蒐之礼也。 若

民间焚山林则有禁，以蛰虫已出故也。［２２］１９

从以上材料可知，殷商之后，纵火焚山逐渐演变

成制度性的大蒐之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民间

则设有时禁，其目的有二，一为通过田猎达到军事演

习的目的；二为“焚莱除陈草”。 有根据《四时月令

诏条》记载，焚山林是为了“烧山林田猎”，这一行为

在史籍中亦有例证，如《汉书·长沙王传》载：
　 　 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时坐猎纵火燔民九十

六家，杀二人，又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

弃市罪，削八县，罢中尉官。［４］２４２７

汉代长沙国自然资源丰富，因此简文中纵火者

的目的很大可能仅是为获取猎物。 需要注意的是，
“非纵火时擅纵火”简文中的“纵火时”属于法律范

畴，与“纵火者”的目的并不能完全等同。
《礼记·郊特牲》云：
　 　 季春出火，为焚也。 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

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

之，以观其习变也。
天子适四方，先柴。
郑注：“谓焚莱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

月，火始出。 简、历谓算具陈列之也，君亲誓社，
誓吏士以习军旅。 既而遂田，以祭社也。 言祭

社，则此是仲春之礼也。 仲春以火田，田止弊

火，然后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 今云

季春出火，乃誓社，记者误也。”
孔 颖 达 疏： “ 为 焚 者， 谓 焚 烧 除 治 宿

草。” ［１８］７９３－７９４

依文意，西周时统治者需于仲春“出火”活动

时，进行“火田”。 所谓“出火”，其实就是人们于春

耕、秋收时进行的庆典活动③。 此时“火田”除军旅

演习的目的外，更具有劝导民众开荒种地的意图。
且田猎所获之物，均用于社祭，以祈祷农事丰收，此
即说明当时的火田与殷商时期相似，其目的在于除

草并开辟农田，与《月令解》的说法相合。
翻检史书，秦汉时期，“纵火”行猎颇为少见，如

《汉书·地理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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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也，颇有赵、齐、
卫、楚之徙。 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雁门

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４］１６５６

内地郡县“颍川、南阳”等亦多好渔猎［４］１６５４。
上述地区民众有长期行猎的传统，且汉代行猎常为

捕获猎物，因此不太可能使用“纵火”这种竭泽而渔

的方式。
秦汉时的狩猎行为多集中在春夏季节。 里耶秦

简 ９－３１ 及 ８－１５５９ 中记载迁陵县“捕羽及鸟”与“捕
猿”完成当年赋贡，其规定时间分别为“廿八年二月

辛未朔庚寅”与“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辛巳”④。 枚乘

《梁王菟园赋》⑤、扬雄《蜀都赋》⑥都有描写汉代邯

郸与蜀地贵族春夏行猎的内容。 从地域分布来看，
汉代贵族狩猎亦行之于春夏时节。 因此，如果律法

中纵火的时间指的是可在某一时间纵火行猎的话，
则与当时的习俗相悖，因此，笔者认为律法中的“纵
火”主要指通过焚烧山林草地开辟农田，指代狩猎

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并非常态。
２．纵火的时间

如上述结论成立，则“纵火时”当指可以开辟荒

地的时节，其为何时，需要进一步分析。 据《齐民要

术·耕田》载：
　 　 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

火。 至春而开。 根配省功。
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 入地尽矣。
明年，乃中为谷田。［１５］６

即在积水地与山地需要在七月间割草放火，其
中山林茂密之地，需要将树木茎秆切割，等待三年后

才可焚烧。 据此，地形不同，植物不同，所用焚烧方

式亦不同，“纵火时”应不是一个统一的时间规定。
根据不同的垦田类型，而有所区别。

秦朝的垦殖田分为“槎田” “草田” “故桑地”
“桑田”，如《里耶秦简》所载：

　 　 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事其习俗槎田

岁更以异中县（８－３５５）
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里

寡妇慭自言谒豤草田故桑地百廿步在故┘步北

恒以为桑田（９－１５）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守武爰书高里士五

武自言谒豤草田六亩（９－２３４４）⑦

“槎田”指的是在山地斫木为田，“草田” “故桑

地”“桑田”为在盆地所开垦的耕田，属于“公田”或
“黔首田”，除草田外，其他三种都是常年耕种的土

地，无须轮歇，即山地与盆地田地所采用的耕作方式

不同［２３］ 。
降至汉代，官方依据土地特性，将土地分为“定

垦”田、“可垦可不垦”田、“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等
“群不可垦”田三类。 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

　 　 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

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
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

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可不垦，定垦田八百

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

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

十八。 汉极盛矣。［４］１６３９－１６４０

从律法角度看，在“定垦田”中纵火于理不合。
据《汉书·沟洫志》将茭地“溉田之”，以及尚德街简

在不允许的时限内“烧山林□司寇”可知，律法规定

的“纵火时”实际主要针对后两种“可垦可不垦”田
以及“群不可垦”田，这两种田应是野生经济作物的

重要产出地。 但从里耶简与《齐民要术》所载可知，
“群不可垦”田多在今长沙地区，武帝时该地区承袭

“槎田”的可能性较大。 若如是，则在纵火焚田前，
需要用“槎田”的方法，先砍伐树木，留下树桩，而后

烧山，并抛荒一年。
对于砍伐树木方面的律令，张家山汉简《二年

律令·田律》已有明确记载：
　 　 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

〈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 ；毋杀其绳

重者，毋毒鱼。
即正月至季夏六月，伐木、纵火、焚山、“燔草”

均被禁止，由此可知，春夏时节禁止烧草为灰在汉时

似为通例。
据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者注可知，

毋焚山林应从正月始，尽于八月，即仲秋九月时开火

禁，但该时禁与“季夏之月”烧草火耕明显冲突。 关

于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整理小组认为，火耕水耨，
不应在季夏之月。 如“火耕于季夏行之”，又明令禁

止，是断农生计也［２２］２３－２４。 然而根据前引《齐民要

术· 水稻》 载： “凡稼泽， 夏， 以水殄草， 而芟夷

之。” ［１５］１６１可知如果种稻田，以水淹草需在夏日。
其后引郑司农之说：“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

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
芟之。 明年乃稼。” ［１５］１６１－１６２可知汉代火耕行于季

夏并无问题，整理小组之说并不准确。 但为何会有

此矛盾之处，笔者认为存在一种可能，即彼时五行与

四季对应，如同四时五改火，季夏对应中央土，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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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抽出与四时并列［２４］ ，即季夏不属于春夏之列。
也就是说，实际六月已开始烧草，但纵火开田很可能

行之于七月。 如居延简中见有“七月辛巳卒□二

人，一人守茭，一人除陈茭地”的记载，王子今先生

认为“除陈茭地”为清理伐茭之后的土地，且该地应

不会再作为茭地了［２５］ ，似可为另一佐证。 概而言

之，在“定垦田”内，因火耕时令要求，以火烧草的时

间应在季夏六月，但结合前引《齐民要术·耕田》可
知，纵火烧草开辟农田则要在七月秋季，而如果走马

楼简所记纵火者是在十二月“纵火”，为 “非纵火

时”，则很可能烧草开田在冬季同样被禁止，只能于

七月至九月的秋季进行。
但是，焚山开田的时间要求与草田有一定差异，

如《礼记·王制》记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
虫未蛰，不可以火田。” ［１８］３７３《淮南子·主术训》中
亦见有“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的记载［１９］６８７。
昆虫蛰伏，当在十月，所以，昆虫未蛰伏时，禁止火

田。 《礼记·郊特牲》虽载有“仲春”时火田，但据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记载：“愚谓《周礼》春田用火，
此国家大蒐之礼也。 若民间焚山林则有禁，以蛰虫

已出故也。” ［２２］１９可知，“仲春”仅是统治者执行“大
蒐之礼”时的特殊礼制，民间仍被禁止。 另据《四时

月令诏条》《季秋纪》载：“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
以习五戎。” ［２２］２３九月开禁可能便于统治者田猎，
但民间纵火焚山很可能始于十月孟冬时节，与焚烧

河谷地区“草田”用于开荒耕地所要求的“秋季”相
差极大。

总之，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纵火时”可能因

地貌不同而有不同的时间规定。 生长于河谷地区的

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植被茂密，
多生长乔木的山林地区则可能是在七月被砍伐后，
到十月份才可以烧山。 如走马楼西汉简中“纵火”
焚烧茭草为十二月，则可能冬季的“草田”同为禁止

焚烧的区域。 换言之，天然山林地区因有众多野生

动物和经济林木，平时律令中规定的焚烧毁林开田

的时间并非是“肥田”的最佳时期，因此，朝廷制定

法律，专门依据动植物的物候来重新规定焚烧时间，
只能于冬季十月至十二月进行。 但河谷地区的“草
田”，涉及茭草、梅材等禾本科及灌木林等经济作

物，则在采割之后的七月即可焚烧开田，但冬季则可

能被禁止。 即汉代政府依据不同地形的经济作物特

点，制定了不同的焚烧时令政策，并非进行整齐划一

式的管理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

三、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经济作物
安全运输的规定

　 　 汉代的经济作物收获之后，一是作为赋税缴纳

至地方政府，二是作为贡赋，进献朝廷。 作为赋税缴

纳的经济作物品种较多，如茭草、蚕丝、木材等，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此处不再赘述。 贡赋给朝廷

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水果、药材等，学界对此方面的研

究成果较少，值得关注。
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一批简，涉及武帝时期长沙

国重要的经济作物———草药的处理，简文对草药运

输有详细的记载，可窥见作为贡赋的经济作物在运

输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流程，该批简经整理小组释读

缀合，现胪列如下：

　 　 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１ 日）， 少内佐 误敢

言之。 仅使佐 倚相轮五年调茹卵十三斤、象骨

一斤大医及所以盛饬物并为校券一，谒关内史

府，移少（０６１８）府大医，令官 定 以物如校，受

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 六年问官名所，上校二

千石官名为报，临湘上校长沙内史府，敢言之。
（０６６７）

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１ 日），少内佐误敢

言之：仅使倚轮五年调茹一石及所以盛饬物并

校券一，谒大仓。 令官定以物如校，受长沙临湘

少内禁钱计。 计六年。 问计官名所，上校二千

石官为报。 报临湘，（０５０４）
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１ 日），大医入所官

受临湘少内佐误茹卵十三斤直钱四百五十五率

斤卅五象骨一斤直钱卅五橐笥一帛絻□□袤二

丈二尺韦橐一聂广二尺袤二尺五寸，帛橐一袤

二尺（０６３８）
少内禁钱计。 实付大医左府乘与药计。 五

年所轮茹卵十三斤，象骨一斤，韦、帛└橐各一，
笥一合，缣织（０５２１）

七年七月乙亥朔庚寅（１４ 日），临湘令寅敢

言之。 府移临湘六年计，校缪短二牒，其一曰六

年长沙临（０１９１）湘少内禁钱计付大医左府乘

与药计，茹卵十三斤，受廿三斤，象骨一斤，受二

斤，缣织一，袤二丈二（０１３０）
以上简文中的纪年均为长沙国纪年，五年指的

是长沙王康王五年，此时正是汉武帝元朔五年（公
元前 １２４ 年）。 该册文书大意为：（长沙国康王）五

７４１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年至六年期间，长沙临湘少内分别向大农府的太仓

以及少府的太医左府缴纳物品，到了武帝元狩元年

有关部门发现物账不对，便下达文书至长沙国，要求

长沙县廷核查此事，并将核查结果以缪书的形式向

大农府呈报。
根据整理小组释读，认为该简记载西汉武帝元

朔、元狩年间，长沙国临湘县向中央朝廷缴纳药材的

程序大致如下：缴纳的主体，一般为县，主要负责人

为县少内，具体从事人员为其佐官，缴纳物品的随附

文书称之为“临湘少内禁钱计”，缴纳的程序是：由
县少内负责向中央朝廷的大农与少府分别运送，向
少府缴纳物品时，需向王国（长沙国）内史府报告，
即简文中所提之“谒关内史府”，上缴完物品后，必
须与接收方进行账物核对，缴往少府太医的物品存

放于太医左府，而相关双方核对用的校券名称则为

“乘与药计”。 同时，送入大农的物品，不一定向长

沙内史府汇报，可直接交与太仓，即简文中的“谒大

仓”。 上缴完物品后，双方必须核对留档，物品存放

于太仓右仓，双方核对用的校券名称为“太仓右仓

禾稼计”。
简文中的少府，是秦汉时期的官职，《汉书·百

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

养，有六丞。 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 ［４］７３１，秦汉

时期的少府为九卿之一，其下设有“太医”。 “大医

左府”应为“太医”下辖机构，秦代封泥已见有“泰医

左府”“泰医右府”等机构之印［２６］ ，但资料阙如，我
们难以明晰二者具体职能或者区别是什么，从“乘
与药计”内容来看，太医左府似为收纳物资的机构，
其所收纳物品有“茹卵”与“象骨”，均属药材。 根据

雷长巍先生考证，“象骨”在后世医书中常有记载，
如《本草纲目》五十一卷《兽部·象》记载：“（象）骨
［主治］解毒。” ［２７］ 可见，“象骨”属于常见的中药。
“茹卵”史籍阙载，雷长巍先生推测：

　 　 “茹卵”或为茜草。 茜草，又名茹芦，多年

生攀援草本。 主治血热咯血、吐血、衄血、尿血、
便血、崩漏、经闭、产后瘀阻腹痛，跌打损伤，风

湿痹痛，黄疸、疮痈，痔肿。 《黄帝内经》：“四乌

贼骨一芦茹丸。”是茜草入药的最早记载。 又

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桑植、武岗）产卵叶茜草。
因其叶为卵形，故古人又称之为“茹卵”。
雷氏观点，权备一说。 然另据《尔雅注疏》卷八

《释草》载邢昺疏云：
　 　 茹藘，茅搜。 释曰：今染绛蒨也。 一名茹

藘，一名茅搜。 《诗·郑风》云：“茹藘在阪。”

陆机云：“一名地血，齐人谓之牛蔓，即今

之蒨草是也。” ［２８］

时人多用于“染绛”，汉时未必常用于药材。 而

居延新简 ＥＰＴ１６·２［２９］６４与 ＥＰＴ２７·２５［２９］７９中均

有输茹与调茹的记载，目前尚不能确定二者是否是

同一物种，更不能说它就是湖南西部产物⑧。 但无

论雷氏观点正确与否，“茹卵”为药用植物应该是没

有问题的。
简 ０５０４ 载长沙临湘少内佐倚相向太仓缴纳了

“茹一石及所以盛饬物并校券一”，太仓为九卿大司

农所辖，主管郡国漕粮，《通典》卷二六载：“秦官有

太仓令、丞，汉因之，属大司农，后汉令主受郡国传漕

谷。” ［３０］ 。
秦代户赋包含布、茧、钱、刍槁等，乡县政府分五

月与十月两次征收，并上输给郡守。 至汉初，承袭秦

制，仍于五月、十月征收，其中五月所征缴部分需由

郡守二千石呈送于皇室，十月则亦缴于郡国，充于国

用。 但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来看，其上缴时间

与方式显然与赋税不符。 从以上分析来看，该批药

草，很可能是诸侯国向皇室与国家所缴纳的贡赋

税———“献”。
里耶秦简 ８－７６８ 中载有“四时献”：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未迁陵守丞有敢言之

守府下┛四时献者上

吏缺式曰放式上今牒书◎┛书者一牒上敢

言之（正）
六月乙巳旦守府即行　 履手（背）

“四时献”即“四季进献于皇帝” ［１］２２２，按里耶

秦简所记，四时献所贡物品包含“锦缯” “鲛鱼” “卢
鱼”“枳枸”“羽毛”“猿皮”等布帛与动植物，经济作

物为其大宗。 对于其缴纳流程，鲁家亮、沈刚、李兰

芳等诸位学者已有详细讨论⑨，此不赘述。 总体而

言，乡守须将此类动植物的生长、分布等情况向县级

汇报，再由官府刑徒进行采取⑩，所获之物县廷须统

计后定期报告于太守府。
根据《汉书·高帝纪》载：
　 　 二月，诏曰：“欲省赋甚。 今献未有程，吏

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 令诸侯

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

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４］７０

高帝时，因民生凋敝、制度草创等问题，将秦时

“四时献”改为十月朝献，并以“献费”代物。 至文帝

时，曾有献马的记载，很可能彼时已恢复“四时献”。
但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的“四时献”除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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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府后作为皇帝私奉养外，仍有一部分缴于太仓，说
明献在当时也已作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部分。

除走马楼西汉简外，松柏汉简“令丙第九”中也

记载了关于汉初“四时献”的令文：
　 　 丞相言：请令西成、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
至，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Ⅱ得。 先告过所县

用人数，以邮、亭次传。 人少者，财助。 献起所

为檄，Ⅲ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时，日夜走，
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取（？） ＩＶ 大官，大官

上檄御史。 御史课县留稚（迟）者。 御史奏，请
许。 Ｖ

制曰：可。 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 ５７
Ⅵ［３１］

该令文书写虽用文帝谥号，但颁布应为文帝十

年。 西成、成固、南郑当时均属汉中郡所辖县，与走

马楼西汉简同，均由县直接呈交至“行在所司马门”
即文帝所在之处，不经过郡，并由地方出资运输，且
需将沿途损耗考虑在内，并由进献之县拟定文书，同
时呈送至经过的邮亭进行签署，以明确责任，以备检

验。 结合上揭走马楼西汉简，可知物资交付后，须以

辨券作为物资出入的凭证。 武帝时期的辨券史无明

文，但从其运转流程来看，似与秦时邻县之间物资交

付有相似之处，即县廷运输者必须与接收方进行账

物核对，而后双方留档，以便上级部门定期核查，对
于此，笔者将另著文讨论，此不赘述。

结合松柏汉简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可知，
汉时“少府”“太仓”等机构，通过文书与校券等方式

对“四时献”的付受、流程、参与人员等进行双重核

验，严格监管，保证相关经济作物在呈缴过程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

结　 语

综上所述，根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见内容，汉朝政

府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作物，管理方式各异。 开采

之前通过将时令律令化的方式对生长特点不同、生
长地区不同的经济作物播种收获规定以不同的时

令，将采伐或焚烧的时间加以严格的限制，如有违

反，则根据其所属权不同，分别施以不同程度的刑

罚，即损坏归属于官府的经济作物处罚最重，属于私

人的经济作物则以“盗”罪比附，自然荒地虽然无

主，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力度最轻。 而经济作物

从开采到运输至政府仓库的过程中，则是通过校券，
详细记录每个运输关卡的物品情况并详定责任人，

以确保各个运输环节的安全性。 运输到仓库后，则
通过审计方式再次核验各类经济作物的情况，如果

发现账目不对，则再进一步核查。
总而言之，从以上分析可知，汉代政府从经济作

物的生长、开采、运输及贮存各个环节均有完善的安

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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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ｈ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ｒｓｏｎ”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Ｓｈｒｕｂｓ， ｇｒａｓ⁃
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ｍａｙ ｂｅ ｂｕｒｎ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ｂｕｔ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ｎｓｅ ｔｒｅ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ｇｇ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Ｚｏｕｍａｌｏｕ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ｏｎ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Ｌｉｎｘ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ｏｕｃｈ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ｏｕｍａｌｏｕ； 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

责任编辑：王　 轲

０５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吴大顺

　　摘　要：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

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 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

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
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

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 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

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关键词：郭茂倩；《乐府诗集》；集大成；乐府学；谱系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５１－０７

　 　 从中国乐府学发展历史及现代学术语境看，乐
府学是有关乐府的学问、学说和学术，礼乐关系、诗
乐关系和诗体意义是乐府学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其中，礼乐关系问题是对乐府文化功能的研究，诗乐

关系问题是有关乐府诗生存方式和文化生态的研

究，诗体意义则是有关乐府的诗体学研究。 这三大

基本理论问题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乐府学

的研究。 乐府学在每个历史时期发展各有侧重，但
其主要问题始终围绕诗乐关系这一基本理论范畴展

开，这是乐府学作为音乐文学的根本所在。 在内容

上，乐府学涵盖乐府音乐学和乐府诗学两个方面，乐
府音乐学是对乐府之“乐”的研究，从属于音乐学，
但又不等同于音乐学；乐府诗学则是对乐府之“诗”
的研究，涉及乐府诗谱系、体类、拟题方式、题材内容

和诗歌体式等内容，从属于诗学范畴，但又不等同于

一般诗学，它是有关乐府诗这一特殊诗歌类别的

探讨。
总体而言，汉代乐府学大致包括记录乐府活动、

载录乐府歌诗、阐述乐府功能和讨论礼乐关系等方

面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在记录乐府活

动、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之外，
出现了乐府学专题论著，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种

基本形态，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论品质。 具体而

言，乐志类著作如《宋书·乐志》等，以叙述某一朝

代乐府的音乐起源及发展历史、著录乐府歌辞为主，
内容全面。 乐录、歌录类著作，如《荀氏录》《古今乐

录》《歌录》《乐府歌诗》等，则以著录乐府歌辞为主，
兼有乐曲源流的考释。 乐录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为

主，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乐奏辞”；《歌录》
《乐府歌诗》则以收录文辞为主，多乐府古辞、文人

拟辞等，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本辞”。 乐府专

题性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乐府》等。 唐代的乐

府学成果也大致不出此范围。
大约成书于南北宋之际的《乐府诗集》①，堪称

宋代乐府学的集大成之作。 宋及以后，历代对《乐
府诗集》的集大成特点和学术价值均有很高评价。
如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郭茂倩《乐府诗

集 》“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 ［１］ 。明代毛晋《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乐府学史研究”（１５ＸＺＷ０１６）。
作者简介：吴大顺，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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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诗集》跋曰：“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

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

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 ［２］四库馆臣们高度肯

定《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四库全

书总目》曰：“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

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

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
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歌谣词七卷、新乐

府词十一卷。 其题解征引浩博，援据精审。 宋以来

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 每题古词居前，拟作居后，
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彤似

之失。 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

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 其声词合

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聱牙之

弊。 诚乐府中第一善本。” ［３］本文拟从诗歌选录、文
献征引、编排体系等方面探讨《乐府诗集》对乐府学

谱系建构的意义。

一、广收博取乐府歌辞与
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中国传统的谱系本指对宗族世系的记录，后来

逐渐引申为对同类事物发展系统的历时性记述。 如

《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世以来帝王年谱及州郡族

谱等 ４１ 部，称为“谱系篇” ［４］９９０。 《旧唐书·经籍

志》曰：“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十二曰谱系，以纪

世族继序。” ［５］谱系学主要聚焦三方面内容：一是注

重考察对象演化的历史和渊源关系；二是注重寻找

对象新元素发生及其变异而形成的新的组成部分；
三是注重研究对象门类种属的区分及其结构关

系［６］ 。 《乐府诗集》在乐府学谱系建构方面的第一

大贡献是对乐府歌辞的载录。 歌辞载录是汉代以来

历代乐府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历代载录乐府歌辞的

著述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史书乐志。 从《史记·乐书》《汉书·礼乐

志》《宋书·乐志》 《南齐书·乐志》，到隋唐五代的

《隋书·音乐志》《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
等，均载录了一些乐府歌辞，其中《宋书·乐志》载

录历代乐府 ３００ 余首，《旧唐书·音乐志》载录唐代

雅乐歌辞 ２４０ 余首。
二是歌录、乐录。 从荀勖《荀氏录》、无名氏《歌

录》②、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

乐技录》到智匠《古今乐录》等乐府学专著，都是集

著录乐府歌辞与乐曲解题于一体的乐府学著述。

三是乐府歌辞结集。 《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
　 　 《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晋歌

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

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４］１０８５

其下小字著录的亡佚书目③有：
　 　 《乐府歌诗》十二卷，秦伯文撰；《乐府歌

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
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
《魏燕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

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荀勗撰；《宋太

始祭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

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

卷，《三调诗吟录》 六卷，《奏鞞铎舞曲》 二卷，
《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

奏舞歌》四卷，郝生撰。［４］１０８５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歌录》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

府歌诗》十卷、荀勖撰《太乐杂歌词》三卷、《太

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三调相和歌

词》三卷、谢灵运撰 《新撰录乐府集》 十一卷

等。［４］２０８０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

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

一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翟子《乐府歌诗》
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

曲》四卷。［７］

《崇文总目》《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均

著录“刘次庄《乐府集》十卷”，据宋赵希弁《读书附

志》，刘次庄《乐府集》１０ 卷，收录陈隋人作品共 ２１
类，凡 ４２８ 首。 这些文献著录说明，自魏晋迄唐宋，
以乐府歌辞结集流传的著述较多，且每个时代都有

新的乐府歌辞结集，这是郭茂倩《乐府诗集》的重要

来源之一。
四是诗文总集。 萧统《文选》 “乐府类”收录乐

府诗 ４０ 首、徐陵《玉台新咏》诗题标明“乐府”者 ６７
首。 又如《唐人选唐诗》 《箧中集》 《河岳英灵集》
《国秀集》 《中兴间气集》 《极玄集》 《又玄集》 《才调

集》《搜玉小集》等唐诗选集以及宋初的《文苑英华》
《唐文粹》中均有大量乐府诗作品。

五是类书类。 如欧阳询《艺文类聚》 “乐部”选
录乐府诗 ２５０ 余首，《太平御览》“乐部”共 ２２ 卷，其
中也收录了不少乐府歌辞。

六是诗文别集。 据日本学者增田清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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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中有姓有名的作者为 ５７６ 人［８］ 。 这些

诗人大都有个人别集流传于北宋。
以上诸种类型的乐府歌辞文献，都是郭茂倩

《乐府诗集》的取材对象，他最终选得乐府诗 ５２９０
首，编成《乐府诗集》１００ 卷。 根据《乐府诗集》各类

解题的文献征引及《乐府诗集》与现存其他乐府歌

辞文献的比对，大体可知《乐府诗集》各部分乐府歌

辞文献的主要来源。
具体来说，《郊庙歌辞》１２ 卷、《燕射歌辞》３ 卷，

主要来自《汉书》 《宋书》 《南齐书》 《隋书》 《晋书》
《旧唐书》《五代会要》 《唐余录》 《五代史》等史书

“乐志”文献。 《鼓吹曲辞》５ 卷，主要来自《宋书·
乐志》《古今乐录》《晋书·乐志》《隋书·乐志》，以
及谢朓、沈约等文人诗文别集、总集文献。 《横吹曲

辞》５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诗文别集、总
集文献。 《相和歌辞》 １８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

志》《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清商曲

辞》８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

献。 《舞曲歌辞》５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志》 《南
齐书·乐志》《晋书·乐志》 《隋书·乐志》等史志、
《古今乐录》及六朝隋唐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琴
曲歌辞》４ 卷，主要来自《琴操》 《琴集》 《古今乐录》
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杂曲歌辞》１８ 卷、《杂歌谣

辞》７ 卷，文献来源最为广泛，历代史书、杂传、类书、
诗文总集、别集均有涉及。 《近代曲辞》４ 卷，主要来

自隋唐时期诸如《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
《乐苑》《历代歌辞》《乐府杂录》《教坊记》《唐会要》
《本事诗》《琵琶录》等史志、杂传、乐书文献。 《新乐

府辞》１１ 卷，多来自唐代诗文总集、文人别集。
郭茂倩广收博取各类文献中的乐府歌辞，编撰

成《乐府诗集》这样一部乐府诗总集，其选诗的数量

和卷次规模为历代乐府诗集之最。 更为重要的是，
他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

同时收录、编成一集，实现了“乐奏辞”与“本辞”的
大汇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二、乐府题解的三层结构与
乐府专题批评的新拓展

　 　 解题是乐府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自汉以来，历
代有之，较早的乐府解题之作应是扬雄《琴清英》等
琴曲类著述。 扬雄《琴清英》曰：

　 　 《雉朝飞操》，卫女傅母之所作也。 卫侯女

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 “何

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

死。 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塚上鼓之。 忽

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雉曰：“女果为雉耶？”言

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 傅母悲痛，援琴作

操，故曰《雉朝飞》。［９］８３５

其后有崔豹《古今注》 “音乐”卷，对《雉朝飞》
《别鹤操》《走马引》 《武溪深》 《淮南王》 《箜篌引》
《吴趋曲》《平陵东》《薤露》《蒿里》《陌上桑》《杞梁

妻》《钓竿》《董逃歌》 《短箫铙歌》 《上留田》 《日重

光》《月重轮》《横吹曲》１９ 个乐调作了解题性考释。
陈代智匠的《古今乐录》既收录歌辞又解释曲题，是
乐府解题类重要著述。 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郗昂《乐府古今题解》３ 卷（一作王昌龄）、刘 《乐
府古题解》１ 卷，宋代沈建《乐府广题》２ 卷、刘次庄

《乐府序解》１ 卷等，都是乐府解题类著述。
郭茂倩《乐府诗集》广泛吸取和采纳了以上解

题类著述的成果。 笔者初步统计，《乐府诗集》解题

征引扬雄《琴清英》 ２ 次、《琴操》 １９ 次、《琴集》 １７
次、《琴论》１４ 次，崔豹《古今注》１８ 次、智匠《古今乐

录》１５３ 次、吴兢《乐府古题要解》９６ 次、沈建《乐府

广题》１９ 次。 此外，郭茂倩《乐府诗集》在解题中还

广涉经、史、子、集各类典籍。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征引文献有《诗经·周

颂》之《昊天有成命》《清庙》《我将》《载芟》《良耜》
诸篇，《周易》《尚书·虞书》 《尚书·大传》 《论语》
《周礼》《仪礼》 《礼记》 《乐记》，《汉书》 《宋书》 《南
齐书》《隋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
之“乐志”，《通典》《五代会要》 《唐会要》 《唐余录》
等，共 ２０ 余种。

《鼓吹曲辞》《横吹曲辞》征引文献有刘谳《定军

礼》、蔡邕《礼乐志》、《周礼》之《大司乐》《大司马》、
应劭《汉卤簿图》，《春秋》 《左传》 《谷梁传》 《司马

法》《东观汉记》 《西京杂记》 《晋中兴书》 《建初录》
《武帝记》《三秦记》《穆天子传》，《汉书》《宋书》《隋
书》《晋书》等正史“乐志”“五行志”以及《通典》等，
共 ３０ 余种。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征引文献有《汉书》
《宋书》《隋书》《晋书》《旧唐书》之“乐志”，《南史》
《梁书》《通典》《荀氏录》《乐苑》《歌录》，张永《元嘉

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刘向《风俗通

义》《列仙传》 《新序》，谯周《法训》、蔡邕《琴颂》，
《西京杂记》 《邺都故事》 《汉武帝故事》 《蜀志》 《陈
武别传》《述征记》《十道志》《水经注》《物理论》《月
令》《续齐谐记》 《搜神记》 《异苑》，陆机《吊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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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华《神女赋序》以及宋玉等文人赋作，共 ４０
余种。

《舞曲歌辞》征引文献有《乐记》《周礼·舞师》
《诗序》《礼记外传》，《诗经》之《商颂》 《鲁颂》 《卫
风》，《春秋》《谷梁传》 《汉书》 《东观汉记》 《宋书》
《南齐书》 《隋书》 《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通
典》《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逸史》 《搜神记》 《乐
苑》《乐府杂录》 《教坊记》 《羯鼓录》，张衡《舞赋》、
王粲《七释》、左思《蜀都赋》、沈亚之《赋》等文人赋

作，共 ３０ 余种。
《琴曲歌辞》征引文献有《尚书·大传》 《史记》

《广雅》《世本》《旧唐书》《三礼图》《国史补》《风俗

通义》《新论》 《孔丛子》 《博物志》 《山海经》 《烈女

传》《纂要》 《湘中记》，韩愈《黄陵庙碑》、伯牙《琴
歌》以及《琴历》《琴说》等，共 ２０ 余种。

《杂曲歌辞》征引文献有《春秋左传》 《汉书》
《后汉书》《南齐书》 《晋书》 《南史》 《北史》 《梁书》
《隋书》《旧唐书》《通典》《唐会要》《三辅旧事》 《周
地图记》《淮南子》《邺都故事》《世说新语》《帝王世

纪》 《益部耆旧传》 《晋泰康地记》，刘禹锡 《嘉话

录》、杨尤骧《洛阳记》，以及《楚辞》、屈原、苏武、张
衡、曹植、傅玄、徐干、潘岳等文人诗赋，共 ３０ 余种。

《近代曲辞》征引文献有《后汉书》 《隋书》 《通
典》《风俗通义》 《西京杂记》 《拾遗记》 《荀子》 《乐
苑》《乐府杂录》《琵琶录》《历代歌辞》《本事诗》《唐
会要》《教坊记》 《明皇别录》 《韩诗外传》 《杜阳杂

编》《松窗录》，蔡邕、王维、白居易等文人诗赋，共 ２０
余种。

杂歌谣辞征引文献有《周礼·鸡人》《尔雅》《广
雅》《韩诗章句》《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尚书》《春
秋左传》《史记》《南史》《北史》《旧唐书》《五代史》
《通典》，《汉书》 《后汉书》 《宋书》 《晋书》 《隋书》
《新唐书》之“五行志”，《帝王世纪》《汉武故事》《西
京杂记》《三辅决录》 《东观汉记》 《穆天子传》 《纂
要》《长沙耆旧传》 《殷氏世传》 《会稽典录》 《吴录》
《晋阳秋》《十道志》《三十国春秋》，刘向《新序》《说
苑》《烈女传》《吴越春秋》《淮南子》《孔丛子》《水经

注》《晋泰康地记》，杜淹《文中子世家》《乐府杂录》
《楚辞》《庄子》，扬雄《甘泉赋》、刘歆《甘泉宫赋》、
王褒《甘泉宫颂》、刘次庄《乐府诗集》④ 等，共 ５０
余种。

《新乐府辞》征引文献有《周礼》 《礼记·郊特

牲》《汉书·五行志》《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
唐书》《通典》《唐会要》《河图》《武帝故事》《穆天子

传》《大业拾遗记》《荆楚岁时记》《国史补》《乐府杂

录》，刘异《事始》，《乐苑》 《白居易传》，班婕妤《捣
衣赋》、陶渊明《桃花源记》、张协《登北邙赋》、朱超

石《与兄书》等文人诗赋，近 ３０ 种。
以上所列《乐府诗集》征引的文献典籍，去其重

复者，计有 １７０ 余种，不愧“征引浩博”之称。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解题分为“解类题”“解组

题”和“解曲题”三大类，这也形成《乐府诗集》解题

的三层结构。 所谓“解类题”，就是对《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 《杂曲歌辞》
《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１２ 种音乐大类

的解题。 如《相和歌辞》解题曰：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

更相和，执节者歌。 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

递夜宿。 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

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

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

歌以被之”者也。 《唐书·乐志》曰：“平调、清

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
又有楚调、侧调。 楚调者，汉房中乐也。 高帝乐

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 侧调者，生于楚调，
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 《晋书·乐志》 曰：
“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

采莲》《乌生十五子》 《白头吟》之属。”其后渐

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 魏晋之世，相承用

之。 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
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

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 所谓清商正声，
相和五调伎也。 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
《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

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

有多少。 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

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 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

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

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

有艳、有趋、有乱。 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

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

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又大曲十

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 今依张永《元嘉正声

技录》分于诸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 唯《满歌

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 其曲

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９］３７６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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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乐府《相和歌》。 案相和而歌，并汉世

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 本一

部，魏明帝分为二部，更递夜宿。 本十七曲，后

为十三曲，今所载之外，复有《气出唱》 《精列》
《东光引》等三篇。 自《短歌行》以下，晋荀勖采

旧词施用，以代汉魏，故其数广焉。［１０］３３－３４

吴兢的解题主要依据《宋书·乐志》的信息，郭
茂倩的解题则大大扩充了信息含量。 郭的解题大概

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明确相和歌曲的内涵、交代其来

源以及在汉代的发展，二是梳理“相和歌曲”南北朝

时期在北方的发展流变，三是解释相和歌辞的“声”
“辞”关系及“解”“艳” “趋” “乱”等音乐结构，四是

交代《乐府诗集》编排顺序及其依据。 解题主体以

阐述“相和歌曲”这一类音乐的来源、发展和流变为

主，兼及其音乐特征和辞乐关系，并通过《宋书》《旧
唐书》《晋书》 “乐志”、《古今乐录》、王僧虔的启奏

和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中 ６ 条密切相关文献的征

引，清楚地呈现出“相和歌曲”从汉至唐的发展流变

及其歌辞的结构特点。 郭茂倩的解题其实就是一篇

相和歌曲的专题研究论述，与刘勰《文心雕龙·乐

府》、元稹《乐府古题序》、白居易《新乐府序》及周紫

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具有相同的乐府学专题批评

性质，通过征引文献阐明史实，又较其他著述更具学

术品质。
所谓“解组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一组乐府

歌辞的解题。 如《相和歌辞》包括《相和六引》《相和

曲》《吟叹曲》 《四弦曲》 《平调曲》 《清调曲》 《瑟调

曲》《楚调曲》《大曲》９ 组歌曲，《乐府诗集》对这些

组曲之题都有解释说明。 如《相和六引》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
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 箜

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 《门有车马客行》《置酒

篇》并晋、宋、齐奏之。 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

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

传。 梁具五引，有歌有辞。 凡相和，其器有笙、
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 ［９］３７７

所谓“解曲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个曲题的

解释。 如《相和六引·箜篌引》解题曰：
　 　 一曰 《公无渡河》。 崔豹 《古今注》 曰：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

也。 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
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
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

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

死。 子高还，以语丽玉。 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

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 丽玉以其曲传邻

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又有《箜篌谣》，不详

所 起， 大 略 言 结 交 当 有 终 始， 与 此 异

也。” ［９］３７７－３７８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收录《秋胡行》 《江南曲》
《度关山》《长歌行》等 ２６ 种曲调名，并对其进行解

释。 我们在此可以将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与郭茂

倩《乐府诗集》对《秋胡行》的解题情况进行一番

比较。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秋胡行》解题曰：
　 　 右旧说：鲁有秋胡子，纳妻五日而宦于陈，
五年乃归。 未至家，于路傍见妇人采桑，美，悦

之。 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耕不如见

公卿。 吾今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妇人当

采桑力作，以养舅姑，不愿人之金。”秋胡归至

家，奉金遗母。 母使人呼妇，妇至，乃向采桑者

妇也。 妇恶其行，因东走投河而死。 后人哀而

赋焉。［１０］２８

郭茂倩《乐府诗集》之《秋胡行》解题曰：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

游宦三年，休还家。 其妇采桑于郊。 胡至郊而

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 妻曰：
‘妾有夫，游宦不返。 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

有被辱于今日也。’ 采桑不顾，胡惭而退。 至

家，问：‘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

归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 妻赴沂水而

死。”《列女传》曰：“鲁秋洁妇者，鲁秋胡之妻

也。 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 未至

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而说之。 下车谓

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 今吾

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采桑力作，纺绩织

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 夫子已矣，不愿人之

金。’秋胡遂去。 归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呼其

妇。 妇至，乃向采桑者也。 妇汙其行，去而东

走，自投于河而死。”《乐府解题》曰：“后人哀而

赋之，为《秋胡行》。 若魏文帝辞云：‘尧任舜

禹，当复何为。’亦题曰《秋胡行》。” 《广题》曰：
“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与

文帝之辞同也。” ［９］５２６

两相比较发现，吴兢的解题主要取材于《烈女

传》，郭茂倩的解题在吸纳吴兢解题的基础上，增加

了《西京杂记》《烈女传》和沈建《乐府广题》的相关

记载，为《秋胡行》解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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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同时还一一注明出处，更可信据。 郭茂倩《乐府

诗集》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

体，从而形成其解题对具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

乐府音乐专题论述的统一，拓展了刘勰 《文心雕

龙·乐府》篇等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彰显了《乐府诗

集》解题的学术品质。

三、严密的分类体系与历代
乐府诗谱系的集大成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总体上是按照音乐

功能和艺术类型进行的，将自汉迄唐五代 ５０００ 余首

乐府诗分成《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
《新乐府辞》１２ 类。 这种分类，在充分尊重乐府诗发

生的礼乐文化传统基础上，既吸收了前人乐府诗的

分类成果，也充分考虑了乐府诗的历代发展和流变，
是对历代乐府诗谱系建构的一次集大成。

早在东汉末年，蔡邕《礼乐志》就已经将汉代的

音乐分为四品，即“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
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

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

宴乐群臣也；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 ［１１］蔡邕的

“汉乐四品”论将汉代丰富的礼乐形态按照功能和

性质区分为四品，将各类型、各层级的音乐形态全部

纳入四品予以讨论，并以《尚书》《周礼》《礼记》《孝
经》《诗经》“雅颂”等有关礼乐功能、礼乐场景的事

例，印证说明汉代四品乐的文化功能和使用场合，追
溯汉代礼乐形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初步厘定

了汉代乐府的音乐谱系。
沈约《宋书·乐志》共 ４ 卷，第 １ 卷按郊庙、朝

会、杂歌、杂舞、乐器的顺序，总述周代以来特别是汉

魏晋宋时期的礼乐发展演进历史，其中对民间歌舞

杂曲的考述丰富了乐府学的知识谱系。 第 ２ 卷至第

４ 卷载录晋宋郊庙乐辞、正旦朝会乐辞、相和三调乐

辞、汉魏晋宋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共 ３０８ 篇。 虽然

没有载录民间的吴歌杂曲歌辞，但在第 １ 卷总论部

分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上古以来民间歌谣的生成机

制，考释了晋宋以来《子夜歌》 《凤将雏歌》 《前溪

歌》《阿子歌》 《欢闻歌》 《团扇歌》 《都护歌》 《懊恼

歌》《六变》《长史变》 《读曲歌》１１ 曲吴歌杂曲的源

流本事。 因此可以说，沈约《宋书·乐志》初步建构

了汉魏晋宋时期的乐府诗谱系。 唐代吴兢《乐府古

题要解》按照《乐府相和歌》《乐府拂舞》《乐府白纻

歌》《乐府铙歌》《乐府横吹曲》《乐府清商曲》《乐府

杂题》《乐府琴曲》８ 类，对 １１７ 个乐府古题作了解

题，其余的《长门怨》《婕妤怨》《铜雀台》《四愁》《同
声歌》《定情篇》《合欢诗》《招隐》《反招隐》《砧蒿今

何在》等 ３０ 余题，或有解题，或仅存诗题，但无分类

归属。
综合沈约《宋书·乐志》、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的分类，已有《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杂曲歌辞》９ 类。 郭茂倩《乐府诗集》
在充分吸收二者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将“杂曲” “杂
题”⑤进一步细分为《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两

类。 这样，乐府古辞由 ９ 大类细分为 １０ 大类。 《乐
府诗集》的《近代曲辞》是隋唐时期的乐歌，《新乐府

辞》则是唐世“未尝被于声”的新歌辞。 由此可见，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是在充分吸纳前人成果

基础上，根据乐府诗的文化属性和历代创作发展进

程中的复杂流变综合考量的结果，集汉唐乐府诗谱

系之大成。

结　 语

总之，乐府学发生于汉代礼乐文化活动，并在汉

唐之际的乐府演唱、乐府诗创作和传播实践中逐渐

形成。 汉代作为中国乐府学的发端，涉及的内容虽

然广泛，但以乐府活动的记载最多，总体上处于有关

乐府的知识层面，形成明确观点的主要是对礼乐之

本、礼乐之用以及音乐移风易俗等乐府音乐学的讨

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除了记录乐府活动、
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外，还出现

了乐府学专题性批评论著，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

论品质。 随着文人乐府诗创作的兴盛以及 “文”
“笔”之辩的强化和诗歌分类的细化，乐府学从汉代

的礼乐关系、政教伦理导向，转向对乐府文学意义和

诗体特征的探讨。 在成果形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史书“乐志”外，既有《荀氏录》《正声技录》《宴乐

技录》《古今乐录》等著录乐奏歌辞的“乐录”成果，
《乐社大义》《乐论》等音乐文献、音乐理论成果，还
有《古乐府》 《乐府歌辞》 《歌录》 《晋歌章》 《吴声歌

辞曲》《乐府歌诗》 《魏燕乐歌辞》 《晋燕乐歌辞》等
著录歌辞文本的“歌录”成果，又有乐府文献注释、
乐府曲题源流考释等成果，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

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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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乐府诗集》的乐府学贡献最典型地体

现为三个方面的集大成：在诗歌选录方面，《乐府诗

集》不仅广采博收，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达到历代

乐府诗集之最，而且将作为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

作为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使本辞与乐奏

辞共存，集乐工之“乐录”系统与文人之“歌录”系统

之大成。 在解题方面，《乐府诗集》将“解类题” “解
组题”和“解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具

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

统一，集解题类成果与专题论成果之大成。 在分类

方面，《乐府诗集》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
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创作发

展进程中的复杂流变，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

大成。
通过诗歌选录、解题、分类三个方面的集大成，

《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

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

成果集于一体，分门别类、穷源溯流、条分缕析，建构

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奠定了中国乐府学

的基本框架。 其后，元、明、清三代的乐府学，沿袭

《乐府诗集》的谱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但基本框架

无出其右者。 近年郭丽、吴相洲收录编撰宋、金、元
三代乐府诗，仍沿袭《乐府诗集》的体例，名曰《乐府

续集》 ［１２］ 。
当然，郭茂倩《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如有少量作品“实非乐府”，又如解题中征引的

文献也偶有欠精准者，等等。 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大厦之材，终不以寸朽弃也” ［３］ ，这些细节方面的

缺憾不影响《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和地位。

注释

①《乐府诗集》大约成书于宋神宗至宋徽宗时期，北宋末年可能已有

刊本，但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北宋之际的杭州官刻本，刊刻于北宋末

期，最终印成于南宋初期。 参见喻意志：《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

纂》，《音乐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②《歌录》成书于西晋至南朝刘宋

时期，是一部集歌辞与乐曲解题为一体的音乐学著述。 参见喻意志：
《〈歌录〉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③据《隋书·经

籍志》中萧子政撰《周易系辞义疏》下“梁有《周易乾坤三象》等”小
字的校勘记，《隋书·经籍志》用小字著录的这些书名，当时未列入

存书目录，可能已经亡佚。 ④《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紫玉歌”
“吴楚歌”两处的解题征引《乐府诗集》，此处当为刘次庄《乐府集》
之误。 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１１７５
页。 ⑤《宋书·乐志》称“杂曲”，吴进《乐府古题要解》称“杂题”，二
者指同一个大类，只是称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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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许冬阳　 　 李桂奎

　　摘　要：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

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 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

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
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 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

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 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

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关键词：序跋；劝惩；依经傍史；价值辩护；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５８－１０

　 　 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总体上比较低，往往被冠

以“小道”“鄙说”等称谓，其浅白、俚俗、虚幻等特点

也时常受人诟病。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

一，序跋是历代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表达观点、建构

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大量喜爱小说的文人往往借

助序跋来标榜小说的价值和功用。 前贤时彦虽已注

意到了序跋的这一功能并加以探讨，但其论述往往

仅就某一视角入手①，鲜有对其作出全面、系统梳

理者。
实际上，序跋对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往

往是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来实现的。 序跋作者

通过对经史的攀附、小说领域内部的评赏以及对作

者创作动机的挖掘等多种渠道，来充分彰显小说的

价值、提升小说的地位，其论述中所体现出的观念与

理论富有层次且极具张力。 各类序跋对小说价值进

行讨论，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所评小说在小说领域中

的地位，进而提高小说文体在整个文学领域的地位，
最终令小说摆脱小道末流的窘境，得到正确的评估

和应有的重视。

一、以经史为镜像评说小说文体价值

经史在古代典籍及文化语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

正统地位，而小说素来有“不经” “野史”之称，其有

悖于经史的浅俗与荒诞成为历代道学家批判小说文

体的重要论据。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大量小说理论

家在序跋中以经史为镜像对小说进行价值评估。 他

们依附经史展开论证，对小说与经史的相关特性进

行比较，指出小说与经史的相通之处，并强调小说相

比经史的优势所在。 这种做法的主要意图在于借助

经史的权威性与正统性来提高小说的地位，令小说

摆脱“不经”“野史”之名的桎梏。
（一）在小说与经史的类比中证明小说的合理

性与正统性

一些小说序跋会强调自身立意符合经学要义，
如朱康寿《浇愁集叙》 云“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

籍” ［１］ ，徐承恩 《耳食录序》 云 “考信必本于六

经” ［２］ 。 另有大量讲史类小说在序跋中标榜自身遵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许冬阳，女，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山东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李桂奎，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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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正史，如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称“得其兴

废，谨按史书” ［３］ ，《隋炀帝艳史·凡例》称其“引用

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

之惑” ［４］ 。 而在更多情况下，序跋常将小说与经史

的题材和立意进行类比，以期证明其主旨符合经史。
其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攀比经史，将小说中的爱情

与怪奇等题材合理化；二是依附经史，强调小说劝惩

题材的正统性和思想深度。
１．攀比经史

小说题材的诲淫、浅俗、虚妄和荒诞历来为人诟

病，是导致小说居于“小道” “鄙说” “末学”地位的

重要原因。 因此，大量小说理论家在序跋中力证经

史中也有类似题材，从而为相关小说中此类题材的

运用提供理由。 胭粉类小说常以《诗经》中写情爱

的《关雎》与写淫奔的《蝃 》等篇目为例，或列举其

他经传典籍中与夫妇、人伦、天性相关的论述，来证

明爱情题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前者，如欣欣

子《金瓶梅词话序》用《关雎》来回应《金瓶梅》俚俗

脂粉的争议，维风老人《好逑传叙》称该篇可与《关
雎》同读，憨憨子《绣榻野史序》提到《诗经》中同样

保留了描写鹑奔、鹊彊、郑风、株林等内容的篇章；后
者，如水箬散人《驻春园小史序》用《大学》与《易
经》来证明性与情乃属人伦，茂苑惜秋生《海天鸿雪

记序》引用《易》中的饮食男女及《孟子》中“食色性

也”的例证来证明经籍中也有“色”的内容、好色的

未必不是君子。 最典型的当属 《情史叙》，通过

“《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
《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而
得出“六经皆以情教” ［５］ 的结论，直接将情上升到

与礼乐并驾齐驱的“教”的高度。
与之类似，有怪奇题材的小说也会用同样的方

法来为自身的“怪” “奇”因素寻找理论根据。 如陆

寿名《续太平广记序》用孔子“删《诗》 《书》而不废

鸟兽草木之异，修《春秋》而悉传灾祥变异之端” ［６］

来证明圣人并不避忌怪异之事，诞妄之说并非不经。
又如卢联珠《第一快活奇书序》用“《易》备六经之

体，而韩昌黎以‘奇’括之” ［７］１５８３来证明经以奇为

特征、书之所贵者奇。 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提

到，自己用“《易》 言龙战于野，《书》 载雉雊于鼎，
《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 ［８］３来解

释《剪灯新话》的“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这样既是

为了“自解”，同时也得到了“客”的认可。 可见，序
跋中的这一类论述，既可以促进小说中爱情与怪奇

题材的合理化，又可以回应质疑者，以经史为盾保护

其所评论的小说不受题材方面的批判。
２．依附经史

劝善惩恶与裨益风教的概念自经史而始，前者

源自《左传》中“《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

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 ［９］ 之论，后者则源自

《毛诗序》中“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１０］之论。 小说理论家

普遍公认，劝惩果报理念在经史尤其是史书中有着

充分的体现。 赵弼《效颦集后序》即言《春秋》与《诗
经》有“戒” “警”作用，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亦言

“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 ［１１］序１－２。 因此，
大量序跋不遗余力地标榜小说中的劝惩之旨，并称

其所评小说的劝惩理念得到了经史尤其是史书的精

髓。 如钱棨《谐铎序》称其“得史氏劝惩之旨” ［１２］ ，
故而不可与杂书同列；采香居士《续彭公案叙》称

“正史之与传奇，虽有雅俗之别，而其感人心以成风

化则一也” ［７］１６７７。 由此出发，一些序跋进一步强

调，与经史一样劝善惩恶、有补风化的小说甚至可以

与经史相提并论。 如洪棣元《镜花缘原序》称其“正
人心，端风化”，可“以经义读之”，不可“以稗官野史

而忽之” ［１３］ ；浪迹生《鸳鸯梦叙》称其“隐有人情世

风在”，故而“谓为齐之南北史可；谓为晋之乘楚之

梼杌，亦无不可” ［１４］ 。 小说对经史劝惩功能的延续

“是小说批评家们鼓吹小说价值的底气” ［１５］ ，序跋

对小说劝惩理念的强调，正是借助了经史的正统性

和崇高地位，从而令小说在这一层面上获得经史的

附属价值，乃至摆脱 “不正经” 与 “野史” 等批判

之语。
（二）在小说与经史的反向对比中凸显小说的

优势

在强调小说的题材及主旨与经史相通之余，更
多序跋作者则热衷于将小说与经史进行反向对比，
突显经史的缺陷和小说的优势，从而得出小说可裨

补经史甚至优于经史的结论，以期提高小说的地位。
这种对比往往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１．对比经史与小说的可读性

不少序跋指出，与经史相比，小说更加通俗易

懂。 如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称：“予每检十

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
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 ［７］８８２ 《重刊杭州考证

三国志传序》称：“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

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 ［１６］许

多小说作品，尤其是讲史类作品，都秉持“以上古隐

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 ［１７］ 的创作方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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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俗在作为小说追求的同时，也成为它们强调自

身优于经史的一大卖点。
与通俗相应，较之枯燥难读的经史，小说有着更

强的趣味性。 《快心编序》 称小说令人 “忘暑止

饥” ［１８］ ，陶家鹤《绿野仙踪序》称小说可“娱目适

情” ［１９］序１－２，邹存淦《删补封神演义诠解序》则更是

提到“读正史者，每不终卷；得小说读之，则津津有

味” ［７］１４０６，这些论述都对比了史书与小说的阅读效

果。 趣味性赋予小说以必要的存在价值，樵云山人

在《飞花艳想序》中说道：“四书五经，如人间家常茶

饭，日用不可缺；稗官野史，如世上山海珍馐，爽口亦

不可少。 如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而稗官野史不足

阅， 是 犹 日 用 家 常 茶 饭， 而 爽 口 无 珍 馐

矣。” ［２０］辑补８－１０他将四书五经比作不可或缺的家常

茶饭，而将小说比作可供爽口的山海珍馐。 珍馐的

“爽口”特征即为小说趣味性的比喻，作者认为，健
康的茶饭自然十分重要，但增色的珍馐也不可废弃。
因此，他主张，并非只有四书五经可读，稗官野史也

并非不足阅，不能因正路而偏废支流，应正视趣味性

所带来的价值。
小说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明白晓畅、令人读得

津津有味之余，还产生了比经史更好的传播效果。
俞万春的《结水浒全传引言》即称：“莫道小说闲书

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

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 ［２１］ 恬澹人的

《玉蟾记叙》亦称：“他如野乘稗官、淫词小说，凡有

识字之农夫，目遇之，即足以佚志；知情之女子，耳得

之，亦足以动心。” ［２２］序１－２这里不仅评价了小说的

传播速度，而且指出小说对百姓的思想有着较大的

影响力。
大量序跋注意到了小说的通俗性与传播优势，

并以此出发，指出了该特质为小说带来的两大积极

功能。
一是小说的通俗性与传播优势可帮助经史推广

劝惩，从而正人心、移风俗、裨益风教。 可一居士

《醒世恒言叙》即称六经国史“尚理或病于艰深，修
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三言”
则可“导愚”“适俗”，为“六经国史之辅” ［２３］ 。 静恬

主人《金石缘序》亦云：“小说何为而作也？ 曰：以劝

善也，以惩恶也。 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
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
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

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

也。” ［２４］序跋作者普遍认为，经史虽然足以劝惩，但

晦涩难懂，无法广泛传播；小说则通俗有趣，可使人

“卷不释手”。 因此，与经史相比，小说可以更好地

教化愚氓，并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
二是小说的通俗性与趣味性可以帮助读者明白

地了解史书的艰涩内容，从而起到广人见闻甚至助

人治学的作用。 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云：“今试语

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乎？ 人无不踊跃求知者。 又

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盍读史？ 人罕有踊跃求

读者。 其故何也？ 史之言质而奥，人不耐读，读亦罕

解。 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
假使其书一目了然，智愚共见，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

乎。” ［１１］序１这里称人皆欲知古今之事，但大都碍于

史书艰深而不愿读之，可“一目了然，智愚共见”的

小说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蔡元放的《东周列

国志序》更是提出“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

官。 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 善读稗

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２５］ ，认为历史演

义既可使人通晓史实，又可助人“进于读史”，能够

作为进入史学领域的媒介，因而对史学有“小裨”。
小说理论家们乐于“强调小说具有比经学更好

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

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

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

义” ［２６］ ，对史乘亦然。 小说与经史的可读性与传播

效果对比在序跋中十分常见，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小
说的优势便可得以突显。 这种做法是序跋作者为标

榜小说价值所采取的较为成功的策略。
２．对比史乘与小说的完整性

小说历来有“稗官野史” “正史之余” “史之支

流”等与史乘有关的别称，史稗关系也是历代小说

理论家所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 因此，大量序跋尤

其是讲史类小说的序跋，会详细对比小说与正史的

不同特质。 如憨憨子《绣榻野史序》认为正史或不

敢讽刺，但小说并无此种顾忌。 吉衣主人《隋史遗

文序》认为正史贵真、遗史贵幻，可以说是比较中肯

的观点。 此外，序跋中最常提及的乃是史稗的完整

性对比，认为史书较为简略，小说则更加详尽。 周之

标《残唐五代史传叙》 即直言 “正史略” “野史

详” ［２７］ ；李雨堂《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叙》更是提出，
史乘“简而约”，所以自然会出现“秉笔难详” “大题

小作”的特征，导致“枯寂”，而传奇虽“无问于稽考

扶植之重”，但贵在“详博” ［２８］ 。
在此基础上，序跋进一步点明，正因为史乘简

约、小说详博，所以，讲史类小说中涉及许多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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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摭未备”的内容，较之正史，小说中的描述更加

详细完善，故而可以补正史之阙。 如熊大木在《大
宋武穆王演义序》中说道：“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

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
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

之余意矣。” ［２９］他承认小说难以匹敌正史的地位，
但同时认为小说中记载了许多正史中没有的内容。
与之相类，小琅环主人的《五虎平南后传序》亦提出

“外史野史亦可备国史所未备” ［３０］的观点。 小说的

功能便可因此得以体现，如《还冤记》序称其“间有

异闻可补史传之阙” ［７］６３，《越绝书》序称其“事裨史

缺” ［３１］ ， 《 清 波 杂 志 》 序 称 其 “ 可 补 正 史 所 阙

遗” ［３２］ ，《宋人小说》序称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
掌故之阙” ［７］１７９０等，均强调小说具有“补史阙”的

功能。 部分序跋还认为小说在补史之余亦可补经，
如陈继儒称《列国传》为“世宙间一大账簿”，认为其

“亦 足 补 经 史 之 所 未 赅 ”， “ 虽 与 经 史 并 传 可

也” ［３３］ ；杨澹游《鬼谷四友志序》称自己喜读百家小

传，认为这些小传可以 “举经传缺略，有裨于正

道” ［７］８７１。
事实上，仅凭小说可“记正史之未备”便称其对

史乘有裨补作用，是有牵强之嫌的。 因为贵在传信

的正史原本就会舍弃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可信度

不足的传闻，小说则不然，一切轶事无论大小真幻均

可敷衍成篇。 一些序跋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如柱石氏的《白牡丹小序》就言明正德皇帝与白

牡丹之事 “史无闻矣。 史无闻， 则何不可为之

说” ［３４］ 。 可见，序跋作者在对比、评判小说与史乘

的完整性时，有意地搁置了正史的采择标准，而仅考

察其丰富程度。 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小说自然会

因其更大的篇幅和更充实的内容而在与史乘的对比

中胜出，这样也就达到了序跋以此来彰显小说价值

的目的。
综上所述，借助经史的地位和意义，强调小说羽

翼经史乃至优于经史，可谓标榜小说价值的绝佳途

径。 在序跋中，小说理论家既力证小说的选材与立

意符合经史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又认为小说因

其优于经史的可读性和完整性而具备超越经史的社

会功能，从而达到借助经史之力来抬高小说地位的

目的。

二、“依经傍史”评说小说自身价值

除了依经傍史、借助经史的正统性标榜自身价

值，大量小说理论家还乐于借助序跋突显其所评作

品在小说这一文体中的优秀水平和卓越地位，标榜

该作品乃是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一）在与优秀作品的比较中彰显所评小说的

特质

许多小说的序跋常常将自己与其他优秀小说进

行比较，如烟霞外史《韩湘子叙》中称《韩湘子全传》
“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

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 ［３５］ ，有四大奇书的

优点，且无其谑虐亵淫的弊病，是一部佳作。 陶家鹤

《绿野仙踪序》提出：“愿善读说部者，宜疾取《水浒》
《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谎到家之文字

也，谓之为大山、大水、大奇书，不亦宜乎？” ［１９］序３这

里直接将《绿野仙踪》与《水浒传》《金瓶梅》这两部

奇书齐名并举。 观书人《海游记序》言《海游记》“末
卷涉于荒渺梦也，梦中何所不有哉！ 以梦结者，《西
厢记》《水浒传》，得此而三矣” ［３６］ ，点明《海游记》
与《西厢记》《水浒传》一样有以梦作结的特点，因而

可与后两者并称。 由此可见，序跋所选择的比较对

象基本集中在《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世所

公认的经典名著中，小说理论家们正是希望利用经

典之名，论证其所评小说有着与经典作品相同的特

征，从而证明其所评小说具备成为名著的潜质。
（二）在与反面例子的对比中凸显所评小说的

优势

更多序跋则借助具有反面案例功能的几部小说

或一类小说作品，通过与其对比来突出自身的优势。
对比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

１．强调自身风雅不宣淫

该方法主要运用于品评胭粉类小说。 如古吴子

《人间乐序》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动多鄙琐龌龊之

谈”，而《人间乐》贵在“才子之乐，不害于雅；佳人之

乐，不失其正” ［７］１２６４；李春荣《水石缘后序》称“古
来传奇不外乎佳人才子，总以吟诗为媒，牵引苟合，
渐至淫荡荒乱，大坏品行，殊伤风化”，而《水石缘》
“只考诗论诗，绝无挑诱之情” ［３７］ ；树棠《金台全传

序》则进一步论证了一些闲书被焚禁的原因在于

“鄙俚淫词，幽期密约，闺娃稚子阅之，必致效由”，
并以此阐明《金台全传》 “通篇到底，并无一语述及

淫邪，置之案头翻阅，不无稍补” ［３８］ 的优点。 他们

声称，以往小说中的风月故事常有“鄙琐龌龊” “宣
秽导淫”的弊病，这类小说一则不上台面，二则移人

性情，而自己所评小说丝毫无涉淫秽之语，故而可跻

身风雅，甚至能作为闺阁女子“淑性陶情之快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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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２．强调自身真实不荒诞

序跋作者往往极力标榜自身所叙乃真人真事。
如陈祈永《台湾外记序》云：“是书以闽人说闽事，详
始末，广搜辑，迥异于稗官小说，信足备国史采择

焉。” ［３９］ 《台湾外记》为讲史类小说，该序作认为其

真实性甚至可比肩正史，因而远强于其余稗官小说

之流。 又如梅溪主人《清风闸序》云：“抑或有凭虚

结撰，隐其人，伏其事，若《金瓶梅》 《红楼梦》者，究
之不知实指何人，观者亦不过互相传为某某而已。
唯《清风闸》一书，既实有其事，复实有其人，为宋民

一大冤狱，借皮奉山以雪之。” ［４０］ 《清风闸》为公案

小说，改编自《警世通言》，写包公所断冤案之一，包
公实有其人，该案也有迹可考，该序作因此称其优于

《金瓶梅》《红楼梦》之类看似有影射但不知所指何

人的小说。 较为特殊的，则如姚聘侯的序作所云

“粤自黄州说鬼，终丽于虚；干宝《搜神》，尤嫌其幻。
至欲正人心，化世道，讲循环果报，分别善恶，所谓实

而不 虚， 真 而 不 幻 者， 其 惟 此 《 济 公 传 》 一 书

乎” ［７］１４２１，称其所序之《评演济公传》乃真实之作。
此处所论的“真实”与真人真事不同，乃是称赞其所

述警愚劝善故事贴近世俗、褒忠贬佞风气符合人心，
因而令人认可。 可见，在一些小说理论家的眼中，小
说历史意义上的真实与思想意义上的不荒诞均为其

优势所在。
３．强调自身新奇不落俗套

小说贵奇，千篇一律的选材与笔法往往会使人

感到乏味。 因此，一些序跋作者通过对自身所评小

说新奇之处的揭示与强调来吸引读者。 如洪棣元

《镜花缘原序》认为：“从古说部，无虑数千百种，其
用意选辞，非失之虚无入幻，即失之奥折难明，非失

之孤陋寡闻，即失之肤庸迂阔，令人不耐寻味，一览

无余。” ［４１］２《镜花缘》则不落窠臼，百读不厌。 许乔

林《镜花缘序》亦云《镜花缘》 “无一字拾他人牙慧，
无一处落前人窠臼” ［４１］１，称其拥有集大成的特质。
观书人《海游记序》称“小说家言，未有不指称朝代，
妄论君臣，或夸才子佳人，或假神仙鬼怪”，该书则

“洗尽故套，时无可稽” ［３６］ 。 伯良氏《义勇四侠闺媛

传序》认为“小说一书，大抵佳人才子、风华雪月之

作，汗牛充栋，千手雷同，阅者无不讨厌”，该书则

“异想天开，陆离光怪，构思之巧，用笔之灵，真足令

阅者惊心夺目” ［７］１６００。 以上序跋意在彰显其所评

小说立意构思、谋篇布局方面的独特之处，可谓很好

地掌握了小说读者的猎奇心理。

４．强调自身具有教化功能

一些序跋作者试图强调自身所评小说不仅无害

于风俗，反而能劝人向善、教人学好。 如文光楼主人

《小五义序》认为“淫词艳曲有害纲常，志怪传奇无

关名教”，而此书“虽系小说，所言皆忠烈侠义之事，
最易感发人之正气” ［４２］ 。 敏斋居士《警富新书序》
评价“古今小说”为“非序淫亵，则载荒唐；不啻汗牛

充栋，使阅者目乱神迷，一旦丧其所守”，而《警富新

书》“意彰词晰，废卷难忘，可以鼓舞其疾恶奋义之

心，存侧隐哀痛之念” ［４３］ 。 晴川居士《白圭志序》认
为《西游记》 《金瓶梅》之类“无益于世道，余常怪

之”，不及该书“可以为后世法” ［４４］ 。 能够感化世

人、对风俗人心有益的小说有着较高的社会价值，在
小说理论家们看来，仅凭这一点，这些小说便可与思

想境界较低的小说直接拉开差距。 所以，即便后者

更加新奇有趣、悦人耳目，也不及前者弘扬正道、意
义深远。

上述四类对比中所提到的宣秽导淫、荒诞虚妄、
落入固套和荡人心志四种缺点，都是历代文人批判

小说时所常常提到的内容。 因此，大量序跋着重选

择这四种缺点来展开对比，并不惜通过贬低其他小

说作品来帮助自身所评小说摆脱上述弊病、避免受

到非议。
（三）采取积极方式补救有缺陷的作品

另有一些小说作者自知作品有明显的缺陷之

处，但并不想因此而影响旁人对该小说的评价，于是

选择借助序跋加以补救。 具体补救方式不外乎以下

两种。
１．阐明缺点存在原因的同时将其合理化

这种方式多运用在对“淫”的论述中。 风月题

材难免会受到低俗、诲淫的批评，序跋则往往以“人
欲”作为挡箭牌。 知不足斋主人《野叟曝言序》中即

强调，“正大者天理，猥亵者人情。 天理即寓乎人情

之中，非即人情而透辟之，即天理不能昌明至十二分

也” ［４５］ ，称淫欲乃是不可磨灭的人情。 憨憨子《绣
榻野史序》中则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称其中的

淫秽情节是“为世虑深远”，因为“余将止天下之淫，
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 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

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 ［７］１３４０－１３４１，诲淫乃是把

握人心、因势利导之举。 有些序跋甚至从受众视角

入手，宣称只有庸俗之人才会过分注意书中“淫”的
内容。 秋斋《载阳堂意外缘辨》中即言：“此书断不

可经两种人之眼：若与冬烘头脑先生见，恼文理不

通，淫行可秽而已，不审其故，是以文害志也之；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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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检逾闲之徒见之，固不问文理不通，亦不理书中之

本意，但将床笫之事回环笑阅，以为《醋葫芦》之外

书云，余更憾焉。” ［４６］序１

２．承认有微瑕的同时强调瑕不掩瑜

一些序跋先略施一笔承认所评小说有缺点，继
而浓墨重彩地强调其长处，力图证明该小说虽有微

瑕，但瑕不掩瑜。 如龚晋《载阳堂意外缘序》云：“其
事虽近淫淫，而章法、笔法、句法、字法，无一不足启

发后人。” ［４６］序２倚云氏《升仙传弁言》云：“虽事皆

奇异，疑信参半，而其扶善良、除奸邪，其足以兴起人

好善恶恶之心者，与古今史册无异焉。” ［４７］ 樊寿岩

《永庆升平序》称其虽为“鄙俚之言”，但“不以文害

辞，不以辞害志”，“书之奇也不在文” ［４８］ 。 这一类

序跋的作者大都声称，小说高深的义理可以消解文

辞及情节的俚俗荒诞之处，小说给人带来的启发意

义足以掩盖淫秽、虚妄、鄙俚等缺点。 然而，叙事方

法与思想深度并非同一层面的评判标准，因此，这种

论述方式仅仅是转移视线。
总而言之，大量序跋在论述小说价值时，往往会

进行小说领域内部的比较。 它们积极提出该小说与

经典名著的相同特质，以期与经典比肩。 在与其他

小说作品和自身文本的对比时，普遍采取扬长避短

的策略，既与其他上不得台面的作品划清界限，又在

发扬光大自身优点的同时，对缺点含糊言之或为其

寻找理由。 上述做法均是为了标榜其所评论作品在

小说领域内的地位，以期获得上乘之作的精品价值。

三、依据经史价值标准
评说小说创作意图

　 　 作为影响作品内涵、深度和成就的重要因素，创
作动机历来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小说领域亦

是如此。 在历代小说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作者不署

真名，其真实身份无从稽考。 因此，较之诗文，小说

的“知人论世”相对困难，但其创作动机或可通过小

说文本加以揣测。 因此，大量序跋从作者的创作动

机入手，挖掘作者为小说带来的独特思想价值。 从

总体上看，序跋对以下三种创作目的尤为重视，并进

行了专门强调。
（一）强调作者为了立言垂后创作小说

“立言”一说源出《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４９］

一些序跋认为，在这三者中，立言比立功、立德更加

重要。 箪瓢主人《金钟传序》云“言似后于功，而功

似后于德矣。 不知非言无以成其功，非功无以成其

德也”，故而 “欲观德与功者，必以观言始” ［５０］ 。
《评刻水浒后传叙》亦云“立言者，诚为重大之所寄，
非仅文字之长”，并称《水浒后传》 “作者立言之本

趣， 庶 几 乎 有 当 于 圣 贤 彰 庠 劝 惩 之 言 也

夫” ［７］１５１１－１５１２。 这里认为立言乃文人之事，可与圣

贤之立德、英雄之立功并举为三，是因为德、功需要

由言来记录方能为人所知，且德、功仅惠泽一时，不
及言可数百世不灭，极言立言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不少序跋提出，小说的创作乃是立

言之作，著书立说是为了成一家之言。 如吴趼人自

称创作《近十年之怪现状》乃“立言以自表” ［５１］ ；陈
朗自称创作《雪月梅传》乃因“念立言居不朽之一”，
故而不愿“噤不发一语” ［５２］ 。 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在于流传后世，简庵居士《钟情丽集序》即言：“大丈

夫生于世也，达则抽金匮石室之书，大书特书，以备

一代之实录；未达则泄思风月湖海之气，长咏短咏，
以写一时之情状。 是虽有大小之殊，其所以垂后之

深意则一而已。” ［７］５９５正因为如此，一些序跋常引

用庄子的“道在屎溺”说来为小说立言提供可能。
陈元之《全相西游记序》称：“太史公曰：‘天道恢恢，
岂不大哉！ 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

屎溺。’善乎立言！ 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

存而不可’。” ［５３］俞樾《封神诠解序》亦称：“夫道无

所不在也。 庄子不云乎？ 道在蝼蚁，在税稗，在瓦

璧，在屎溺。 夫至屎溺犹可以见道，况此洋洋数十万

言之文字乎。” ［７］１４０７他们强调，即便是最低贱、最细

微的事物中也有道的存在，所以作为“鄙说”的小说

亦可谈道，不“必以庄雅之言求之”。 因此，即便是

浅白俚俗、身为小道末流的小说，也可与经史子集一

样，成为立言之书，承载作者欲传之后世的“一家

之言”。
（二）强调作者因发愤著书创作小说

“发愤著书”说，源自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

迁的“发愤之所作”，贯穿古代史乘与诗文的创作和

评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 在小说创作与小

说批评逐渐兴起之后，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们将这

一命题引入小说之中，提出小说同样能够发愤抒情、
发愤表志。

一些小说作者借自序阐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如
王韬称其创作《淞隐漫录》乃因“诚壹哀痛憔悴婉笃

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 ［５４］ ，吴璿删订《飞
龙全传》乃因“忆往无聊，不禁瞿然有感。 以为既不

得遂其初心，则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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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陈述其生平的不得志之处，表明其小说创作是为

了寄情适志。 另有一些序跋对作者的创作动机加以

揣测，认为其创作原因是不平则鸣。 如蒋熊昌《客
窗偶笔序》云：“得毋因怀抱利器，尚未逢时，偶托此

以写胸臆耶。” ［７］４８２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云：“文
长抱奇才，郁郁不得志……其游戏于文耶。” ［７］１００５

他们认为，作者之所以借小说书愤，是因为“文人多

侘傺，块垒胸中横” ［５６］ ，其悱恻缠绵之隐、忧愤郁结

之私无所宣泄，必欲一吐为快，小说则为他们提供了

良好的情感表达渠道，这就充分肯定了小说在满足

作者精神需求方面的存在价值。 同时，发愤著书这

一创作动机还为小说赋予强大的感染力，李贽在

《读〈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提道：“古之圣贤，不愤则

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
可耻孰甚焉？ 虽作何观乎！” ［５７］他将情感视为文人

创作的源动力，认为发愤之作方可动人。 可见，在序

跋的论述中，小说中的书愤因素不仅可以帮助作者

实现情感宣泄，还可以使读者产生同感与共情，因而

具有较高的情感价值和美学价值。
（三）强调作者因怀有救世婆心创作小说

“婆心”一词源出佛教，为“老婆心”之略，指慈

悲心肠。 《景德传灯录》所载义玄禅师“只为老婆心

切” ［５８］７９７与道匡禅师“遮个是老婆心” ［５８］１６０１皆为

此意。 序跋中时常强调小说作者怀有婆心，桃花庵

主人《醉菩提序》云：“故抱度世婆心者，或托之疯

痴，庶有以惊其聋聩而转其愚蒙，示以奇怪而发人深

省。” ［５９］其中“度世婆心”的评价，既指在极意佯狂

中普度众生的济颠禅师，也指记录了济公活泼禅心

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本身。 观鉴我斋《儿女英

雄传序》云“自非苦口，可能唤醒痴人；不有婆心，何
以维持名教” ［６０］ ，称作者的苦口婆心乃化俗导愚、
维持名教之举。 序跋中另有其他类似词汇用以阐明

作者此种创作目的，如烟霞散人《斩鬼传自序》自称

“是一副大慈悲心行慈悲事”，可“使人知所畏而为

善” ［６１］ ；隺市道人《醒风流》自序称编次该小说是因

为“天下之人品，本乎心术，心术不能自正，借书以

正之”，故而“作者之初心，亦良苦矣，善矣” ［６２］ 等。
“婆心”“慈悲心”“良苦心”等称谓，其内涵类似，均
指作者以感化世人为创作目的，其小说写作乃出于

劝世之善心。
在此基础上，序跋进一步提出小说有补于世，赋

予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如评《剪灯余话》 “有裨于

时”“未必无补于世”，《生绡剪》自称“有功于世”，
称《醒世恒言》 “木铎醒世”、《四游合传》 “谆谆觉

世”、《彭公案》为“救世之书”、《说唐全传》为“裨世

之良书”、《无声戏》 “维持世道人心”、《说呼全传》
“不无裨于世教”、《评演济公传》 “培植世道”、《金
莲仙史》为“渡世之慈航”，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

样由作者婆心造就的有补于世，就不仅仅止于继承

发扬经史的劝善惩恶传统，而是直接上升到了作者

怀着一片慈悲心肠，希望以小说醒世、救世的高度。
类似的社会意识还被延续至出版者身上，《续永庆

升平叙》称，因《永庆升平》为救世之书，为继承其教

化功能，“今本堂不惜重资，购觅载纪，采访遗史，倩
人续演其书” ［６３］ 。 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叙》亦称，
因《荡寇志》 “有关世道人心”，应当广泛传播，故而

“爰校其舛讹，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纳巾

箱，居亦便于检阅，流传遍览” ［７］１５２２。 其实，无论是

重金请人续写，还是刊刻袖珍本，其首要动机均为商

业目的，出现在序跋中也是为了获得广告效应。 但

在序跋作者笔下，此种行为就成了出版者欲将救世

之书传播广远以裨益世道风俗的善心之举。 这一类

论述赋予小说以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在思想深度与

社会价值层面突显了小说的功效，对小说地位的提

高不无作用。
可以看出，无论立言、书愤还是以书醒世，上述

序跋所讨论的“小说”都不再是单纯的故事集合，也
不再是“丛残小语”“小道末流”，而更多地被赋予了

文章的概念、价值和功能。 为此，这些序跋不谈小说

创作的奇趣追求，隐去了小说刊行的商业目的，而是

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出发，从立言求道、发愤著书、婆
心救世等方面挖掘小说的思想深度，意在扭转历代

文论家对小说浅薄俚俗的评价，彰显小说的理论价

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序跋在论及小说

作者时，会着意强调作者于诗文等正道均十分擅长，
并不是只会写小说。 如阮元的《山海经笺疏序》中

提到郝懿行“所著尚有《尔雅疏》诸书” ［６４］ ；蒲立惪

的《聊斋志异跋》评价蒲松龄的诗文作品为“间为诗

赋歌行，不愧于古作者；撰古文辞，亦往往标新领异，
不剿袭先民” ［６５］ ；钱征的《遁窟谰言跋》称王韬“尚
有《弢园文录》、《蘅华馆诗钞》、《春秋朔闰考》、《瀛
壖杂识》、《瓮牖余谈》等著，业已付之手民，将即刊

印。 他日汇为全集，传播环瀛，此不独纸贵洛阳，抑
将鸡林争购矣” ［６６］ ，并称其小说《遁窟谰言》为上述

诗文集的“嚆矢”。 还有一些序跋直接指出，作者的

小说创作仅仅是闲暇之时的游戏，而并非正事。 如

王英的《剪灯余话序》提到“俾世之士皆知昌祺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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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广，而勿讶其所著之为异也。 昌祺所作之诗词甚

多，此特其游戏耳” ［８］１１８，言明李昌祺写小说仅为

游戏，与其诗词创作无法相比。 简庵居士的《钟情

丽集序》提到：“余友玉峰生抱颖敏之资，初锐志词

章之学，博而求之，诸子百家，莫不究极；及潜心科第

之业，约而会之，六经四书莫不融贯。 伟哉卓越之

通，诚有异乎泛而无节，拘而无相者。 暇日所作《钟
情丽集》以示余。” ［７］５９５－５９６这里称玉峰主人学识渊

博，小说《锺情丽集》仅为“暇日所作”。 可见，即便

是在一些乐于为小说写作序跋的文人眼中，小说作

为“大道所忌” “丛残小语”的末流文体的观念依旧

根深蒂固，这是大量喜爱小说的文人长久以来采取

各种策略以期提高小说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依据经史“劝惩”观念
评说小说序跋的可信度和虚夸性

　 　 总体来看，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
序跋的理论性是优于评点的。 其原因在于，评点

“是一种即兴发挥，有感而发，随阅随批，带有极大

的随意性” ［６７］ 。 评点者置身于篇章字句之间，因而

其观点通常较为琐碎感性；而序跋的作者立足文本

之外，可以用综观全局的视野俯瞰某一小说文本乃

至整个小说文体。 因此，序跋往往会注意到文本之

外的内容，对小说创作中的某一文学现象或对小说

这一体裁进行观察，从而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论

述。 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中所论“始乎周

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 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

祖也” ［６８］ ，考镜小说文体之源流；笑花主人《今古奇

观序》称“小说者，正史之余也。 《庄》、《列》所载化

人、伛偻丈人，昔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
《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 ［６９］ ，以此来讨论史稗关

系；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认为“书之名，亡虑数十

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 经所以载

道，史所以纪事者也。 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 训

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 鉴记纪传叙志之属，
皆史之属也” ［２５］ ，以此来讨论文体属性。 这种富有

逻辑性的、较为深刻的观点，在评点中是少见的。 所

以，序跋“对小说艺术的理性认识更能显出体系性

和完整性，比起更多的带有感性鉴赏性质的小说评

点，理论色彩更浓，这是序跋的精髓所在” ［７０］ 。
然而，与《文赋》《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专论不

同的是，小说的序跋还承担着重要的宣传功能。 序

跋作者需要通过标榜所评小说及小说文体的价值，

提高其在小说领域的地位，乃至提高小说文体在文

学领域的地位，帮助该小说获得赞誉或实现畅销。
因此，序跋往往会积极指出所评小说的优势所在，如
趣味性强、传播度高等；而极少提及其短处，即便提

及也通常会采取规避性的语言策略。 或将该短处进

行合理化的解释，或强调长处以掩盖短处，前文提到

的“不止淫是为了因势利导”“义理高深可掩盖用语

俚俗”等评价即是如此。 这样就导致小说序跋在具

有一定理论高度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夸大或失实之

嫌。 例如，不少序跋作者都称其所评小说言近旨远，
可与经史相媲美，或者认为其不落窠臼、优于小说中

公认的经典名著。 但事实求是地说，小说的地位始

终无法与经史比肩，小说史上流传广远的经典作品

也并非触目皆是。
除此之外，最典型的当属小说序跋中有关“劝

惩”的论述。 在历代各类小说的序跋中，称所评作

品有劝惩之旨的远不止百篇，虽用语不尽相同，如
“寓言”“醒世”“劝善惩恶”“顺世化俗”“导人于正”
等，但思想主旨大同小异，皆称该小说乃至小说文体

可以善恶果报情节感化世人，进而“起衰救病”，有
益于世道，成为“救世之书”。 诚然，有些小说的作

者、结集者或刊刻者确实有借小说劝惩救世之意，这
一类创作意图或可在小说的命名、作者的自序和选

本的选用标准等方面得到印证。 如“三言”分别题

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又如《型世

言》《照世杯》的命名；瞿佑自序其《剪灯新话》 “虽
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

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 ［８］３；胡文焕《稗
家粹编》的目次自“伦理部”始、至“报应部”终。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小说是否真正主动地、有意

识地劝惩这一问题上，一些序跋仍有夸大其辞之嫌。
毕竟有小说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易有善恶之分，有善

恶之分便可能产生为善去恶的情节，这并不一定是

有意为之，更不一定能上升到作者意图用该小说救

民济世的高度。 诸如称猥亵小说《绣榻野史》通过

宣淫因势利导从而达到止淫的目的，《飞花艳想》虽
为风月题材但因归于忠孝节义所以“是书一出，谓
之阅 稗 官 野 史 也 可， 即 谓 之 读 四 书 五 经 也 亦

可” ［２０］辑补１９，这些论调的说服力就十分有限。 而

且，一味彰显劝惩、追求教化，反而可能对小说的美

感造成损害，甚至使小说变得程式化、迂腐化。 于兴

汉认为 “教化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小说创作规

律” ［７１］ ，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就小说艺术特

性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毕竟小说有其独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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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与艺术追求，若因力求劝惩而失去小说应有

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彻底沦为教化的工具，那么即

便其醒世救世之旨十分鲜明，也难以成为佳作。
其实，大量序跋作者用劝惩来评价小说作品，是

为了强调小说作者的崇高价值观念，彰显小说的社

会功能。 通过指出小说与经史在这一层面的相通之

处来标榜该小说的价值与优势，使该小说变得畅销、
受到重视或免遭禁毁，进而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令
小说摆脱“小道末流”的窘境。 滋林老人《说呼全传

序》称：“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

栋。 然 必 有 关 惩 劝 扶 植 纲 常 者， 方 可 刊 而 行

之。” ［７２］ 《隋炀帝艳史凡例》亦云：“著书立言，无论

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 ［７３］郑鹤龄《增图

续小五义传序》云：“凡简编所存，无论正史小说，其
无关于世道人心者，皆当付之一炬；其有关于世道人

心者，则多多益善。” ［７４］有劝惩之旨方可刊行，无关

于劝惩则皆当禁毁，这类观点固然过于极端，却也同

时表明，劝惩可赋予小说以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较高

的社会价值这一观念，已成为多数小说作者和小说

序跋作者的共识。 这样一来，也就无怪乎大量序跋

标榜劝惩，称其所评小说可以醒世、救世。

结　 语

概而言之，古代小说的序跋常通过与经史或其

他小说作品的比较及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强调来标榜

其所评小说乃至整个小说文体的价值。 以经史为参

照，各类小说序跋或通过类比指出小说羽翼经史的

正统性，或通过对比突显小说裨补经史的优越性。
与其他小说作品相比，序跋或将其所评小说与经典

小说比肩，指出其与名著相同的特质；或强调其优

点，使其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 在创作动机

层面，序跋或称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小说创作为发

愤著书，或称小说是作者怀着劝善婆心写下的济世

文章。 在序跋作者的笔下，小说既弘扬道义、遵循正

统，又匠心独运、特色显著；既可寓目游心、娱乐大

众，又可裨益风教、有补于世。 但受其功能所限，序
跋无法做到完全真实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

失实的成分，因而不可全盘采信，但序跋对小说尤其

是通俗小说的诸多讨论和评价，对标榜小说价值、提
高小说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注释

①以“劝惩”视角为主，相关论文如王香兰《明清小说序跋中的“劝善

惩恶”说》与《明清小说序跋中的小说社会功能论》、王向峰《明清小

说序跋中的理论建构》、张梦媛《明清话本小说序跋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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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的构建

张　 超　 　 陈　 莎

　　摘　要：智媒时代算法已广泛嵌入新闻生产全流程，与之伴随的各类风险值得关注。 当前国家层面的算法风

险治理侧重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推荐算法和深度合成算法，并未将新闻生产相关的其他算法纳入其

中，形成算法风险治理的盲区。 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构建专门的面向新闻生产的算法影响评估机制势

在必行。 算法影响评估具有治理对象细分、治理节点前移、评估要素全面等优势。 对新闻生产而言，算法影响评估

可以提升新闻生产算法风险治理的针对性、公平分配风险责任、有效保护新闻用户权益、提高新闻从业者算法素

养。 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应根据算法风险影响对象识别风险类别、综合多重因素确定风险等级、基于风险等级

确定责任义务来构建具体的评估机制。
关键词：算法影响评估；算法风险；风险为本；算法素养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６８－０９

　 　 智媒时代作为扮演媒介基础设施角色的算法已

广泛嵌入新闻生产全流程。 算法在提升新闻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带来失实风险、决策风险、侵权风险等各

种算法风险（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ｒｉｓｋｓ）。 例如，美国《洛杉矶

时报》误报当地发生地震，路透社新闻线索发现系

统 Ｎｅｗｓ Ｔｒａｃｅｒ 因新闻事件未达到事先设定的数据

量而未将其判定为新闻选题，ＢｕｚｚＦｅｅｄ 用随机森林

算法调查美国空军秘密活动将跳伞识别为飞机，一
些自动化新闻写作算法存在“洗稿”和文本质量不

高等问题。 针对近年来兴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热潮，英国《卫报》明确表示该报将

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及其底层训练集中蕴含的

偏见危险［１］ 。 科技杂志《连线》（Ｗｉｒｅｄ）表示不会发

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报道［２］ 。
算法风险是一种高技术风险，具有隐蔽性、系统

性、批量性和不可避免等特点。 当前国内新闻传播

领域的算法风险治理研究较多关注个性化推荐算

法，讨论“信息茧房” “算法歧视”等风险，在治理上

多探讨算法伦理问题。 在实践中，国家层面较关注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推荐算法和深度合

成算法。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

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开展安全评估［３］ 。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施行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具有舆

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
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

行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４］ 。 新闻生产算法中

除了推荐算法和深度合成算法，在采、编、播、审、发
各环节中都有算法应用，但这些算法没有纳入算法

风险治理体系，形成新闻生产算法风险治理的盲区。
现阶段，只有极个别大型新闻媒体具备一定的

研发能力，更多的新闻媒体要么将算法研发外包于

技术公司，要么直接引进使用，驾驭算法的技术能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媒时代新闻生产算法风险及其协同治理研究”（１９ＢＸＷ０２０）。
作者简介：张超，男，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陈莎，女，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新

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助理、博士生（山东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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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如何有效防范新闻生产算法风险，构建专门

的、面向新闻生产的算法风险评估与治理机制势在

必行，算法影响评估（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
称 ＡＩＡ）值得借鉴。

在新闻生产领域构建算法影响评估机制并不是

简单地效仿，需要对算法影响评估进行场景化改造。
本文首先探讨算法影响评估在算法风险治理中的优

势，分析构建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的现实意

义，最后结合中国语境和“风险为本”理念提出具体

的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为新闻生产算法风

险治理提供新思路。

一、算法影响评估的内涵

算法影响评估是特定主体根据已确定的标准对

算法自动化决策系统的设计、应用和数据处理等内

容进行全面评估，据此确定该系统对特定领域内的

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和风险等级，以寻求

减缓、消除负面影响和风险应对方案（措施）的算法

治理活动［５］ 。 算法影响评估最初面向政府使用的

公共服务算法，主要用于评估算法风险，维护公共利

益，保障社会公平和公正。 现在，算法影响评估的对

象已从公共服务算法拓展至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商

业平台算法。 新闻生产涉及公共利益且影响广泛，
算法影响评估自然也可以应用于新闻生产的算法风

险治理。
算法影响评估蕴含“风险为本”（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又译为风险导向、风险为基）的理念。 “风险

为本”是一套将风险分析逻辑放置在风险构成要素

与风险发生场景之中的风险治理框架，目标不是消

除风险，而是将风险作为治理对象，管理并降低风

险［６］ 。 它摈弃传统路径对风险全有或全无的“二元

化”判断，转而进行“程度性”评估，以个案分析的精

神在相应场景中评估风险大小［７］ 。 当识别出风险

等级后，治理主体按照“风险为本”的路径会分配较

多资源处理高风险议题，将次要资源分配给中风险

议题，对低风险议题则采取容忍，或是分配最少资源

处理［８］ 。
算法影响评估已在多个国家发展为专门的算法

影响评估制度。 ２０１９ 年，加拿大率先在《自动化决

策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中
提出算法影响评估框架和方案；２０２２ 年，欧盟、美国

分别在《人工智能法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算法问责法案（２０２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２２）中阐述了算法影响评估细则。 在算法

技术迭代发展、算法权力愈发膨胀的背景下，算法影

响评估显得愈发重要和必要。

二、算法影响评估在算法
风险治理中的优势

　 　 算法影响评估之所以被纳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

算法风险治理体系，独特的治理优势是主要原因。
１．治理对象细分：针对特定算法决策系统

算法风险治理需要考虑治理成本。 当算法成为

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时，政府对所有算法进行监管

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算法影响评估针对的是特定

应用场景下被评定为特定等级风险的算法。
在欧盟，特定算法决策系统是指高风险算法。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根据对个人基本权利威胁程

度的大小将算法分为禁止、高风险、有限风险、最小

风险四个风险等级。 其中，高风险算法指在重要基

础设施（如交通）、教育或职业培训、可能干涉人的

基本权利的执法（如评判证据可靠性的系统）等场

景中的应用系统。 美国《算法问责法案（２０２２）》针

对的是“增强的关键决策过程” （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增强的关键决策过程”是指一

种采用自动化决策系统进行关键决策的程序、过程

或其他自动化决策活动，其中的“关键决策”是指对

消费者的生活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实质性的或类似

重大影响的决定或判断。 该法案规定部署“增强的

关键决策过程”的特定实体要开展算法影响评估，
包括评估任何已知的危害、缺点、故障案例，对自动

决策系统或增强型关键决策过程的隐私风险和隐私

增强措施进行持续测试和评估［９］ 。
从监管层面看，由于只对特定算法进行影响评

估，与公共利益密切的各类算法是被监管的重要对

象，这提醒相关主体要对这类算法重点关注。 由于

不要求所有算法参与评估，既给了非特定风险算法

相对宽松的创新发展空间，也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

成本。 算法影响评估由于要求特定主体定期向算法

监管机构、社会披露特定算法的风险，可以克服算法

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使作为外部监管者的算法监

管机构得以洞悉算法黑箱进而全面了解算法的运行

状况和风险，既补强了算法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也
缓解了监管压力［５］ 。

２．治理节点前移：由事后追责转向事前评估

从技术的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来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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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新兴技术被大规模推广和采用，便会产生锁定

（ｌｏｃｋ－ｉｎ）效果，当技术在市场渗透后，政府才可能

因负面外部性问题关注技术风险，此时的管制将面

临极大阻力［１０］ 。 传统的技术风险治理多采取事后

追责，待风险发生并造成实质损害后，相关救济、治
理措施才会启动，事后追责暗含的逻辑是“不出事

等于没风险”。
算法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算法

影响评估不是消除风险，而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

取适当的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重在预防。 算法影

响评估对风险的预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

算法影响评估了解算法存在的风险；二是评估针对

风险所采取的缓解措施，让风险可控。 风险评估均

需在算法部署前落实，形成算法影响评估报告，评估

报告既要向公众披露，也要向监管机构报备。 披露

与报备反过来又会倒逼相关主体在算法设计、开发

过程中采取更为严格、全面的风险防范措施。
３．评估方式动态：对算法影响周期性评估

算法是动态、迭代的，并非一成不变的。 算法影

响评估考虑到算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动态性特征，提
供了周期性评估的思路。 加拿大《自动化决策指

令》规定，在生产任何自动化决策系统之前要完成

算法影响评估，当系统功能或自动化系统的范围发

生变化时要更新算法影响评估［５］ 。 欧盟《人工智能

法案》规定，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不仅要在

设计、研发阶段即采取措施确保系统可识别未来的

风险，还要在人工智能系统上市后持续进行风险识

别与判断［１１］ 。 已经接受过合格评估程序的高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实质性修改时，也需要重新评估。

三、构建新闻生产算法影响
评估机制的现实意义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新闻从业者对算法风

险的认知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盲目信任算法，不质

疑各类风险问题；一种是不信任算法，对算法的接纳

非常谨慎，甚至消极。 如果对算法风险视而不见，损
害的是新闻业的公信力；如果对算法技术因噎废食，
新闻业的发展将错失技术红利，停滞不前。 智媒发

展势不可挡，新闻业需要直面人机协作的现实，善用

算法，让算法给新闻业的价值最大化，算法影响评估

机制的构建有着现实意义。
１．提升新闻生产算法风险治理的针对性

从目前全球的算法风险治理实践看，美国没有

专门针对新闻生产算法风险的治理措施。 欧盟虽然

推出了算法影响评估，但与新闻生产相关的算法属

于何种风险等级还不可知。 有研究指出，欧盟的政

策文件倾向于将讨论对象停留在抽象层面，不提及

媒体和新闻业，但内容往往与之有关［１２］ 。 在中国，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推荐算法和深度合

成算法已被纳入监管范围，但新闻生产的其他算法

还没有进入监管视野，从引进、部署到维护，身处技

术下游的新闻媒体对算法权力及其蕴含风险的了解

并不充分。 或许有人会认为，新闻生产算法的本质

是算法，统辖在国家层面的算法风险治理体系中即

可，但这忽视了算法应用的场景性，同一种算法，应
用场景不同，风险等级可能不同。 例如，欧洲广播联

盟针对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提出异议：生成复杂文

本以及生成、操纵图像、音频或视频内容的人工智能

系统不应被默认归类为高风险，因为就公共服务媒

体而言，这些系统经过编辑的严格审查，编辑也对产

生的结果承担责任［１３］ 。 由于新闻生产场景的特殊

性，新闻生产算法不能和其他领域算法混在一起无

差别对待。
对公共利益的承诺是新闻业的立身之本。 提供

有新闻价值、客观准确的报道是新闻业承担社会责

任的体现，新闻生产中一系列把关程序都是因此而

设，当新闻生产权力全部或部分让渡给算法，算法能

否很好地担当此任，让人心存疑虑。 以技术逻辑

“重新定义”的新闻实践并不一定将新闻公共性考

虑在内，二者可能产生冲突。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从
算法开发者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算法和其他行业

算法鲜有差异，算法研发会最大程度地考虑研发成

本和适用领域，较少考虑新闻媒体的特殊因素，即便

考虑，新闻媒体付出的成本也将是巨大的。 “技术

行业不会有人去为传统新闻媒体量身打造一个东

西，传统新闻媒体付不起这个钱。”①这就导致新闻

生产算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业的“局外人”所形

塑。 此前，ＢＢＣ 和其他公共服务媒体依靠外部商业

承包商来建立推荐系统。 然而，这意味着这些媒体

几乎无法控制所使用的数据和算法［１４］ 。 在国内，
面对平台推荐算法“流量至上”的价值观，业界和学

界提出研发“党媒算法”“主流算法”，将主流媒体的

价值观嵌入算法，如果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何以保

证嵌入算法的价值观是相匹配的？
新闻生产环节不同，算法风险亦有差异。 用于

新闻媒体内部的新闻线索发现算法即便出问题也属

于媒体内部问题，虽然系统可能误报，但在层层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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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线索误报风险会在新闻媒体内部消除。 自动

化新闻写作直接生成内容，一旦出错，将是系统性、
大面积地传播假新闻，由于直接面向用户，这类风险

较之新闻线索误报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风险等

级更高。
算法影响评估由于将治理对象细分，可以从两

个层面提升算法风险治理的针对性：一是将新闻生

产算法与其他领域算法区分开；二是将不同新闻生

产环节的算法区分开。
２．公平分配风险责任

在算法构造的风险体系中，利益相关者包括算

法开发者、算法服务提供者、算法服务使用者（如新

闻媒体、新闻从业者）、算法服务影响者（如新闻媒

体、新闻从业者、用户）、监管者等。 算法风险如何

分配和承担，出现问题后谁应该负责？ 这些都是现

实问题。 德国记者协会强调，新闻机构对其内容负

责，编辑部门应该为涉及人工智能的新闻内容建立

规范的接受和批准程序［１５］ 。 但现实问题是，很多

新闻媒体没有评估技术风险的能力，如果是这样，这
些媒体是否就不能使用人工智能？ 新闻媒体应该对

内容负责，但是否只有新闻媒体要对此负责？ 如果

推给算法本身显然不负责任，如果只归咎于新闻媒

体、算法开发者或算法服务提供者同样有失公允，这
样会导致新闻媒体不敢使用、算法开发者不敢开发、
算法服务提供者不敢提供等问题。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公平分配风险责任，如何公

平分配？ 需要采取对称性分配原则：第一，风险分配

要与生产风险的责任相对称；第二，风险分配要与获

取风险的收益相对称；第三，风险分配要与抵御风险

的能力相对称。 要避免让引发风险的责任主体逃脱

风险的分配，或者将过少的风险分配给引发风险的

责任主体［１６］ 。 算法影响评估可以披露一系列与风

险、风险管控有关的重要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利

益相关者对算法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落

实风险的对称性分配问题，也使责任认定相对明确，
倒逼相关主体负责任地开发和创新，规避“有组织

地不负责任”发生。
３．有效保护用户权益

技术的形成和特定的利益相一致，处于技术网

络中的人都有一定的利益诉求，但利益不可能针对

整个社会群体，技术在满足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同时，
必然有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被忽视或被压抑［１７］ 。 对

公民权利、自由和隐私的威胁是美国规制人工智能

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１８］ 。 这些问题也日益受到全

球重视。 如今新闻媒体不仅生产内容，还要处理数

据，一些大型新闻媒体甚至会成为数据中心，自然会

涉及用户隐私权、算法知情权等多项用户权益保护

问题，如何保护，光靠自律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新闻生产算法可能因过度收集用户个人

信息有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 新闻推荐、用户分析

等需要大量用户个人数据，新闻媒体可能出于商业

目的过度采集，由于算法采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

不可见，即便用户怀疑、察觉到，也可能无力维护自

身权益。
其次，用户在接触各类新闻生产算法时，既有知

晓算法存在、算法风险的知情权，也有不受算法决策

影响的选择权，这类权益保障在国内外算法规制中

均有专门说明。 然而，媒体出于私利考虑，可能会有

意不披露，或用技术手段阻挠用户的算法知情权。
前者如美国科技媒体 ＣＮＥＴ 发布数十篇由人工智能

生成的报道，却用人类作者身份“假冒” ［１９］ ；后者如

算法工程师所言：“平台会将关闭算法、个性化推送

的设置按钮埋藏很深，需要用户费力去找到这个设

置，要多点击几次才能关闭。”②

现代技术的主要缺陷是受其影响的人对技术的

设计和运行的控制权很少甚至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更多的人对技术的规划、设计和运行有更多的

知情权和控制权，而不能仅局限于专家［２０］ 。 算法

影响评估一方面评估新闻用户的算法权益是否受到

损害，另一方面让缺乏相应知识的新闻用户了解算

法自身存在的风险，增强用户的算法意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
ｍ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可以最大化维护用户的权益。

４．提高新闻从业者算法素养

算法素养（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是了解算法在在

线应用程序、平台和服务中的使用，了解算法如何工

作，能够批判性地评估算法决策，以及拥有处理甚至

影响算法操作的技能［２１］ 。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闻从

业者的算法素养都是比较低的。 研究显示，ＢＢＣ 记

者对人工智能及其与新闻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有

限，在讨论人工智能和算法时使用猜测和想象，并渴

望了解更多［２２］ 。
算法影响评估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提供有关算

法风险的评估报告，使用该服务的新闻媒体要对使

用的算法有足够的了解，了解算法系统的工作原理，
认识到潜在的偏见、缺陷和风险，并将这些信息传达

给新闻从业者，让其批判地使用算法系统，提升应对

算法风险的能力，并为未来参与算法迭代设计创造

前提，客观上提升新闻从业者的算法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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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的构建

构建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的起点是确定要评

估的算法。 从研发角度而言，算法可分为基础算法

和场景算法。 基础算法是为解决一类问题而研发的

算法，应用场景广泛。 在此基础上，算法开发者会根

据客户具体业务需求研发场景算法。 新闻生产算法

影响评估针对的是场景算法。 业务场景只是新闻生

产算法影响评估的一个考虑因素，新闻生产算法影

响评估机制还要考虑实体等诸多因素。 笔者根据中

国语境和“风险为本”理念尝试从风险类别、风险等

级、责任义务三个维度构建场景化、精准化的新闻生

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
１．根据算法风险影响对象识别风险类别

《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

导意见》指出，推进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有效识

别高风险类算法，实施精准治理［２３］ 。 对新闻生产

算法风险分类分级是实现精准监管的前提，但如何

分级分类，现有政策法规并未给出具体标准；什么属

于“高风险类算法”，也没有得到明确界定。 国外算

法风险的分类多是一种概括式分类，并将分类等同

于分级，如欧盟人工智能风险等级框架以危害严重

性来分类，实际上是分级。
如何对算法风险进行分类？ 如果按照新闻业务

场景对各个环节的风险进行分类，新闻生产风险有

失实风险、决策风险、偏见风险、固化风险、隐私风

险、媒体声誉风险、权力让渡风险、质量风险、侵权风

险等，但这种分类方式比较具体。 随着算法技术的

发展，新闻业务场景内部会更加细分和动态变化，不
利于分类的稳定性。 算法影响评估中的“影响”指

向新闻生产系统中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根据

算法风险影响对象识别风险类别，则可以解决以上

问题。
依据算法风险影响对象，风险类别可分为内部

风险和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是指影响在新闻媒体内

部的风险，算法影响对象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
这类风险发生在新闻生产前端，由于编辑部后续有

人工把关环节，影响范围大多会控制在新闻媒体内

部，对外界而言，往往不可见和不可知。 外部风险是

指影响在新闻媒体外部的风险，算法影响对象是个

体和社会，通常靠媒体内部把关难以避免，这类风险

发生时就意味着风险已经“溢出”编辑部。 内部风

险和外部风险的子类在不同业务场景中可能涉及前

文所述九种风险的一种或几种。 不同场景的影响对

象、风险类别和具体的风险子类见表 １。
表 １　 新闻生产算法应用场景与风险

生产环节 应用实例 算法技术 风险类别 影响对象

新闻采集
新闻线索发现

算法
通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算法，监测数
据异常，寻找变化，提供决策判断

内部风险（决策风险） 新闻媒体、新闻
从业者

新闻制作

自动化新闻写作
算法

依赖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数据采集算
法，对数据进行收集、清洗、结构化处理
与分析，套用模板生成新闻

外部风险（失实风险、质量风
险、媒体声誉风险） 用户、社会

深度合成算法
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实现图像、声音、文
字的合成

内部风险（侵权风险） 新闻媒体、新闻
从业者

新闻分发 新闻推荐算法
基于用户、内容、分发算法三要素，将内
容与用户匹配

外部风险（偏见风险、固化风
险、隐私风险、媒体声誉风险） 用户、社会

事实核查
自动化事实核查

算法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社会情境、区
块链技术等，对数据进行溯源、比对、核
实、评判、校验

内部风险（失实风险） 新闻媒体、新闻
从业者

　 　 当然，风险类别的区分是相对的，内部风险不可

控就会变成外部风险。 针对不同类别的风险，评估

重点也略有差异。 针对内部风险，需要视风险等级

重点评估与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相关的具体风险

问题和缓解措施；针对外部风险，需要视风险等级重

点评估与公众相关的具体风险问题和缓解措施。
２．综合多重因素确定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的确定因素是复杂的，高、中、低三个

风险等级的边界应当是较为明晰的，不仅涉及新闻

业务场景、影响对象，还涉及实体因素，即算法服务

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规模和影响力。
实体可分为新闻媒体和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需要指出的是，具备算法开发和服务能力的新闻媒

体，既是算法服务提供者，也是算法服务使用者；不
具备算法开发和服务能力的新闻媒体，属于算法服

务使用者。 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是指除此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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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体提供算法服务的实体，如新华智云、百度智能

云等，它们批量研发、推广算法。
实体的规模和影响力不同，对算法风险等级的

判定也可能不同。 在影响力的量化上，新闻媒体综

合平台年度日活用户数、媒体级别指标，可分为一

类、二类、三类。 一类主要是年度平均日活用户超千

万的新闻媒体；二类为年度平均日活用户超百万或

省级及以上级别的新闻媒体；三类为年度平均日活

用户低于百万、地市级及以下的新闻媒体。
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可根据其市场规模做二级

分类。 市场规模主要参考智能媒体市场年度占有率

和新闻媒体服务占有率两个指标。 根据国际数据公

司（ ＩＤＣ）发布的《２０２１ 中国智能媒体方案市场分

析》 ［２４］和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

告》 ［２５］ ，可将市场规模占比 １０％或服务的新闻媒体

用户占比 １０％以上的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定位为

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如百度智能云（市场

占比 １８．１％）、新华智云（服务新闻媒体用户占比超

３０％）；市场规模占比均低于 １０％的则是小规模媒

体算法服务提供者（见表 ２）。 根据智能媒体市场的

发展概况，这一百分比的约定可以视实际状况进行

动态调整。
表 ２　 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中的实体分类

实体 类别 判定标准

新闻媒体

一类新闻媒体 年日活用户超千万

二类新闻媒体 年日活用户超百万或省级及以上级别

三类新闻媒体 年日活用户低于百万或地市级及以下

媒体算法服务
提供者

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市场规模或服务的新闻媒体用户占比大于等于 １０％

小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市场规模、服务的新闻媒体用户占比均低于 １０％

　 　 　 　 　 说明：年日活用户数均为上年度在中国的用户数。

　 　 综合新闻业务场景、影响对象、算法服务提供

者、算法服务使用者和算法风险类别等因素，新闻生

产算法风险可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级（见
表 ３）。

表 ３　 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中的风险等级

新闻生产算法 算法服务提供者 ／ 使用者 风险等级

新闻推荐算法 一类新闻媒体；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自动化新闻写作算法 一类新闻媒体；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深度合成算法 所有实体

高

新闻推荐算法 二类新闻媒体；小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自动化新闻写作算法 二类新闻媒体；小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中

新闻推荐算法 三类新闻媒体

新闻线索发现算法 所有实体

自动化事实核查算法 所有实体

低

　 　 评估为高风险的情况包括：一类新闻媒体使用

的或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的新闻推荐算法；
一类新闻媒体使用的或大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的自动化新闻写作算法；所有实体使用或提供的深

度合成算法。
评估为中风险的情况包括：二类新闻媒体使用

的或小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的新闻推荐算法；
二类新闻媒体使用的或小规模媒体算法服务提供者

的自动化新闻写作算法。
评估为低风险的情况包括：三类新闻媒体使用

的新闻推荐算法；所有实体使用或提供的新闻线索

发现算法；所有实体使用或提供的自动化事实核查

算法。
受算法技术、风险应对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新

闻生产算法风险的级别需动态调整。 第一，特定算

法技术发展初期，由于性能和规制措施不足，可定为

高风险。 经一段时间发展，待性能、规制措施有效

时，可以调至中、低风险。 例如，深度合成目前应定

级为高风险，后续可依据实际情况降级。 第二，媒体

算法服务提供者和算法服务使用者的用户规模变动

也可能会改变影响等级，相关评估应视情况以年为

单位做周期性的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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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于风险等级确定责任义务

不同的风险等级确定不同的责任义务。 在确定

落实的主体上，笔者认为可操作的思路是将算法服

务提供者作为责任义务主体。 一般认为，算法开发

者是算法风险的技术源头，在现有研究中，也有观点

认为算法开发者和算法使用者有算法影响评估的责

任义务，然而这种思路的可行性值得商榷。
一方面，算法开发者可能是临时组成的团队，作

为主体并不稳定；另一方面，算法开发者也是按照委

托方的意图设计算法，一旦出现问题，算法开发者可

能把责任推给委托方。 算法服务使用者在引进、使
用算法服务时，可能没有专业能力对算法影响进行

评估。 因此，承担责任义务的主体应当是连接算法

开发者和算法服务使用者的算法服务提供者。 如果

无法履行算法影响评估的责任义务，算法服务提供

者就不得提供算法服务。
算法责任义务包括算法影响评估报告、算法备

案、算法审计三个方面。
（１）算法影响评估报告。 算法影响评估报告可

分为技术评估、风险等级评估、风险缓解（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措施评估。 其中，技术评估主要评估算法的

可靠性，可参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评估规范》；风险等级评估

需要基于前文所述因素确定算法风险等级；风险缓

解措施评估则是针对可能存在的算法失效、具体的

算法风险问题、影响对象的权益侵犯进行客观描述，
并就如何努力缓解或避免风险进行说明。 例如，传
统的新闻实践强调依赖可靠来源和确保信息准确性

的重要性。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报道过程中内

容的来源和可靠性方面存在不确定性［１５］ 。 面对这

种情况，评估时应当陈述风险是如何缓解的，是清晰

地标注了信源便于记者核查并设置了提醒功能，还
是系统所依赖的信源都是来自可靠网站的？ 如果是

这样，可靠来源需要一一列出。
（２）算法备案。 算法备案是向监管部门备案算

法部署情况，备案内容包括：算法基本情况信息，主
要包括算法类型、算法名称、算法数据、算法模型、算
法策略和算法风险与防范机制等信息；算法安全自

评估情况；算法安全合规内部制度建设［２６］ ；算法影

响评估报告。 对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只留存

算法监管机构内部系统即可，反之需要信息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 由于新闻生产算法基本上属于具有舆

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算法，所以基本都要进行算

法备案。

（３）算法审计。 算法审计（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是对算法的安全性、合法性和伦理进行评估、缓解和

确保的研究和实践，涉及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解释

性、鲁棒性、隐私等方面的研究［２７］ ，是一种证明算

法存在偏差的研究方法。 算法审计正成为倒逼各类

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平台进行算法改良、提升社会责

任感的重要手段。 高风险等级需要对算法进行强制

审计。 欧洲法律研究会（ＥＬＩ）制定的《欧洲公共管

理算法决策影响评估示范规则》（Ｍｏｄｅ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Ｉｍ⁃
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明确指出，算法影响评

估为高风险的算法必须完成算法审计，否则使用算

法决策系统是违法的［２８］ 。
算法审计依照用途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审计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ｕｄｉｔ）、治理审计（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ｄｉｔ）、实证

审计（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ｕｄｉｔ）。
技术审计允许“深入了解”以找出系统中可能

存在问题的地方。 技术审计可以探索系统的内部机

制，看数据、源代码或方法是否存在问题，包括 ７ 个

方面的内容：评价系统输入，如测试数据是否平衡且

高质量；评估模型的开发，研究用于训练算法的优化

标准（例如损失函数）以及用于在开发过程中评估

算法的性能指标；模型的构建、训练和测试方式；与
开发人员访谈，以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审计用于控

制风险的措施，例如减轻偏见的技术控制；通过测试

数据集并进行模拟对模型进行压力测试；检查代码

等［２９］ 。 技术审计由于涉及算法系统过多细节问

题，通常由算法开发者自我审计。
治理审计是广泛评估部署算法系统的组织是否

具有管理其使用的适当政策，以及在围绕系统设计

和实施的程序和文件中是否遵循了良好的做法，包
括算法的透明性、可解释性，人类监督的水平、效率

和有效性，主要涉及合规评估［２９］ 。
实证审计旨在通过评估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衡

量使用算法系统的效果。 在可以访问系统的情况

下，如通过 ＡＰＩ 或第三方沙箱 （ 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ｙ ｓａｎｄ⁃
ｂｏｘ），审计者使用测试数据集时测试系统生成的输

出，但不审计系统本身的工作。 实证审计可以评估

算法系统的输出是否存在问题，但通常不会揭示这

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２９］ 。
对于低风险算法，算法服务提供者需要开展治

理审计；对于中风险算法，算法服务提供者需要开展

治理审计和技术审计；对于高风险算法，算法服务提

供者需要开展治理审计、技术审计、实证审计。
４７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针对低风险算法，治理审计可以由算法开发者

自行审计，或由算法服务提供者委托第三方审计；针
对中风险算法，治理审计和技术审计可以由算法开

发者自行审计，或由算法服务提供者委托第三方审

计；针对高风险算法，技术审计可以由算法开发者自

行审计，治理审计和实证审计必须委托第三方审计。
此外，针对高风险算法，算法服务提供者需要提

供三类数据访问权限用于算法审计需要，即一般数

据访问权限、定制数据访问权限和监管数据访问权

限［３０］ 。 一般数据访问权限是算法平台向社会提供

关于算法系统运行的最低限度数据访问权限，这种

访问权限提供的是通用的、无差别的简单数据集和

相关介绍材料，开放这种权限便于社会随时进行监

督。 定制数据访问权限是针对某个具体风险审计任

务而提供的数据权限，这种数据可以是最少化的、匿
名的、去标识化和加密的。 监管数据访问权限则是

出于监管需要而提供的数据粒度上更为细致的复杂

数据集，需要算法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应的答辩材料。
由于算法系统是动态和变化的，有必要定时、定

向开展算法审计工作。 “定时”是以“年”作为审计

周期，“定向”是在算法技术发生重大变化或某一问

题集中显现时，针对特定问题开展算法审计。 定时、
定向审计结果既需要内部存档留作算法优化的设计

依据，也需向相关部门报备。 对已经部署有高级别

风险的算法系统，应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

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接受社会监管。

结　 语

随着算法日益深入地嵌入新闻生产各个环节，
算法风险也将更加突出。 新闻业的公共属性决定了

新闻生产算法风险治理的精准性和迫切性。 《关于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以先

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并提到要“用好”人工智

能。 善用人工智能的前提是新闻业对新闻生产算法

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并能进行有效评估。 算法影响评

估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创新与风险的冲突、降低治理

成本、实现精准治理，让新闻生产更加从容地接纳和

利用算法。 在具体机制的构建上，确定风险等级是

核心问题，风险等级是情境性的、相对的，这意味算

法影响评估机制应是复杂的、动态的，如此才能务实

可行。 本文对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进行了初

步探索，提供了构建的思路，提出的方案还有进一步

细化、论证的空间，未来还应当深入研究算法技术类

型，并将算法透明、算法可解释、算法问责、算法公平

等伦理原则纳入其中，构建更立体、全面、细致的算

法影响评估机制。

注释

①调研受访者 １ 为媒体算法服务供应商（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访谈）。
②调研受访者 ２ 为平台媒体个性化广告推荐程序员（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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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谈毅．新兴科技领域风险治理应当加强公众参与［Ｊ］ ．国家治理，

２０２０（３５）：３２－３６．
［１１］宁宣凤，吴涵，吴舸，等．路未央，花已遍芳：欧盟《人工智能法

案》主要监管及激励措施评述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８）
［２０２３－０８－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ＶＭＳＡＯｕＷＹｌｇ４Ｕ
８＿ＬｃＪｏｃＩＧｗ．

［１２］ＰＯＲＬＥＺＺＡ Ｃ．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３）： ３７０－３９４．

［１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ＡＩ ａｃｔ：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ｎｕａｎｃ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９－０９） ［２０２３－０８－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ｂｕ．ｃｈ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ａｉ－ａｃ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ｎｕａｎｃｅ．
［１４］ ＪＯＮＥＳ Ｅ． Ｉｎｆｏｒｍ，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 ．．．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 ＥＢ ／

５７１

论新闻生产算法影响评估机制的构建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１－２４）［２０２３－０８－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ｄａｌｏｖｅｌａｃ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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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１）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ｅｍａｎｌａｂ．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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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张晒．风险分配何以公正：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哲学审思［ Ｊ］ ．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５７－６４．

［１７］于骐鸣．后现代网络技术哲学思想研究［Ｍ］．武汉：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６４．
［１８］ＰＲＥＩＭＥＳＢＥＲＧＥＲ Ｃ Ｊ． Ｗｈｙ ２０２２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Ｉ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０３－ ２１） ［２０２３－ ０８－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ｎ⁃
ｔｕｒｅｂｅａｔ．ｃｏｍ ／ ａｉ ／ ｗｈｙ－２０２２－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ａｉ－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 ．

［１９］ＦＡＲＨＩ Ｐ． Ａ ｎｅｗｓ ｓｉｔｅ ｕｓｅｄ ＡＩ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３－０１－１７） ［２０２３－０８－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７ ／ ｃｎｅｔ－ａｉ－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

［２０］卫才胜．技术的政治：温纳技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Ｍ］．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４２．

［２１］ＤＯＧＲＵＥＬ Ｌ， ＭＡＳＵＲ Ｐ， ＪＯＥＣＫＥＬ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２０２２（２）：１１５－１３３．

［２２］ＪＯＮＥＳ Ｂ， ＪＯＮＥＳ Ｒ， ＬＵＧＥＲ Ｅ． ＡＩ ‘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ｎｏｗｈｅｒ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Ｊ］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２０２２（１０）：１７３１－１７５５．

［２３］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９－ ２９） ［２０２３－ ０８－ 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０９ ／ ２９ ／ ｃ＿１６３４５０７９１５６２３０４７．ｈｔｍ．
［２４］第一！ 百度智能云领跑 ２０２０ 年中国智能媒体方案市场［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１１－１９）［２０２３－０８－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ｘＧｊＧｅｓｙＡ１ｆＶｔｃＬ４ＧＴＢＰＩ５Ｑ．

［２５］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２ 年发布）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５－

１６）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ｇｊｘ．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６ ／ ｃ ＿
１３１０５９２１０８．ｈｔｍ．

［２６］张吉豫．论算法备案制度［Ｊ］ ．东方法学，２０２３（２）：８６－９８．
［２７］ＫＯＳＨＩＹＡＭＡ Ａ， ＫＡＺＩＭ Ｅ， ＴＲＥＬＥＡＶＥＮ Ｐ，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ＡＩ， ＭＬ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２－１５）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３７７８９９８．

［２８］Ｅｕｒｏｐｅ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
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８－１７）［２０２３－０８－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ｅｕ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ｕｐｌｏａｄ ／ ｐ＿ｅｌ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ＬＩ＿Ｍｏｄｅｌ＿
Ｒｕｌｅｓ＿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ＭＳｓ＿Ｕｓｅｄ＿ｂ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２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ｈｅ 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０９ － ２３）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 ｄｒｃｆ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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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张超．资讯类推荐算法的算法审计路径、伦理与可审计机制［ Ｊ］ ．
中国出版，２０２１（７）：３１－３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Ｓｈ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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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ｕｓ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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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24年重点选题方向

当代政治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4.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前沿问题研究

5.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

党建热点

1.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经验启示研究

2.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机制与完善

  路径研究

3.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实践研究

经济理论与实践

1.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2.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问题研究

3.环境资源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研究

4.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5.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区域实践研究

三农问题聚焦

1.加强农业强国建设研究

2.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研究

3.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研究

4.强化农村改革创新问题研究

5.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法学研究

1.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

2.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研究

3.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4.数字时代新型犯罪形态的法律规制

5.诉讼法治的创新发展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1.中国式现代化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2.基层治理与技术赋能研究

3.共同富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4.人口变化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5.教育强国与教育数字化创新实践研究

伦理与道德

1.伦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

2.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研究

3.社会热点问题的伦理反思与伦理规制

4.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培育及信仰塑造研究

哲学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研究

2.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书写

3.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与重建

4.易学道家研究

5.宋明理学研究

历史与文化

1.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其实践研究

4.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研究

5.中国古代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研究

文学与艺术

1.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文论传统与文学批评的中国式话语建构

3.地方经验与文学书写

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表达

5.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学的新发展

新闻与传播

1.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2.新时代国家形象研究

3.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

4.媒介文化与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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